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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史　哲 LITERATURE,HISTORY,ANDPHILOSOPHY
２０１９年第６期(总第３７５期) No６,２０１９(SerialNo．３７５)

重写以“中央欧亚”为中心的“世界史”
———对日本内亚史学界新近动向的剖析

钟　焓

摘　要:自１９９０年代以来,不少日本内亚史学者改用“中央欧亚”一名来概括其研究的地域对象,构建

起以“中央欧亚”为中心的全新“世界史”体系,逐渐取代了原来的研究模式.这一动向具体反映在杉山正

明和冈田英弘等人推出的一系列著述中.然而通过对它的剖析可知,这种看似充满新意的历史构建其实

在基本史实方面存在重大的缺陷与误区,远不能被视作具有充分实证性和说服力的知识体系.

关键词:内亚;“征服王朝史”;中央欧亚;世界史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６．０１

引　言

自１９９０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日本内亚史(大体涵盖了我国的北方民族史和西域史等领域)学
者倾向于使用源自英语CenturalEurasia的“中央欧亚”(中央ユ ラジア)一词来代指以前他们惯于

使用的“内亚”研究(英语的InnerAsia,日语的内陆アジア)或“征服王朝史”领域,其使用程度之频

繁,尤其表现在那些以提倡使用非汉文史料为研究特色的该国中青年学者群中.具体代表人物有杉

山正明、森安孝夫、冈田英弘(已故)、杉山清彦、志茂硕敏、承志等.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同样是在日

本的内亚史学者中,如果仍以使用汉文史料为主,则流行选用该国唐史学者妹尾达彦在１９９９年出版

的«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第九卷导语中所提出的“东部欧亚”(东部ユ ラジア)或与它类似的术语① .
有鉴于发掘非汉文史料的价值最近成为了我国民族史学界的重要关注议题② ,而且杉山正明等“中央

欧亚”学派的中坚人物的相关著作已经通过翻译,渐渐进入汉语读者的视野,将来或会对国内学界产

生影响③ ;故本文的评析对象直接聚焦当下这一学派的主要观点,拟客观充分地检讨其得失成败,以

　

作者简介:钟焓,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①　属于后一流派并接受该类术语的学者主要有森部丰、铃木靖民、川本芳昭、福岛惠、石见清裕、菅沼爱语、古松崇志、井黑忍

和专攻日本史的广濑宪雄等.他们研究的历史时段多位于从北朝后期直至金元时代.对“东部欧亚”这一概念的全面诠释见[日]妹

尾达彦:«中华の分裂と再生»,«岩波讲座世界历史»９«中华の分裂と再生(３ １３世纪)»,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９９年,第８ １３页.

②　乌云毕力格:«清史研究岂能无视满文文献»,«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编:«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６年,第３８５ ３９２页;姚大力:«“现地史料第一主义”与历史书写»,«学术月刊»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③　此类的译著有[日]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蒙古与世界史的大转向»,周俊宇译,新北:广场出版,２０１２年,同书简体字

本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在２０１３年推出;«游牧民的世界史»(增订版),黄美蓉译,新北:广场出版,２０１３年,同书简体字本由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北京)在２０１４年推出;«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乌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日]冈田英弘:«世界史的诞生»,陈心慧译,新北:八旗文化,２０１６年,同书略有删节的简体字本由北京出版社(北京)于２０１６年推出.

[日]森安孝夫:«丝路游牧民与唐帝国:从中央欧亚出发,游牧民眼中的拓跋国家»,张婉婷译,新北:八旗文化,２０１８年.本文以下凡

引用中译本时,均以大陆出版的简体字本为据.



作为我国民族史研究的镜鉴.据笔者观察,“中央欧亚”这一概念在该国学界的流行直接折射出日本

内亚史研究思路在新的学术与时代环境下所发生的重大变迁,欲清晰地澄清这种变化所根植的相关

学科背景,首先有必要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中后期日本内亚史的自我转型和重新出发说起.

一、从传统的“满蒙史”研究格局到二战后的“征服王朝史”研究

“二战”以后日本政治局势的巨大变化促使在昭和前期与军国主义的大陆扩张有着极深渊源的

日本内亚史研究的最主要支柱“满蒙史”的整个学术体系砰然坍塌,再加上为该学术体系长期提供制

度保障和经济支持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为满铁)、“西北民族研究所”及其前身“蒙古善邻协

会”“厚和蒙古研究会”等相应机构的破产解散,以及东北内蒙的回归中国,使得日本学界既不可能像

之前那样在侵华日军的武力保护下,肆无忌惮地在中国的内亚边疆进行考古发掘和文物征购以及民

族学资料采集等种种有损中国主权的文化侵略行径,也无法再从经费上维持此前专门刊载此类研究

成果的«北亚细亚学报»«蒙古学报»«内陆亚洲»«满洲学报»«书香»«蒙古学»等系列刊物的继续出版.
政治经济局势的变革是如此剧烈,使得原先中日战争期间该国“满蒙史”研究的不少学者纷纷选择在

战后转型,先后转入其他学术领域,最为典型的莫过于羽田亨栽培的得意门生、以研究塞外史和古突

厥语碑铭见长的小野川秀美竟然从此改治清末民初史,其他还有在«蒙古学报»上发表其最初学位论

文的榎一雄转向以厭哒史为中心的中亚史领域;在金史研究和东北亚民族史 考古学等方向均取得

丰硕成果的三上次男则在战后由于无法利用中、朝等国新出考古资料,遂在其学术生涯的后半期径

直投入到以东西方之间的外销瓷贸易为中心的“陶瓷之路”的全新分野中;原本主攻金元西夏史,既
参编过«满和辞典»又从事过野外实地民族学调查的藤枝晃则成为了以写本断代研究见长而非主要

依靠考古资料取胜的文献型敦煌学家.还有一些学者如小野忍、佐口透等也都相继离开了“满蒙史”
领域.故随着之前在日本名噪一时的以宣扬“满蒙非中国领土”为宗旨的“满蒙史”的昭告终结,该国

以“满蒙史”为台柱的内亚史一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打击与重挫,学术环境的低迷不振甚至波及日本

内亚史的其他领域,像稍后的青年藏族史学者中根千枝干脆放弃了史学研究而彻底投身于社会科学

领域内,最终成为日本社会学界的巨擘之一.正是在这种因形势严峻且前景暗淡而令人沮丧失意的

悲观气氛下,美国学者魏特夫(K．A Wittfogel)倡导的“征服王朝”学说的出台,为日本内亚史学界消

除这种因战败导致的经济和史观上的双重焦虑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转型契机.
一提起魏氏的“征服王朝”理论,中国学界习惯于将其视作一种为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张目或者

至少也与之暗合的具有分裂中国意图的学说.如果我们冷静地对该理论的萌芽背景加以分析的话,
即知这一定位其实并不那么准确,因魏特夫酝酿构思这一理论的时间正值其和冯家昇、王毓铨等合

作研究中国社会史的日本投降之前的太平洋战争期间,尽管完整阐释该理论的著作的出版已经晚至

１９４９年.当时美日关系因珍珠港偷袭事件的爆发而急转直下,美国举国上下充斥着对日复仇的强

烈民族情绪,甚至累及那些本来早已归化多时的日裔移民都在未作甄别的情况下悉数被强制关入集

中营,完全被剥夺了基本的人身自由.与之相反,此前全凭自身力量单独坚持抗战多年的中国现在

则作为美国的可靠盟友重新受到了美国社会各界的正面评价,遂致之前长期沦为二等公民的在美华

裔的社会地位终于得到了空前的改善与提高.因此在彼时美国主流社会对中日两国的正反认知如

此落差鲜明的时代背景下,对一向以政治嗅觉灵敏著称乃至惯于见风使舵的德裔难民魏特夫来说,
他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甘冒美国社会之大不韪,在自己的学术著述中积极宣传有利于日本军国主义

侵略的政治主张呢? 何况在他的辽史研究过程中,无论是资料的分析综合,还是观点的提炼推敲,皆
离不开精熟辽史的爱国学者冯家昇先生(１９３９ １９４７年在美工作)的无私相助和尽心指导.

其次,从旗帜宣明地揭橥“征服王朝”命题的«中国社会史———辽»的导言等部分的表述中,也确

实不见像当年的日本御用学者矢野仁一和后来的个别极右翼学人的著作中那类连篇累牍地充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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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某地区非中国领土的赤裸裸的政治叫嚣和挑衅性分裂主张①.确切地说,他只是将中国的历代王

朝划分为传统的以汉族为主导的本土型政权和以北族统治者为主导的非汉族王朝,后者又再细划分

为以十六国北朝为代表的渗透型王朝和以辽金元清四朝为载体的征服型王朝,但无论是渗透型王朝

还是征服型王朝,他在导言中均将其列入中国王朝的一种特殊形态,绝未将其摈弃于中国之外,这正

像其书名所昭示的那样,如此处理路径不仅有别于日本当时的“满蒙史”研究取向,乃至与今天有些

国外学者在内亚史研究中津津乐道于传播和散布“去中国化”论调的学术理路相比,也是明显不同

的.然而,由于魏氏本人自１９４０年代后期开始转为极右,加之在５０年代又推出了完全为反苏反共

的右翼意识形态服务的政治宣传性著作«东方专制主义»②,这难免让人以后者那种完全沦为政治工

具的标准来看待此前他和冯家昇合作完成的«中国社会史———辽»,从而怀疑其写作此书同样抱有十

分阴险的政治目的,即配合日本军国主义瓦解分裂中国.其实只要稍稍了解魏氏的生平经历,我们

就不难得出结论,尽管从其后半生至死未改的反共反苏的顽固政治立场上判断,１９４０年代以后的他

无疑是一位右翼知识人士,但却属于表面上用“自由主义”为己张目的新右派阵营,而与矢野仁一和

冈田英弘这类露骨的旧派军国主义极右分子立场迥异.既然魏氏在其书中并未将辽朝“去中国化”,
那么他的学术态度甚至要比后来罗萨比(M．Rossabi)在１９８０年代主编的论文集«１０ １４世纪期间,
棋逢对手下的中国»体现的史学观念更加客观开明③,因为在后一书中,中国已经蜕化成了宋朝的同

义词,故与宋朝对峙的辽夏金吐蕃等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政权均被视作中国的对等邻国.这样“中
国”的空间范围被大幅度压缩到仅归宋朝统治的内地一隅.与之类似的还有英国辽史学者史怀梅,
她在近年所撰的批评北方民族“汉化”的论文中,同样将内亚边疆及其历史上的非汉民族均摈弃于中

国(China)之外,并坚持使用“外人在中国的统治”(foreignruleinChina)这样一种将历史上的北方民

族“去中国化”的表述方式来偷换消解魏特夫与冯家昇书中所见的“中国征服王朝”概念④.
正由于魏氏的“征服王朝”理论在政治上与日本军国主义素无历史瓜葛,故战后急需华丽转身以

走出学术窘境的日本东洋史学界很快便接受了这种舶来学说,再予以局部的修改.响应此说的既有

京都大学毕业的田村实造、藤枝晃、竺沙雅章等,又有出身东京大学的护雅夫、村上正二等,其中尤以

田村实造对这套理论的吸收与改造最为用力也最有影响.以后他关于辽金元三朝历史的研究成果

遂结集为三卷本«中国征服王朝之研究»,构成了其一生学术成就的主要基石⑤.不妨说在战后的很

长时段里,由魏氏首倡并被田村氏等改造发挥的“征服王朝史”理论,再加上考古学家江上波夫主创

的“骑马民族国家”学说,以及中亚史学者松田寿男在终战前即提出,但起初尚影响有限的带有环境

史学导向的“干燥亚洲论”(详后),共同构成了战后日本内亚史研究的三大全新理论支柱,一举取代

了昭和前期彼国流行的“满蒙史”或“满鲜史”研究范式.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内亚史学界对“满蒙史”
等军国主义史学遗产的切割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受制于政治形势的改变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基于学者

的自省批判精神而主动扬弃之;故这种对军国主义学术流毒的清算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以致战前

“满蒙史”的最核心内容“满蒙非支那论”的部分元素仍以换汤不换药的方式悄然得到保留.
以田村实造为例,他在接受“征服王朝”理论,将辽金元等朝代列为中国王朝的特殊形态的同时,

却又将旧有的“满蒙非支那论”改换包装成“东亚世界”和“北亚世界”在历史上的长期二元对立,即前

７重写以“中央欧亚”为中心的“世界史”———对日本内亚史学界新近动向的剖析

①

②

③

④

⑤

KarlA．WittfogelandFengChia Sheng,HistoryofChineseSociety:Liao,９０７ １１２５(NewYork:TheMacmillanComＧ
pany,１９４９),１ ３５．

此书已有中译本,[美]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徐式谷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１９８９年.中译本第４８页提到作者在１９４３年已经完成了«中国社会史———辽».

M．Rossabi,ed,ChinaamongEquals:MiddleKingdomanditsNeighbours,１０th １４th (Berkeley:Univ．ofCalifornia
Press),１９８３．

N．Standen,“ForeignConquerorsofChina,”inDemystifyingChina:NewUnderstandingsofChineseHistory,ed．,N．
Standen(Lanham:Rowman& LittlefieldPublishers．,２０１２),３３ ４０．

[日]田村实造:«中国征服王朝の研究»(上)、(中)、(下),京都:同朋舍,１９６４ １９８５年.



者以中国为中心,后者则仍以满蒙为中心,故作为塞外史的北亚史不属于中国史,两者各有彼此不同

的发展轨道,且北亚与东亚分属游牧和农耕两种不同的文化圈①.这种指导思想实际上意味着魏特

夫的原有学说遭到了重大修改.如前所述,魏氏理论中“征服王朝史”的参照面是传统意义上汉族建

立的“普通型中国王朝”,如汉、唐、宋、明之类,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史的全相.然而在被田村氏改造

过的“征服王朝史”体系下,与“征服王朝”相互对照的却是被他明确置于中国史范围之外的所谓“游
牧国家”群体,后者包含历史上游牧于蒙古高原的匈奴、柔然、突厥、回鹘等政权,从而形成了“中国征

服王朝史”与“北亚史”平行齐驱的二元格局②.故战前的“满蒙非支那论”一变而为现在的以突出北

亚游牧政权为特征的“北亚非中国论”.另一位接受“征服王朝”说的学者护雅夫则在６０年代将其关

于东突厥汗国的研究成果结集成书时,特意取名为«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③,而トルコ一名在现代

日语中系指一战以后才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及其前身奥斯曼土耳其,如果需指突厥语族的话,则通

常其后要加一“系”字;后来为避免混淆,日本东洋史学界以テュルク指代尚在蒙古高原及其周边活

动的突厥汗国等政权.故从书名抛弃后者而选取前者的手法上看,护氏显然是把东突厥汗国当作是

土耳其人的古代祖先,这样东突厥汗国的历史不再属于中国北方民族史而是土耳其古代史的组成部

分.如此处理当然是再直露不过的泛土耳其主义在学术上的扭曲反映,它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因
为东突厥汗国的缔造者是以阿史那、阿史德等部落联盟为基础的鄂尔浑突厥人(古突厥人),这和今

天大多数土耳其人在那时的祖先乌古斯人是有明显认同隔阂的,唐代这两大集团之间甚至经常发生

你死我活的战争冲突,这在古突厥文碑铭的记载中历历可见④.可以说隋唐时期的古突厥人只会认

为乌古斯人是其汗国的下属臣仆,绝不可能认同将自己的历史与乌古斯人的历史混为一谈.
事实上,即便以田村氏用力最勤的辽史来说,我们也能发现其学说体系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之处,即他一方面认可辽朝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征服王朝”,另一方面又将处于辽朝统治之下的包

括蒙古草原在内的广袤内亚地区屏弃于中国之外,属于与之对立的“北亚世界”.这种明显自相矛盾

的做法也遭到了本国同行岛田正郎的强烈批判.岛田氏大概是在他那一辈学者中始终固守“满蒙

史”历史解释框架最为执拗的一人,他从１９４１年开始即将契丹 辽朝史明确定性为与中国史截然不

同的“满蒙史”分野中,而与其他学者在战后逐渐抛弃这套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诠释理念不同的是,
岛田氏战后仍然坚持其原有的学术主张,并对田村氏等接受辽朝属于“中国征服王朝”范畴的做法公

开表示了异议.他此后发表了大量关于辽史的著述,并结集成书,论述辽史和匈奴、突厥、蒙古等的

历史一样,均应隶于北亚史的名目下而非中国史的组成部分⑤.以后为了进一步贯彻自己的这套祖

述“满蒙非支那论”的“北亚史非中国史”的主张,他又从法制史的角度提出了“北亚世界”在历史上长

期实行“北方欧亚法系”的学术命题,以表明其与奉行“中华法系”的中华世界在文明形态上绝然对

立、互不融合,并为此钩沉大量汉文史料,以“北方欧亚法系”作为书名推出了相应专著⑥.故战后日

本内亚史学界对于“满蒙史”军国主义学术遗产清理的不彻底性导致了一种有些奇怪的模棱两可现

象,即在每年«史学杂志»的年度回顾性专号中,相当于中国北方民族史领域的同一批研究成果既可

能被置于“中国史”的断代序列(尤其是那些“征服王朝”)下加以评述,又可能被放在“内陆亚洲”这一

专章中进行介绍,故彼此之间报导介绍的内容时常发生重合.而在１９７０年代初出版的«岩波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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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田村实造:«北アジアにぉける历史世界の形成»,哈佛燕京同志社东方文化讲座委员会,１９５６年,第１ ５页.
[日]田村实造:«北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国家の类型»,京都大学文学部编:«京都大学五十周年记念论集»,京都:京都大学

文学部,１９５６年,第４７５ ４９２页.
[日]护雅夫:«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Ⅰ,东京:山川出版社,１９６７年.
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６４ ２６５、２７８ ２７９、２８４页.
[日]岛田正郎:«大契丹国:辽代社会史研究»,何天明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 ２、２４６ ２４７页;«辽

朝史の研究»,东京:创文社,１９７９年,第５２ ５９页.
[日]岛田正郎:«北方ユ ラシア法系の研究»,东京:创文社,１９８１年;«北方ユ ラシア法系通史»,东京:创文社,１９９５年.



世界历史»系列中,类似的重复情况也时常出现.如以其中的第九卷«中世三»为例,该卷的书名正

标题是“内亚世界的展开１东亚世界的展开１”,其中的内亚部分反映的实际上多是辽夏金三个“征
服王朝”和蒙古帝国的兴衰历程,而且护雅夫在该部分之前的“导言”中重点阐发了魏特夫“征服王

朝”理论的史学意义,并未像岛田正郎那样否定辽朝的“中国王朝”性质.换言之,虽然该书的“内亚

世界”主要系以中国史上“征服王朝”为对象,但以“内亚世界”与下面中国所代表的“东亚世界”并列

的做法无形之中又向读者传递出强烈的“中国”与“内亚”的二元对立色彩.同样是在此书后面的“东
亚世界”部分中,佐伯富的导言中即有讨论“征服王朝”的内容,爱宕松男则专写了作为征服王朝的元

朝的一章,最后由田中健夫所撰的终章也将元朝定位成“征服王朝”之一.这样“征服王朝”的内容既

见于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内亚世界”,又贯穿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
尽管日本内亚史学界对军国主义遗产的战后清理颇不彻底,但对“征服王朝”理论的讨论与接受

毕竟使得在历史研究中“去中国化”的学术倾向多少会受到抑制(尽管以中国史学界的标准来看,“征
服王朝”理论本身也有其明显的弱点或漏洞),至于像岛田正郎那样反对将辽朝划归“中国王朝”之列

的过激主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未成为学界主流.而且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后叶,随着左翼

社会运动在日本国内的蓬勃开展,有些不满学界现状的青年学人也开始对军国主义遗产在内亚史领

域中的长期留滞持一种更具反思性的批判态度.此点清晰地反映在青年辽史研究者加藤修弘在对

１９６８年度日本的北亚史研究动态的归纳中针对旧派金史学者外山军治的一篇论文所作的批驳.外

山氏是文感慨日本由于在战后失去了在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考察的机会,并且不再像以前那样高度关

注这一地域,逐渐导致日本在“满州”(原文如此)史的研究领域中衰落倒退,且处于后继乏人的尴尬

局面.对此加藤氏不仅反对外山军治将论文数量的多寡确立为研究取得进展与否的标准,同时还明

确批评了后者对战前与军国主义有关的学术取向缺乏反省的错误态度①,并认为相关研究要取得真

正的关键恰在于积极引进西欧近代科学方法论②.可惜后来在左翼运动中受到打压而渐趋退潮,这
种对学术研究原本颇富意义的反思未能得到持久深入的贯彻,像加藤修弘本人也放弃了内亚史研

究,最终成为一位以民间学者的身份长期投身于调查日军战争暴行的对华友好人士.

二、塞诺的“中央欧亚”学说及其在日本内亚史学界的初步反响

接下来的１９７０年代则是日本内亚史研究发生转折时期的重要阶段.正是在这一时期,一批出

生在２０世纪四五十年代之际的学者开始发表其研究成果,并渐次成长为以后数十年间该国内亚史

研究的中坚力量,其影响延续至今.这批新人中即有后来主动接受并发展“中央欧亚”概念的森安孝

夫、梅村坦、杉山正明等.另一方面,当时日本内亚史学者之间围绕丝绸之路的实际历史作用所展开

的热烈争论也促使年轻一代更多地从丝路所贯穿的欧亚大陆腹心区域的自身构造来思考史学课题,
并试图在传统的汉文史料和伊斯兰史料之外发掘源自当地的第一手材料.正是在这种新的学术环

境下,由塞诺在５０年代提出的“中央欧亚”概念开始在日本内亚史学界产生初步的反响.
当塞诺在１９５０年代的论文中提出这一代指内亚的概念时,他并未给出精详的地理范围,而主要

是从欧亚大陆的地缘构造出发,强调历史上传统的几大文明区域皆位于该大陆的边缘和接近边缘地

带,而面积更为巨大的大陆的广袤中心区则是由时常游离于传统文明区之外的蛮族所占据控制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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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外山氏此论对他来说实不足奇,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出版过借为南宋投降派代表秦桧翻案来替汪伪集团领导人粉饰开

脱的“影射史学”之类的作品.
东京大学文学部史学会编:«日本历史学界の回顾と展望»１７«内陆アジア»,东京:山川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６４页.
[美]丹尼斯塞诺:«论中央欧亚»,王小甫译,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编译:«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北京:中

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第１ ２０页.原文发表于１９５４年.



他的这种史观受到了２０世纪初期英国地理学者麦金德的地理枢纽中心理论的影响①.后者所定义

的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大致从中国东北附近一直向西延续到匈牙利,整体上属于点缀着沙漠的草原

地带,故在近代之前成为了以机动迁移能力著称的游牧民族的天然活动舞台,由此在大航海时代之

前的世界政治中发挥着枢纽作用.受其影响或支配的传统几大文明区域则相当于环抱着它的新月

形地带.而且按照麦氏的预言,即使在工业时代的条件下,这一地区如果能够实现畅通无阻的铁路

交通,那么依然极有可能再度扮演这种枢纽作用②.当然麦氏毕竟不是历史学者,因此他在文中对于

欧亚大陆腹心地带的游牧民族历史作用的知识了解,并没有超出当时的欧美大学教科书的知识水

准,但这种视草原地带为“中央”,而农业文明区则在无形中成为新月形“边缘”的全新观察坐标的确

立却极大地启发了作为内亚语言和历史专家,且原籍为匈牙利的塞诺.况且麦氏对欧亚大陆腹心区

的地理统一性的认知与把握也彻底打破了传统地理学上将乌拉尔山至高加索山脉一线当作欧亚分

界线的桎梏,确实有助于人们从更为宏观的空间角度思考相关地区在历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因

此,塞诺提出了“中央欧亚”这一概念以包容并置换以往沿用多时的内亚一词③.这样通过引入“中央

欧亚”的观念,他期望原先被定位成高地亚洲或内陆亚洲的那片纵长广袤地带还可以向西越过欧亚

地理分界线径直延伸到东欧平原地带,并由此成为西方史学界应该重点关注的“中央地区”而非往常

意义上的边缘地带.此后,他又将可以与“中央欧亚”相互置换的“内亚”定性为文化统一体④.总之,
“中央欧亚”概念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了被学界袭用已久的传统上的“内亚”一词.故在此后塞

诺主编的«剑桥早期内亚史»中,“内亚”的地理范围及文化属性系取自他原先对“中央欧亚”的基本

定性⑤.
塞诺的这一新创概念首先由少数访学北美的日本学者接受,并由他们将之介绍回国;尤其是身

为回鹘史与回鹘语专家的山田信夫(１９２０ １９８７)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媒介作用.他大约是在１９６２年

访学哈佛燕京学社时接受了相关概念,并于归国后的１９６５年在«朝日新闻»上发表«蜕皮新生的阿尔

泰学———指向中央欧亚史»,最早向日本学界介绍了塞诺的思想⑥.以后他又在１９７８年发表«中央欧

亚史的构想»的短文,主张将欧亚大陆的中央部分当作一个统一整体来进行历史研究,以弥补日本传

统上的北亚史研究在地域上主要仅覆盖蒙古、满洲及准噶尔盆地等区域的局限,倡导采取“中央欧

亚”的视角,将研究视野向西一直拓展到哈萨克草原和更西的南俄草原地区,从而全面充分地理解像

蒙古汗国的兴起及扩张这类重大历史问题⑦.而在１９７５年和１９８７年,他还具体以课题组织人的身

份,先后牵头完成了名为«中央欧亚文化研究的课题与方法»«中央欧亚史的再构成———新出史料的

基础性研究»的课题报告书⑧.山田氏可谓“中央欧亚史”研究理念在日本学界的最早实践者.可惜

截止到其去世之际,他所规划的恢弘主张只是得到了初步的贯彻,毕竟当时日本关于“中央欧亚西

部”如南俄草原的学术成果积累得还相对有限,因此在其有生之年尚难以实现贯通整个欧亚草原带

的宏伟研究目标.不过他生前培养的学生如梅村坦、森安孝夫等继承了老师的遗志,故在其去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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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他在后来发表的一篇类似主题的论文中,对此有较为明确的征引.D．Sinor,“WhatisInnerAsia?,”inAltaicaCollecta:

BerichteundVorträgeder１７thPIACconference３ ８Juni１９７４inBonn,ed,W．Heissig(Wiesbaden:Harrassowitz),２５７．
[英]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第５６ ６８页.原文发表于１９０４年.
传统的“内亚”一词除了容易受到欧亚地理分界线的天然限制之外,在一定程度上还属于“海洋中心主义”的对立产物,因大

航海时代以后兴起的西欧列强主要是依托海上航线进行殖民扩张并最终实现在全球区域内瓜分势力范围;与之相对,“内亚”则意味

着因距离海岸线遥远而从海路难以抵达的深僻纵深地带,属于少沾西方海洋文明教化的边缘之区.

D．Sinor,“WhatisInnerAsia?,”２５３ ２５４．
D．Sinored．,TheCambirdgeHistoryofEarlyInnerAsia (Cambridge:CambridgeUniv．Press,１９９０),１ １８．
[日]布目潮沨(代表)编集:«人と人:山田信夫先生追悼文集»,京都:中村印刷株式会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３、４８７页.稍后接受

这一概念的同时期学者还有护雅夫和冈田英弘.
见[日]山田信夫:«天山のかなた———ユ ラシアと日本人»,神户:山田先生著作刊行会,１９９４年,第９２ ９５页.
[日]布目潮沨(代表)编集:«人と人:山田信夫先生追悼文集»,第４７５、４７６页.



数年,即依托此前山田氏长期供职,后由森安氏接续的大阪大学相关机构,成立了专门的“中央欧亚

学研究会”,以具体负责相关学术刊物的编辑与出版;之后学会还组织过前赴蒙古国的田野实地考察

等活动.这也是日本学界自“欧亚学会”“内陆亚洲史学会”“阿尔泰学研究会”之后的第四个全国性

质的专业性内亚研究学会.由此,“中央欧亚”的研究理念被更多的一线研究者自觉接受并以之指导

个人的具体研究.

三、“中央欧亚”学派在日本内亚史的占据主流及其表现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开始,接受“中央欧亚”观念的学者群体在日本内亚史学界的学术表现愈

发突出,大体从９０年代后期以来,这批学人已经牢固占据了该国内亚史研究的主流,进而对传统的

东洋史研究格局也造成了有力的冲击.他们之中除了冈田英弘等个别人年龄偏大以外,其余多数属

于森安孝夫、杉山正明、小松久男等“中生代”研究者以及他们培养的青年学人.或许我们可以把这

批在学术见解上有明显共通之处的学者概括统称为日本的“中央欧亚学派”.
该学派学术影响力的日趋彰显突出表现在以“中央欧亚”命名的史学著作在这一时期呈现出显

著的增长.首先可以举出在日本出版界向来以发行“世界史”系列丛书而知名的岩波书店和山川出

版社所推出的此类著作.其中后者在１９９０年出版的作为“民族世界史”丛书系列第四种的«中央欧

亚的世界»,堪称日本首部以“中央欧亚”为书名的史著①.此书的出版推动了该国知识界对“中央欧

亚”概念的接受,由此沿用这一术语的学者不再局限于史学圈.以后山川出版社又趁热打铁,继续推

出了由小松久男主编的«中央欧亚史»(世界各国史４)和«中央欧亚史研究入门»②.最值得一提的

是,１９９０年代后期岩波书店陆续出版了多卷本的新版«岩波讲座世界历史»,其中１９９７年推出的内

亚史分卷的正式书名标题即作“中央欧亚的统合:９ １６世纪”,完全取代了前述老版«岩波讲座世

界历史»中常见的“内亚世界的展开”等传统标题.而«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的老版和新版各卷册下

的导言和正文各章实际都是由专题论文构成,故更为直观地透视出日本史学界分别在７０年代和９０
年代各自取得的最新成果.同一时期,知名度甚高的中央公论社刊行的“世界史”丛书中也包含了由

梅村坦作为执笔人之一参与撰写的«宋与中央欧亚»③.此后该出版社所推出的关于中国西北与中亚

五国等的百科辞典类工具书也以“中央欧亚”作为书名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日本出版界

１９９０年代以来筹划的新版各套“世界史”丛书系列中,已经基本不见还像此前那样,沿用“中亚史”和
“北亚史”作为书名的现象.名称的改易真切地反映出日本的内亚史研究逐渐跨越到由“中生代”学
人作为中坚并以“中央欧亚”作为指针的新时代.

至于学者在将个人成果结集时,把它作为关键词嵌进书名的情况也随之出现,如蒙古史学者志

茂硕敏和回鹘史专家森安孝夫的著作即是如此⑤.此外日本内亚史学界对“中央欧亚”的接受还进一

步影响到其他相邻学科.这正如在２０世纪末,东京的同成社策划发行的多卷本“世界考古学”丛书,
其中的北亚和中亚分册,即命名为«中央欧亚的考古学»⑥.该书涵盖的地理范围东起大兴安岭,西至

东南欧的喀尔巴阡山脉,可以说横贯了整个东西向的欧亚草原地带.而地理学家窪田顺平主持监

修、由多位人文与理科学者共同撰稿的多卷本内亚环境史著作也以“中央欧亚”一词作为总标题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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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护雅夫、冈田英弘编:«中央ユ ラシアの世界»,东京:山川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日]小松久男编:«中央ユ ラシア史»,东京:山川出版社,２０００年;«中央ユ ラシア史研究入门»,东京:山川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
[日]伊原弘、梅村坦:«宋と中央ユ ラシア»,东京:中央公论社,１９９７年.
[日]小松久男编:«中央ユ ラシアを知る事典»,东京:中央公论社,２００５年.
[日]志茂硕敏:«モンゴル帝国史研究正篇:中央ユ ラシア游牧诸政权の国家构造»,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２０１３年;森安

孝夫:«东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 ラシア»,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２０１５年.
[日]藤川繁彦编:«中央ユ ラシアの考古学»,东京:同成社,１９９９年.
[日]窪田顺平监修:«中央ユ ラシア环境史»(全四卷),京都:临川书店,２０１２年.



那么在这短短十多年间,“中央欧亚”一名的渐趋流行折射出的日本内亚史学界的发展动向有何背景

渊源呢?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成果积累和问题意识等角度来综合分析.随着那时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原

本并非熟悉汉文史料的该国学者所长的一些领域,如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史研究和里海 黑海北

岸的南俄草原研究等领域均有新锐学人通过学习掌握相关专业语言而踊跃跟进,从而在不太长的时

间内填补了其传统研究分野之外的诸多空白,最终为融会贯通以蒙古高原和塔里木盆地等为中心的

“中央欧亚东部”和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央欧亚西部”这两大地域的历史创造了条件和基础.因此,
从日本学界推出的第一部“中央欧亚”通史,即前述山川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刊行的«中央欧亚的世界»中,
读者就不难发现,书中由森安达也所撰的“突厥系民族的发展:从乌拉尔到东欧”这一章的内容下,其
覆盖的地域范围业已超越了传统的欧亚地理分界线,进而把东欧的广袤区域也纳入到“中央欧亚的

世界”中.降至１９９７年的新版岩波世界史丛书中的«中央欧亚的统合»,有关“中央欧亚西部”内容的

安排也颇充实,共有久保一之的«帖木儿王朝及其以后»、吉田丰的«从粟特语资料所见的粟特人的活

动»、志茂硕敏的«蒙古与波斯语史书»、川口琢司的«钦察草原与俄罗斯»四章①.总之,有关“中央欧

亚西部”的历史内容在此类世界史著作中的明确显现且分量增大自然反映出日本的内亚史研究逐渐

突破了治学的局限,不再仅囿于汉文史料记载较多的“中央欧亚东部”,从而为一种带有整合性质的

“中央欧亚”史观的出台奠定了成果上的基础.将这种全新史观阐释得最为淋漓尽致的论述无疑要

首推杉山正明在为上述«中央欧亚的统合»所写的长篇导言«中央欧亚的历史构图:连接世界史的事

物»②,此篇极为重要的纲领性文献的问世或代表了日本式“中央欧亚”史观的正式诞生.
除了必要的研究成果的积淀以外,这一新史观的形成还要得益于前述“新生代”学者对欧美研究

范式的反思与批评.由于日本与欧美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较为密切,故其国的史学研究在时间上总

是能够较亚洲其他国家更早接触到欧美人文社科学术的前沿动向并较快作出回应,这正如田村实造

和山田信夫分别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就向其国学界介绍了魏特夫和塞诺的学说那样.不过

８０年代以后,冉冉升起的“新生代”内亚史学者群已经普遍不满足于仅仅接受此类由他们的老师一

辈介绍到日本的现成史观,而是一方面对之有所质疑修正,另一方面则将目光投射到欧美学界开始

流行的新学说.在前一方面,他们对“征服王朝史”学说和“中央欧亚”观念即使加以接受,也都存在

明显保留之处.例如森安孝夫对于“征服王朝”的观念固然能够接受,但并不满意将之局限在辽、金、
元、清四朝的传统认识,他先是撰文将唐代的渤海国定性为“征服王朝”的先导③,以后又将安禄山建

立的“大燕”看作“过早出现的征服王朝”④.至于对塞诺的“中央欧亚”的概念,其回应意见主要围绕

以下两点.第一,他径直批评了塞诺将中央欧亚的历史定义为“蛮族的历史”等观念,认为这反映了

后者抱有的以“西欧中心史观”或“中华主义史观”为代表的农耕文明中心主义.显然“蛮族”这一用

语让他感到无法认同,故被其视为农耕中心论的偏见.二是他对塞诺侧重于将“中央欧亚”看作文化

概念而非地理概念也有保留,转而强调东起大兴安岭西至匈牙利的“中央欧亚”均属于以草原与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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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杉山正明编:«岩波讲座世界历史»１１«中央ユ ラシアの统合(９ １６世纪)»,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９７年,第１４７ １７６、

２２７ ３０２页.
[日]杉山正明:«中央ユ ラシアの历史构图———世界史をつなぃだもの»,«中央ユ ラシアの统合(９ １６世纪)»,第３ ９２

页.
[日]森安孝夫:«渤海から契丹へ———征服王朝の成立»,井上光贞编:«东アジア世界の变貌と日本律令国家»,东京:学生

社,１９８２年,第７１ ９６页.又森安氏对征服王朝理论的总体评价见«东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 ラシア»,第４页.
[日]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ドと唐帝国»,东京:讲谈社,２００７年,第３０７ ３１０页.该书系讲谈社记念其建立１００周年所发

行的２１卷“兴亡的世界史”中的第５种,它的中译本即前述张婉婷译:«丝路游牧民与唐帝国:从中央欧亚出发,游牧民眼中的拓跋国

家».



绿洲占统治地位的干燥地带,故该地域在生态环境上的共性更不可忽视①.相较于森安氏的温和

批评来说,杉山正明对魏特夫“征服王朝”的抨击就要尖锐得多.他将该说直斥为必须予以扬弃的过

时观念,在他看来,魏氏将中国(中华)王朝分为“征服王朝”与“汉族的中华王朝”的两大分类本身即

无法成立,因为即使就后一类“中华王朝”而言,如果剖开表相,也能发现其政权性质往往并非纯用

“汉族”解说就能奏效,而应看成是“多种族混成国家”;至于包含西辽在内的契丹辽朝则本不属于“中
华王朝”.此外,与“征服王朝”类似的历史现象也常见于中国史以外的世界史中②.

与之平行的是,稍后的森安孝夫则沿着另外一种略有区别的思路也提出了“中央欧亚型国家”的
命题,不过他给出的这一概念还带有目的性更强的置换性,即以之取代此前长期被日本内亚史学界

(也包括森安本人)沿用的“征服王朝”概念.关于这一点仍要回到前述森安孝夫的«丝绸之路与唐帝

国»,书中虽然依然不时使用“征服王朝”的名称,但已经新创造了“中央欧亚型国家”一词与“征服王

朝”同义互换,以１０世纪前后的历史为例,他将辽、五代、西州回鹘、黑汗王朝甚至更远的塞尔柱、哥
疾宁、可萨等王朝或政权均划入“中央欧亚型国家”③.而到森安氏为自己最新的论文集«东西回鹘与

中央欧亚»撰写序言时,他已经明确在注释中表达了作为旧术语的“征服王朝”宜被新创出的“中央欧

亚型国家”超越的观点④.而随着后者在用法上取代了“征服王朝”,那么此前自魏特夫以来长期将

“征服王朝”视作中国王朝的特殊形式的认知至此遭到了实质上的扬弃,可以说,“中央欧亚型国家”
概念的创出客观上割断了日本内亚史学界所研究的北族王朝与中国历史的血脉关联,故在某种程度

上产生了“去中国化”的知识效果.至此“征服王朝”史观在经藤枝晃、田村实造等介绍入日本内亚史

学界六十多年后最终步入低潮.
至于杉山、森安等人关注的当代欧美学者则主要有沃勒斯坦、阿布 卢格霍德和贡德弗兰克

等.自１９７０年代中期社会学家沃勒斯坦开始陆续推出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兴起扩张原因与动

力机制加以解析的多卷本«现代世界体系»以后,在他的启发下,以寻找存在于欧洲之外的同样立足

于经济交换与跨区域贸易的其他“世界体系”为要务的、具有全新观察视野和整合力的“世界史”(有
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外国史)研究范式开始得到重视,以后又陆续涌现了像阿布 卢格霍德的«欧洲霸

权之前»与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之类的足以从根本上颠覆人们传统上接受的“欧洲中心史观”
的重量级翻案著作⑤.其中对欧洲中心论批判的最为激烈的弗兰克甚至进而提出了“世界体系”可以

上溯至５０００年前的青铜时代的学术观点⑥.这些原创性成果的出现极大地刺激了上述早就试图摆

脱欧洲中心论,以求自创知识体系的一部分日本学者,他们在感受到冲击力之后,从形形色色的“世
界体系论”中汲取了紧迫感,并随即着手用其储备已久的内亚史知识作出回应.

以森安氏而言,他在对弗兰克的“前近代世界体系论”表示赞许之余,强调指出“中央欧亚”地区

至迟从前两千纪开始,即出现了相当统一的发展,而正是从这一时间开始,草原丝绸之路就将欧亚大

陆北方的畜牧世界同南方的农耕世界连为一体,产生了类似“体系论”所揭示的历史作用,并强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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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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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日]森安孝夫:«内陆アジア史研究の新潮流と世界史教育现场への提言»,«内陆アジア史研究»第２６号,２０１１年,第７ ８
页.

[日]杉山正明:«中央ユ ラシアの历史构图———世界史をつなぃだもの»,第８１ ８３页.
[日]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ドと唐帝国»,第３０８ ３０９页.
[日]森安孝夫:«东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 ラシア»,“序言”第Ⅹ页注释６.
[美]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全四卷),郭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原书各卷分别出版于１９７４、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等);[美]珍妮特阿布 卢格霍德:«欧洲霸权之前:１２５０ １３５０年的世界体系»,杜宪兵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
年(原书出版于１９８９年);[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原
书出版于１９９８年).此外,这一时期采用类似“世界史”范式进行研究的西方代表性学者还有本特利(J．Bentley)、谢拉特(A．S．
Sherratt)等,前者还依托他所服务的夏威夷大学创办了学术期刊«世界史研究»(JournalofWorldHistory),以专门发表此类研究各

种“世界体系论”的学术成果.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等主编:«世界体系:５００年还是５０００年?»,郝名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７９

１８６页.原书出版于１９９２年.



前近代时期,横贯草原地带与绿洲沙漠地带的丝绸之路对欧亚历史所起的突出贡献.故在森安氏给

出的世界史分期模式下,游牧骑马民族的出现与四大文明的诞生具有同等的划时代意义①.至于杉

山正明在其所著«忽必烈的挑战»中建构的以蒙古帝国为本位的世界体系论,则在具体架构的搭建以

及概念与方法的运用上均来自于对原来沃勒斯坦论述体系的承继与模仿,尽管他对事实上并非欧洲

中心论者的后者的学说体系持严峻的批判立场②.如果再加上在１９９２年出版了«世界史的诞生»,试
图证明１３ １４世纪的蒙古帝国时代为“世界史”开端时期的冈田英弘,我们或可把这几位日本学者

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史学实践从现象上概括为“重写以内陆亚洲(中央欧亚)为中心的世界史”.此外,
被其与“西方中心论”同样列为攻击靶标的还有被看成是承载中国中心论的“中华主义史观”,尽管森

安氏在文中同意“当前日本多数年轻人均厌恶中国”的现实判断,但在他看来这一史观仍然存在于本

国少数专门学者中③.杉山正明则认为日本宋元时代史的研究者在传统上仍有基于华夷思想的“文
明主义”取向,因此对于与宋朝对峙的辽、金、西夏等非汉族国家政权抱有视如异族的立场,而这与研

究者主观上的好恶一样,均属历史研究时应予摈除的对象④.似乎是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的看法信

实无误,他曾在著作中特地举出了凌迟的事例,认为这种酷刑既然能在北宋时期盛行,那就有力地证

明了宋朝绝不适宜被吹捧为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度⑤.这显然是对日本宋史学界历来盛行的高度

评价宋代中华文化繁荣为倾向的“宋代至上主义”历史观的回击.
当然对于他们重建以内亚史为中心的“世界史”宏大叙事的具体实践,我们也要认识到,毫无疑

问,这批“中央欧亚学派”的代表更敏于对非汉文史料的运用,如森安孝夫以研治回鹘语与藏语史料

见长,杉山正明专攻波斯语等蒙元时期的穆斯林史料,冈田英弘则重视使用元明以降的蒙满文资料.
可是他们对汉文史料的发掘利用就明显不如前述日本国内的“东部欧亚”学派的学者群专精,这当然

会制约他们推出的宏大史观在证据上的有效性.此种优长与缺陷并存的状况可以说是客观反映了

在现代学术分工体系中,尺有所短而寸有所长的基本事实.其次,他们所受的学术训练重点还是在

史学和语言两方面,其最受业内人士瞩目的实证性学术成果都是由选题大多相对较小的个案汇聚而

成的专题论文集,即前引森安孝夫的«东西回鹘与中央欧亚»以及杉山正明的«蒙古帝国与大元兀鲁

思»、冈田英弘的«从蒙古帝国到大清帝国»⑥.总之,这些学者的学风路数不失为继承了日本东洋史

学界历来重视实证、擅长小题大做的固有传统,故与沃勒斯坦或贡德弗兰克等人凭借着深厚的社

会科学的基本训练,善于将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乃至巨量的二手成果融会贯通的“大题大做”式的社

科治学模式明显有别.因此,对于本质学风上仍属考证型的他们而言,欲迈向一种全新范式的“世界

史”的写作,应该承认其中必然存在着不小的转型难度.
要写出在成就与影响力方面足以与沃勒斯坦或贡德弗兰克的大作媲美的以“中央欧亚史”为

中心的全新“世界史”,合适方法与理论的把握与引入是其中最为根本的关键要素.从他们的具体实

践来看,当属撰有前述纲领性文献«中央欧亚的历史构图»及多种概说类著述的杉山正明建构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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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森安孝夫:«内陆アジア史研究の新潮流と世界史教育现场への提言»,第８、１２页;«シルクロ—ドと唐帝国»,第７７
８７页.

罗新:«元朝不是中国的王朝吗?»,«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编:«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第１６８
１７０页.

[日]森安孝夫:«内陆アジア史研究の新潮流と世界史教育现场への提言»,第２２页注释２８.
[日]杉山正明:«モンゴル时代史研究の现状と课题»,见[日]佐竹靖彦编:«宋元时代史の基本问题»,东京:汲古书院,１９９６

年,第５０６ ５０７页.
[日]杉山正明:«疾驰的草原征服者»(中译本),第１３８页.不过他举的这一案例正好与事实相反,因为凌迟作为正式刑种

被固定下来恰恰始自辽代而非两宋,见[加]卜正民等著:«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张光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
第８６ ８９页.

[日]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国と大元ウルス»,京都:京都大学出版会,２００４年;[日]冈田英弘:«モンゴル帝国から大清帝

国へ»,东京:藤原书店,２０１０年.



央欧亚”史观最具冲击力与影响力.以下不妨重点以他为例,对其从事相应“世界史”写作时所依靠

的视角方法与有关理论稍作剖析.
此前已经叙及,杉山氏在建构以蒙元帝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论时,在写作思路和结构设置上多

曾取法沃勒斯坦.不过,突出蒙元帝国的中心位置只是在他整个“中央欧亚”史观中的重要一环,因
为在他的史观中,“中央欧亚”在“世界史”中占据相对核心的地位绝不始于蒙元时代.而在他对前蒙

古时代的漫长历史进行建构时,沃勒斯坦、贡德弗兰克等当代西方社科学者对之所能起到的作用

主要还在于提供了一整套基本的分析视角,即根据世界的不同大区在相互的经济贸易网络中所处的

地位差异,适宜将它们各自区别定性为中心(Core)—外围(Periphery)—边缘(Margin)等不同的层

级,这种格局差异也表现为资源和财富等资本要素的流动与汇聚具有相当的规律性和稳定性,并最

终促成了像外围和边缘这样的区域在相应的世界经济体系中长期依附于所谓的中心区域.尽管杉

山氏等日本内亚史学者重写“世界史”的切入点并非经济而是政治与军事,但这种旨在区分中心与边

缘的经济史意义上的“依附模式”依然成为了他们最为倚重的考察视角.可以想见,在他们重写世界

史的实践中,能够占据核心地位的必定是原先容易被传统史学忽视或贬低的“中央欧亚”,而像长城

以南的中国内地这样的传统农业区域(“中华世界”)则相应降为中心之外的外围或边缘.
当然,仅仅建立了以“中央欧亚”为中心并俯瞰边缘化的“中华世界”的全新坐标体系还只是在思

路上迈出了重写“世界史”的第一步.那么他们还需要在理论方法上作哪些必要的准备呢? 之前我

们曾提到,战后得以重建的日本内亚史学科有赖于三大基本理论的支撑:“征服王朝”论、骑马民族国

家说、干燥亚洲理论.如上所述,第一种理论已经渐渐淡出杉山氏这代学人的视野,至于江上波夫首

创的第二种理论本身系为解决日本文明的起源而提出,只是因为江上氏的主业是以蒙古高原为中心

的内亚(他称之为北方ユ ラシア)考古,并兼及历史,故也被其延伸移用到内亚史的研究分野之下①.
然而该理论重在解析草原游牧民族在历史上的一般活动规律,而对于草原之外的内亚其他生态地带

上的人群及其创造的文明与历史则涉及较少,因此要将其作为研究整个“中央欧亚”的理论指针尚存

在天然的局限性.能够有效弥补上述缺憾的,恰恰唯有松田寿男(１９０３ １９８３)还在终战之前即已萌

发提出,但直至战后才蔚然风行的“干燥亚洲”说.
尽管松田氏当时限于条件并无实地深入调查新疆及中亚一带的丰富田野经历,但却具有他人难

以企及的独到观察视角.根据日本学者的概括,他早在１９３８年,就与小林元联名提出了“干燥亚洲”
的生态概念并以之指引相关的研究,以后又在１９４２年正式列出了“内陆亚洲史论”这样的研究课题,
故成为日本学界最早自觉使用“内亚史”作为学科概念的学者②.虽然由于“满蒙史”体系在那时尚占

据着统治地位而影响了其理念的扩散普及,但是随着该体系于战后的倾塌瓦解,松田氏的学说随即

填补了相关领域留出的巨大理论空白.故此后很快形成了以松田氏为中心的全国性学术组织即内

陆亚洲史学会,它将相关的研究人员凝聚在一起,不定期地刊印和汇辑同仁的研究成果.而他本人

创出的将草原地带与沙漠绿洲结合起来考察,并强调其生态特性的“干燥亚洲”理论也随之风行,成
为了此后许多学者争相响应的主流学说③.他对自己的这一理论较为成熟而完整的阐述见于其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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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江上氏创立的这一贯通了日本史和内亚史以及考古学的理论学说已有中译本行世,见[日]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张
承志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王明珂评价该学说通过“重建”游牧民族东渡日本后,决定了该国历史文化面貌这一叙事,
实则含有宣扬具有游牧“文化基因”的日本民族相对农耕型中国人具有优越性的民族主义意图,见«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

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４３页.饶有旨趣的是,问世于１９４８年的江上氏观点因强调日本列岛的先住民倭人被来

自大陆的北方系骑马民族所征服,这与当时已经传入日本东洋史学界的魏特夫的理论有明显的相似性,故其关于日本史的整套学说

以后也被通称为“骑马民族日本列岛征服王朝论”.见[日]佐佐克明:«江上波夫教授谈“骑马民族征服王朝”»,斯华摘译,«民族译

丛»１９８２年第４期.
[日]榎一雄:«江上波夫编『中央アジア史』»(书评),«榎一雄著作集»第三卷,东京:汲古书院,１９９３年,第５４６页.原文发表

于１９８７年.
[日]爱宕松男:«内陆アジア史学の近况———最近に开かれた三つ学会を统观して»,«文化»第３０卷第４号(１９６６年).



最重要的著作«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绪论«天山山脉的历史意义»①.他晚年在其一篇总结性

文章中将其学术思考归结为从日本传统的“风土”观中得到了启发.按日语语境中的“风土”不纯是

地理的代名词,而是反映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关系的特定表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和辻哲郎在其«风
土论»一书中首次把旧大陆世界划分为季风、沙漠、牧场三大风土,并与不同的“国民性”相对应.这

应当直接影响了松田氏提出干燥亚洲、湿润亚洲、半湿润亚洲的亚洲三分体系,具体见于干燥亚洲的

两种不同的生计类型是游牧生活与绿洲生活.两者分别出现在干燥亚洲的北部草原和南部绿洲.
虽然草原与绿洲各自发展出的生计形态显著不同,但这两大地域并不截然对立,毋宁说两者存在着

可以统一起来的经济上的联系纽带,即著名的松田公式:游牧业＋X＝发展.它表示原本经济结构单

一的草原游牧业必须与其南北两侧的农耕区和森林区进行物资交换(兼有战争方式与和平手段),才
能实现社会的发展和政权的壮大,从而克服自身历史的停滞性;其中的变量 X主要指代的就是源自

绿洲地域的商队贸易.故草原游牧民与绿洲定居民在此基础上结合而成的互相依赖、共生共荣格局

绝非纯用陈旧的南北对抗模式所能解释②.
松田氏的如上学说对于战后几代日本内亚史学者均起到程度不同的影响,仅专门讨论和阐发这

一命题的有关评论就从６０年代一直持续到８０年代③.老一辈的学者如山田信夫和护雅夫,他们将

自己所撰的普及版内亚史不约而同地均用“草原与绿洲”作为书名④.而年轻一代学者在整合性更强

的“中央欧亚史”的结构下进行研究时,松田学说的指导价值体现得愈加明确.这正如前引森安氏在

评价塞诺和贡德弗兰克等的观点时,实际上都征引了“干燥亚洲论”对其加以补充.直到最近他的

学生、满族史学者杉山清彦在其关于“中央欧亚”的专文中对该地区进行实体再定义时,仍然基本延

续了松田学说的思考方向⑤.而对于矢志重写“世界史”的杉山正明来说,“干燥亚洲论”的杠杆作用

就更是不可或缺,甚至可以说成为了他最倚重的学说之一,因为它提供了将草原与绿洲两大不同区

域合并为一个历史单元的基本理论依据.试以«中央欧亚的历史构图»这篇学术地位最显要的宏作

而言,全文的第一部分就是对松田“干燥亚洲”定义的展开分析,直至把草原和绿洲定性为“中央欧亚

史”的实际载体⑥.故如果说在他重写“世界史”的实践中,“中央欧亚”占据着中心位置,那么“中央欧

亚”本身又被定义为一个由草原和绿洲结合而成的地理加文化实体.此外,松田氏的具体观点乃至

理念倾向对杉山氏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譬如后者对１３ １４世纪时以蒙古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体系的

认知就让人直接联想到松田寿男在多年以前提出的蒙古西征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重建以自己为中心

的商业圈,因此才首先不惜通过暴力手段彻底毁灭旧有的伊斯兰商贸系统⑦.至于松田氏晚年对兰

克史学等西方学术思潮传入日本之后所导致的欧洲中心论在日本的“世界史”教研中的流行,以及由

此造成学科壁垒的后果表现出的反省批判立场,也应被视作激发杉山等学者重写“世界史”以建立日

本学者独立史观的一个思想远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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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日]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陈俊谋译,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 ２６页.原著初版于

１９５６年,后于１９７０年发行了增订本.
[日]松田寿男:«ジルクロ ド论»,松田博士古稀记念出版委员会编:«东西文化交流史»,东京:雄山阁,１９７５年,第３０ ３４

页;«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１１ ２５页.此外松田氏还在战后出版的其他各种著作中均反复阐述过自己的此类见解.
代表者如[日]古贺登:«干燥アジアの农业———最近の研究调查报告を中心として»,«季刊东亚»１９６８年第２号;[日]吉

田顺一:«游牧社会の发展に关する松田说とラティモア说»,松田博士古稀记念出版委员会编:«东西文化交流史»,第１８６ ２００页;
[日]古贺登:«中国复合文化论»,早稻田大学东洋史研究室编集:«中国前近代史研究———栗原朋信博士追悼记念»,东京:雄山阁,

１９８１年第１８ ３４页;[日]长泽和俊:«中国前近代社会と干燥アジア»,«中国前近代史研究———栗原朋信博士追悼记念»,第３６ ５９
页等.

[日]护雅夫:«草原とオアシスの人人»,东京:三省堂,１９８４年;[日]山田信夫:«草原とオアシス»,东京:讲谈社,１９８５年.
[日]杉山清彦:«中央ユ ラシア世界———方法から地域へ»,[日]羽田正编集:«地域史と世界史»,京都:ミネルヴア书房,

２０１６年,第９８ １０２页.
[日]杉山正明:«中央ユ ラシアの历史构图———世界史をつなぃだもの»,第１４ ２１页.
[日]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１８页.



重写以“中央欧亚”为中心的历史的另一个方法论的前提是它还必须从地理或文化概念转化升

级为活生生的历史载体.在这一点上,杉山正明则从自己的角度定义了“中央欧亚型国家”的概念.
然而不同于森安孝夫的该型国家出现于１０世纪初的见解,杉山氏笔下的“中央欧亚型国家”包括的

范围显然更广,基本上囊括了诞生于“干燥亚洲”的草原 绿洲的各大强势政权或王朝.他首先将世

界历史上的各大帝国和相应的地域和文明圈进行对应,如中国被界定为“中华地域型帝国”,与之形

成对照的则是内亚地区常见的“中央欧亚型国家”,其不仅包括了内亚历史上的匈奴、鲜卑、柔然、高
车、贵霜、白匈奴、突厥、回鹘、契丹和最后的蒙古世界帝国等,还涵盖了传统上被看作中国王朝的代

国、北朝、隋唐等,至于明清帝国、帖木儿帝国、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则尽数被当作蒙

古世界帝国的继承者.因此“中央欧亚型国家”的历史影响力极其深远,最终超越了传统的世界各大

文明圈的固有界限①.因此按照杉山氏的诠释,古代的国家 帝国本来都有特定的地域性,一般在覆

盖地区上难以超越其对应的文明圈范围,正如中华地域型帝国那样,唯有“中央欧亚型国家”成功地

实现了对这种地域化文明圈界限的突破,最终创造出超越文明圈式地域史的“世界史”景象.如果说

“大航海”时代以来的“世界史”是由欧洲人一手开启的,那么在此之前的“世界史”则出自以游牧为主

的中央欧亚人群的创制②.或者我们也可以将其思想理解为“中华地域型帝国”不能实现的超越东亚

世界和内亚世界的文明圈界限的壮举最后却由“中央欧亚型国家”一举完成.故作为历史载体的“中
央欧亚型国家”对“世界史”的作用与贡献还要远大于传统四大文明之一的中华文明的载体“中华地

域型帝国”.这一要点正是杉山氏在重写“世界史”时常常以浓墨重彩的笔法来突出表彰的.

四、以史实来检验“内亚中心 中华边缘”二分视角的适效性

随着重写“世界史”的视角、理论及方法等前提条件都已陆续俱备,以杉山氏为首的这批学者再

将它们与经过筛选的史实相结合,遂使日本学界从９０年代以来新推出的深具“世界史”视野的“中央

欧亚史”不仅不再是“中华主义史观”的次级附庸,而且以“中国本部”为中心的传统“中国史”都被定

位为“中央欧亚史”的组成部分或其一分子,故在历史叙事上造成了“中国史”的被异化消解.首先来

看最能反映日本史学前沿水平的前揭新版«岩波世界历史»中的«中央欧亚的统合»分册内的篇章安

排.中砂明德撰写的１２ １６世纪的中国江南史专章和檀上宽所著的初期明帝国的内容均被收入此

书,与蒙古四大汗国及其后继政权等主题相互并列③.如果按照以往旧版«岩波历史»的编排秩序,它
们本应被置于纯粹的中国王朝史序列中.然而在历来笃信中国历史上几乎不存在“典型的汉人王

朝”观念的主编杉山正明的设计下,如今中央欧亚史的范围已经大幅度楔入南宋和明朝的历史内,更
不用说杉山在全书导言«中央欧亚的历史构图»中所配的地图里将“中央欧亚”的南缘界限已经划到

了近于淮河流域一线,甚至还包括了长江上游的西南部分地区④.质言之,如果以我们平时习惯接受

的“六大古都”这一概念为例,那么其中有四座古都(西安、洛阳、开封、北京)均属于“中央欧亚”的地

理范围内,这也意味着以它们为首都的中国诸王朝历史实际上已经内化为“中央欧亚历史”的一部

分.譬如今天的首都北京,杉山氏曾在其撰写的多种概论书中反复强调从历史上的范阳直到后来的

大都,其性质均为地地道道的边境城市,这个“边境城市”恐怕不只是相对于黄河流域等中原地区来

说的,更为重要的也是针对“中央欧亚”而言.
当然将“中央欧亚”实体化并以之遮蔽消解中国史的书写实践更突出地体现在杉山正明所著,目

前已有汉译本行世的«游牧民的世界史»«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蒙古颠覆世界史»等面向公众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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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日]杉山正明:«帝国史の脉络———历史のなかのモデル化むけて»,山本有造编:«帝国の研究———原理类型关系»,名
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２００３年,第４５ ４６、６４ ７１页.

[日]杉山正明:«世界史と游牧民»,板垣雄三编:«世界史の构想»,东京:朝日新闻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８６ １９０页.
[日]杉山正明编:«中央ユ ラシアの统合(９ １６世纪)»,第１７７ ２０２,３０３ ３２４页.
[日]杉山正明编:«中央ユ ラシアの统合(９ １６世纪)»,第１０页.



史”概论书中.它们实际上也是对«中央欧亚的历史构图»中观点见解的拓展发挥与普及传播.已有

台湾学者对其传递出的杉山氏的史观倾向表示质疑,如人为地夸大北族王朝的作用与贡献,故意淡

化贬低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而在对北族王朝的评价中,又存在刻意抑制汉化程度较深的五代

沙陀政权而极度推崇汉化程度较浅的契丹辽朝的主观私见①.凡此种种质疑应该说已经客观地揭示

了其论述的不够公允持平.不过我们对于杉山氏“中央欧亚史观”中要害处的透视还应再进一步,直
指贯穿于其叙事背后的以“中央欧亚”为中心俯瞰中国的解读历史的模式思路,即中华王朝如果没有

被外来游牧民势力征服的话,那么一般来说就不得不长期依附于“中央欧亚型国家”的羽翼之下,方
可维持最低限度的卑微化生存,故中国史实际上已经被大幅度地抽掉了独立性和自主性,只配作为

“中央欧亚史”的边缘或依附部分而存在.以下即具体结合其著述中所示实例来剖析其展示的这套

“中心 边缘”二元化历史叙事的说服力究竟如何.
在对中华帝制时期的早期阶段秦汉时期的历史定位上,杉山氏的史观一开始就显得极其主观.

统一天下的秦朝因被其定性为游牧民出身②,姑且逃过了他的讥评.而随后的汉朝就未能幸免于作

者“中央欧亚史观”的曲笔之伐了.他首先即将汉高祖登基到武帝发动对匈战争之前的这一时期定

位成汉朝“依附”于匈奴时期,用他的话来说,这一阶段的汉朝事实上成了匈奴的附属国,可以说已经

在政治上失去了独立自主性.为此他特别提醒读者,左右秦汉之际历史走向的项羽、刘邦和冒顿这

三位英雄人物中,只有匈奴帝国的单于冒顿才是真正的历史赢家,才是既直接统治匈奴,同时又使汉

朝和西域归顺臣服的真正意义上的伟大君主.武帝之前的汉朝皇帝和西域诸国的邦君一样,仅仅是

靠依附臣服于匈奴才能勉强维持其统治③.以此在草原世界与中华世界的第一轮较量博弈中,身为

“中央欧亚型国家”的匈奴彻底制服了象征“中华世界”的汉朝,并使之接受沦为附庸的命运.故在杉

山氏的这套史观中,卑微弱小而又惯于自欺欺人的“中国史”叙事(详后)难道不该从属依附于焕发出

勃勃生机的强势“中央欧亚史”的叙事吗? 那么对于武帝以来的汉朝史来说,“中国史”总该扬眉吐

气,从附庸的地位反转为与以匈奴史为载体的“中央欧亚史”平起平坐了吧.不错,杉山氏确实承认

武帝以来的汉朝不再是匈奴的附属,然而他却笔锋一调,转而指斥武帝时期的对匈战争实属破坏和

平的挑衅之举,故随后对武帝的口诛笔伐无以复加④.阅读至此,我们才弄明白,原来中国的皇帝只

有屈从于甘为属国外臣的地位才符合作者的史观,而像武帝这样敢于用实力对远非平等的“和亲规

则”提出挑战或修改的政治家却沦为了妨碍破坏和平的千古罪人.故同样是诉诸武力解决问题,像
冒顿这样挑起战争、四处征讨的匈奴单于就是值得后人永远敬佩膜拜的不世出的历史英雄,相反,派
兵深入漠北并与匈奴交战的武帝刘彻则是应该备受谴责非难的反面典型,如此严重偏颇的双重标准

除了暴露作者秉持的“中央欧亚”历史观毫无基本的客观标准之外,恐怕难有任何积极的学术意义⑤.
此外不妨补充一则学术资讯,澳洲学者马克雷(J．B．Markley)最近出版了他研究«史记»所见西

汉时代汉匈关系的新著.他通过分析文献中所见高祖至武帝时期双方战事冲突在时间上的分布规

律和规模强度,倾向于否定平城之围后汉匈之间达成过和平协议的真实性,认为早在文帝时期,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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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吕正惠:«杉山正明教授的中华文明观———‹疾驰的草原征服者›‹游牧民的世界史›读后感»,张志强主编:«重新讲述蒙元

史»,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６年,第３８８ ４１４页.
[日]杉山正明:«世界史と游牧民»,第１８６页.
[日]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中译本),第７９ ８３页.
[日]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中译本),第９９ １０２页.
在日本学界,关于武帝对匈战事的性质曾有过争论.伊濑仙太郎以西汉一朝的和亲关系为中心,否定武帝时期所发动的汉

匈战争具有防御自卫的性质,此观点受到专门研究汉代北边行政政策的池田雄一的反驳.见[日]伊濑仙太郎:«汉匈交涉史の一考

察———特に和亲を中心として»,松田博士古稀记念出版委员会编:«东西文化交流史»,第３４３ ３６３页;[日]池田雄一:«前汉时代に
おける西北经营と匈奴对策»,«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科»第３０号,１９８５年.后者的论文已收入其个人专著,并有中译本问世,
见[日]池田雄一:«中国古代的聚落与地方行政»,郑威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不过持论各异的双方均不认为此前高祖

时期以来的和亲意味着汉朝在事实上成为了匈奴的附庸国.



就在考虑动用军事手段解决一直存在的匈奴威胁,而从景帝时期已经开始认真着手相关的准备工

作,并通过丰厚的犒赏手段吸引鼓励匈奴之人叛逃降汉.故武帝时期对匈强硬政策具有一定的延续

性,而且在马邑之围泄密后,皇帝还考虑过努力与匈奴维持和平却未获成功.至于武帝时代汉朝真

正大规模用兵匈奴的时间只有公元前１２９ １１９年的十年左右,而从前１１８年起直至武帝去世,双方

的战事强度已明显降低,基本与此前文帝时代的边境冲突持平.故司马迁关于武帝一朝的多数时间

均致力于穷兵黩武,讨伐匈奴的历史叙事本身即带有很大的创作建构成分①.
至于汉晋之后的中国历史,按照杉山氏的定性,则进入从北朝到隋唐的“拓跋国家”阶段.当然

因为“拓跋国家”也属于以鲜卑为载体的“中央欧亚国家”的脉络,故作者对其的评价确实比对汉晋王

朝要高一些,称其为非汉非匈奴的新型融合国家②.不过无论如何强调“拓跋国家”的内亚性质,毕竟

后者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汉化则是难以掩饰的事实,因此作者转而又将其置于和突厥系汗国相对立

的评判地位上,并刻意张扬后者的历史地位.故他再三强调回鹘之前的突厥汗国才是当时的世界霸

主,而对唐朝的世界帝国的性质多有异议.需要指出的是,杉山氏对突厥霸权的描述似乎缺乏应有

的限制条件,以突厥与北周 北齐的关系而论,他认为后者长期处于臣服依附于突厥的政治地位,而
对北周在灭掉北齐重新统一北方以后,即试图以武力回应突厥霸权地位的基本史实则一笔略过,随
后又将成功离间突厥内部,使之东西分裂的隋文帝杨坚抹黑诋毁为阴险狡诈之徒③.与对突厥霸权

的颂扬形成对比的是,当他述及唐朝“世界帝国”的维系时间时,却宣称其仅存在了２５年即由于第二

突厥汗国和突骑施政权的相继复兴而宣告终结,并且如此短暂的时期还是继承作为“世界帝国”的突

厥而来,仿佛唐朝在内亚的统治制度缺乏任何体制上的原创而只是抄袭照搬突厥的旧例而已.而在

此之前的初唐开国阶段,身为拓跋国家的唐朝尚只是突厥的属国④.
对这种观点最好的回应就是拿出非汉文证据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杉山氏不是宣称他比较

过在古代世界上的几大文字史料中,要数汉文记载的真实性最低以致充斥着漫无边际的夸张和想

象,甚至还运用文人笔法,不惜篡改事实,常常变丑陋为美丽吗⑤? 那么我们就姑且同意这一判断,转
而把目光投向被其盼为史学救星的非汉文史料那里.他显然不熟悉古突厥卢尼文«阙特勤碑»中的

记载,其称突厥的伯克们放弃了其突厥官衔,在汉人那里的伯克们拥有了汉人的官衔,听从相当于唐

朝皇帝的桃花石可汗,为其服役并东征西讨长达五十年之久⑥.首先从这段史料看,连突厥方面自己

都承认,本族显贵为唐朝皇帝效命的时间足足长达五十年,这个时段看似不长,不过对比之下,就连

当初突厥第一汗国保持有效统一,作为“世界帝国”的时间也不过才三十余年(杉山本人对此也无异

议),即从５５２年汗国建立到５８５年沙钵略、阿波、达头三分突厥国土为止.故如果连有效控制草原

并驱使突厥贵胄为己效力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唐朝都成了杉山氏笔下的“瞬间世界帝国”,那么连其

都承认总共只有三十年“世界帝国”光景的突厥第一汗国的辉煌地位又从何谈起呢?
其次,既然碑铭哀叹突厥降众放弃了自己本来的官衔,被任命以汉人的官衔,那么这种在蒙古高

原上“以夏变夷”之举显然不能说明唐朝混一南北的大一统统治是简单地效法继承突厥汗国而来.
更何况,即使在东突厥第二汗国和继起的回鹘汗国那里,此前唐朝册封突厥 铁勒系蕃酋时常授的

汉制官名如将军、都督、刺史、都统、长史等都继续在草原汗国统治体制中以音译借词的形式保留下

来,并未遭到遗弃和革除,而是在非汉文资料中有非常明确的出现⑦.这就雄辩地证明,即使唐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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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J．B．Markley,PeaceandPeril:SimaQiansPortrayalofHan XiongnuRelations(Turnhout:Brepols,２０１６)．
[日]杉山正明:«中央ユ ラシアの历史构图———世界史をつなぃだもの»,第４２页.
[日]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中译本),第１５８ １５９、１６２页.
[日]杉山正明:«中央ユ ラシアの历史构图———世界史をつなぃだもの»,第４３页.
[日]杉山正明:«疾驰的草原征服者»(中译本),第１４０页.
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第２２０ ２２１页.

H．Ecsedy,“OldTurkicTitlesofChineseOrigin,”ActaOrientaliaHungaricaeScientiarum２３(１９６５)．



漠北草原的实际统一业已终结,但其留下的制度性遗产依然得以长久地发挥作用.甚至在时代上还

晚于东突厥第二汗国的南西伯利亚叶尼塞卢尼文碑志中也能屡见上述汉制官名,其主人被认为是黠

戛斯和都波等“木马突厥”的君长①.故唐朝政治文化的传播空间之广、影响民族之多,由此可见一

斑.拥有如此深远影响力的政治体,非“世界帝国”谓何? 最后,那种唐朝后来丧失了对蒙古高原的

统治的说法本身并不准确,因为有唐一代的绝大多数时间内,都成功地保持着对从居延海、花门山直

到阴山、西辽河流域一线的大部分漠南蒙古草原的有效控制,从而阻止了草原汗国的向南渗透,故无

论是较早复兴的东突厥第二汗国,还是继之而起的回鹘汗国,都未能像后来的大蒙古国那样真正统

一整个蒙古高原,仅能说是与唐朝各据其半,划漠分治.
至于“安史之乱”后国力渐衰的唐朝,杉山氏明确指出其是依靠回鹘汗国的庇护才勉强苟延残喘

下来,躲过了吐蕃的兵锋所向,故唐朝已沦为回鹘的保护国.后者还制服葛逻禄,联合粟特商贾势

力,由此威震东部欧亚,在军事和经济上都成为国际秩序的主导者②.这样中原王朝又像此前他描述

的西汉前期、北朝后期、唐初开国那样,第四次被边缘化为“中央欧亚国家”的次级附庸.不仅如此,
在他讲述的历史中完全依靠回鹘才得以庇护苟延残喘的“后安史之乱”时期的唐朝的政治地位极其

卑下,在概述书中被形容为内部早已分崩离析却虚有其表的“杂牌公寓”③,而在相关论文中,唐朝则

被定性为从“安史之乱”前尚能维持文化圈规模的普通“帝国”(比突厥这样的“世界帝国”要逊色一

等)跌落为实际只能有效统治从关中到洛阳一带的王国型政治体④.
遗憾的是,这样通过贬低唐朝来抬高回鹘汗国权威的误读既不符合非汉语文献的记载,更不契

合汉语文献的记述,可谓两无着落.以前者为例,史料价值极高的反映安史之乱以后的８世纪下半

叶内亚民族分布状况的敦煌藏语文书«北方王统世系报告»中曾记述那时的回鹘可汗家族出自药罗

葛氏族,其帐门前树立有凸显可汗权威的九纛大旗,可是依然需要经过唐朝的认可册封,方能由原来

的回鹘都督转变为可汗⑤.可见即使在安史之乱之后,尽管唐朝已经趋于承认回鹘的平等地位,因此

改以“兄弟之国”互称,但是内亚地区仍然广泛流行回鹘可汗需受唐朝皇帝册封的正统观念.而根据

汉文史料的记载,在回鹘汗国最为跋扈的牟羽可汗被顿莫贺达干通过政变推翻后,后者遂自立为新

任可汗,重又向唐朝提出请求册封与和亲的要求,最后唐朝与回鹘在贞元四年(７８８)通过和亲,确立

了“父子之国”的关系格局.因此,尽管双方的实际地位趋于对等,但在政治名分上唐朝依旧要高出

一头.这种唐朝天子册封回鹘可汗的“父子之国”的关系主轴一直贯穿了顿莫贺达干祖孙三代以及

之后的怀信可汗统治时期⑥.说到“父子关系”,不能不指出杉山氏对其的解说再度持有偏颇不一的

双重标准.如所周知,当他强调北周 北齐之依附突厥时,其主要的史料依据即“佗钵(可汗)益骄,
谓其下曰:‘但使我在南两儿(指北齐 北周)常孝,何忧于贫!’”诚然这里的父子关系带有北朝君主

臣服突厥可汗的意味.可是当他论及«阙特勤碑»的汉文部分反映的唐玄宗与突厥毗伽可汗之间以

父子之国的口吻相称时,却又改口说“父子之国”表示的是双方的地位彼此平等,远非君臣关系可

比⑦.大概在杉山氏的“中央欧亚史观”中,只能是立国于蒙古草原的游牧汗国凌驾于南方的中华世

界之上,而绝不容许在历史上发生相反的一幕.故其史观中的成见之深,业已到了首尾不顾、自相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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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儒林:«唐代都波新探»,«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７８年第３期.
[日]杉山正明:«中央ユ ラシアの历史构图———世界史をつなぃだもの»,第４５页;«游牧民的世界史»(中译本),第１６８

１６９页;«疾驰的草原征服者»(中译本),第１８ １９页.
[日]杉山正明:«疾驰的草原征服者»(中译本),第４８页.
[日]杉山正明:«帝国史の脉络———历史のなかのモデル化むけて»,第５９页.
因该文书中出现了河北藩镇李宝臣(７６２ ７８１年在任)的原名张忠志,故可推断其反映的时代背景当值安史之乱之后.见

[日]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ドと唐帝国»,第３１８ ３３０页.
吴玉贵:«回鹘“天亲可汗以上子孙”入唐考»,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１９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４６１ ４７６

页;[日]羽田亨:«唐代回鹘史の研究»,«羽田博士论文集历史篇»,京都:同朋舍,１９５８年,第２０９ ２１５页.
[日]杉山正明:«疾驰的草原征服者»(中译本),第１９页.



牾的地步.
事实上,即以唐朝与吐蕃的战事而论,吐蕃的攻入长安旋又撤出并非是回鹘援唐所致,以后唐朝

无论是在西州之地苦撑到德宗贞元年间,还是在关内道北部的盐州、夏州等地的长期屯兵坚守,均主

要依靠的是自身力量的坚韧不拔才度过难关,而非指望难以预期的回鹘外援,故怎能断言唐朝仅仅

是在回鹘的庇护之下,才逃过了险些被吐蕃灭亡的危机呢? 事实上,回鹘此时还假借援助西域守军

抵抗吐蕃之机,实际上却欲将北庭等地变为自己的附庸以为奴役,结果造成了北庭部众的叛归吐蕃,
且脱险逃出的北庭节度使杨袭古最后还被回鹘诱骗袭杀①.可见杉山氏的如上史观毫无最基本的客

观标准可言.历史上的回鹘汗国也不像杉山氏描述的那样,在内陆亚洲的争霸活动中处处得意,占
尽上风;而是一开始就未能成为整个北部草原的霸主,它始终没有征服三姓葛逻禄,并且后来在与黠

戛斯争斗二十年后竟然被其攻灭,终遭逐出蒙古高原②.至于继回鹘之后短暂兴起的黠戛斯汗国,杉
山氏依然强调其与唐朝的对等关系.幸而南西伯利亚阿巴坎博物馆收藏的唐朝咸通年间册封黠戛

斯可汗的玉册残片历历俱在,足证唐朝对活动于漠北至南西伯利亚的突厥系汗国的册封关系一直保

持到唐末前夕③.故唐朝身为跨文化圈的“世界帝国”的最突出特征即册封体制的延续时间之久和覆

盖地域之广,绝非是将其揶揄贬低为山头林立的“杂牌公寓”的杉山氏的片面史观所能解释的.或可

说唐朝作为“世界帝国”的尊严和风采差不多延续到了帝国时代的最后一刻.
与杉山氏所倡导的“依附学说”异曲同工的还有前述森安孝夫将唐宋之际的五代沙陀系王朝、

辽、西夏、黑汗王朝和西州 甘州回鹘汗国等均划入“中央欧亚国家”的处理历史的思路.按照这一

史观,作为中国历史前后分水岭的唐宋变革恰恰是发生在起源于内亚世界的“中央欧亚国家”纷至沓

来,席卷中华世界的时代大背景下,或者更形象地说,此一时期的中国史已完全内化为内亚史的一分

子,故当时的情况不是内亚史从属于中国史,而是以“中央欧亚国家”集群为载体的内亚史全然覆盖

了中国史.杉山氏的“中央欧亚史观”同样也延伸到他对北宋与辽朝关系的评价中.在此问题上,其
凸显“内亚中心,中华边缘”的“依附学说”依旧不离其宗.一般认为澶渊和议的顺利签订以及其后和

平局面的长期延续实乃宋辽双方势均力敌、难分高下的自然结果,辽朝即使在军事上貌似主动,也只

是略占上风而已,无以对宋朝一方形成压倒性的绝对优势.可是在杉山氏的历史叙事中,宋辽两方

在整个１０ １１世纪中的地位远非对等,唯有契丹辽朝才是当时东亚政治秩序的真正主导者.宋朝

则被他描绘为仅仅依靠签署主动屈服于对手的和约才避免了被辽朝吞并的命运,从而勉强延续国祚

到女真南下之时,因此在政治上仍然属于附庸于“中央欧亚国家”的一方.为此他不惜歪曲史实,将
澶渊之盟以后宋真宗就即将举行的封禅大典通报辽方解读为宋朝必须事先请示乞求辽朝皇帝的恩

准,以证明宋朝在政治上确实依附于辽,否则没有辽朝的开恩允准,连前往泰山祭祀昭告上天这类纯

内政事务都不敢擅自举行④.可谓宋朝倘若不看契丹的脸色行事,那么立即就会国将不国.杉山氏

这种人为拔高辽朝的倾向还延伸到其他领域.譬如他宣称宋初的政治人物中只有赵普堪当大任,而
后者之所以在识见上高人一筹,则完全是因其主动向阿保机学习治国理政经验的结果⑤.故宋朝连

在国家管理上都要对契丹亦步亦趋,更遑论其他.笔者不治宋史,不知杉山此说有无基本的史料根

据,然而对于得到杉山氏赞誉的赵普的实际政绩,不妨引用一段国内宋史权威邓广铭先生的概括评

价:“被后来人称之为北宋开国元勋的赵普,只是一个鼠目寸光的庸琐鄙夫,夤缘时会才成为政治上

层人物,他与赵光义平时只会鬼鬼祟祟地玩弄一些小动作、小诡计,当面对国家军政大计,需要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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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日]羽田亨:«唐代回鹘史の研究»,第２１８ ２２０页.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２１４页.
刘凤翥:«俄国阿巴坎博物馆所存的唐代玉册残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隋唐辽宋金元研究室主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

丛»第一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１ １３页;王洁:«唐咸通年间授封黠戛斯考»,«内蒙古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日]杉山正明:«疾驰的草原征服者»(中译本),第１９０ １９１页.
[日]杉山正明:«疾驰的草原征服者»(中译本),第１８８ １８９页.



决策时,他们却绝无深谋远虑,不可能高瞻远瞩地作出筹划;当时可以勉强称作政治家的,只有开国

皇帝赵匡胤一人.”①当然杉山氏也提到了宋朝的一些成就,如相比五代而言,统治寿命延长;同时也

迎来了经济与文化的繁荣灿烂.不过按照他给出的对应解释,宋朝之所以没有沦为五代式的短命王

朝是因为颇识时务地与契丹订立了和平盟约;至于其经济文化有所建树的最根本原因则是有赖于在

上述盟约体制下契丹向它提供的安全庇护,使其能够在没有外忧的外部环境下坐享社会发展的红

利,并以二战之后日本借助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伞埋头发展经济并迅速实现繁荣的当代事例以为类

比②.殊不知当宋辽两国签定和约时,宋朝早已稳定地统治了四十多年而内部绝未再像五代那样政

变与内乱相激丛生,可以说是安然度过了王朝统治的考验期.另一方面辽朝也并未因为达成议和就

对宋消除敌意,而是继续支持党项李氏在西北的不断坐大以牵制消耗宋的国力,此后还利用宋朝在

西北疲于对付西夏之机,乘人之危地向宋神宗提出重新划分部分边界领土的无理要求,甚至不惜以

挑起疆界冲突相恫吓.故杉山氏将北宋的发展环境与日本在战后的情况相类比,只能说明其为罗织

己说而罔顾史实的程度是多么严重.
总之,在以杉山氏所确立的以“内亚中心 中华边缘”为基本观察坐标的“中央欧亚”史观下,不

仅中国的地理范围有如昔日的“满蒙史”研究那样再度被压缩到长城以内,甚至华北中原和西南的大

片区域也被从空间上划入到“中央欧亚世界”的南缘地带,由此衍生出其学说的核心观点,即传统的

中国内地如果不能像在北朝、五代、元朝和清朝那样被来自“中央欧亚世界”的政治力量或其后继政

权彻底征服的话,那么依托中原内地建立的政权也必然在政治上长期依附于其北边的“中央欧亚”强
邻,一如西汉前期之于匈奴,北朝后期和唐初之于突厥,唐朝中后期之于回鹘,北宋之于契丹等.换

言之,在他所重构的“世界史”叙事中,只剩上述两种出路可供选择的“中国史”已被彻底消解为“中央

欧亚史”的组成部分或其附庸产物,所以在这种以“依附学说”为基础的扭曲史观中,不仅不再是“中
国史”的洪大声响压抑了“内亚史”的喑哑细语,相反却是深具“世界史”气象的“中央欧亚史”巨流一

般地浸没了囿于“地域史”和“文化圈”委琐格局的“中国史”.因此传统意义上的由汉族所建立的诸

王朝要么只能束手等待“中央欧亚型”国家一次次地前来入主征服,不然就只有在“中央欧亚国家”的
宏伟业绩下被动屈居附庸属国的仆从配角,正如绿叶只能永远做红花的陪衬那样.但凡敢于对这种

历史宿命说不的汉族统治者,无论是像汉武帝那样的开土拓疆者,还是幻想通过“海上之盟”或“端平

入洛”来收复故地却横遭失败的两宋君主,往往被其谴责为破坏和平大局的阴谋野心家.在这种“世
界史”的扭曲叙事下,“中国史”即使要想获得与“中央欧亚史”相平衡对等的地位都不复可求.

与杉山氏重写“世界史”的史观诉求差可比拟的还有冈田英弘的同类著述.后者的“中央欧亚”
史观浓缩在两篇概论中,即«何为中央欧亚»«中央欧亚史起到的作用».它们也可说是以后出版的

«世界史的诞生»一书的内容大纲,其传递出的史观与杉山正明的思想基本一致,二者的差异在于冈

田氏史观的成立还有一大前提,即彻头彻尾地以历史虚无主义的立场解构中国文明.这反映在他臆

断中国作为国名的出现已晚至清末,缘由是当时的留日学生从日本称呼清国的“支那”一名得到启

发,转而发明了“中国”作为自称的国名.同时在他看来,史学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只能从秦朝统一六

国开始,所谓“中国文明四千年”说仅是辛亥革命后的建构,而在此之前的先秦只能定义为中国成立

之前的“都市国家时代”③.故冈田氏顽固地在自己的作品中使用日语的注音符号シナ(汉字支那的

片假名形式)来代替汉字的“中国”,像他有关中国问题的时评后来即结集成«何为支那?»④.至于这

些观点的荒谬绝伦,此处因限于主题不必深论,下面来看其“中央欧亚”史观的基本叙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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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广铭:«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自序”第３页.
[日]杉山正明:«中央ユ ラシアの历史构图———世界史をつなぃだもの»,第５６页.
[日]冈田英弘:«中央ユ ラシア史が果たす役割»,«世界史とは何か»,东京:藤原书店,２０１３年,第１５６ １５７页.原文发表

于１９９１年.
[日]冈田英弘:«シナとは何か»,东京:藤原书店,２０１４年.



首先是先秦时期的三代文明,冈田氏断言夏朝的建立者是当时居住于黄河中游的说泰语的人

群,商朝则是从山西高原南下的原来活动在森林地带的北狄狩猎民,取代它的周朝则是来自草原地

带的西戎游牧民.最后完成了统一“都市国家”的秦朝也是西戎集团,这意味着中国历史的肇始就是

由起源于“中央欧亚”的势力打造出来的①.随后的中国历史第一期即从秦汉至南北朝结束,而从五

胡十六国时代开始,随着“中央欧亚”骑马民族的南进中原,促成了“中央欧亚”系的种族取代吸收了

此时尚留居于华北中原的汉族,最终在北方形成了实际上以阿尔泰种族为主流的新汉人群体.故在

他看来,当时的民族融合走向是北族吞并消化了汉族,而非学界通常认为的汉族凭借人口数量和文

化上的双重优势最后吸收融合了五胡民族.他给出的所谓“证据”是两项,一是东汉末年的战乱使全

国人口锐减到仅四百万,尤其是北方的人口就更属稀少,因此等到五胡入华时,如此之少的残留汉人

自然只剩下被人数相对较多的胡族同化这一条道路.二是隋初成书的«切韵»中的音韵结构全是与

以前不同的阿尔泰语要素.他划出的中国史第二期则是从隋朝统一到元灭南宋为止.这一时期的

历史最终走势被他定位成汉族的残余部分遭到北方系王朝的吞并.至于第三期的元朝和清朝则被

他定性为本质上并非中国的王朝,即元清两史不属于中国史,它们加上夹在中间的蒙元统治的继承

者明朝,共同构成了“欧亚时代”.故从先秦以来一直到清朝,东亚大陆历史的基本规律就是“中央欧

亚”的人群不断使中国“阿尔泰化”以及由“中央欧亚”推移出的力量不断地改变塑造中国历史的行进

道路②.而在此后出版的«世界史的诞生»中,这一叙事又得到了铺陈强化,譬如断言夏朝文明是由浙

江一带南亚系统的泰人文化北上黄河流域后形成的,夏人崇拜的“龙”的读音与“江”相同且在词源上

来自后者,属于泰语基本词汇;东汉末年曹操为了填补华北中原人口近于绝迹的真空,将五胡部众大

量迁徙至此,故造成了后来民族融合中阿尔泰语系的人群吞没同化汉人的现象.鲜卑人修订的«切
韵»揭示了此前的汉语在这时已趋于“阿尔泰化”的两项“事实”,一是由于阿尔泰语的影响,汉语中原

有的复辅音在此时已完全消失;二是此前汉语中的声母读音r现在则转变为l,因为阿尔泰语中没有

r开首的语言现象③.
可以说从证据上考察,冈田氏的史观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描述都是荒谬至极.现代考古学和语言

学皆从未认可夏朝是由说泰语的居民所建立,虽然对于使用原始汉语的人群的最早发祥地尚有争

议,但大多数国内外语言学家都同意约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原始汉语就已在后来成为夏

朝政治中心的黄河中游的人群中得到使用,而原始泰语所属的台 卡岱语群(Tai Kadai)在历史上

的分布则从未达到长江以北,其在史前的扩散方向应是从岭南指向中南半岛与云贵高原④.事实上,
中外考古学界无论是否承认夏朝存在,均不认为在相当于夏时期的黄河中游的考古学文化来自于南

方人群的北上.冈田氏为此所举的语言学证据纯系他个人的主观杜撰,而语言学家根据谐声关系与

汉藏词汇的相互比较,将“龙”的上古音拟为﹡ ml/m 开首⑤.这与可能来自于南亚语(Austro AＧ
siatic)的“江”~﹡krung不能勘同⑥.何况疑为“江”字来源的南亚语与泰语所属的台 卡岱语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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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冈田英弘:«中央ユ ラシアとは何か»,«世界史とは何か»,第２４页.原文发表于１９９０年.
[日]冈田英弘:«中央ユ ラシア史が果たす役割»,第１５７ １５８页.
[日]冈田英弘:«世界史的诞生»(中译本),第５９、１０６ １０７、１１８页.
邢公畹:«汉藏语系研究和中国考古学»,«民族语文»１９９６年第４期;J．Janhunen,Manchuria:AnEthnicHistory (HelsinＧ

ki:TheFinno UgrianSociety,１９９６),２２２ ２２３;P．Bellwood,“ExamingtheFarming/LanguageDispersalHypothesisintheEast
AsianContext,”inThePeoplingofEastAsia,ed．L．Sagartetal．(London:RoutledgeCurzon,２００５),１７ ２７;FirstMigrants:

AncientMigrationinGlobalPerspective (NewJersey:WileyBlackwell,２０１３),１８３ １８７．
[美]包拟古:«原始汉语与汉藏语»,潘悟云等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第１０１、２５９页.

E．G．Pulleyblank,“ChineseandIndo Europeans,”JournaloftheRoyalAsiaticSociety (１９６６),１０;“TheChineseand
TheirNeighborsinPrehistoricandEarlyHistoricTimes,”inTheOriginsofChineseCivilization,ed．D．N．Keightley(Berkeley:

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１９８３),４３８ ４３９;J．NormanandMeiTsu Lin,“TheAustroasiaticsinAncientSouthChina:Some
LexicalEvidence,”MonumentaSerica３２(１９７６):２８０ ２８３．



并非同一语系.冈田氏的猜想之谬由此可见.至于商文化的来源问题,现在考古学界基本倾向于将

其与冀南的下七垣文化漳河类型相联系,与冈田推测的山西高原北狄狩猎人群毫无关系.将商后期

在关中盆地兴起的周人集团指涉为草原游牧人纯属“时间错置”,因作为生计方式的游牧业在欧亚大

陆的出现已经晚到了公元前一千纪内,具体到中国的西 北边疆及附近则是在战国中后期①.秦朝

的王室以及部分上层则来自东夷的嬴姓集团,故远非一般意义上的西戎.
东汉末年的人口锐减确是事实,但从曹魏建立到西晋统一之后,随着经济的恢复与社会的稳定,

全国的人口数量也趋于回升,及至西晋动乱之前,国家户籍内的统计人口至少已达１６００万以上②.
按照彼时南北经济发展程度的显著差异,只可能是北方的人口远多于南方.相比之下,曹操时期强

制迁徙入内的民族主要只是乌桓,其被安置在北方的相关边郡,正如东汉魏晋时期的匈奴、羯居于相

对偏西或靠北的并州、幽州一样,均不处于当时中原的政治中心如邺城、洛阳、许都等名城的附近,故
在西晋末年动乱之前,尚未对中原王朝在腹心地区的统治秩序构成实质性威胁.从反映当时民族杂

居情况的«徙戎论»看,西部的关中一带因接纳了数量可观的氐羌系人群(“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
其少所,戎狄居半”),从而引起统治阶层中个别人士的深忧,由此成为江统上书徙戎的重点.至于并

州的南匈奴余部,则在此文中被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其人数则“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故除了关

中和华北北部的部分区域外,西晋统治的江淮以北的其他地区尚无外来胡人的整体举族迁入;至于

已经迁入的胡族在数量上仍远远不及那时北方州郡下的汉族户数.因此,冈田氏设想的原曹魏故地

的汉族因人口过少而易被胡族融合取代的基本前提根本就不存在.
至于说«切韵»时代不见复辅音与r 开首的现象与汉语的“阿尔泰化”有关更是对历史语言学的

莫大误解.首先作为鲜卑后裔,彼时早已汉化的陆法言只是记录整理了他和另外八位学者在隋初讨

论音韵的结果,并参照其他韵书与字书,才最终编定此书的.这八位学者并无北族背景,均为中原或

江南士人.其实唐人就已注意到«切韵»代表的音系距离当时的北方话较远,反而与江南的方言更为

接近.故传统上音韵学界多把其看作主要代表了隋初金陵的方言,间或掺有北方洛下等地的语言因

素③.此外陈寅恪还专门从史实的角度,论证«切韵»的语言来自时代更早的东晋南渡之前的中原正

音④.这就更与所谓阿尔泰语的影响毫不相干.总之不能因为其成书于鲜卑后裔陆法言之手,就想

当然地猜想它所反映的语音与鲜卑语等阿尔泰语对汉语的影响有关.至于复辅音问题,则要明确的

是,目前讨论其颇为用力的学者主要是用它来解决上古汉语或原始汉语的语音构拟问题,其针对的

汉语时段大致始自汉语从汉藏语系分离出来,终结于先秦末期.当然像蒲立本这样的学者相信晚至

汉代,汉语中仍然保留了相当程度的复辅音现象,但绝未将其存在下限延后到发生民族大融合的公

元后４ ５世纪⑤.同样,以r 开首的现象即使存在过,也仅见于比中古时期早的多的原始汉语阶

段⑥.从冈田氏的这类误解之至的臆断来看,或许其对非汉语史料的运用有一技之长,但终因汉学知

识太过薄弱,所以才会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
最后他将元朝和清朝排除在中国历史之外,则更系他本人固有的军国主义右翼思想作祟,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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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日]江上波夫:«匈奴の盛衰とぞの文化の变迁»,«匈奴の社会と文化»,东京:山川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８ １２页(原文发表

于１９４８年);[日]岩村忍:«游牧民の历史と社会»,[日]水野清一编集:«文明の十字路口»,东京:平凡社,１９６２年,第５０ ５１页;[日]
佐藤长:«春秋期の狄につぃて»,«中国史论考»,京都:朋友书店,２０００年,第２４８ ２５０页;A．阿斯卡洛夫等撰:«公元前一千纪初的

畜牧与游牧部落»,见[巴基斯坦]A．H．丹尼等主编:«中亚文明史»第１卷«文明的曙光　远古时代至公元前７００年»,芮传明译,北
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２００２年,第３５７ ３６３页.

[美]杨联陞:«中国制度史研究»,彭刚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１２页.
曹述敬主编:«音韵学辞典»,长沙: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５５ １５７页.
陈寅恪:«从史实论切韵»,«岭南学报»第９卷,１９４９年.
[加]蒲立本:«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潘悟云等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第８６ ８９页.对蒲氏构拟的复辅音结论的可

靠性,音韵学界颇有不同意见,这里仅举一文作为示例,见聂鸿音:«番汉对音和上古汉语»,«民族语文»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美]包拟古:«原始汉语与汉藏语»,第８８、１０１、１１６页.



其不仅继承了当年尘嚣直上的“满蒙非支那论”,在现实生活中向那些对真相实情未必了解的日本公

众宣传应该将东北与内蒙从中国分离出去的理由①,而且还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起,就开始竭力为“台
独”分裂活动捏造历史依据.他曾利用纪念“马关条约”一百周年之际,在台湾绿营媒体«自由时报»
上用中文发表«台湾的历史认同和清朝的本质:中国王朝的统治从未延及台湾»的政论文章,大肆鼓

吹分裂活动.对这样一位表面上披着学术外衣,实际上却无时无刻不在觊觎我国领土与主权的人,
要求其秉持客观公正的历史研究立场,岂不等于缘木求鱼? 同时,尽管冈田本人对现代史学理论毫

不在行,却敢于斥责马克思主义是建立“世界史”体系的最大障碍②.如此右翼的知识立场,甚至远超

当初的魏特夫,因后者固然中年以后政治立场骤变,但也未对作为知识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过

如此仇视的诋毁.冈田此论的非学术性在于,恰恰是在自７０年代以来风行西方学界的以“世界体

系”为中心的学术研究中,那些引领潮流的佼佼者多为在思想上受过马克思主义深度影响的左派学

者,典型代表如萨米尔阿明、埃里克沃尔夫和前述沃勒斯坦、贡德弗兰克等,也可以说马克思

主义是对“世界史”研究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学说.甚至在这种“世界史”研究已经扩张到“全球史”
模式的当下阶段,一位并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全球史导论的执笔人仍然富有预见地指出:“全球史学家

和马克思的真知灼见之间的对话很可能永远不会终结.”③对此日本历史学界也不例外.众所周知,
马克思主义在战后的日本史学界是一种相当主流的理论,而上述欧美左翼学者的著述早就影响到日

本学界,像萨米尔阿明关于“中心 边缘”的世界体系理论早在８０年代前期就出版过日文译本④.
此后日本学界还出版过相关专著以总结归纳马克思主义对该国史学研究领域的巨大影响⑤.至于冈

田氏对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史”研究中所起正面作用的无端攻讦只是暴露了其身为右翼学者的真实

面目而已,根本无力阻止世界学术潮流的滚滚向前,仅堪作为“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
当代反面事例.

故总体上看,冈田氏所建构的以“中央欧亚”为核心的“世界史”虽然在历史叙事的侧重点上有所

不同,但在本质上与杉山之说殊途同归,同样是将“中国史”附庸于“中央欧亚史”之下的产物,但其呈

现的历史叙事也随之纰漏更多,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而且因为此人右翼意识形态色彩极浓,故
在理论修养上也更显单薄苍白且又盲目自大.总之,这些试图以“中央欧亚”为中心重写“世界史”的
心气颇高的日本学者最后交出的成果答卷在学术贡献上与沃勒斯坦或贡德弗兰克等欧美左翼学

者的大著显然不在一个知识层级之上.尽管这些日文著作的中译本据说在现在国内的出版市场上

颇受读者的青睐,但从其史实严谨性和理论贡献来看,终究远非值得肯定与借鉴的学术精品.

[责任编辑　范学辉　孙　齐]

５２重写以“中央欧亚”为中心的“世界史”———对日本内亚史学界新近动向的剖析

①

②

③

④

⑤

他在文章中欺骗并煽动日本公众说,东北与内蒙皆有很深的亲日感情基础,而目前地方上对中国中央政府的离心力日益加

大,相关各省区都希望绕开中央单独与日本接近,尤其是黑龙江等省尚有大量日本孤儿可以利用,曾在伪满(他称为“满洲帝国”)生
活过的人们也希望能再恢复到当初与日本结合的时代.至于像内蒙古这样财力不丰的地区,日本更应加大经济文化的渗透扶植,尤
其是向其生源提供留学之便,以加强其亲日倾向,甚至对中国其他各省,均可采取类似办法使之与日本结合.见[日]冈田英弘:«世
界史とは何か»,第４８７ ４８８页.

H．Okada(冈田英弘)andJ．MiyawakiOkada(宫胁淳子),“TheBirthoftheWorldHistoryintheMongolEmpire:History
EducationinModernJapan,”inFlorilegiaAltaistica:StudiesinHonourofDenisSinorontheOccasionofhis９０thBirthday,ed．
EV．Boikovaetal．(Wiesbaden:Harrassowitz,２００６),８２ ８３．

[美]柯娇燕:«什么是全球史»,刘文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９页.
サミ ルアミン:«不均等发展:周边资本主义の社会构成体に关する试论»,西川润译,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１９８３年.
最具代表者参见[日]小林多加士:«文明の历史学———比较文明论のパ スペクティブ—»,东京:同文社,１９９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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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五四”:中西古今关系再平衡

　
编者按: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如何把握中西古今关系这一命题贯穿了百年中国现代史,直到今天

仍是人们所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本期推出的这组笔谈,从政治学、哲学、文学、历史等不同角度,对这一

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任剑涛先生认为,风雷激荡的“五四”彻底终结了帝制复辟图谋,从根本上拯救了现

代共和,并宣告了共和才是中国现代建国的政治理想与现实路径;陈卫平先生辨析了“五四”与全盘反传

统、建设中国文化新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民主主义革命四个方面的关系,以期在社会科学知识体系

中重建“五四”叙事;谭好哲先生提出,五四“文学革命”确立了具有现代意识的“人生论”文学观,奠定了中

国现代性新文学直面现实人生,注重人生改造、人性解放、精神启蒙的优秀传统,反思和总结中国文学的百

年历程,必须重视“人生论”文学观及其人道主义思想内核的精神启蒙价值和文学范式意义;方朝晖先生将

中国文化心理特征概括为此岸取向、关系本位、团体主义,认为中国的现代性迄今仍没找到自己的恰当定

位,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对这一深层心理结构了解不够深刻;魏建先生以«女神»为例,通过这部最能体现“五

四”抒情文学创作实绩之代表作的研究,总结了“五四”文学研究的历史教训;刘悦笛先生从世界文明的大

脉络当中重新审视“五四”,认为２０世纪以来的“中国启蒙”,在结合本土传统后,可以为世界文明提供一种

新的发展范式.六篇笔谈从各自不同的视角,为肯定“五四”的价值,提供了新的向度与新的思考,对于相

关研究将有启发和推动作用.

关键词:五四运动;共和;“五四”知识叙事;文学革命;中国文化心理结构;“中国启蒙”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６．０２

“五四”与拯救共和

任剑涛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北京１０００８４)

自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到１９１９年“五四”,接近八年时间.这八年时间,现代共和

政体在中国经历了令人惊心动魄的起伏历程:曾经让国人高度心仪的共和国建构,仅仅过了数年,便
成为过街老鼠,遭到全方位攻击,陷入四面楚歌的状态.风雷激荡的“五四”,彻底终结了帝制复辟图

谋,从根本上拯救了现代共和.“五四”宣告了共和才是中国现代建国的政治理想与现实路径,帝制

中国自此才彻底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

一、瘸脚的“第一共和国”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发生,中华民国建立.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世界上第三个实行民



主共和制度的大国①.这是中国人踏入现代世界门槛后,在政治上可以感到非常荣耀的事情:整个亚

洲,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尚未能在建立现代共和国上有如此成就,它们大多仍然徘徊在古典帝国

的阴影中.尤其是在接近欧洲的中东,奥斯曼帝国还在上演“帝国的绝响”,此时的中国与土耳其,可
谓亚洲国家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②.

辛亥革命不是中国人熟悉的王朝循环,而是彻底终结王朝逻辑,开启中国现代共和政体进程的

伟大革命.革命的“低烈度”与共和确立的“大业绩”为人所称道③,但现代共和岂是那么容易在专制

土壤中扎下根来的,对于一个历史长达两千余年的古代帝国来讲,帝制建构和皇权思维根深蒂固,除
却不易.人们对共和政体的理论认知与实践尝试,似在暗昧之中摸索.这是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先看后者.革命后的共和建国,在革命者一端,还难以将革命建国转化为国家建设,而共和运转中的

制度担当者,也不知手中权力的存在目的与运用技艺.因此,共和政体不仅没有展现其绩效合法性

与运作说服力,而且乱象丛生.
于是,两幅画面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一幅画面由革命者呈现.当其时,对共和政体运转作出变质

断定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在１９１３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开始顽强从事新一轮革命运动.孙中山的

激进化,使革命自身的正当性严重遮蔽了革命之共和建国的目的性.这让中国陷入了更为长久的革

命泥淖.１９１４年组建中华革命党,１９１５年回国斗争失败滞日,１９１７年在广州联合军阀组建军政府

而后分道扬镳,且对俄国革命心有戚戚焉,１９１８ １９１９年系统建立建国理论,生命的最后阶段终于确

立激进共和进路、极左建国理念,———孙中山本是最忠于共和建国理念的领袖人物,这从他确立的革

命最终目的就是宪政上可以得到印证,但孙中山对革命手段的一味崇信,让他与共和建国的目标不

是愈近而是愈远.
另一幅画面由当权派呈现.关乎民国共和政治的国家性质之议会的运转情况,令人忧虑.由于

议员们的共和政治素质较低,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简直就是一团乱麻:接受新式教育的新派议员们

年轻气盛、容易冲动,在与前清旧派人物的政争中,并不占优势.加之年轻议员中的留学人员大多出

自日本,学习技术的居多,学习法政的很少,他们对欧美国家的议会政治并不熟悉,因此不知道如何

有效实践议会政治④.
与此相关,现代共和政体所依赖的政党政治,在民初也处于一哄而上的无序状态:在完全缺乏现

代政党生态的情况下,一时之间,政党丛生林立,三百多个政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些政党展

开的政治竞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党政,其目的不在为共和政体有效运作而妥协,相反是各自为政,
莫衷一是.与其说它们是为了共和的共同目标,不如说是为了排斥性的政党利益.革命党之间为了

权力而明争暗斗,不知合作为何物.旧派人物的组党,就更是赤裸裸地为了谋求权力.袁世凯与北

洋军阀政府对政党的扶掖,内心都对国民党的建国意图深怀拒斥,双方都不明白为合作而党争的现

代共和精神.至于这些政党的现代属性,也是参差不齐:国民党其实是现代政党与会道门的混合体,
其他各有名目的政党基本上是摇摆不定的派别或一时的利益共同体,甚至不过是议会机构或政府中

的老乡会而已.由这些政党组成的议会,有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政治取闹的场合.
中华民国刚刚建立时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在各省拥兵自立、参议院缺乏政治

意志、孙大总统名义拥权、清政府尚未完全退出舞台的情况下,根本就没有全国范围内的政治与法律

约束力.紧接其后为保证袁世凯忠于共和而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实际上是一纸空文.当袁

７２反思“五四”:中西古今关系再平衡

①

②

③

④

参见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Ⅶ页.
土耳其在地理意义上被认为是亚洲国家,在历史意义上被认为是欧洲国家.这与土耳其特殊的地理、历史与文化相关.此

处是在前一意义上断定土耳其的洲际归属的.
参见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上),第１页.
民国初年的共和实践情形,可参见朱宗震:«真假共和———中国宪政实验的台前幕后»(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第７８ １０３页.



世凯自己制定«中华民国约法»时,明明白白就是为了自己集权.曾经热闹非凡的政党政治,就此彻

底失去了法律保障.试想,袁世凯仰仗兵权而成为总统,他怎么可能诚心诚意地跟国人玩分权制衡

的政治游戏呢? 共和国缺乏法律护航,本身就是极其危险的事情.加之国人自古至今信从人治而非

法治,这对仰仗依法治国的共和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亚洲“第一共和国”因为共和机制的瘸脚,本身就存在自陷危机的严重风险.恰如孙中山痛心疾

首所指出的那样:“综十数年以往之成绩而计效程功,不得不自认为失败.满清鼎革,继有袁氏;洪宪

堕废,乃生无数专制一方之小朝廷.军阀横行,政客流毒,党人附逆,议员卖身,有如深山蔓草,烧而

益生,黄河浊波,激而益浑,使国人遂疑革命不足以致治,吾民族不足以有为.”①共和政制的先天不

足、后天失调,让其很难在中国生根开花:先天不足,是其与千年君主制相比,缺乏生长发育的土壤;
后天失调,是指它降生之际效用有限、失信于人.这似乎注定了中国建立现代共和政制的一波三折、
艰难困苦.

二、企而望归君主制

再看前者.辛亥革命推翻了皇权专制,告别了古代帝国,但并不等于就彻底终结了皇权理念和

皇帝念想.在中国共和建国后的前数年,无论是革命分子还是保守分子,心中的皇权思维与行为定

势不仅没有随共和国的建立而荡涤干净,相反,他们对新政制的建构心里常存帝王意欲.孙中山建

立同盟会,要加盟会员对自己行磕拜之礼以示忠诚,便是标志.至于保守分子,心中念兹在兹的是皇

权与帝制,完全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两者合力,让君主制随时随地、变换形式回到中国政治现场.
人们可以从两条线索清晰地观察到这一态势:一条线索是掌握共和国权力的权势集团对皇权专

制挥之不去的依恋.袁世凯的复辟,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人们常以复辟闹剧看待袁世凯称帝的举

动,其实这就无视了这一事件的深刻历史内涵:两千年之久的帝制,岂是一场革命、一段启蒙,就可以

让其灰飞烟灭的? 袁氏的复辟,最直接而又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共和制度不适应中国的国情,它让国

家权力的权威性流失.就袁本人而言,他对限制其权力的共和制度十分不满,且对乾纲独断的皇帝

专权心生艳羡;就袁身边人而言,基于对大位的觊觎,也对袁氏劝进有加;袁本人极迷信,方术之士对

袁诱以帝制能破短命宿命,让袁益信复辟帝制势在必然.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的幻灭,并没有让

国人的皇帝迷梦彻底破灭.１９１７年６月,张勋率辫子军进京,“襄赞复辟大业”,拥戴末代皇帝溥仪复

辟,通电全国改挂龙旗.虽然张勋复辟只有短短的１２天,但已经足以说明帝制重来不是黄粱大梦.
革命领袖孙中山为此发布“讨逆宣言”,北洋政府为之组成讨逆军.此所谓“逆”者,是与共和大潮相

对而言的.对长达两千年之久的皇权专制来讲,共和恰恰是逆转“大势”的事情.因此,以帝制扭转

共和,在“第一共和国”的六年历史上,竟然两次出现,不能不使人意识到帝制土壤之深厚、共和危机

之深重.
陈独秀在袁世凯复辟失败后即指出:“袁世凯之废共和复帝制,乃恶果非恶因,乃枝叶之罪恶,非

根本之罪恶.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之

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

应运而生,毫不足怪.”②此话可谓一语中的:中国的共和基础之硗薄,专制传统之深厚,让人们习于帝

制,疏于共和.仅靠国家高层精英发动的一场革命,权力不过仍然在高层流转,帝制忽而来去,便在

意料之中.既然共和无以证明自己推动中国善治的效用,那么人们熟知的帝制便成为自然的替代

选项.
另一条线索是颇有政治抱负的学者如康有为对君主制改头换面的招魂.康有为的帝制主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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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两个时间段来看,一是民国肇建之前,康有为基于戊戌变法情结,而对帝制深怀信念.“保皇会”
的建立,是这一时期康氏保皇之针对光绪皇帝浓厚的个人情感的体现.二是在民国建立以后,康有

为敏锐意识到共和体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难以帝制取而代之,但他看清楚了共和建国对政体决断

没有拿捏准分寸的现实,于是以自己考察了数十个国家的个人经历为据,强调指出中国必须实行一

种自具国家特色的君主立宪制.他认为,既然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而致秩序稳定、国家富强,那么

中国也完全可以在千年君主制传统上建构同样稳定有序、促成富强的君主立宪制度①.这种退而求

其次地为君主制招魂的做派,反映出帝制思维的树大根深.
再从国际社会看,由于中国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已经处在一个列强环伺的环境中,因此,强国对中

国的共和政制建构发挥着极大的影响力.像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时候,他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应袁要

求分析共和制与君主制的利弊.作为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古德诺认为君主制优于共和制.这不啻

给袁复辟帝制以一剂政治学理论的强心针.加之英国公使朱尔典、美国公使芮恩有意无意的操弄,
给袁世凯复辟帝制以明显有加的鼓励.日本政治顾问有贺长雄在中日之间为袁复辟帝制的奔走,就
更是大大鼓励了袁的复辟行径.

在共和中国初期,立宪政治运作的不畅,与君主制复辟的内外动力,相互写照,呈现出共和中国

草创时代君主制强劲地卷土重来的政治情势.何以君主制对共和制会有如此“优势”呢? 简而言之,
一是因为君主制历史悠久、深入国人政治记忆深层,而共和制短暂、国人对之记忆不佳;二是君主制

给人以有力收拾社会政治局面的印象,而共和制收拾乱局明显乏力;三是君主制的政治理论更有说

服力,而共和制并没有建构起同样有力的政治理论,人民当家作主的吁求,很难在民众长期疏离政治

的情况下被广泛认同,更难付诸行动.
民国初期的八年,可以说是君主制与共和制展开拉锯战的一个特殊阶段.共和制远未在中国扎

下根来.相反,共和的自我保卫战,一直在艰难地进行着.倒是君主制的两次复辟,让人们意识到,
它的政治理念与制度功效并没有随帝王肉身的消逝,真正远离现实.共和政制能够在民国初年的精

英博弈中获得广泛支持吗? 能够在君主制与共和制的政治思想之辩中赢得国民认同吗? 能够聚集

起共和政制所需要的社会政治资源和观念能量吗? 能够真正让国人信从共和政制的现代政治效用

吗? 如此设问,令人惴惴.

三、“五四”拯救共和

在五四运动以前,共和建国已经被共和自身的败绩搞得声名狼藉.在两次君主制的短暂复辟

中,共和政制自证其政治效用的任务已经变得非常紧迫,但始终限于上层精英圈子政治游戏的共和

建国,已经很难为共和国提供什么新的动力了.孙中山试图在革命者与军阀之间打开合作通道,但
军阀与孙中山同床异梦,以至于让孙中山再次陷入绝望状态.孙中山也意识到向社会寻求共和建国

的强大声援之必要与重要,但他没有伸向社会的强有力政治之手.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他提出所谓

新三民主义,才找到政治革命之外的社会革命渠道,但这已经是“五四”后话了.

１９１５年«新青年»的创办,在社会政治理念上有了新的突破:它先于孙中山伸张了捍卫共和必诉

诸社会运动的新理念.在今天中国“告别革命”的精神氛围中,这一认知被认为是肆意扩大革命范

围,因此让革命日益远离其初衷的悲剧性变化,但从后发国家建立共和政制的世界史来看,这种悲剧

性的转变具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历史既定性.一个后发现代国家之所以后发,就是因为它积累的现代

国家转变资源的短缺,内部驱动转变的能量十分有限.因此,在建构共和政制的过程中,不得不一方

面聚集共和建国的政治精英资源,另一方面努力改良坚硬的专制政治土壤,以便共和政制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于是,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不得不同时进行:以社会革命为共和建国开垦社会土壤,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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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革命为民权政治代替专制政治鸣锣开道.非以前者,不足以为共和国聚集必要的社会资源;非以

后者,不足以为共和国奠立国家权力基础.这样的悲剧性处境,不是那种限制革命以保证其不至于

破坏社会秩序,而仅仅改变国家权力结构的主观意愿、竭力吁求就可以改变的.后发现代国家的共

和建国,一定会走一段弯路,甚至这段弯路可能会非常漫长.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一再

印证了这一点.
在１９１６年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陈独秀明确指出,需要以国民运动取代党派运动,以便开辟

中国的“优秀国民政治”①.这一断言,显然也有针对民初党争政治缺陷的意味.他认为,像法国、美
国和日本那样建立起现代国家,主要应归功于国民运动.“国民之运动,非一党一派人之所主张所成

就.凡一党一派人之所主张,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无与于国

民之根本进步.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政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

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其结果也,不过党派之胜负,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必无与焉.”②由此

可知,新青年与新国民实际上是两词一意,而新国民一定是关注全体国民共同利益的行动主体.这

就直接触及了现代共和的基本精神.
在皇权专制传统深厚的中国建构现代共和国,需要认识清楚专制与共和截然不同的结构特点:

“专制国家,其兴衰隆替之责,专在主权者之一身;共和国家,其兴衰隆替之责,则在国民之全体.专

制国本,建筑于主权者独裁之上,故国家之盛衰,随君主之一身为转移;共和国本,建筑于人民舆论之

上,故国基安如泰山,而不虞退转.为专制时代之人民,其第一天职,在格君心之非与谏止人主之过.
以君心一正,国与民皆蒙其庥也.至共和国之政治,每视人民之舆论为运施,故生此时代之人民,其
第一天职,则在本自由意志(Freewill)造成国民总意(Generalwill),为引导国政之先驰.”高一涵因

此全力吁求“国家之自觉”③.这种将共和与专制政体清晰划分开来的认识,难能可贵,其中虽然包含

高一涵对君主制与共和国混合政制认识的缺失,但对中国来讲,由于从来不存在君主制与共和制的

混合政制传统,以尖锐对立的眼光看待二者,有其合理之处.尤其是在民国肇建后的八年间,专制君

主制的复辟,让人们只能从对立的角度看待两种政体的关系,因此愈益显出高一涵这一政体划分的

重要现实针对.在民国初年反对君主国、捍卫共和国的斗争中,清醒认识君主制与共和制在中国的

截然差异,确实是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的政治问题.
诉诸国民运动以捍卫共和国,岂止陈独秀、高一涵之辈的向隅之思,被称为“五四”幕后推手的汪

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蔡元培,显然不是所谓激进分子,但确实是“外争国权”的积极推手.他们所争

的“国权”,当然是“中华民国”的国权.从政体论视角看,当然争的是中国之作为一个现代“共和国”
的国权.这是从国际社会的大视角看中国建构现代国家问题必然得出的结论.五四运动,无论是从

５月４日到６月３号的“小五四”,或者是起自１９１５年到１９２０年代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之“大五四”,正
是国民行动起来,彻底突破此前精英主导的中国共和建国模式;国民行动起来,一起来捍卫共和国的

标志性事件.
民国肇建后的八年,捍卫共和国,始终是新生中国的头等大事.即便共和国的实际政治运作弊

端丛生,那也只是共和政制前行中出现的一时缺陷,而不是国人回头求诸君主制的理由.袁世凯之

成为孤家寡人、郁郁而终,张勋复辟前后不过１２天,已经足以说明君主专制不再具有整合偌大中国

的政治能量:它已经是被彻底终结的传统政体形式,不可能具有与现代民主政制相结合的混合政体

活力.曾经担任民国政府总理、袁世凯“时间最长的朋友”唐绍仪,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就明白无

误地指出,袁世凯称帝已经“违背了自己就任总统时的誓词,再也无法获得中国人民的信任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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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来,“即使我们再发动一百场革命,也必须保留共和制度”.在唐绍仪眼里,君主制已经被历史葬

送,而共和制需要捍卫,一个基本的理由就是,“共和制对中国而言是最好的体制”①.尽管他对中国

传统政制具有悠久的共和传统的阐释有待商榷,但他致力于从传统中挖掘共和制的资源,以捍卫新

生的共和国,就足以证明为君主制聚集资源的尝试,已经让渡给为共和制聚集资源了,哪种政体的现

实活力更足,已经不在话下了.
“共和制对中国而言是最好的体制”,可以说是世情、国情、民情注定的,也可以说是世运、国运与

时势所决定的.五四运动之所以如火如荼展开,就是因为共和国的内外交困,让国民有了一个现代

建国的自觉.对所有后发的现代建国来讲,建国不是高层精英的圈子事务,而应当是国民们的共同

事务.因此,国民对国家建构事务的觉醒,是其现代建国具有深厚社会力量支持的标志.中国的共

和建国起自晚清,但被少数人绝对自私的权力所阻:他们已经意识到立宪共和对国家权力稳定所具

有的不可替代的效用,这是晚清立宪变革的权力动力,但他们又为眼前的权力利益所宥限,因此很难

突破当下掌权的权力天堑,晚清的立宪改革因此必然失败.袁世凯、张勋者流,也因为没有意识到共

和政制的大趋势,因此必然被历史无情地淘汰.唯有意识到共和制是动员中国民众投入建国大业,
从而为现代建国夯实社会基础,开创中国前无古人的共治局面,且认准这是远远胜于一个人与一群

人治国理政的现代政治形式,这一趋势具有人为力量不可逆转的性质,中国才算确立了现代建国的

根本.而“五四”恰恰发挥出催生相关力量的作用.就此而言,唯有“五四”,才发挥出此前所无、此后

罕见的拯救共和的巨大作用:“五四”之前,共和是需要自辩的政体形式;“五四”之后,国人对现代共

和政制不再悬疑.“五四”之后,形式上君主复辟尝试的不见于史,对之作出了有力证明.
当然需要指出,“后五四”建构并捍卫共和的路径出现了历史性分岔:激进共和压倒立宪共和,将

中国引上一条激进政治的不归路.但这是“五四”之后中国政治诸因素激烈碰撞的偶发性结果,并不

必然证明中国只能迈进在激进共和的革命道路上.只要中国政治进入正常轨道,全民共和而非贵族

共和的现代共和建国路径,就会坚韧地展示给人们.“五四”之随时叩击国人的心门,理由在此.

“五四”:在多元阐释中重建知识叙事

陈卫平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上海２０００６２)

今年是“五四”百年纪念.如何认识和评价“五四”,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从新中国建立,直至改革开放之前,主要根据毛泽东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有关论述,在哲学社

会科学知识体系中形成了大体统一的“五四”叙事.改革开放以来,对于“五四”的认识和评价意见纷

呈,出现了多元阐释的情形.在此背景下,如何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重建“五四”叙事,需要辨

析以下四个问题.
一、“五四”与全盘反传统.通行的历史教科书以及有关新文化运动的论著,都认定五四新文化

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口号.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把“五四”称之为全盘反传统激进主义的观点,
从海外传入中国大陆,如今已成描述“五四”的惯用说法,而“打倒孔家店”则是全盘反传统的激进主

义标识.其实,因“打倒孔家店”而视“五四”为全盘反传统是没有说服力的,道理很简单,儒学不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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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的全部.事实上,“五四”对于非正统儒学和先秦诸子(包括孔子)都有肯定.这在以往的知识

叙事中常常被忽略了.更值得指出的是,在至今能够检索到的“五四”文献中,没有出现过“打倒孔家

店”,有的只是胡适称赞吴虞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①.就是说,认定“五四”提出了“打
倒孔家店”是没有史料依据的.从胡适的序可以看到,所谓“打”的本意是指犹如清扫大街的“清道

夫”,扫除孔门儒学这条大街上的“孔渣孔滓”,使其成为新文化重建的重要地基,因为与渣滓相对的

是精华.这意味着清扫“孔渣孔滓”的目的是为了重新认识孔子及儒学的精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胡适在１９１９年的«新思潮的意义»(此文早于«‹吴虞文录›序»两年)一文中指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

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于是“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是反

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由此达到“再造文明”的目

的;强调“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

的工夫”②.不难看出,所谓的“打”,胡适用学理化语言来说,就是“评判的态度”.我们不能因“打”或
“打倒”的字眼颇有激愤色彩,就给“五四”戴上全盘反传统的帽子.

事实上,主张“打孔家店”的胡适在五四时期的论著中,依据“评判的态度”,对孔子和儒学有不少

肯定:如«中国哲学史大纲»在评价孔子为人、为学时,说孔子“有志于政治改良”,是“积极的救世派”,
其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为人是“何等精神!”;“孔子的教育哲学和政治哲学,又注重标准的榜样行

为,注重正己以正人,注重以德化人”;孔子的正名论是“中国名学的始祖,正如希腊梭(苏)格拉底的

‘概念说’是希腊名学的始祖”,“孔子论知识,注重‘一以贯之’,注重推论”;孔子“所反对的利,乃是个

人自营的私利”等等③;再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指出:“我们平心而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

算得是合有一点归纳的精神”,“陆王的学说主张真理即在心中”,体现了“独立自由的精神”,而“清代

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因为朴学家“有假设的能力,又能处处求证据来证实假设的是非”等
等④.可见,胡适的“打”绝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与“平心而论”的评判相联系.

尤其要指出的是,当时所要“打”的“孔家店”是以“孔教”为主要对象的.因此,胡适«‹吴虞文录›
序»既称赞吴虞“打孔家店”,又称赞他和陈独秀是“近年来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⑤.攻击孔教

是由于袁世凯和张勋的复辟帝制始终与尊孔相联系,而与此呼应的孔教会试图在宪法中将儒学和孔

子确立为国教和教主,维护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李大钊的«孔子与宪法»、陈独秀的«宪法与孔教»
等,对此作了明确的阐述.无疑,“打”这样的“孔家店”具有历史的正当性,即把人们从封建意识形态

(孔教)中解放出来.从文献梳理来看,把“打倒孔家店”作为“五四”的标配,定型于１９３０年代中期到

１９４０年代初期.这是非难和赞同“五四”的两方面人士的“共谋”:前者以此鞭挞“五四”要彻底毁灭

传统文化,后者觉得这样更能表达批判的彻底性.不过,后者并不由此而认为“打倒”意味着全盘反

传统.全面抗战前夕,由马克思主义者主导的“新启蒙运动”最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它以“重提五

四精神”为号召,认为其真正的精神是既要“打倒孔家店”,也要“保卫中国最好的文化传统”⑥,是“打
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⑦.因此,今天重建“五四”的知识叙事,应当去掉枉加在“五四”头上的“打倒

孔家店”;同时,不能把“五四”的攻击孔教定性为全盘反传统的激进主义;比较恰当的表述应当是:
“五四”批判孔教表现了批判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彻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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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吴虞文录›序»,吴虞:«吴虞文录»,合肥:黄山书社,２００８年,第４页.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７卷第１号(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１日).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１９年,第７０、７６、７１、９３、１０４、１１０、１１９页.
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许啸天编辑:«国故学讨论集»第二集«学的讨论»,上海:群学社,１９２７年,第７、１３、１４、３１页.
胡适:«‹吴虞文录›序»,吴虞:«吴虞文录»,第２页.
陈伯达:«思想无罪———我们要为“保卫中国最好的文化传统”和“争取现代文化的中国”而奋斗»,«读书月报»１９３７年第３号

(１９３７年７月５日).
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实报星期偶感»１９３７年５月２３日.



二、“五四”与建设中国文化新形态.现在说的“五四运动”,通常包含了“新文化运动”,这在五四

时期已是如此.近些年的论著中,时常出现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中华文化命脉“断裂”的说法.这种

说法夸大了“五四”批判传统中的某些片面性.事实上,“新文化运动”的提出,标示着建设中国文化

新形态达到了新高度.这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新文化运动明确地举起了建设中国文化新形态的旗帜.“新”与“旧”相对,中国近代以来

就有“新学”和“旧学”之别,前者指外来的西学,后者指本土原有的中学.所谓新学与旧学之争,蕴含

着推动中国文化形态由传统转向现代的意味.把新文化与“运动”尤其是“五四运动”相联系,主要涵

义有两点:一是形容这样的文化转型犹如“五四”那样,是声势浩大的全方位的大变动;一是描述建设

中国文化新形态的主体具有进行运动时的主动性和能动性.陈独秀１９２０年写的«新文化运动什么»
就表达了这两点:“新文化是对旧文化而言.文化底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
乐这几样.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
音乐等运动”;“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的精神.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

造”①.从这两个方面可见,“五四”作为新文化运动,自觉地把全面推动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建设

中国文化新形态作为自己的使命.这在此前是未曾有过的.
其次,新文化运动明确指出中国文化新形态的建设以创造性的会通中西为内涵.如上所述,“五

四”前基本上把新学、旧学与西学、中学相对应,因而旧学向新学的转型似乎就是以西学为中国文化

的新形态.新文化运动则对中国文化新形态的内涵有了新认识:不能简单地将新学等同于西学,将
旧学等同于中学,因而中国文化的新形态应当有别于中国传统,也不是模仿西洋,而是中西结合的新

创造.陈独秀、胡适、鲁迅常常被一些论著作为毁坏中华文化命脉的代表人物,其实,他们都认为建

设中国文化新形态的必由之路是融合中西的新创造.陈独秀指出,新文化运动的创造精神,意味着

“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洋文

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②.这里的四个“不满足”,表明创造会通中西的中国文

化新形态,不是传统文化的再版(对旧文化不满足),也不是西方文化或其他民族文化的翻版(对西方

文化和东方文化不满足),同时也是面向未来的(对新文化不满足).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鲁

迅的«文化偏至论»也有类似的意思.
再次,新文化运动开始把建设中国文化新形态展开于众多文化领域.它没有把中国文化新形态

停留在抽象的讨论上,而是贯彻于具体的文化领域.这在五四时期首先表现于“整理国故”即国学研

究方面,因为评判传统文化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课题,胡适把“整理国故”作为“新思潮”的题中之

义③,就反映了这一点.１９１９年胡适倡导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他说的科学方法是西方实证科学

方法与清代汉学家方法的会通,即把后者“‘不自觉的’(Unconscious)科学方法”变为“自觉的科学方

法”④.由不自觉变为自觉,也就是对后者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样的方法论上的中西会

通,可以说是建设中国文化新形态在国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古史辨”是当时“整理国故”的重头

戏,其核心人物顾颉刚便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说明自己深受胡适中西会通的科学方法的影

响⑤.“古史辨”疑古的观点现在看来并非全对,但它奠定了古史研究的现代学术基础.由此可见,
“五四”以后形成的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正是新文化运动把建设

中西会通的中国文化新形态深入到具体文化领域的产物.因此可以说,这些体系及其代表性成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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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新文化运动什么»,«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１９２０年４月１日).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什么»,«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１９２０年４月１日).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１日).
胡适:«论国故学———答毛子水»,«新潮»第二卷第一号(１９１９年１０月).
参见顾颉刚:«古史辨自序»(１９２６年１月１２日 ４月２０日),«古史辨»第一册,«民国丛书»第四编,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２６

年,“自序”第３０ ３６页.



中国文化新形态的反映.显然,它们所展示的不是中华文化命脉的断裂,而是中华文化生命力在与

世界潮流同步发展中得到焕发.
三、“五四”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五四时期,一批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将其

作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传播.对此,通常的知识叙事以李大钊发表于１９１９年«新青

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作为标志,认为它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其实,
这样的知识叙事没有真正揭示出此文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意义.

李大钊此文的重点是在“观”字上,即“我”观马克思主义.这有两方面的指向:一是指马克思主

义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二是指应当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如果仅就前一方面而言,近些年的相关研

究表明,此文要逊色于稍晚于它两三个月发表的胡汉民所著的«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这是合乎事

实的.这篇两万多字的长文,节译了«神圣家族»等八本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论述,是当时对马克

思、恩格斯思想最集中、最完整、最详尽的介绍.更重要的是它回应了九种对于唯物史观的非难,表
现了作者对于唯物史观的理解颇有深度.如文章指出,批评唯物史观忽视伦理的精神力量是对唯物

史观的误解①.这很可能是针对李大钊的,因为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有同样的误解,李大钊

以为人类理想社会的实现,“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需要有“改造人类精神”的“伦理运动”,因此“近
来哲学上有一种新理想主义的出现,可以修正马氏唯物论,而救其偏蔽”②.由此可以看出,就介绍唯

物史观来说,较之李大钊,胡汉民在学理上更胜一筹.
然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后一方面的“观”,那就是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

看待马克思主义.通常的知识叙事涉及李大钊上述“修正”唯物论的意见时,往往将其视为李大钊马

克思主义理论尚不成熟的表现.这固然不错.但是,李大钊接受而又“修正”马克思学说的态度则是

成熟的,因为这表明他没有把马克思的学说看作不容置疑的神圣教条.这种态度更凸显在他提出了

把马克思学说运用于中国,绝不能将其照抄照搬:“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

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见.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

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

见.”在肯定马克思学说具有“特别的发见”的同时,又指出不顾时代历史条件,把马克思学说原封不

动地“整个拿来”,以为可以“去解释一切历史”,“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是行不通的③.李大钊在略

早于此文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中也指出,社会主义理想要“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变作实际

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于是,它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所不同”④.事实上,中国共产

党建党前后的三次论战(问题与主义的论战、社会主义的论战、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就是以如何

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境”为核心的,由上引的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可见一斑.李大钊关

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应用于中国的“实境”,“变作实际的形式”,也包含着与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的结合.他认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因,是以为“俄罗斯之文明”能够成为“东西文明调和”的
“媒介”⑤.他还指出:“民族文化者何? 即是民族生存活动的效果”,然而,“一个民族都有一个民族的

特性,即各民族都有其特别的气质、好尚、性能”⑥.他说不能把马克思学说原封不动地“整个拿来”,
包含着必须注意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特性.因此,他从中西文化的融合来阐释社会主义理想.他

说:“各民族之相异的特殊理想都可认为真识,而不是完全的真理.若用哲学的眼光,把他们这些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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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建设»第１卷第５号(１９１９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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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第６卷第５号(１９１９年５月５日).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３５号(１９１９年８月１７日).
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言治»季刊第３册(１９１８年７月１日).
李大钊:«史学要论»(１９２４年５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９、１８页.



识合而为一,乃为完全的真理.”①社会主义理想正是如此.他指出:“现在世界进化的轨道”是走向

“达到世界大同的通衢”,而这不仅以西方近代个性解放为思想资源,也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相联

系,“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这个性解放的运动,同时伴着一个大同团结的运动.
这两种运动,似乎是相反,实在是相成”②.可见,“五四”的意义不只是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所接受,
还在于同时具有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自觉.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为什么“行”、中国共产

党为什么“能”的历史出发点.对此应当在重建“五四”知识叙事中予以突出.
四、“五四”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在突破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主线

的凝固化框架之后,比较突出的倾向是以中国现代化进程作为考察中国近代史的主线.于是,原先

知识叙事中将“五四”视作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定性变得模糊不清.这里的问题症结,在于没有看

到中国近代的社会革命和走向现代化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它们同时起步,又交织在一起.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兴起,是以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为出发点的.近代民主革命中前后相继的政治

变革或社会变革,都是以反省前一个政治变革或社会变革为何没有使得中国现代化走上坦途为切入

点的.戊戌维新是如此,辛亥革命是如此,“五四”也是如此.因此,这样的反省包含着社会革命和现

代化两方面的内涵.“五四”的酝酿、兴起和发展,在社会革命方面反省辛亥革命的失败,认识到了发

动广大群众进行直接斗争的必要性.陈独秀在１９１６年说,“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

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并将之归为“吾人最后之觉悟”③;李大钊指出,十月革

命表明皇帝、贵族、军阀、官僚等在“群众运动”的力量面前,“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
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④.“五四”由文化运动发展为群众运动,由此成为了新民主义革命的开端.这

在以往的知识叙事中已经有了很多论述.“五四”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是从现代化方面反省辛亥革

命失败而来的,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中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

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⑤认为实现现代化必须以科学和民主作为价值指引,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树

立了明确的价值原则.这是辛亥革命所缺失的.
“五四”精神哺育下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又以实现中国现代化为使

命.应当说,后一方面在以往知识叙事中非常薄弱.事实上,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典著

作,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都再三强调中国

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为了实现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现代化.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他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

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

的.”⑥从发展现代生产力出发,毛泽东指出,“从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如果

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并认为是否这样看待新民主主义革

命,“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⑦.因此,他在１９４８年提出,必须批判具有民粹主义色彩

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当时新华社发表«关于农业社会主义问答»对此作了系统阐述⑧.重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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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人种问题»(１９２４年５月１３日),朱文通等整理编辑:«李大钊全集»第４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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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１卷第６号(１９１６年２月１５日).
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第５卷第５号(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１５日).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１卷第１号(１９１５年９月１５日).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４日),«毛泽东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０７９页.
毛泽东:«给秦邦宪的信»(１９４４年８月３１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１９２１ １９４９)»

第２１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４８４页.
«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１９４８年７月２７日新华社信箱),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７册(１９４８年),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６５９ ６６５页.



民主主义革命的知识叙事,无疑应当对此予以重视.
因为社会革命和现代化诉求是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所以某些在以往“五四”

革命叙事中被忽视或被否定的人物和思潮往往具有某种合理性.如五四时期及以后出现的“科学救

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就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对于科学和民主的价值原则的肯定,表现了对于

推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担当.还有五四时期形成气候的自由主义思潮和开始崛起的现代新儒

家思潮,前者对于民主价值的维护,后者反思科学在现代社会的异化,都是具有正面意义的.如自由

主义者１９２２年在«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把政治监督、个人自由和社会福利作为民主政

治的基本内容①,尽管这里存在空幻的色彩,但反对军阀和政客操纵政府,是符合中国现代化历史要

求的.开创现代新儒学的梁漱溟说:“今日科学发达,智虑日周,而人类顾有自己毁灭之虑.”②这不仅

是指科学造就了人类能够相互大规模残杀的武器,更是指科学导致西方对于物质世界“风驰电掣地

向前追求,以致精神沦丧苦闷”③,把如何克服科学在现代化过程中负面结果的问题加以凸显,有助于

正确把握作为价值原则的科学.因此,在重建的“五四”知识叙事中,对于“五四”在中国近代历史进

程的意义,应当指出它既是新民主义革命的开端,同时又首先确立了现代化的价值原则.

“文学革命”与中国现代“人生论”文艺观的确立

谭好哲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　山东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一

以倡导“文学革命”而著称史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历史节点,
自此以后,中国文学正式走向“现代”之路,这个现代是时间维度上的,更是精神维度上的.自１９世

纪末２０世纪初开始,中国文学就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东方殖民扩张与西学东渐的历史和文化语

境之下开始了现代性历史转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特别是“文学革命”的发动则自觉地将这种

转型推向了一个高光时刻.因此,在五四运动百年纪念活动中,万万不可忘记“文学革命”对于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引领作用,更不可忘记“文学革命”对百年来中国文学的范式塑造意义.
在学界,人们经常会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相提并论,就二者都是推动社会历

史由古代向现代转型的伟大思想文化运动而言,这种提法有一定道理.然而,二者在运动的表现形

式上却是很不相同的,西方近代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借了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和艺术的形式传播人文

主义的新思想,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则是以彻底反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姿态引领运动潮

流的,在这一点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倒更像是１７、１８世纪欧洲特别是法国以理性之光驱散黑暗,用自

由、平等和民主的新思想激烈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愚昧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着力于人的启蒙

和解放,最终使欧洲诸国走进现代文明国家前列.五四新文化运动也着力于人的启蒙和解放,力图

在对现代文明的追求中使民族和国家强大起来,所以说它从直接的起因上看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巴黎和会”引发的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而从深层思想文化层面上看则是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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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我们的政治主张»,«努力周报»第２期(１９２２年５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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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如果我们从社会转型和思想启蒙的角度来看五

四新文化运动以及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必须首先承认,五四新文化以及新文学运动中的确

有许多文化和文学观念不是从我们自身的文化和文学传统中内生出来的,而是从近现代的西方国家

中引进过来的,或者是在西学东渐的冲击中新生出来的,属于与传统国学相对而言的西学或新学范

畴.而在这其中,贯穿百多年、在不同时期起起伏伏的“人生论”文学观就是藉由五四“文学革命”才
确立下来的一种崭新的现代性文学观念.

具有现代意识、以现代人学观念为基础的“人生论”文学观虽然在以梁启超为主要代表的近代文

学革新运动中就已初露先声,但主要是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时期才真正确立起来的.在１９１８年

１２月发表的«人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人的文学”主张:“我们

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地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①此后

不久,周作人又在«平民文学»一文中提出了“平民文学”这一口号,作为人的文学的补充,把人具体化

为平民也就是普通民众,并且像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一文中论国民文学一样把平民文学与贵族文

学相对立;同时,他还在此文中以及１９２０年初所作的«新文学的要求»里,将他所推崇的文学观称为

“人生的艺术派”.周作人的文学主张,在当时获得了广泛的响应.比如,文学研究会的代表人物茅

盾(沈雁冰)在１９２１年的«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分的误认»一文中也主张“人是

属于文学的.文学的目的是综合地表现人生”,“文学到现在也成了一种科学,有他研究的对象,便是

人生———现代的人生”②.在１９２２年«文学与人生»的演讲里,他又说:“西洋研究文学者有一句最普

通的标语:是‘文学是人生的反映’.人们怎样生活,社会怎样情形,文学就把那种种反映出来.”③胡

适后来在评价«人的文学»时说:“这是一篇最平实伟大的宣言.周先生把我们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

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这个观念他叫作‘人的文学’.”④胡适的话并非溢美之辞,
“人的文学”或曰“人生论”的文学观,的确是中国现代新文学先驱者们普遍追求的一种具有时代主旋

律性质的文学观念.
在“人的文学”或“人生论”文学观念的引领之下,五四时期的作家纷纷转向对社会人生的关注和

反映,涌现出了大量易卜生式的“问题小说”和“问题剧”,并且产生了“表现自我”的自觉文学追求,出
现了郭沫若的«女神»与郁达夫的“自叙传”抒情小说等将时代精神与个人生活、个人情绪、个性表达

有机融合的优秀作品,创造了中国新文学的华丽开篇.今天,当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五
四”的时候,依然不能不高度重视“人生论”文学观的张扬与确立对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所产生的巨

大影响及其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从文学的载体形式上确立了白话文在此

后中国文学书写中的正宗地位的话,那么对人的发现,对人生论文学观的张扬,则为中国文学现代性

历史品性的塑造奠定了精神底色.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宽广历史向度的形成,深邃人性深度的呈现,
及其对于人性解放、民族复兴和历史进步所产生的巨大精神推动作用,都与“人生论”文学观的历史

展开有着直接的关联.可以说,“人生论”文学观作为一种新的文学观念,不仅在五四时期的思想启

蒙中,而且也在此后———比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思想启蒙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即便是在

当代中国的文学发展中依然是有其积极思想意义的构成力量.

二

在国内学界,有学者把“立人”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一个基本时代主题加以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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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析.这一时代主题的产生有其历史语境.在中国社会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人的现代性

转型即由依附于传统生产关系的不自由的臣民向具有独立个性和民主权利的自由公民的转变是一

个根本的方面,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文学革命”的发动正是与此相表里,或者说正是因应这一历

史要求而加以展开的.
揆诸历史,立人的问题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之初就已经提出来了.１９世纪中叶以

后,面对西方坚船利炮的锐利打击和思想文化的强烈冲击,在数千年中华文明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
梁启超、王国维他们那一代人就从保国保种、延续中华文明的角度提出了以教育、文化的革新改良国

民性也就是“新民”的历史任务.按照他们的逻辑,面对外来强权的侵略欺侮,中华民族国将不国、种
亦难保,怎么办? 那就要“变法”,走西方文明国家走过的路,也就是走民主共和的道路,而要走民主

共和的道路就得有与民主共和制度相匹配的民众,要把中国人从天子的臣民变成具有民主权利的平

等、自由的公民.然而,问题是传统封建社会里不会自动生长出这样的公民,因此必须以具有现代意

识和现代内容的新教育和新文化来培育出这样的公民,于是便有了以新教育、新文化来改造国民性、
新一代之民的“新民”说的产生.梁启超鼓吹“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王国

维倡导新式教育和“美育”,其主旨都在于此.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梁启超等人那里,虽然其变法的

根据来自于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民权思想,但对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忧思是占了主导位置

的,因而其思想观念中对“共和”或“群治”的看重远远超出个人自由或个性解放,尽管“群治”包含了

个人之间的平等这一前提在内,但梁启超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侧重点其实还是在人国之立的“群”和
“共”的方面,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与梁启超等人思路有异的是鲁迅先生.早在１９０７年,鲁迅就在几篇文章里提出了以文艺“立
人”的思想.先是在«科学史教编»中,他一方面描述了科学昌明对西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另
一方面又提出要防止偏倚科学一极而使“精神渐失”“人生必大归于枯寂”的状况,在科学之外还需要

文艺,因为文艺具有“致人性于全”的功能①.在«文化偏至论»里,他指出１９世纪末叶文明的一个重

要方面是重物质、重众数,当时一般维新人士也极力推重这二者,而他则不以为有当.他认为过于重

物质会压抑精神的发展,而共和民主政治对“众数”的追崇也可能流入借众以凌寡的民主空名,将古

代的独夫治国顿变为千万无赖之尤的“众数”政治.为此,鲁迅提出:“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
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②他还指出,不能

发挥精神的辉光于人生为无当,“而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第一义也”③.在此文中,鲁迅还根据对

法国大革命及其后来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对中国的历史积习的分析,明确指出:“是故将生存

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
丧且不俟夫一世.”④而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又为图“国民精神之发扬”而别求新声于异邦,满怀激

情与敬意介绍了西方国家那些“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派”.他不仅盛赞摩罗诗人们

“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

下”⑤,更期望中国文学能有“精神界之战士”应时而生,作至诚之声,致国人于善美刚健,作温煦之声,
援国人出于荒寒.由这些文章可见,鲁迅虽然也追求国家的富强,但他认为这全然要以国人个性的

解放、人格的独立为前提,立人是立国的前提,这使他的思想超出了梁启超一辈.不过,由于鲁迅当

时还在留学时期,文章都发表于日本出版的«河南»月刊上,只在留日学生间传播,所以其思想影响不

广.只是到了五四时期,类似鲁迅的这种思想观点才经由«新青年»杂志的鼓吹逐渐蔓延而成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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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音.
长期以来,人们以德、赛二先生也就是民主与科学来概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王元化先生

则认为“独立的思想和自由之精神”才是五四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其思想成就“主要在个性解放方

面,这是一个‘人的觉醒’时代”①.就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言论来看,这个判断有其根据.
比如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的«敬告青年»中就以成就近世欧洲“解放历史”的“人权平等

之说”为依据,把“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作为对中国青年的第一个启蒙要求,说“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

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②.他还曾在１９１５年的«青年杂志»上,先后发表了«法兰西

人与近世文明»和«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两文.在前文中,他将欧洲文明和法兰西文明归结为

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三个方面,而把人权说放在首位,特别推崇法兰西人以«人权宣言»为
代表的“平等、自由、博爱”的思想,并视之为近世文明的灵魂③.在后文中比较中西民族的思想文化

差异时,他认为其中一个差异在于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拥护个人之自由

权利与幸福是西方社会的向往与追求,由于有了思想言论的自由,故有个性之发展,有个人之自由权

利,故有个人平等④.此后,在«一九一六年»一文中,陈独秀又对于肩负个人、国家、民族新生责任的

青年们的思想动作,提出了他的期望:一是要自居征服地位,勿自居被征服地位;二是要尊重个人独

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三是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⑤.由陈独秀的这些言论来

看,五四新文化的鼓吹者在一开始,就像以上所述的鲁迅先生一样,其实是把建立在自由平等基础上

的个人独立、个性发展、个人自由也就是人的觉醒和人性解放置于民族、国家和文化改良的首要的或

核心的位置上来加以看待的.这样一种富有人性底蕴和人生情怀的文化观念当然不能不在文学观

念上表现出来.可以说,“文学革命”论包括以“人的文学”主张为代表的“人生论”文学观正是由此而

发生的.

三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提出的“人的文学”主张是建立在现代人道主义观念之上的,有其特定的人

性内蕴.周作人指出,世上生了人,便同时生了人道,他之所以提出“人的文学”,意在“讲人的意义,
从新要发见‘人’,去‘辟人荒’”,“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他还明确说他所谓

人道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

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而“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

人的文学”.他认为,“人的文学”对于人生的描写包含理想与写实两方面:“(一)是正面的.写这理

想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二)是侧面的.写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都很可以供研究之

用.”⑥在两类描写中,他更重视后一类,认为这类描写数量最多,也最重要,可以因此使人明白人生实

在的情状,与理想生活相比较,找出差异与改善的方法.所以,他所谓“人的文学”着眼于文学的人性

内涵,注重个人权利与个性的张扬,目的在于促成人生的改良和人性的健全发展.同是在１９１８年,
胡适在«新青年»杂志的“易卜生专号”上发表的«易卜生主义»,欣赏易卜生的写实主义“肯说老实

话”,“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又赞扬他在揭露社会弊端的同时,
“也有一种完全积极的主张.它主张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的天才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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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表达的是与周作人一样的人生论的文学观.
可以说,以人道主义为精神底色的“人生论”文学观是五四时期最具时代特征的代表性文学观

念,也是那个时代文学中最为深沉、最具感召力的内在精神构成力量.对人生问题的关注,不仅表现

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身上,也几乎体现在那个时代所有新文学家的创作中.在一篇关于“五
四”的反思文章里面,胡风先生指出:“借用‘人底发现’这一个旧的说法来形容‘五四’底历史意义,虽
然浮泛是有些浮泛,但我想并不大错的.”以此而论,“当时的‘为人生的艺术’派和‘为艺术的艺术’派
虽然表现出来的是对立的形势,但实际上却不过是同一根源底两个方向.前者是,觉醒了的‘人’把
他的眼睛投向了社会,想从现实底认识里面来寻求改革底道路;后者是,觉醒了的‘人’用他的热情膨

胀了自己,想从自我底扩张里面叫出改革底愿望.如果说,前者是带着现实主义的倾向,那后者就带

有浪漫主义的倾向了,但他们却同是属于在市民社会出现的人本主义底精神”①.这就是说,五四时

期的文学其实都是人生论的,而且都是以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为思想基础的.
人生论的文学观不仅体现了五四时期“文学革命”论在更为宏大的层面上对中国文化与社会之

革故鼎新的追求,而且奠定了中国现代性新文学直面现实人生,注重人生改造、人性解放、精神启蒙

的优良精神传统.这种传统是由五四“文学革命”造就的崭新传统,它不仅截然划出了中国现代性新

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精神分界,而且使中国现代性新文学进入“世界文学”之林,获得了与世界各

国现代性文学进行交流与对话的资格.中国百年来那些最为优秀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如现代文学

史上的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巴金、老舍、曹禺等优秀作家,以及当代文学史上的诸多优秀文学

作品,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新写实主义文学”等等,无不成就于人生、人性

的深刻透视与人道主义精神的内在浸润.然而,这样一种优秀的文学传统却在后来的发展中被导向

两个不同方向,一个是导向纯粹抽象的人性论方向,一个是导向摒弃人性的阶级论方向,比如２０世

纪２０年代后期至３０年代以“新月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作家与“太阳社”和后期“创造社”等为代表

的“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艺派作家的对立就是如此.糟糕的是,这两种倾向,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

依然存在.比如,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至７０年代中期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主流文学就连文学要表达

人性、人情这种观念都不容许存在,就连从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那里发展出来的“文学是人学”的观

点都一度成为修正主义的文学观念而遭到批判和禁绝,而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的某些所谓文化反

思小说和寻根文学创作,则往往完全剥离掉人的阶级性以至一切社会属性,而把人生描写导向抽象

的人性论以至人的动物性本能方面.这两种倾向都是对五四时期“人生论”文学观的背离,并由此而

对文学的健康发展造成需要加以深切反思的负面影响.
令人欣慰的是,“文学是人学”命题在改革开放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重新得到认可.人重新被

置于文学舞台的中心位置,从而使得当代文学获得蓬勃发展的强劲生命动力,这从一个重要侧面象

征着对于五四时期人生论文学观这一新文学正统的重新接续.尤其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当巴人、王
淑明、钱谷融等人在１９５７年分别发表«论人情»«论人性与人情»«论“文学是人学”»,把人作为文学的

中心、核心加以论证时,都是以人道主义作为其文学人学的思想基础的.比如钱谷融就不仅在«论
“文学是人学”»中强调了“文学是人学”命题中的“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而且在拨乱反正的新时期

文学初期发表的«‹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论纲»里再次明确指出:“文学既然以人为对象,
当然非以人性为基础不可”,“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应该是其世界观中对创作起决定作

用的部分”②.可见,面向人生的文学书写,是不能割裂开其与人道主义的内在血脉关联的.因此,当
我们在今天反思和总结中国文学百年来的发展历程的时候,必须充分重视以“人的文学”主张为代表

的“人生论”文学观及其人道主义思想内核的精神启蒙价值和文学范式意义.只有对滥觞于五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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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革命”时期的这样一种重要文学观念加以充分、深入的研究,并由此而对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的优长

在什么地方,失误在什么地方加以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研判,才有利于继承新文学的优良传

统,为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从文化心理结构反思“五四”

方朝晖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北京１０００８４)

五四运动向我们提出的一个最深刻的问题是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一直到今天为止,中国的现代

性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恰当定位,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了解不够

深刻.换言之,我们对自己文化的理解还是不够深.导致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与对西方自由

主义的理想化接受有关.２０世纪以来中国人从自由主义那里学到了什么? 他们学到的东西有的

好、有的坏,但我认为其中最坏的东西之一就是制度决定论(甚至是政体决定论).
迄今为止,历史的教训依然不能使很多人清醒过来,依然深深地迷恋着某种理想的、来自西方的

社会制度.事实上,在人类任何一个文化当中植入一种制度的前提是要认识到,这个文化的心理基

础是否真的适合于它.尽管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土壤都可能变化,不可能一成不变,但是我们

如果不是从哲学建构的立场,而是基于纯经验的判断和分析,即可发现,文化心理基础有时是非常强

固、最难动摇的.这不是说文化心理的所有层面都难以改变,而是指有些方面,比如在此岸取向、关
系本位和团体主义这三个方面,迄今为止中国文化与三千多年前没有大的变化.

一

我曾多次指出,过去三千多年来,中国文化建筑在一个基本预设———此岸取向的基础上,并在此

基础上形成了关系本位和团体主义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是我们今天理解中国现代性的重要前提,也
是本文反思“五四”的主要视角.

(一)此岸取向,认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是真实而唯一的,对于死后生命是否继续存在

持不确定立场.数千年来,中国人以“天地”为最大,一切生命,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都逃脱不

了天地的范围.至于天地之外是否有天地,六合之外是否有六合,中国人非但存而不论,实际上并不

相信.正因为“法象莫大乎天地”,故“与天地准”“弥纶天地之道”就成了最高学问(«易传系辞»).
此后,孟子欲“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董仲舒欲“以天之端,正王之政”(«春秋繁露玉

英»),张载则欲“为天地立志”①.因此,一切的学问探索,一切的人生追求,都以天地为最后归宿.
人们也许会说,中国人不是也十分重视道、天道、天理等所谓“形而上”的超越存在吗? 诚然,中

国人当然有超越日常经验、实现精神不朽的终极价值追求,但这种价值追求从根本上讲是属于此岸、
服务于此世的.中国人并不会在“这个世界”之外去寻找“道”,他们所谓“道”本指此岸世界的正确道

路,或者说,是为了引导人们行走于此岸.«庄子知北游»中如下一段话极能说明“道”不离此岸: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

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

邪?”曰:“在屎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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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庸»也极论“道不远人”,所谓“道不远人”,实指“道”之所以为“道”,是因为它代表了人

伦日用常行所当遵行的道路.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
此岸取向导致了中国人早在先秦就形成了绵延几千年的天道观,导致中国人以“天人合一”为最

高理想.因为中国人的世界只有“这一个”,所以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独一无二的世界不安宁、不太平,
因为这是他们安全感的终极保证.也正因如此,他们不仅在信仰上追求天人合一,也在世务中崇尚

天下一家,在政治上向往九州大同.由于世界只有“这一个”,人们对这个世界纷扰混乱的担忧极为

强烈,所以诸子百家皆以治国平天下为宗旨,即所谓“皆务于为治”(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像公孙

龙子、惠施等人那样关注一些抽象、无关乎实用的思辨问题,在中国文化中就发达不起来.
作为中国文化之前提预设的“此岸取向”,在«易经»的“阴阳之道”以及五帝的“绝地天通”中已经

成型,在十三经及先秦诸子处则得到了清晰淋漓的展现.它实际上规定了中国文化后来两千多年的

基本路径.它的独特之处,只有通过与希腊文化、犹太 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印度文化进行

对比才能得到很好的理解.而它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可通过其所造就的关系本位而非个人本

位、团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等得到理解.
(二)关系本位.由于中国人的世界只有“这一个”,由于死后生命形态不够确定,导致中国人以

此生此世为人生最高目标;于是,应对人在此世所遭遇的关系和处境,成为每个人或集体的主要任务

(关系本位也可理解为处境本位).在人遭遇的所有关系中,人伦关系最为基本,而人伦关系以人情

和面子为基本机制.面子是正常交往的底线,人情是积极交往的动力.数千年来,在人情和面子的

基础上安顿人伦,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和政治事业中最重要的任务,此即«中庸»所谓“五达道”.
关于中国文化的关系本位(或称关系主义),目前已经有大量人类学、文化学、心理学研究成果,

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启示①.
关系本位决定了中国人的关系世界呈现出亲疏、远近、内外有别的“差序格局”(费孝通语)②.由

此可以解释为何梁启超说儒家一切道德皆以私德为基础,为何五伦三纲成为社会安定的基础,为何

礼大于法成为中国制度的需求,为何儒家会在中国长盛不衰,为何儒道释互补成为中国人信仰世界

的主流,等等.
关系本位重视人与人以“血气心知之性”(«礼记乐记»)为基础的心灵感通与心心相映,与个人

主义主张人与人相互独立、灵魂属于彼岸、生命不属于也不能交给任何世人或集体等完全不同.个

人主义是西方现代政治及社会制度的基础,是西方民主、法治得以良好运行的文化心理土壤,但这一

土壤在中国文化并不深厚.
(三)团体主义.由于“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天道、天理无法对终极救赎给予

明确的承诺和绝对的保证,中国人觉得在世俗生活中能够实实在在给自己带来安全感的东西,要么

是私人关系,要么就是由私人关系构成的亲近团体.亲近团体(primarygroups)乃是关系的另一种

形式,通常由共同血缘、身份、家乡、工作等因素构成.中国人需要在这种关系性亲近团体中找到安

全感.这在文化心理学上称为文化团体主义(collectivism).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由于欧洲学者格特霍夫施塔特(GeertHofstede)的开创,以及后来

以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心理学家特里安迪斯(H．C．Triandis)及其一大批弟子或同道(如 KwokLeＧ
ung,M．H．Bond,etc．)的跟进,人们对文化团体主义经过多年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一大批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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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霍夫施塔特甚至将世界各国的团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指数量化,构成了一个系统的数据库①.大

抵来说,我认为文化团体主义将以所在集体为个人安全感的主要来源,个人自我归属感也落脚于集

体或团体;而个人主义正好相反,以个人自身为人生安全感的主要寄托,个人自我归属感也落脚于个

人而非集体或团体.
中国文化中的团体主义导致中国人的世界里盛行圈子意识、地方主义、小团体主义和帮派主义,

也塑造了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这种关系性团体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同党”而
加以批评,因为它容易演变成无理性的情绪化争斗,从而断送公道和正义.这种团体主义,是与费孝

通所谓的西方文化的“团体格局”完全不同的.后者以个人本位为基础、以自愿性契约为前提,因而

个人不需要将自己的生命整个地交给任何团体或组织.相反,个人退出团体以及不受所在团体(包
括国家、组织、单位等)约束的自由被视为至关重要.

可以说,家族主义所以在中国文化中兴盛,正是因为中国人在差序格局基础上更能接受“爱有差

等”的社会组织方式,以及与此相应的团体生活.中国式团体主义对于我们理解为何西式民主在中

国文化中遇到了巨大障碍,容易变质变味,提供了极有意义的视角.

二

鸦片战争１８０年来,中国的家族制度、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已天翻地覆,现在我要问:这些重大变

化动摇了中国文化的上述三重深层结构了吗? 我的回答是没有.
五四运动１００年来,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文化视野、世界处境已今非昔比,但是我要问:这些重要

改变意味着中国人能在民主、自由、法治中安身了吗? 我的回答是不然.
只有从上述三重文化心理结构出发,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千年有效的制度和价值.只要文

化的深层结构没有改变,其主流价值和最有效的制度形式也难以改变.这不是说我们今天不需要学

习西方制度和价值,而是要认清什么是中国文化中最有效的制度和价值.虽然今天的中国文化、中
国社会已与古代迥然不同,我们不可能、也无需完全回归古代政治及制度,不可能、也无需完全照搬

古人价值及生活,但我们必须正视前述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及其在塑造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的制度

和价值方面无与伦比的作用.
民主、自由当然是好东西,当然有普世价值.不过我们要清楚,普世价值不等于核心价值.民

主、自由在西方是核心价值,在中国是普世价值,而不是核心价值.核心价值是指对于特定文化有特

别效用的最重要价值.同样的道理,“三纲五常”也有普世价值,但未必能成为其他文化的核心价值;
相反,“三纲五常”不仅在古代中国是核心价值,而且在未来中国能否仍成为核心价值尚待检验.

中国当然需要民主,从某种意义上讲亟需真正的民主制度,但如何在中国文化中建设民主,如何

让民主实践在中国不至于演变成无理性的对抗和一发不可收的混乱,是一个考验当代中国人的严峻

课题.为此,社会肌体的发育成熟、社会自组织的健全运行,无疑是重要条件.另一方面,建设民主

政治与贤能政治相结合的政治制度,从基层开始培育健全的民主生活方式,也是未来建立民主的必

要条件.为了通向未来的理想政治,今天中国应当从“仁政”做起,从民主政治与贤能政治的结合做

起,从培育民主生活方式做起.
一种十分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文化中几千年来盛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由此导致权力无法

约束,导致中国无法进入现代.这种观点永远认识不到,在以人情、面子为基础的中国文化中,最有

效的制度绝不是一刀切式的法治,而是礼治.礼治与法治一样,都是现实的文化生活土壤中生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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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不是谁发明出来强加给整个社会的.而正因如此,它才会对一个社会有效.如果从礼治的角

度看,古代中国有与当时相适应的发达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与同等条件下人类其他社会相比并

不逊色.
让我们来面对一个自由主义最关心的问题:“自由”如何在中国文化中落地生根? 自由主义者很

自然地认为这是制度问题,只有确立相应的制度才能保证个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这一思维由于把

自由当作不言而喻的至上目标,然后思考自由的保障,所以对自由的思考从一开始就变成了如何人

为地创造一套制度强加给中国社会的问题,而这套制度如何才能在中国文化找到基础反而受到了忽

略.然而,自由本身不是最高目的,只是通向人性价值的手段.只有从更高的价值标准出发,才能找

到自由赖以落实的制度条件.把手段当成目的,结果是手段的问题被忽略,于是一系列相关的后发

性问题得不到正视.
自由主义者总是说,缺乏制度安排,一切都是一场空.但是,解决问题的途径绝不是简单地强调

某种理想的制度,而是要从社会动力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才能找到个人正当自由、权
利不被剥夺的基础.从过去几千年历史发展的规律看,我曾提出今天这个基础在于“行业与社会自

治”.个人自由需要现实的社会基础来保证,在古代,家族自治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此一任务.其道

理在于:个人只有在自我组织和管理有效的团体中才能保证自身,因为个人作为单独的个体无法抗

衡强大的国家.从今天的角度看,行业与社会自治应该说代表了在现代条件下保证个人必要自由和

权利的社会力量.
我之所以提出行业与社会自治作为个人自由的社会基础,不仅与我个人对西方市民社会研究有

关,更是因为考虑到过去数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习性,即前述的文化团体主义.现代欧洲市民社会运

动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只有社会自身能组织起来,才可能制衡国家,对权力的滥用构成制约.但

是,社会如何才能自我组织起来,尤其在中国文化中组织起来? 过去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证明,在中

国文化中,社会自治基于两件事:一是礼乐教化,二是贤达治理(或称贤能治理).
为什么孔子制礼作乐? 为什么中国文化需要礼教? 因为这是中国文化中使社会实现自我组织、

自我管理的根本有效之道.这绝不是个人自由这么简单的事情.人有了自由,固然可用来追求自身

的价值,但也可以用来相互争斗.尤其是人与人构成一个共同体时,其整合之道绝不是“自由人的联

合”这么简单,而是必须诉诸人们共同能接受的价值和权威.我们看到,自由主义的契约精神和法治

权威在中国文化中缺乏根深蒂固的土壤,无法让大家在一种崇高的精神信仰中凝聚起来.相反,过
去几千年来历史地形成的礼教传统,确曾发挥过把人们有效地组织起来的作用.当然,如何在当代

中国情境下恢复贤达治理、重新制礼作乐,是一项尚待摸索的艰巨任务.
正如欧洲市民社会运动所揭示的,有效的个人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通过社会共同体的力量

来保证的.如果说,这个社会共同体在古代是家族,在今天将会主要是行业.行业自治是社会自治

的最重要内容之一.为了实现行业自治,除了礼乐教化与贤达治理之外,头等大事绝不是设计出一

个制度,而是要确立行业价值.前面说过,行业与社会自治的价值基础并不是个人自由,而是生命的

尊严与价值,以及共同体的安宁与繁荣;具体落实到每个行业,可以发现各行各业都有自身独立和独

特的价值,而它们体现了个人需要通过合乎行业逻辑的方式来展现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促进共同体

的繁荣与进步.对行业价值的漠视,将行业价值看成从属于政治价值,是霸道政治的现代表现形式,
是与儒家王道政治根本对立的.

因此,实现行业与社会自治本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也许需要几代人,特别是社会精英持久

耐心地去做才能实现.这绝不是像一些自由主义者想像的那样,喊几句口号而就能完成的.长期以

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生活在自己想当然的情绪和日益无望的愤怒中,而最现实最具体的社会自治

的建构却不在他们的视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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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今天,我们在认可自由主义的重要意义的同时,一定要同时警惕其在中国所表现的乌托邦倾向.
这种乌托邦的最大误区就在于,认为存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想制度,是全人类所有文化的共

同目标.于是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在各个文化中落实一套他们心目中的制度.这种乌托邦本质上建

筑在制度决定论,甚至政体决定论之上,轻视不同文化在塑造制度和价值上的深刻影响.
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学者已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并努力试图在中国传统文化

与自由主义之间寻找沟通的渠道或连结的桥梁.他们目前的最大困扰可能是为传统文化价值与自

由主义价值之间的矛盾而纠结,其最坏的结果则是将中国传统文化当成了实现自由主义的工具.
诚然,中国人今天需要借鉴和学习西方制度和价值,但在未来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漫长岁月

里,他们恐怕仍将需要从自身的文化心理结构出发,以中国数千年来形成的重要制度和价值为基础,
重建真正适合于中国文化的制度和价值.为此,一定要放弃制度决定论或制度乌托邦的思维定式,
认识到制度多样性、文明多元性才是现代性的必由之路.只有放弃自由主义的决定论,才有可能找

到中国现代性的正确定位.
比起研究自由主义与儒家传统如何结合来说,也许更重要的是研究中国文化中的治道是什么,

中国文化中有效的制度是什么,中国文化中制度的基础在哪里? 这些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可能是次要

的、工具性的方面,也许恰恰具有首要的意义.比如我曾经提出,“风化效应”是中国文化中极其重要

的社会整合机制,所以儒家经典才一再强调移风易俗是重塑社会的极重要途径.当“风气”凝定成好

的礼俗之后,即可形成一种制度,其作用远大于任何人为的制度设计①.贤能政治之所以比民主政治

更有效,也是因为它是中国文化中确立引导风尚和潮流,从而有效整合人心、保证规则或制度有效运

作的最重要手段.

１００年前的五四运动,以及１８０年来的近代史,摧毁了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基本信念,颠覆了中

国人对自身文明的千年信仰.这是迄至今日中国现代性迟迟不能走上正轨的主要原因.今天,我们

对于中国文化在社会整合方式及其制度、价值上的迷茫,究竟出自我们自身怎样的思想误区,是一个

亟待搞清的大问题.

“五四”文学研究的几个历史教训

魏　建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山东济南２５００１４)

无论是新文化运动的“五四”,还是爱国学生运动的“五四”,距今都跨过百年了.今天,我们高举

五四旗帜,弘扬五四精神,是很好的纪念;同时,我们认真反思“五四”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也应该是纪

念“五四”的重要内容.后者,也许是五四先驱更希望于我们的.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留下了

一些深刻的历史教训,例如看待问题有简单化、绝对化的弊端,典型的例证就是五四先驱对待中国传

统文化的态度.无论我们给五四先驱的全盘反传统找到多少开脱的理由,那也只能是为了开脱.纵

使我们这些五四之子为先驱们说一万句好话,人家一句“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了”,这一句顶我们

一万句.更值得我们今天深思的是,当年是否把孩子和一部分脏水泼掉了,却把一些更脏的污泥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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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留下了? 对此,我们至今都没有认真研究过.

１００年了,尽管我们几乎不停顿地一直在研究“五四”,但我们与五四新文化以及五四文学之间

还存在相当的隔膜:一方面是认识不足,一方面是阐释过度.认识不足好理解,阐释过度就有些复杂

了,主要表现为两极化倾向,赞美者把它夸大了,拔高了;贬损者把它丑化了,贬低了.比如说,当我

们把儒学和“五四”联系起来的时候,有的人把儒学看成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一剂毒药,有的人则

看成是实现“中国梦”的灵丹妙药.其实都不是! 儒学就是儒学,没有夸大者说的那么好,也不像贬

损者说的那么坏.具体来说,我们对于五四新文化/文学的研究还存在很多严重的问题,除了刚才说

的简单化、绝对化之外,还表现为“五四”研究成果的同质化等.这些同质化的研究成果,谈到“五四”
的优点和缺点,说的都差不多,甚至几十年陈陈相因.已有成果的研究局限还表现为:宏观研究有

余,微观研究不足;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所以,我想以«女神»为例,通过这部最能体现“五
四”抒情文学创作实绩之代表作的研究,总结“五四”文学研究的一些历史教训.

一

我要谈的第一个历史教训是,以往对五四新文化/文学的研究长期受制于“五四”当事人的自述.
例如,研究«女神»的人大都受制于郭沫若有关«女神»的创作回忆.郭沫若说是怎么回事,研究者也

跟着说是这么回事.这样的研究成果不像是研究者在论述,而像是对郭沫若有关回忆的复述、转述

和阐述.得出的结论不是论文作者研究出来的,而是郭沫若给定的.郭沫若给定了多少内容,研究

者们就“研究”出多少内容.例如,郭沫若有一段自述,经常被«女神»研究者引用:“当我接近惠特曼

的«草叶集»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发动的那一年,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到了喷火口,也
找出了喷火的方式,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①根据这段自述,几十年来,研究者们得出了一系列同

质化的研究结论.“当我接近惠特曼的«草叶集»的时候”,这是郭沫若给定了惠特曼的«草叶集»与
«女神»的联系,而«草叶集»在风格上与«女神»中的一些名篇确有相似性,也就肯定并强化了这种联

系;接下来,“正是五四运动发动的那一年”,这句话给定了十分精确的时代背景,于是,研究者们大谈

«女神»与１９１９年五四爱国运动的关系;郭沫若自述继而强调了“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就把诗

人“小我”与民族“大我”联系起来了,于是,研究者们就随意地、理直气壮地把«女神»中的个人抒情提

升到为民族代言的高度;郭沫若接下来说的“在这时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虽然没有

明说,研究者们似乎都明白“喷火口”和“喷火的方式”给定是什么,根据上下文,研究者们几乎众口一

词,都把“喷火口”理解为诗歌创作,把“喷火的方式”理解为郭沫若诗歌的创作手法.郭沫若只说了

这五十多个字,却给了研究者们太多的东西,既有时代背景又有创作动机,既有个人情感又有民族内

涵,既有思想内容又有表现手法,这样,郭沫若给定的结论就演变成了研究者们大同小异的研究

成果,几十年来层出不穷.然而,自古诗无达诂,对诗歌的理解出现见仁见智的歧异才是正常的,像
«女神»研究这样长期出现同质化的研究成果,反而是极不正常的.

从表面上看,郭沫若的自述是在帮助研究者回到历史现场,结果却是导致了研究者对«女神»的
误读,形成历史遮蔽,甚至形成历史歪曲的研究结论.如上所说,强调了惠特曼«草叶集»与«女神»的
关系,无形中就遮蔽了其他外国作家和外国文学作品对«女神»的多元影响,例如比惠特曼影响更大

的泰戈尔、歌德等人的影响;强调«女神»与１９１９年五四爱国运动的关系,距离历史真相就更远了,因
为«女神»中的许多诗篇原创于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以前,即使五四运动以后郭沫若创作的作品,也大都

与国内这场爱国学生运动没有什么关系;研究者们更大的误读表现在,把«女神»中的个人化写作曲

解为代言式写作,比如,绝大多数研究者都把«女神»中的“凤凰涅槃”,解读成象征着民族的新生,象
征着国家的新生.许多研究者还找到郭沫若事后很多年才表达过的类似言论,这就算坐实了.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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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这么说,教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或讲新诗的老师大都这么说.仅从郭沫若自述来看,并非如此,
因为郭沫若还有与之相反的更私密的自述;从创作动机的角度来说,也不是这样的.«凤凰涅槃»起
初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私人化写作,属于个人抒情.郭沫若曾与宗白华详细地讲了这首诗如何表达了

他与日本恋人安娜之间的感情.他非常希望把过去的自己烧掉,换一个新我.这是«凤凰涅槃»投稿

寄出去五天后,郭沫若在给宗白华信里写的创作动机.信中说:“白华兄! 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

的人,我是不配你‘敬服’的人,我现在很想能如Phoenix一般,采集些香木来,把我现有的形骸烧毁

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把他烧毁了去,从那冷净了的灰里再生出个‘我’来! 可是我怕终竟是个

幻想罢了!”①

与之同样的情况,以往学界对五四文学革命发生的研究,也是依据胡适的回忆,依据陈独秀的自

述,可是他们的回忆和自述明显包含着给定的结论,导致了研究者的误读,从而形成历史遮蔽,甚至

形成历史歪曲的研究结论.即使他们的回忆和自述不乏符合历史事实的材料,但研究者们是否看过

“五四”先驱对立面是怎么说的? 是否看过其他原始文献档案呢? 比如说«新青年»,我们依据胡适回

忆和陈独秀的回忆,都觉得«新青年»当时很了不起.事实上,«新青年»的发行量一直不大,创刊不到

半年就停刊了.停刊半年多以后复刊,过了不到一年又停刊了.为什么? 都是因为销路不好.通过

查阅原始档案和文献就会发现,以往学术界把«新青年»的作用夸大了.看的原始档案文献越多,越
会发现当事人的很多自述并不可靠,至少需要借助更多的旁证来参考.

二

我要谈的第二个历史教训是,以往对五四新文化/文学的研究总是受制于一个又一个僵化的,或
是大而无当的研究框架.以往的研究成果大都缺乏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带有明显的研究预设,或
是为了肯定“五四”,或是为了否定“五四”,更有甚者就是为了别的目的,拿“五四”说事.这表现在每

个时代的五四新文化/文学研究各有某种固定的阐释框架.例如«女神»,从闻一多开始直到今天,
«女神»研究者都要谈“五四”的时代精神,几乎没有人回避这个问题.“五四”时代精神成了一个阐释

«女神»的框架,当然我们需要研究框架,但我们不需要制约学术研究的框架.如果研究者都用这个

框架,而且是一个僵化了的研究框架,难免形成同质化的研究成果.对于«女神»研究来说,不同时期

谈“五四”时代精神,研究者分别赋予了它不同的含义.最初是闻一多的含义,那个时候就是指２０世

纪现代的精神,还包括青春的精神、科学的精神等含义,后来被赋予了爱国的、反帝反封建的含义,再
后来被赋予了启蒙的含义,近年来又被赋予了现代性的含义.这些不同的含义形成不同的研究规

约,多是为了印证当下的某一种流行的理论学说,拿«女神»作为佐证.«女神»是这样,其他的五四新

文化/文学研究成果同样有这样的问题.
顺便说一下.目前网络上,特别是微信上流传的郭沫若的材料有很多是伪造的.这些伪作可分

为如下几类:第一类,假题目,真内容.如流传的郭沫若歌颂斯大林的诗:«斯大林是我亲爷爷»«斯大

林是我亲爸爸»«斯大林元帅,你是我的爸爸»等.这一类伪作的作品题目是假的,但诗作的内容基本

是真的.１９４９年是斯大林７０岁寿辰,郭沫若写了一短一长两首诗为斯大林祝寿:短的一首题为«斯
大林万岁»,长的题为«我向你高呼万岁».伪作的制造者用假题目替换了真题目«我向你高呼万岁»,
诗作内容与«我向你高呼万岁»的内容大部分相同.有些见过«我向你高呼万岁»这首诗的内容而没

有记住题目的人,最容易被欺骗.第二类,假题目,内容半真半假.如伪作«斯大林是我亲爷爷»«斯
大林是我亲爸爸»«斯大林元帅,你是我的爸爸»等还有另外的造假版本,作品题目是假的,在真实的

作品«我向你高呼万岁»中加一点伪造的词句.如原作中有这样两行:“斯大林元帅,你全人类的解放

者,/今天是你的七十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篡改者把作品题目改成«斯大林是我亲爸爸»,同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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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加上“你是我亲爸爸”这句话,变成:“斯大林元帅,你全人类的解放者,你是我亲爸爸/今天是你

的七十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一般的读者没有见过真实的原作,只看到诗中有“斯大林你是我

亲爸爸”,题目又叫«斯大林是我亲爸爸»,便信以为真.第三类,真题目,内容半真半假.例如«我向

你高呼万岁»的某些伪作版本,题目是真的,内容多数是真的,只把其中个别句子改成:“斯大林元帅,
你全人类的解放者,你是我爸爸/我向你高呼万岁!”或改成“斯大林元帅,你全人类的解放者,你
是我亲爷爷/我向你高呼万岁!”等等.这一类伪作因为篡改程度最小,最容易让人弄假成真.
第四类,题目伪造,内容篡改,体裁造假.如流传很广的所谓郭沫若诗歌«献给敬爱的江青同志»,源
于郭沫若的一次讲话.当时江青在场,郭沫若的确说了一些奉承江青的话.造假者从讲话稿中选了

一些句子,分行排列,再加上伪造的题目“献给敬爱的江青同志”,就改编成一首诗了.尽管诗中的某

些词句确是郭沫若说过的,但这首诗是假的.第五类,假题目,假内容,即完全是无中生有之作.如

网上和新媒体上流传的«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完全是杜撰的“作品”.造假者为了让人相信是真的,
还伪造出处.这些出处因为不存在,所以查不到.一般人不明真相,拿这些伪作传来转去可以理解,
难以理解的是一些文史研究专家也参与制假造假和以讹传讹.有些知名专家将伪作掺到郭沫若一

些真实的作品中作为例证引用,让人误以为真.他们何以如此? 有些是成心要对郭沫若污名化,有
些则出于其他研究目的的预设.

三

我要谈的第三个历史教训是,以往的五四新文化/文学研究往往受制于某些简化了的研究“定
论”.关于五四文学是什么,五四文学革命是什么,迄今为止,读者看到的多是被简化了的,并不符合

历史事实的结论.这与其说是研究结论,不如说是一个历史的传说.在这样的传说中,五四文学革

命被简化成如下的样子:一个人首倡———胡适;两篇发轫之作———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

的«文学革命论»;“一校一刊”的推动———北京大学、«新青年»;其发展线索是新旧思潮之激战.
对于历史真相来说,以上这些内容不是正确与错误的判断问题,而是某几棵树与森林关系的认知问

题,因为整个五四文学革命比这些内容要丰富很多很多.“五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事件,这里

面包含了很多内容,可惜被后人简化成干巴巴的几条.尤其是那些被简化的“第一”,仔细阅读原始

的文献档案,大都经不起推敲,比如说在许多文学史研究论文和著作中把胡适１９１６年创作的«两个

蝴蝶»(原名«朋友»)说成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首白话新诗,让研究古代文学的人笑掉大牙,因为中

国古代早就有白话诗.
以往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个“定论”———五四文学革命起源于美国,是以胡适为代表的一帮美国

留学生发起了这场在中国文学史上划时代的“文学革命”.“美国起源说”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成

为深信不疑的学术“定论”.然而,“美国起源”只是一种可能,同时还存在其他的可能,如“日本起

源”.我曾以胡适文学革命时期的活动为参照,对比同时期郭沫若等人在做什么①.我为什么这么做

呢? 因为过去都是听胡适等人的回忆,听他告诉我们五四文学革命是怎么回事,却没听听其他人怎

么说.且不说所谓复古派,就说郭沫若,他可是新文学家.郭沫若曾说:中国新文坛是留日学生创造

的②.细想一下,除了胡适,其他五四新文化/文学先驱大都是留日学生:陈独秀、周作人、李大钊、钱
玄同、鲁迅.这些人只是“定论”中的先驱,郭沫若说的创造中国新文坛的留日学生首先是他们创造

社作家.很多人以为创造社是１９２１年以后成立的,相比五四文学革命滞后了好几年.仔细阅读历

史文献就不是这样了.胡适和美国留学生讨论文学革命的时候,几乎同时,郭沫若和郁达夫、成仿

吾、张资平等人,也在讨论文学,———当然是新文学.再仔细查看史料就会发现,胡适他们主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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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语言文字,白话能不能入诗等问题;郭沫若他们讨论的是新文学的纯文学问题,早就超越了一般

白话文问题了.总之,以往对五四新文化/文学的研究,把«新青年»一派当成主流,严重背离了“五
四”的历史事实.“五四”的历史事实是什么? 不是«新青年»派一家独大,而是百家争鸣,多元共生.

作为“大启蒙”的“五四”:走向“启蒙就是救亡”的历史大势

刘悦笛

(辽宁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　辽宁沈阳１１００３１;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北京１００７３２)

“中国启蒙”不仅具有本土价值,而且具有全球价值,它可以为世界启蒙提供一种前所未有的“中
国范式”①.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带来的乃是一种“大启蒙”,它的历史贡献,就在于让中国要走在

富强、民主、科学和自由之康庄大道上.所谓的中国启蒙,既不可能走全盘西化之路,但却要借鉴与

吸纳来自西方的第二次启蒙的普遍要素;也不能彻底回到传统本位中去,但却要让来自中土第一次

启蒙的传统得以创造性的转换,从而可能在第三次启蒙当中找到本土发展之途,并将这种既自本生

根又具有全球化潜质的模式,应用于未来世界之中.

一、五四运动:到底是不是“启蒙运动”?

在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之际,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曾有个断言:“五四”既不是文艺复兴,也不

是启蒙运动.按照他的观点,把“五四”作为文艺复兴是“自由主义诠释”,而把五四作为启蒙运动则

是“马克思主义诠释”,这两套界定历史的方案都形成了历史错位.由此,“不能轻率地把文艺复兴与

启蒙运动两种概念,视为随机援引来比附五四运动的两种不同特征.相反地,必须严肃地视它们为

两种引导出各自的行动方针、且又不相容的方案.简言之,文艺复兴原本被视为一种文化与思想的

方案,反之,启蒙运动本质上是一种经伪装的政治方案”②.然而,这种看法不仅割裂了文化思想与政

治之间的本然关联,而且,将两套方案置于“政治动机”的视角之内来加以考量,有失历史定位的公正

性,五四运动致力于启蒙中国民众的本然特性,不能被政治立场抑或语言游戏所推翻.
这可以从五四运动的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种诠释者那里得以明证.当１９３３年７月胡适在

美国芝加哥大学所做名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赫斯克尔讲座(TheHaskellLectures)当中强调,五
四运动也是“一场以理性对抗传统,以自由对抗权威,张扬生命和人之价值对抗压制生命和人之价值

的运动”时③,其实也是在肯定五四运动所本有的启蒙性质;当张申府在１９３６年开启的新的一场“新
启蒙”运动当中,确定“凡是启蒙运动都必有三个特性.一是理性的主宰,二是思想的解放,三是新知

识新思想的普及”,并要求“思想的自由与自发”与“民族的自觉与自信”得以相互结合时④,也就是将

启蒙的特性与五四运动的本质结合了起来.实际上,“使中国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分开来的正是

那场变革的本质特征———它的向度和目标”⑤,但事实是二者恰恰是历史地纠结在一起的.

９４反思“五四”:中西古今关系再平衡

①

②

③

④

⑤

刘悦笛:«如何认识新文化运动百年的全球意义»,«人民论坛学术前沿»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余英时:«文艺复兴乎? 启蒙运动乎? ———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余英时等著:«五四新论———既非文艺复兴,亦

非启蒙运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９年,第１１ １２页.

HuShih,TheChineseRenaissance,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１９３４,p．４４．
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实报星期偶感»１９３７年５月２３日.
[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鲁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３３４页.



在“五四”诠释史上,对于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较早采取两面看的评价,来自李长之１９４２年的长

文«五四运动之文化的意义及其评价»,他认为五四运动“并非文艺复兴”,“乃是一种启蒙运动”①.一

方面,“文艺复兴的真意义乃在新世界与新人类的觉醒”,这就是如今对文艺复兴的世界的发现与人

的发现的双重评价,这种评判符合历史,但是将之与“五四”比附,显然哥白尼那种发现新世界的觉醒

在中国并不存有,“新人类的觉醒吧,这也是基于一种新的形上学或对于人生问题一种深挚的吟味”,
这更不是五四时代的精神所能容②,所以五四运动谈不上文艺复兴,把胡适誉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
也是张冠李戴.另一方面,启蒙运动则是要“在一切人生问题和思想问题上要求明白清楚的一种精

神运动”,“因为是纯粹理智主义之故,所以这种启蒙的体系往往太看重理智的意义与目的实效”,这
的确是以理性为内核的启蒙运动的缺陷所在,但即便如此,“启蒙运动的主要特征,是理智的,实效

的,破坏的,清浅的.我们试看五四时代的精神,像陈独秀对于传统的文化之开火,像胡适主张要问

一个‘为什么’的新生活,像顾颉刚对于古典的怀疑,像鲁迅在经书中所看到的吃人礼教(«狂人日

记»),这都是启蒙的色彩”③,这个判断无疑是接近历史真相的.
尽管五四运动曾被李泽厚先生评价为“理性不足、激情有余”的一场运动,但却恰以感性化的形

式提出了所谓“启蒙的理性任务”,作为一场参与政治的爱国运动,富有激情这是历史必然,但是要看

其主要诉求到底是什么.历史学家张灏也曾揭示出“五四”“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两歧性”,“五四”
“思想中一个很重要成分就是以启蒙运动为源头的理性主义.但不可忽略的是:五四思想也含有很

强烈的浪漫主义.理性主义是强调理性的重要,浪漫主义却是讴歌情感的激越”④.１９３６年在京沪

发动的另一场“新启蒙”运动,它所倡导的就是一种“新理性主义运动”,但是从整体观之,２０世纪中

国的启蒙缺憾仍是理性之不足.具有悖谬性的是,欧洲启蒙运动的纲领,恰是让人们去敢于运用自

己的理性,这来自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启蒙箴言.于是乎,一种内在的巨大矛盾就形成了:启蒙思想本

身倡导理性化,启蒙运动却激情四射,这也是启蒙的内在缺憾所在.

二、重诠五四:从“小启蒙”到“大启蒙”

五四运动有广、狭两种含义:“五四运动有广、狭两种含义:狭义的‘五四’是指民国八年(１９１９
年)五月四日在北京所发生的学生爱国运动;广义的‘五四’则指在这一天前后若干年内所进行的一

种文化运动或思想运动.这一文化或思想运动,其上限至少可以追溯至两年以前(民国六年)的文学

革命,其下限则大抵可以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年)的北伐为界.”⑤这是余英时先生的看法,但实际上,我
认为,这种广义与狭义的“五四”都可以被归入“小五四”,而与之相对的“大五四”则是指由此所形成

的一种旷日持久的思想解放进程,此即从人类“大启蒙”的视角返观新文化运动的世界意义.
所以,需要继续区分“大启蒙”与“小启蒙”的不同.我们所谓的“大启蒙”就是要破除启蒙的异化

现象,让启蒙理性不再以理性为绝对中心,这就需要用东方智慧来平衡西式启蒙的偏颇.“大启蒙”
恰恰是要找回人类的情感,以人情来对理性加以均衡,使得人类获得一种完整的“情理结构”⑥.因

此,未来的全球社会需要一种“大启蒙”,这种启蒙既反对理性中心主义,又不流于唯情是举主义,而
是走向了一种既合情又合理的新的启蒙通途,中国启蒙在这里就有个全球用武之地.

所谓“小启蒙”,指１８世纪那场欧洲的启蒙运动所带来的一系列跨文化的启蒙,五四新文化就是

其影响在东方的余绪之一.这场启蒙的核心,就是倡导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这是东西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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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进入到２０世纪之后,当今世界则直面再一次启蒙,那种“小启蒙”的缺憾则被显露了出来,最
主要的就是由于理性而塑造的科学所带来的影响.正如我们所见,如今一味追求进步从而忽视理性

的边界,正让人类付出“自然与文化”的双重代价,同时,一种冷酷无情的“科技理性”正在塑造着全球

民众的生活,并且对人类的世界产生了禁锢与反制,这是我们不得不加以警惕的.

２０世纪以来的“中国启蒙”就是一种“大启蒙”,它尽管是一种后发的启蒙,但是结合本土传统

后,却可以为世界文明提供一种新的发展范式,因此,如何赋予启蒙以“中国性”的定位,也就成为了

关键之举.
尽管事实如此确证,但是如今仍不乏有论者持反对意见,台湾“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李瑞全教

授就与笔者商榷:“有说五四运动是一种中国式的‘启蒙’或‘大启蒙’,如刘悦笛,«为‘大启蒙’辩护:
中国启蒙的世界价值———从人类理性视角纪念五四运动百年»一文所持的论点,其中所寄望于中国

传统中的‘情理合一’之说作为人类第三次启蒙的范式,有回归儒家义理,或与本文旨意有相通之处

(但实有很不同的诠释和意向),在此不能备论.至于该文以五四运动为参加了西方第二次启蒙,实
有严重疏漏不一致之处.如以所引西方学者平克所提出的,‘启蒙’包括: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

步四方面来说,‘五四’如上论正是反传统、全盘西化与科学主义等既违反理性,亦缺人文主义精神,
正不足以言是一启蒙运动,不能以口号中标示科学与民主即为启蒙运动”①.李瑞全教授继续认定:
“至于说五四运动是一种‘启蒙运动’也可以说是无根之谈.因为,此中所谓追求科学与文明,实是一

种盲目的崇拜:西方来的就是科学的,文明的.传统的自然都被打为反科学,反文明的.此种鼓吹式

的‘文化口号’不但是肤浅的,实是违反理性的.因为,其中并没有针对传统社会和西方社会文化中

的合理或不合理的理性批判反省.全盘西化在文化发展上基本上就是违反科学与理性的构想.因

为,文化不是衣服,不是脱了旧的换上新衣就成为新的‘文化人’.文化是人类生命发展中已成为每

个人生命的‘第二天性’(secondnature)的东西,已贯彻于一切的生活价值与行为习惯的表现之中,
甚至常是超乎自觉之外的日常生活模式和习惯,犹如日日呼吸的空气,几乎无从置换.五四运动对

于国人维护国家主权和政治上要求民主的表现固然有推动社会政治上的理性表现,但对于启发每个

人的理性思维和批判反省并没有多大的帮助.反之,更多的是由于接受不同的理论变成主张这即是

唯一真理,使原来可以是理性的理论蜕变为观念的‘意识形态’或‘意底牢结’(牟宗三先生语),形成

一不容许自我反省批判的唯我独尊式的思维,此正是反启蒙的一种表现”②,这种将“五四”视为“非启

蒙”乃至归于“反启蒙”的论调,显然偏离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本来轨迹.
历史事实是,在１９１９年的群情激昂的“小五四”之后,新文化与新思潮始被广为接受,五四运动

的引领者之一胡适反思性地在当年１２月１日«新青年»第７卷第１号上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一
文,开门见山地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和“再造文明”,并将这四个基本点作为新思

潮和新文化运动纲领③,但是四者的地位却是不同的,需要进一步加以解析.实际上,无论是拿来主

义还是整理传统,最终都是为了中华文明的再造.胡适在１９２７年«整理国故与“打鬼”»一文中写道:
“我所以要整理国故,只是要人明白这些东西原来‘也不过如此’! 本来‘不过如此’,我所以还他一个

‘不过如此’”,是为了“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这才是‘重新估

定一切价值’.他的功用可以解放人心,可以保护人们不受鬼怪迷惑”④.由此观之,所谓“整理国故”
也不是那种单纯的复古,而是要求用科学的精神去对传统加以梳理与研究,从而将“传统复兴”与“现
代启蒙”得以结合起来,这是胡适主张所包孕的深层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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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乃是具有世界价值的,它始将中国这个始终未中断传统的文明古国带到了“启
蒙之境”,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启蒙将人类启蒙拓展到了一个“大启蒙”的阶段.当然,启蒙在中国

乃至世界至今都尚未完成,这将会是一个漫长的正在进行时,我们始终在路上.

三、启蒙转型:从“救亡压倒启蒙”到“启蒙就是救亡”

２００９年,笔者曾提出“启蒙与救亡”的发明权问题,但现在根据史实,李泽厚率先提出这个思想

无疑①.我曾经指出,作为对中国近代史的内在发展逻辑的一种言说方式,启蒙与救亡的变奏同时也

成为近代思想史的基本主题之一.该学说的发明权之争,并没有必要如此被关注,哪种理论对历史

和现实更有阐释力才是更为关键的.毫无疑问,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更有历史阐释力,且产

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我曾给出的结论如下:“其一,李泽厚明确提出了‘压倒说’,从他早年认定‘反
帝’就是近代史首要命题始,就已经明确认定了救亡压倒了启蒙;其二,李泽厚试图将这种‘压倒说’
贯穿到对整个中国近代史的阐释当中,而显然舒衡哲没有如此恢弘的视角和阐释的野心.”②

救亡与启蒙的历史逻辑,的确就是李泽厚最早揭示出来的.我们可以换个说法,“反帝”压倒了

“反封”,其实就是救亡压倒启蒙,反过来说也没错.因为根据解析可以看出,救亡的反面就是“反
帝”,启蒙的反面则是“反封”,李泽厚的言说恰好是反帝与反封的一种“反说”而已.汉学家们也有近

似的说法:“尽管启蒙哲学家们有意无意地开创了一个革命的时代受到启蒙的中国‘五四’时代

的知识分子却卷入了由于一场革命而带来的情感和理性的危机之中”③.李泽厚在发表于«历史研

究»１９７９年第６期的文章«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中就曾论证过,“反帝是中国近

代一个首要命题”,反帝压倒反封,才是“救亡压倒启蒙说”的雏形④.启蒙与救亡及其关联的实质,我
认为,其实是给中国提出的两难选择:到底是“国家富强”,还是“个人自由”,二者哪一个才更为重要?
这是由于,启蒙要求自由,进而强调个性的自由解放,但国富的诉求却压制了启蒙,而且国富也并不

等于民强,在中国的特定历史语境当中,二者恰恰也构成了一对矛盾.
李泽厚的著名文章«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首刊于１９８６年８月的«走向未来»创刊号,最初收

入１９８６年１２月三联版的«走我自己的路»,直到１９８７年６月出版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才正式收

入,由此明确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著名说法.这是大家公开所见的事实,然而,据李泽厚本

人的回忆,这篇文章写得非常早,写作时间应该是１９８５年８月,那是在庐山开完中国哲学史会议回

来后写成的.而且,这篇文章最初也不是给«走向未来»的,当时«走向未来»还是刚创办的民间刊物,
本来是应«北京社会科学»杂志之约而写的,目的是为了纪念文革结束十周年,但交出后被杂志压了

太久,后来才给了«走向未来»,而且被置于重要的位置之上.对于这场发明权之论争,我曾给出了两

个判断,必然性的判断乃是“变奏说”与“压倒说”,无疑都是来自李泽厚,汉学家舒衡哲(Versa
Schwarcz)所论的则是“启蒙与救国”之关联.关键是我给出的那个或然性判断———“非常可能的是,
这个说法本来在李泽厚和舒衡哲的内心都是一个‘模糊的共识’,在他们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早期见面

的时候,启蒙与救亡的说法被相互激发了出来”⑤,如今根据更多的历史材料研究,应该说“相互激发

了出来”这一判断不准确,并不能成立.
遥想当年,“启蒙压倒救亡”说提出时,“反传统”的力量在当时思想界其实是位居主流的,而且在

青年学生中影响非常巨大,其中的诸多误解至今仍未加以澄清,所以,如今重温李泽厚先生«启蒙与

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的价值就有以下五个方面:首先,李泽厚的文章所论“救亡压倒启蒙”,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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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悦笛:«“救亡压倒启蒙”,本无可争议»,«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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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３３５页.
李泽厚:«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历史研究»１９７９年第６期.
刘悦笛:«“启蒙与救亡”的发明权:归李泽厚,还是舒衡哲?»,«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６日.



是一种历史性的描述,而非价值性的判断,但诸多论者的误解在于,他们更多视之为一种价值性的判

断而非历史性的描述;其次,“五四”并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这就不同于诸多论者所接受的那样的理

解,在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并行不悖”且“相得益彰”,这才是当时的历史实情,此后,启蒙才被救亡

所压倒,那是后话,该文第一节的标题就是“启蒙与救亡的相互促进”,而后来者们往往忽视了这个表

述;再次,李泽厚文章延续“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之分,这种区分早已确立,由此李泽厚认定,“启
蒙性”的新文化运动开展不久,便与“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合流了,这种提法其实不同于“大五四”
与“小五四”的新近提法,而且也较新提法更加可靠;第四,李泽厚文章从“救亡———战争———革命”的
现实角度,阐明了后来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动因,这在他２００６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当中得以全面展开并集中论述①;最后,李泽厚的这篇文章从社会体制结构与文化心理结构两方面来

论证其所说的“转换性创造”,这种返本开新的建构,仍是以中国儒家作为主体的,而且这种对于传统

的转换,不仅关涉到现实发展,而且关系到中国未来命运.

２０１５年,秦晖先生发文认为压倒启蒙的并非救亡,应为民族主义压倒自由主义,其中的内在逻

辑应该是:一面是从“小五四”“爱国进步”到“民族主义”,另一面则是从“大五四”“科学民主”到“自由

主义”②.此文反对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我认为乃是内在偷换了概念,其实,民族主义对自由

主义的压倒,不就是救亡压倒启蒙吗? 现如今,中国人所直面的乃是另一番历史境遇,这就是“启蒙

就是救亡”.这是由于,救亡图存的大业早已实现,但是,“大启蒙”的事业在中国却并未完成.
李泽厚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启蒙的走向»一文当中,提出了这一思想,他认定:“如果说,

过去革命年代是救亡压倒启蒙,那么在今天,启蒙就是救亡,争取民主、自由、理性、法治,就是使国家

富强和现代化的唯一通道.因之,多元、渐进、理性、法治,这就是我所期望的民主与科学的五四精神

的具体发扬,这就是我所期望的启蒙在今日的走向.”③扩而来理解,如今中国的现状就是“启蒙就是

救亡”.然而,这个救亡,已经不是当年“图存”“保种”那种狭义的救亡了,而是关系到中华文明“再
造”的广义救亡了.因此,与这种广义救亡相对的启蒙,也就是一种“大启蒙”了.

从救亡压倒启蒙,再到启蒙就是救亡,这也是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其中情与理之间也形成了历

史性的巨变.按照李泽厚的阐释,“救亡压倒启蒙后,激情与革命的结合成为巨大的行动力量”④,如
此一来,本为理性所点燃的“激情之火”却不断烧灼着“理性本身”,而在狭义的救亡重任完成之后,中
国社会的确需要回归五四时代所倡导的理性,“今天要继续五四精神,应特别注意发扬理性,特别是

研究如何使民主取得理性的、科学的体现,即如何寓科学精神于民主之中.从而,这便是一种建设的

理性和理性的建设.不只是激情而已,不只是否定而已”⑤,这其实也应对着从启蒙到革命再到改良

的中国社会的宏观转型.

四、视角多元化以后:如何定位“五四”?

随着反思“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深入,五四形象变得愈加复杂,这的确值得重思,特别是以启蒙

为核心的思考始终没有中断过,但是其中的历史发展一定有反复的过程.“在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随后

的几十年当中,中国启蒙先行者们被迫去对其加以重思与评估,甚至有时一度放弃了知识解放的视

角.政治暴力和反帝运动创造的环境,向主张缓步革命的知识分子提出了紧迫挑战.他们作为文化

先觉者的自身形象也遭到质疑.五四知识分子们终而改变了自身的观点,开始重新看待已启蒙的思

３５反思“五四”:中西古今关系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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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参见李泽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香港:明报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秦晖:«重论“大五四”的主调,及其何以被“压倒”»,http://www．aisixiang．com/data/９２３９４．html.
李泽厚:«启蒙的走向»,«瞭望周刊»１９８９年第１９期.
李泽厚:«启蒙的走向»,«瞭望周刊»１９８９年第１９期.
李泽厚:«启蒙的走向»,«瞭望周刊»１９８９年第１９期.



想家与未被唤醒的民众之间的关联,从而开始去改造国民的心灵惯习”①,历史的发展也确实是一波

三折的,但启蒙的核心却始终并未改变.
如今,对“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描述、阐释、反思与判断被再度呈现出来.出于不同的历史

观,学者们通过观察与研究,对于历史有了不同的描述,然后有了不同的阐释,进而作了不同的反思,
最终给出了不同的论断,使得历史面目本身变得愈加模糊了.当我们试图揭开“五四 新文化”运动

的真实面纱的时候,岂知面纱之后还有层层面纱,“五四”的真面目竟如剥洋葱一般,层层剥离下来却

不见真核也.难道看待这段已经百年的历史,人们真的失去共识了吗? 真如后现代撕裂般之公说公

有理、婆说更有理? 为了主观学术创见,同时客观投合“反西化”,皆可置历史本身于不顾? 我们的历

史观,果然成为了满天繁星而彼此距离甚远之“星丛结构”?
无论将之视为五四“政治”运动,还是“新”的文化运动,这两种运动似乎难以割裂开来,正如历史

本身的复杂纠葛一般,“五四”乃多种历史力量相互角力的场域.胡适并不赞同“五四”只是倡导民主

与科学,恰如今日之简化解读一样,这场运动的思想谱系仍需全方位透见.他首先就觉得,陈独秀先

生抨击新思潮两大罪案,有些简单化且比较激进.因为按照陈独秀的主张,要拥护民主(德先生)就
要反对旧伦理与旧政治,要拥护科学(赛先生)便不得不反旧艺术与旧宗教,要同时拥护科学与民主

这两位先生就要先反国粹和旧文学,这其实也是为何运动从文化兴起的缘由.新思潮的唯一目的在

哪里呢? 其实就在于胡适所论“新思潮的意义”的最后一点上面,亦即“再造文明”.“五四”之后,中
国文明的再造,并不能在中国传统内部封闭发展,而是形成了中西之间的互动.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胡适将“五四”视为“中国文艺复兴”的看法的确有窄化之嫌,但胡适的观点

还是容纳了更为多元性的理路.胡适所说的“研究问题”,就是要解决社会、政治、宗教与文学的现实

问题;进而所说的“输入学理”,则是介绍西方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与新信仰,这两方面被胡适视

为“评判态度”的两种趋势.然而,千万别以为胡适就是一位彻底的全盘西化派,他同时也主张整理

国故,而不是将传统彻底加以抛弃.如今,面对“五四”的态度,既有继承“五四”者,也有断裂“五四”
者,前者希望将“五四”传统接续下来,后者则认定“五四”乃是中国文明发展的歧途.实际上,“五四”
就是个既破又立的双向历史过程,这就是所谓“不破不立”;“五四”更曾如此大刀阔斧地扭转了中国

社会的发展方向,进而融入全球文明的大格局之内,这就是所谓“大破大立”.
总而言之,我们试图从“大启蒙”的角度看看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其中一个视角转换就在于:从世

界文明的大脉络和大维度当中来重新审视“五四”,而不是以往那种仅仅从中国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

待“五四”,这其实是一种从内在视角到全球视角的转换,因为“五四”并不是仅仅被视为中国文明内

部的一次历史转折,而且同时也带来了对于世界文明的积极贡献.

[责任编辑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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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古代农民的群体性特质

马　新

摘　要:中国古代农民并非一盘散沙,亦非“口袋中的马铃薯”,而是具有较强合作意识与集体精神的

社会群体,具有明显的群体性特质.村落中公共活动与公共事务的最大特点是村民参与的普遍性.村民

们累世聚居,彼此间的联系与往来十分密切,自发的劳动合作一直相沿不息.在以地缘和血缘为纽带、以

农耕文化为基础的村落共同体中,形成了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这既是农民日常生活的需要,也是其精神

与生存的相互依托.中国古代农民的这种群体性特质是由特定历史条件与社会结构所造就的,它一方面

使古代农民可以形成共同关系,甚至可以保护自己的群体利益;另一方面也使农民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存

续和变革的基本力量.唐太宗所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对这一社会规律的高度总结.

关键词:古代农民;群体性;公共活动;集体精神;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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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凡论及中国古代农民,多冠之以“自私”“分散”“保守”甚至“一盘散沙”等描述,也有学

者引证马克思对法国近代农民的分析结论,将中国古代农民目之为“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① ,彼此分

散而缺乏联系,但他们并未意识到马克思所评价的法国近代农民与中国古代农民的明显差异,简单

化地将马克思对法国近代农民的评价套用到中国古代农民身上,这样势必削足适履,难以明了中国

古代农民的真实特质.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中国古代村落共同体的社会生活与生产出发,探讨中国

古代农民的合作精神与集体意识,对其群体性特质进行初步发掘,以裨于对中国古代农民乃至中国

古代农耕文化的客观认识.

一、村落公共活动与村民的集体意识

中国古代村落自产生起,便具有较强的共同体特征,在长期的传承发展中,村落中的公共活动与

公共事务一直较为丰富,既有祭社、祭神、驱傩、求雨、腊祭等祭祀活动,又有修路、架桥、凿井、建房等

公共事务,还有春节、上元、清明、端午、中秋等各种各样的节庆娱乐活动.这些村落公共活动与公共

事务具有若干突出特色.
其一,对于村落的公共活动与公共事务,村民往往普遍参与.农民是中国古代村落的基本构成,

村落中的农民固然以一家一户的小农为主体,每户农民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与生活单位,也都

是直接在王朝政权管理下的编户齐民,但他们之间并非老死不相往来,而是同处于一个村落共同体

中,积极参与村落的公共活动与公共事务.以祭社为例.中国古代村落中的祭社一般分春社与秋社

两次进行:“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谷丰熟;秋祭社以百谷丰稔,所以报功.”② 自先秦时期,人们便“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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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事,单(殚)出里;唯为社田,国人毕作”①.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祭社之际,村民会倾

家而出,参与社祭活动.他们集合一处,杀猪宰羊,祭祀社神,然后分享祭肉、祭酒,共度社日.如南

朝宗懔«荆楚岁时记»所载:

　　社日,四邻并结综会社,牲醪,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飨其胙.②

唐代诗人韩愈在«赛神»诗中,描述了长安郊外村落中农家共同赛社娱神的活动.诗云:

　　白布长衫紫领巾,差科未动是闲人.麦苗含穗桑生葚,共向田头乐社神.③

元代方回«续古今考»卷十一«广社稷考附社稷名义»亦云:

　　民间乡村有社,无坛有屋,谓之社屋.二社所祀,谓之社公.承平时,父老村民醵酒为社,欢

呼歌舞④

延至清代,依然如故.清人袁景澜在«吴郡岁华纪丽»卷七«斋田头作秋社»中记道:

　　农家祀田神,村翁里保敛钱,于土谷神祠作会.刑牲叠鼓,男女聚观,与会之人,归持各携花

篮、果实、食物、社糕而散;又或具粉团、鸡黍、瓜蔬之属,于田间十字路口,祝而祭之,谓之“斋田

头”.⑤

对于村落的其他公共活动,村民们也是踊跃参与.如宗懔«荆楚岁时记»中所载南朝村落中人共

同参与的驱傩情景:

　　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语:“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公头及作金刚力士以

逐疫,沐浴转除罪障.⑥

又如,山西省泽州县大阳镇所存«北齐石法华像»记有当时的“阳阿故县村合邑长幼等敬造石法华像

一躯”⑦.这种“合邑长幼”集体参与、共同营造佛像的现象在北朝及隋唐时代较为常见.再如,该镇

所存«创修鞠圣帝君阁记»详细记录了村民们对村落公共利益群起维护的一个事例:明清时期,大阳

是一个较大的村落,明末动荡之际,村民们在村北修建安庆寨,以防盗贼.寨上有阁,塑有关帝像.
至清代,寨子被他人据有,寨主要拆寨毁阁,村民们群起阻止道:“寨即一家之寨,神则合村共尊之神.
尔毁寨可也,尔毁阁,神将焉庇?”又共同向官府申诉,保住了寨中之阁.不久又“商及村众,人有同

心,遂捐银若干,建阁三楹,因迎废阁之像而奉建于此”⑧.
其二,中国古代村落中的公共活动具有较强的自组织性.认真分析中国古代村落中的公共活

动,不难发现,村落中的公共活动少有官方介入,基本都是村民们自发组织,共同参与.常见方式是

组建社或会,推举社首、会首,全社或全会共同组织有关活动.
作为民间组织的“社”起源于汉代,初时之社都是社祭的产物,其设置受官方控制,要得到官方认

可.汉王朝时代,要求以里立社,不能随意立社.然而,在民间却出现了里社之外的私社,而且其发

展呈现出不可遏止的势头.由祭社而生的村民的公共活动也延递而来,社自然也就成为乡村公共活

动的重要组织者.如汉代乡村出现了一些为应对政府差役而自发组织的结社.其中较为典型者当

属东汉章帝时代的侍廷里父老 .１９７７年,河南偃师县慎氏镇郑 村出土了“侍廷里父老 约束石

券”,兹抄录部分券文如下:

　　建初二年正月十五日,侍廷里父老 祭尊于季、主疏左巨等二十五人共为约束石券里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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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以永平十五年六月中造起 ,敛钱共有六万一千五百,买田八十二亩. 中其有訾次当给为

里父老者,共以容田借与,得收田上毛物谷实自给.即訾下不中,还田,转与当为父老者.传后

子孙以为常.其有物故,得传后代户者一人.即 中皆訾下不中父老,季、巨等共假赁田.它如

约束.①

该石券出土以来,学界给予了充分关注,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对其性质、功能等基本问题歧义颇

大,迄无定论.我们同意张金光先生的观点,即这是一个为充父老之差役而结成的私社②.券文主要

有四项内容:一是侍廷里２５户人家于永平十五年(７２)六月共结一社,敛钱６１５００文,买田８２亩,并
推举于季、左巨为祭尊和主疏,负责社务.二是社中因家资合乎规定而被定为里父老者,可获取田上

收成以自给.若改由他人为里父老,则将此权益转予此人.三是该田系２５户共有,世代相传.四是

若里中无人充任父老,此田由于季、左巨等共同租种.两汉时代,充任里父老者非官非吏,仍为普通

农民,但要应付种种官府事务,单独一家难以支撑,所以就有了这种村民自发组织结成的私社.
汉代以后,村落中的各种结社层出不穷,如北朝村落中的佛教结社义邑、唐代敦煌的各种社邑、

元代的锄社等,都很有代表性.至明清时期,村落中的各种会社更是多种多样.如清末对婺源县的

调查表明,该地有“青苗会以保护农林为目的,桥会、路会以便行人、备水患为目的,皆以一乡一村为

范围者也”.该地还有更大量的祭祀娱乐类的会社,“若同年会、戏会、土地会、社会、灶会、胡帅会、李
帅会等,则不一而足.尤著者如城乡之四月八会、东乡汪口之三宝仙会、北乡清华之端阳会、南乡中

云之重阳会,演戏至十余日,靡费至数百金”③.这些会社中的多数都覆盖了村落社会,也都有村民的

广泛参与.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古代乡村社会,除了通过社或会参与村落公共活动与公共事务外,村民们

还可以自行制定村规民约,尤其是明清时期,订立村约现象相当普遍.如山西省泽州县东沟村存有

两通清代村约石碑刻.一通是清乾隆五十二年(１７８７)所订«东沟合社同乡地公议永革赌博公约».
约文称:

　　兹因村中赌博不绝,公议禁革不意.立禁之后,忽有犯者,罚戏三台.忆此成吾村例矣,吾

愿村中永断祸根,不再犯约,相率而归于正路,合村甚幸.④

另一通石碑所记为清道光年间制定的一则禁令.禁令讲道,东沟村原本“井冽泉甘,人享其利”,“自
嘉庆年间,甘雨频降,而泉水常缺,人咸不知其故.及道光六年,井泉数圆,无一处有水,人心鼎沸”,
后发现有两家在村东打洞者,“于是集众往验,始知脉水果尽泄入洞中”.村民遂议定:“禁止两家行

洞者,即刻停工并议嗣后,村中东西南北地界以内,永远不许开凿洞口,如有故违者,罚地三银五十

两,罚行洞者银五十两.”⑤

以上两通约石碑刻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由村民共同订立,且具有强制的约束力.前一“公约”规
定,如有犯者,“罚戏三台”;后一“禁令”规定,如有违者,罚银若干.这又体现出较强的自组织色彩,
也是村民对村落集体的主体责任意识的充分体现.

其三,中国古代农民对于公共活动与公共事务具有较强的责任意识与义务认同.以村落公共活

动所需费用为例.村落中的公共活动既然是村民自发所为,所需钱财自然是向全体村民收取或摊

派.战国时期魏相李悝在“尽地力之教”中所言“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⑥,即指村民被摊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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敛钱祭社之事.这在汉代简牍中也有反映.如居延汉简有简文云:“入秋赋钱千二百,元凤三年九月

乙卯.”①地湾汉简还有一简记道:“八月戊午社计.”②所谓“社计”,应当就是统计社内的社钱收敛情

况.破城子汉简有一简记有收敛社钱的具体情况:“入钱六千一百五十,其二千四百受候长,九百部

吏社钱,二千八百五十受吏三月小畜计.”③敛取方式多为摊派,以人户为单位,平均负担.这一方式

是中国古代村落公共活动的通则.唐宋之间西北村落中盛行的春秋座局席的活动方式便是轮流承

办与平均分摊的结合.如敦煌社邑文书斯４０３７号«乙亥年正月十日春座局席转帖抄»云:

　　右缘年支春座局席,人各面一斤,油一合,粟一斗.幸请诸公等.帖至,[限]今[月十一日]
卯时于主人樊佛奴家送内.④

又,伯３８７５文书中的社司转帖云:

　　右缘年支秋座局席,次至李留通家送.人各麦一斗,面二斤,粟一斗,油半升,送纳足.⑤

可见,每次座局席都是以人口为单位,完全平均地分摊负担.至明清时期依然如此.如清代江

南地区流行的的村落日用类书«目录十六条»(抄本),收录有康熙年间的一份«请佛帖»,为婺源县万

安乡长城里庆源村村民所结佛社迎佛之通知,该帖要求“各户预办旗锣事件,齐集坛所点名.张职列

队,随次而行”,并开列了每户应筹办的物品清单:

　　搭棚树一百二十根,火条一百五十根,马点十介,捣子一百二十介(并索),鞔棚布每家一匹,
桥板一方,旗二对,锣一对.⑥

又如山西省平定县上董寨村有清咸丰年间所立«重修石桥碑记»,记录了当年村民们捐资重修村东阁

外石桥的经过.碑记云:

　　河水涨发,根基预毁,路途断绝,行旅艰险,村人目击伤心,共议重修.按地亩捐资,每亩地

摊钱四十余文.复踊跃助工,多寡不一,经营数□□□告竣.⑦

该村修桥所需是依地亩分摊,与明清赋税改革很是同步,较之以人户分摊,更为公平.
上述以平均分摊负担公共活动费用的做法所以演替不衰,表明这是一种行之有效、被村民普遍

接受的方法,也表明村民们对于村落公共事务与公共活动的义务责任的认同,同样是集体精神的重

要体现.

二、村落生产活动与村民的合作精神

早在西周井田制下,中国古代的农民们就进行着集体性的劳动.战国秦汉以来,土地制度发生

了巨大变化,由井田制而授田制而农民的小土地私有制,农业生产也由大田集体劳作转为个体的小

农劳作,但村落的基本结构并未改变,村民们仍然是相聚而居,邻里相望,鸡犬之声相闻,彼此间的联

系与往来十分密切.村民自发的劳动合作习俗一直延续下来.如«北史»载北朝道州的一些村落:

　　人行义让,有无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妇女相从纺绩,大村或数百户,皆如一家之务.⑧

就现有史料而言,村落中的生产合作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在一定时节的集体耕耘.它往往是在统一组织下,以秧鼓助力,活跃气氛,提高效率,其

中也包含了互助、换工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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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水田劳动中已出现了秧鼓助力现象,在水田薅秧时,往往以一人敲击锣鼓领歌,组织有节奏

的农作,减轻疲劳,提高效率.１９５３年,四川绵阳东汉墓出土了一个东汉陶水田模型,水田为泥质红

陶,选形为长方形,分左、右两部分,右侧为水塘,内有鱼、田螺、荷花的造型;左侧为秧田,田中五人,
一人身着长袍拱手而立,可能是监工,另有二人肩物拎罐,一人执薅秧耨.在一侧还有一人腰部悬

鼓,双手作击鼓状,此人便是薅秧锣鼓手.１９８２年,绵阳何家山嘴东汉墓中出土了一件陶秧鼓俑,俑
高１８．６厘米,头间以巾约束,微微翘首,面带笑容,身着短褐,腰束宽带,袖筒裤管均高高挽起,裸臂

赤足,腰部悬一小鼓,双手执桴作击鼓状.这也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乡间秧鼓艺人①.
至宋代,一些村落中仍流行集体耘田的习俗,为了奖勤罚懒,耘田时还在田边置漏和鼓.高斯得

«宁国府劝农文»描写道:

　　方春耕将作兴同阡共陌之人,通力合作,耘而去之,置漏以定其期,击鼓以为之节,怠者

有罚,趋者有赏.及至盛夏,烈日如火,田水如汤,薅耨之苦尤甚,农之就功尤力,人事勤尽如此,
故其熟也常倍.②

苏轼«眉州远景楼记»也写道:

　　吾州之俗二月,农事始作.四月初吉,谷稚而草壮,耘者毕出,数十百人为曹,立表下

漏,鸣鼓以致众.择其徒为众所敬畏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进退坐作,惟二人之听.鼓之

而不至,至有不力,皆有罚.③

这种生产劳作时击鼓敲锣、说唱对歌的秧歌习俗一直相沿不衰.元代王祯«农书»中收有«薅秧

鼓图»,其释文道:

　　薅田有鼓,自入蜀见之,始则集其来,既来则节其作,既作则防其笑语而妨务也.④

清人屈大均也记道:

　　农者每春时,妇子以数十计,往田插秧.一老挝大鼓,鼓声一通,群歌竞作,弥日不绝,是曰

“秧歌”.⑤

在日常的生产劳动中,村民们多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这种劳动合作得以成立的机制,是
农民自发组织的“换工”与互助.如同治«长阳县志»卷一«地理志风俗»所记:

　　旱田草盛工忙,互相助为“换工”.亦击鼓锣歌唱,节劳逸,有头歇、二歇、三歇.至末,鼓锣

与薅锄齐急,不闻人声,为“赶蓻”.谓之薅二道草、三道草.⑥

另一种生产合作方式是结社.村落农民为解决个体家庭中劳动力的不足,或为共同进行公共性

生产行为,也会组成相对稳定的生产合作组织———社.
为生产互助而形成的结社出现于汉代.«汉书五行志»有“兖州刺史浩赏禁民私所自立社”的

记载,颜师古注引臣瓒曰:“民或十家五家共为田社,是私社.”⑦农民所结田社的具体情况已不得而

知,但应当是社内人员在耕地、收割、打场、脱粒等农作生产环节相互合作,共同使用场地、牲畜、水
源、工具等资源.

汉以后村落中的生产合作性结社多为专门性结社,如唐宋之际的渠人社、元代的锄社等等.渠

人社是村落农民为修治、使用水渠而形成的结社.敦煌文书中有若干件社司转帖,让我们可直观了

解渠人社的活动情况.斯６１２３号文书有«戊寅年(９７８)七月十四日宜秋西枝渠人转贴»,内容如下:

９５试论中国古代农民的群体性特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孙华、郑定理:«汉代秧鼓俑杂说»,«农业考古»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五«宁国府劝农文»,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９９页.
苏轼:«眉州远景楼记»,沈德潜选编,宋晶如注释,刘欣生标点:«唐宋八大家文»,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９５年,第６２６ ６２７页.
王祯:«农书»卷一三«农器图谱四钱镈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第２０５页.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二«粤歌»,«清代史料笔记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３６１页.
陈惟模主修:同治«长阳县志»卷一«地理志风俗»,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刻本,第４６９ ４７０页.
班固:«汉书»卷二七«五行志七中之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１４１３页.



　　宜秋西枝渠人　转帖　菜 忠　石愿通　索赤头　索铁子　苏保山　索再昇　索流通　
索流定　索流实　索谏昇　索再通　索员昌　索再成　索再德　索不藉子　索延德　吴富员

　阴清朵　阴幸员　阴富定　邓美昌　解憨子　氾慢达　氾文惠　氾连儿　上件渠人今缘

水次

浇粟汤,准旧看平水相量,幸请诸渠等,帖至,限今月十五日卯时于普光寺[门前]取齐.如

有后[到],罚酒壹角;全不来罚酒半瓮.其帖各自[示名递]送者.
戊寅年七月[十四]日录事氾万 帖.①

渠社具有民间性与官方性双重色彩,既被官方认可,接受官方指令,负责水渠维护、修葺;又自发

组织一些合作活动,比如行水浇灌、房屋修葺、春秋社局、丧葬互助等等.两类活动在转帖中可以明

确区分,当时的转帖中都有对不参与或迟到人等的处罚.一种处罚是决杖若干,重有责罚或官有重

责,显然是转达官府要求;另一种处罚则是罚酒若干,如上引转帖,既是“罚酒壹角”或“罚酒半瓮”,这
自然是渠人自行组织的活动.

上引伯６１２３号文书中的转帖是渠社成员共同进行分水浇灌事宜,是较为典型的生产合作活动.
渠社转帖中还有合作修葺房舍者,如敦煌文书«渠人转帖»(伯５０３２号):

　　右缘孙仓仓就都厶(?)里(?)请垒舍壹日,人各粟壹斗,锹 壹事.帖至,限今月八日限(衍)
辛时,于庄头取齐,捉二人后到,罚酒壹角,全不来罚酒半瓮.其帖各自示名定滞(递过)者,不得

停滞.如 (滞帖者准)条科罚.帖周 (却付本司.)
(用凭告罚)②

该文书记的是渠社通知其社内成员自出粮食、自带工具帮助社内成员孙仓仓垒舍一日之事.营造房

舍不是凭一人一家所能胜任的事,所以也需要借助社员的集体力量来完成.
元代的锄社与此前的渠社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其先是民间成社,后又被官方推广,是北方一些

村落自发组织的生产互助组织.王祯«农书»卷三«锄治篇»记道:

　　其北方村落之间,多结为锄社.以十家为率,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

之间,各家田皆锄治.自相率领,乐事趋功,无有偷惰.间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故苗无荒秽,
岁皆丰熟.秋成之后,豚蹄盂酒,递相犒劳,名为锄社.③

锄地对于乡村农民而言,是最适于个体劳作的一种农活,一家一户完全有能力完成.而且,锄地

的时令性要求又强,也适于各家分头进行,不误农时,但元代北方村落中却流行锄社,十家结为一社,
“间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乐事趋功,无有偷惰”④,秋收之后,还要相聚犒劳,乐在其中.其间享受

的集体之关爱、之欢乐,已超出其他.
元王朝统一全国后,鉴于乡村久经战乱,凋弊不堪,遂参照流行于北方地区的锄社模式,利用行

政力量,向全国着力推行,以劝课农桑,恢复农业生产.锄社又转而成为官方基层组织的一环.但

是,这种官方化的社制已失此前锄社中农民合作生产的本义.

三、村落日常生活与村民的邻里守望

邻里守望表达的是一种以地缘为基础、以农耕和村落为背景的人际关系.浸润在村落日常生活

中的邻里守望,不仅是一种伦理要求,更是农民日常生活的需要,也是村民精神与实际生存的相互依

托与互助.«周礼地官族师»中就提出建立邻里乡人相互劝勉、相互协助、相互救济的睦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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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郝春文辑校:«敦煌社邑文书辑校»,第３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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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共,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相葬埋.①

意即全村人要相互担保、相互托付,若有刑罚、喜庆或赏赐之事,也一同承受、共同分享;对于国家的

职事、赋役,邻里一起承担;遇有丧事,则相互帮助殓葬.«孟子滕文公上»对这种乡邻关系作了高

度概括:

　　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②

两汉以来,儒家伦理文化的倡导与中国古代村落的现实相结合,使传统的邻里相望逐渐内化为

乡里民众的价值取向,规范和引导着村落民众的生活,村邻间的守望相助相沿成风.
以丧葬互助为例.丧葬是古代村落中的头等急难之事.在两汉时代,乡村百姓遇有丧葬,便有

吊丧、会葬之举.吊丧时不可缺少的是丧家的赙赗之礼.«公羊传隐公元年»曰:“赗者何? 丧事有

赗.赗者,盖以马,以乘马束帛.车马曰赗,货财曰赙.”③赙赗即送给丧家的布帛、车马、钱财等.不

过,上层社会之赙赗数额巨大,名目繁多,属于锦上添花,带有颇强的功利性与社交性.乡村农民的

赙赗往往只有数十钱至百钱,都属雪中送炭,是较为典型的丧葬互助.正如«汉书食货志»中晁错

所云:“今农夫五口之家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④这里将吊唁死者作为农

民的一项经常性支出.江陵凤凰山１０号汉墓出土编号为２的木牍,证实了晁错所言的真实性.此

牍记载了西汉文景时期平里居民送给死者五大夫伥偃家属的礼钱情况.其牍文曰:

　　载翁仲七十　王翁季五十　杨公子卌　庄伯五十　胡兄五十　靳悍卌　□小伯五十　袁

兄五十　张父卌　□翁仲五十　氾氏五十　陶仲五十　姚季五十　王它五十　张母卌　张苍

卌　不予者　陈黑　宋则齐⑤

从以上牍文来看,送礼钱之家和不送礼钱之家是分别记载的,所记民户应当包括该里所有人家.全

里共计１８户,加上死者伥偃本家,总计１９户.其中送礼之家共１６户,礼钱在７０~４０不等,不送之

家仅２户,可见村落中丧葬互助的普遍参与性.
乡村中的会葬在汉代文献和画像石中多有描绘.如,南阳唐河县电厂发现的汉画像石,图右画

有一人执臿,立于道旁;其侧有一柏树,象征坟墓所在;又有一人骑马,肩扛一旄,概为殡仪者;后有六

辆车,当为会葬队伍,其中一车上有一御者,一尊者.图左只刻出一车的一半,似有未尽之意⑥.微山

县微山岛乡发现的画像石也有类似的图像⑦.从南阳汉画像石上可以看到,乡村农民之会葬较为简

单,一人执臿,是做填埋准备,一人骑马,为殡仪引领者,其余六七辆车,人数并不多,当为乡邻之助

葬者.
唐代敦煌结社社条中,也多有丧葬互助的内容.如伯４５２５«社条»规定:

　　或若社众等尽是凡夫种子,生死各续,掩就黄泉,须则一朝死亡之间,便须心生亲恨,号叩大

哭.或若荣葬之日,不得一推一后,须要荣勾.临去之日,尽须齐会,攀棺擎上此车,合有吊酒壹

瓮,随车浇酹,就此坟墓,一齐号叩.若是生死及建福、然灯斋会之日,或有后到者,罚酒半瓮;全

不来,罚酒一瓮.⑧

伯５５２０«社条本»规定:

　　但有社内人身迁故,赠送营办葬义(仪)车辇,(一)仰社人助成,不德(得)临事疏遗,勿合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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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一二«地官族师»,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７１９页.
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３５８ ３５９页.
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２１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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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均明、何双全编:«散见简牍合辑»,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６７页.
参见韩玉祥、凌皆兵、曹新洲主编:«南阳汉画像石精萃»,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３页.
参见马汉国主编:«微山汉画像石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４４页.
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第３４页.



叹,仍须社众改□送至墓所.①

斯６５３７(背)«社条»规定:

　　生死常流,若不逐告(吉)追凶,社更何处助佐.诸家若有凶祸,皆须匍匐向之.要车齐心成

车,要轝赤(亦)须递轝.色物赠例,勒截(载)分明.奉帖如行,不令欠少.荣凶食饭,众意商量,
不许专擅改移.②

从上述«社条»规定可以看到,当时村落居民之丧葬活动主要有四方面内容:一是同哀,即大家遇

有丧亡之事,“便须心生新恨,号叩大哭”.二是共赴丧葬活动,即“荣葬之日,不得一推一后,须要荣

勾.临去之日,尽须齐会”.三是丧器共用,“要车齐心成车,要轝赤(亦)须递轝”;“赠送营办葬仪车

辇”也是此意.四是赠物,“色物赠例,勒截分明”,且有“转贴”通知,即“奉帖如行,不令欠少”.
从敦煌文书的有关资料看,上述«社条»规定基本得以实行.如上引«社条»规定之“色物赠例,勒

截(载)分明”,“奉帖如行,不令欠少”,便完全得以落实.如斯５６３２«张憨儿母亡转帖»通知如下:

　　右缘张憨儿母亡,惟(准)条合有吊酒壹瓮,人各粟壹斗.幸请诸公等,帖至,限今月九日辰

时并身及粟于显德寺门前取(齐).捉二人后到,罚酒一角;全不来,罚酒半瓮.其帖立弟(递)相

分付,不得停滞.如滞帖者,惟(准)条科罚.帖周却付本司,用凭告罚.③

宁可、郝春文先生在«敦煌社邑文书辑校前言»中对此转帖分析道:

　　斯五六三二«丁卯年二月八日张憨儿母亡转帖»,一些社人姓名右上角有一勾划,右侧另有

一圆圈、一墨点.疑墨点为社人自己所标,表示已知;圆圈和勾划为社司所加,表示到场及纳物

与否.④

这实际上说明了«社条»与«转帖»的落实情况.
唐中期韦挺所上«论风俗失礼表»云:

　　又闾里细人,每有重丧,不急发问,先造邑社,待营办具,乃始发哀.至假车乘,雇棺椁,以荣

送葬.既葬,邻伍会集,相与酣醉,名曰出孝.⑤

这里,既葬之后的“相与酣醉”是村民们参与社邑活动的重要动因,是对集体精神的向往与追求.
王梵志诗所言“遥看世间人,村坊安社邑.一家有死生,合村相就泣”⑥,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情感.

村落中体现在日常的邻里守望,内容十分丰富,但唯其日常,更多地存于细微之处,缺少直接的

记载与描述,我们只能从一些相关文字中去领悟.如东晋陶渊明在«移居诗之二»中写道: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

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此理将不胜? 无为忽去

兹.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⑦

这是他在南村生活的真实写照,村民之间,时相过从,其乐融融,集体氛围十分浓郁.南朝梁僧

慧皎«高僧传»记有一件释玄高的轶事:玄高本居村中,当其要随一书生远行时,“村人共相祖送”;尔
后返回时,“村人尽来候高”⑧.举村之人对村中成员的送往迎来,充分体现了村落中的守望之情与群

体意识.
唐宋以来的诗歌对村落生活有了较多的描写,从中可以读到村落中守望相助的氛围.如陆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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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桑»诗描述了宋代四川农民在合作互助、修葺房舍时的欢快心情.诗中写道:

　　农事初兴未苦忙,且支漏屋补颓墙.山歌高下皆成调,野水纵横自入塘.①

明代邝璠所撰«便民图纂»中的«牵砻竹枝词»也描写了农民在打稻场上齐声唱歌的场景:

　　大小人家尽有收,盘工做米弗停留.山歌唱起齐声和,快活方知在后头.②

对村落日常守望相助情景描写得最生动的当属白居易«朱陈村»一诗.此诗前半部分讲述了朱

陈村中“田中老与幼,相见何欣欣.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亲疏居有族,少长游有群.黄鸡与白

酒,欢会不隔旬”.温情脉脉,其乐融融.后半部分则讲述了自己虽然三十为谏臣,身居城市中,但却

是“东西不暂住,来往若浮云”,“平生终日别,逝者隔年闻”.人情淡薄,亲情难温.最后感叹道:“一
生若如此,长羡村中民.”充分展现了邻里相望这一突出的乡村文化特色.

四、中国古代社会与农民的群体性特质

中国古代农民所呈现出的群体性特质,是其合作意识与集体精神的体现,它来自于中国古代社

会特定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结构,对中国古代社会道路施加着重要影响,不充分认识这一点,便无法真

正了解中国古代社会,更无法全面认识中国历史上的农村与农民.
那么,中国古代社会哪些特定历史条件与社会结构造就了农民的合作意识与集体精神呢?
第一,中国古代村落形态的最大特点是农民相聚而居的“集村”模式占主导地位,这一传统来自

于原始聚落时代.进入农耕时代后,聚落成为人们基本的生存空间,几乎所有的农业居民都生活在

大大小小的聚落中,比邻而居或共居于排房之中.在城乡分离、村落出现后,农民们的居住方式并未

发生变化.如河南汤阴白营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村落遗址中,共揭露出房基４６座,其布局基本是东西

成排,南北成行,大部分住宅向南开门,绝大部分住宅都是圆形地面建筑,房基直径２．８ ５．２米不

等③.根据发掘报告中的“探方及房基分布图”可以看到,住宅分布相对均匀,每座住宅的间距多在５
米以内.山东平阴朱家桥商代村落遗址大约４４００平方米,其中,发掘面积２３０平方米,发掘房基２１
座,皆处在遗址中心区.发掘报告写道:“由于发掘面积较小,不足以了解该村落的全貌,但是,大概

的分布还可以看得出.房基密集的地方是村落的中心区,另一个聚居区在离中心区４０米的东边.
至于中心区的南边、北边也有居住的遗迹,然而却很稀疏.”④又如辽宁省辽阳市三道壕的西汉村落遗

址,在１万多平方米的发掘面积中,发现属于公元前２００年至公元２５年之间的农民居住址６处,水
井１１眼,砖窑址７座,铺石道路２段;另有儿童瓮棺墓３６８座.这是集居址、作坊和坟墓为一体的集

村式聚落遗址⑤.
这种村落形态一直延续到近代社会,在这种村落形态中,有着共同的公共活动、公共设施,也有

着共同的公共利益,这是农民合作意识与集体精神的良好温床.对此,高明的古代政治家们早已洞

察并因势利导,服务于强国固本.如管子在齐国整顿乡里、编制什伍时就明确提出:

　　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内教既成,令勿使迁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
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
其欢欣足以相死,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君有此士也三万人,以方

行于天下,以诛无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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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剑南诗稿»卷六六,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１１６２册,第７９６页.
邝璠著,石声汉、康成懿校注:«便民图纂»卷一«农务之图»,北京:农业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第１３页.
参见河南省安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汤阴白营河南龙山文化村落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３),北京: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３年,第２ ３页.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发掘队:«山东平阴县朱家桥殷代遗址»,«考古»１９６１年第２期,第８７页.
参见李文信:«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考古学报»１９５７年第１期.
«国语»卷六«齐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２３２页.



西汉晁错在上疏移民实边时提出,官府对于移民们必须做到:

　　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

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
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①

从管仲的“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实共亡”到晁错的“生死相恤,坟墓相从”,不正是合作意识与

集体精神的养成吗?
第二,中国上古时代存在着相当时期的村公社体制,在这一体制下,一个村落就是一个宗法血缘

共同体,土地为宗族所有,每个个体家庭只是基本的生活单位,无论是农业生产、村落公共活动,还是

其他经济社会活动,都以家族亦即村落为单位进行②.«汉书食货志»曾记载了上古时代村落民众

的集体劳动与生活状态:

　　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轻重

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

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③

从这则史料我们可以看到,村民们集中聚居于一村之中,统一早出晚归,且有里胥邻长之督促.对

此,颜师古注曰:

　　门侧之堂曰塾.坐于门侧者,督促劝之,知其早晏,防怠惰也.④

由上述资料还可以看到,夜晚时分,妇女还要相聚纺织,既省照明之费,又可切磋技艺.这种充满集

体精神的村公社传统无疑对此后相沿的村落共同体施加着源源不断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乡村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比如,井田制演化为授田制,国人野人演化为编户齐

民,宗法血缘的种种组合演化为自上而下、整齐划一的乡里之制,等等.但在多数的乡村、多数的居

民中,同一血缘关系中人们的聚居仍是这一时代的普遍现象.乡村社会中被打破的是原有的宗法血

缘组织外壳,被取消的是宗法血缘组织的经济与政治功能,但乡村社会中的宗法血缘关系并未消失,
而是以一种新的方式获得重生或转变,继续得以存续与发展⑤.

秦汉以来,王朝政府虽然在国家管理体系上已走出了宗法血缘体系,构建起以地缘关系为准则

的郡、县、乡各级地方组织,但乡村社会中大小不同的宗族聚居依然延续,聚族而居的意识不断增强.
直到近代社会,中国村落结构中的宗法血缘色彩始终十分突出,聚族而居或宗族聚居是较为普遍的

现象.宗法血缘共同体所形成的互助与合作意识源远流长.比如,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载:

　　三月冬谷或尽,椹、麦未熟,乃顺阳布德,赈赡匮乏,务先九族,自亲者始.
九月存问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分厚彻重,以救其寒.
十月五谷既登,家储蓄积,乃顺时令,勒丧纪,同宗有贫窭久丧不堪葬者,则纠合宗人,

共兴举之.以亲疏贫富为差,正心平敛,毋或逾越,务先自竭,以率不随.⑥

唐韩鄂«四时纂要»中也载有唐代宗族的互助自救情况:

　　是时(四月)也,是谓乏月,冬谷既尽,宿麦未登,宜赈乏绝,救饥穷.九族不能自活者,救.⑦

这与«四民月令»所述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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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汉书»卷四九«晁错传»,第２２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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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鄂原编,缪启愉校释:«四时纂要校释»,北京: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１１６页.



宋代以来,村落宗族间的经济互助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其集中体现就是族田、义庄的出现.族

田与义庄的设置主要是为了祠墓祭扫和修葺、赡济鳏寡孤独和贫困残疾者、共度灾荒、开办义塾及补

助本族子弟入学等,对于培养族人对宗族的依赖感情,维系宗族内部的精神纽带,进而加强宗法血缘

关系,起到很大的作用.换句话说,它是实现宗法制下敬宗、收族的物质保障.
如明代陆果之族,有族田八百亩,祭田五十亩,学田二百亩,役田三百亩.规定:族田为“赡族之

婚丧老疾及赡贫而学者”;祭田为“供禴祀”;学田为“置塾讲业族里子弟群焉给以饩廪;役田为代

蕃衍宗属之过更等”①.明代东莞梁氏族田也明确规定了其收族的目的,其使用规则是:

　　贫而冠婚者则予之,贫而丧葬者则赙之,年凶而饥者则赈之,贫无子者则养之,疲癃残疾孤

儿寡妇无期功可依者则周之.②

宗法血缘共同体中的互助与集体精神既是村落中合作意识与集体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对村

落中的其他农民施加着重要影响.
第三,中国古代乡村社会中,官方组织体系一直覆盖到村落,延伸到每一户村民,而且,最基层的

官方行政组织与村落共同体基本重合,极大地促成了一村居民的组织性与集体性.如:汉代县之下

实施乡里之制,里的设置与作为自然村落的聚基本一致,里正就是一村之长;唐代实施乡村之制,直
接设置村长或村正.宋代以后,有保甲制、乡约、里甲等诸多设置,但基本是因村设长,作为官方基层

组织的实质一直未变.汉代的里正也好,唐代的村长也好,宋代以后的保长、甲长也好,都要在官方

组织下协助处理一村之务.如«清朝文献通考»所总括:

　　其以乡人治其乡之事者,乡约、地方等役类由本乡本里之民保送佥充,而地方一役最重.凡

一州县,分地若干,一地方管村庄若干.其管内税粮完欠、田宅争辨、词讼曲直、盗贼生发、命案

审理,一切皆与有责.遇有差役所需器物,责令催办,所用人夫,责令摄管,稍有违误,扑责立加,
终岁奔走,少有暇时.乡约、里长、甲长、保长,各省责成,轻重不同.凡在民之役,大略如此.③

我们还要注意的是,历代王朝并不仅仅是在村落设长,以村落为王朝最为基本的社会单元与组

织单位,而且,在村落之内,又以什伍之制将每户村民都编制在官方体系之中.«后汉书百官志»记
道:“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

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④除了上述功能外,官方还以什伍甚至村落为单位,实行各种形式的连坐制.
如«宋书谢方明传»载:

　　江东民户殷盛,风俗峻刻,强弱相陵,奸吏蜂起,符书一下,文摄相续.又罪及比伍,动相连

坐,一人犯吏,则一村废业,邑里惊扰,狗吠达旦.⑤

这种村落管理模式自秦汉到明清相沿不替,在实现着历代王朝对村落民众组织控制的同时,又有助

于村落民众合作与集体精神的养成.
第四,中国古代乡村社会以个体小农为主体,其最大特色是弱小与脆弱.自战国以来,凡论及农

民,便以“五口之家,百亩之田”概括之.当时的百亩大致相当于后世的３０亩左右.五口之家,每口

六七亩地,是地道的小型经济单位.更重要的是,这百亩之田也只是在战国及西汉前期可以较为普

遍地实现.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随着人口基数的不断加大,土地兼并的发展,每户农民所占有的土

地处在不断递减中.西汉末的元始二年(公元２年),整个王朝共有耕地８２７０５３６００亩,人口５９５９４
９７８人,每口平均１３．８８亩;到清嘉庆十七年(１８１２),整个王朝共有耕地７９１５２５１９６亩,人口３６１６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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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９人,每口平均２．１９亩.① 如果考虑土地占有的不平衡性,普通农民所占有的土地当更低于此.
小农经济规模如此之小,必然造成入不敷出,弱不禁风.李悝曾对战国的个体小农进行分析:

　　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

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

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

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②

据此可知,粮食收入无法满足农民的生活支出,经常造成亏空.晁错也曾如是分析西汉前期的小农

之家: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
秋获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

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

灾,急政暴(虐)[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

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③

以上是占有土地较为宽松时代的情况.到了后代,随着小农家庭占有土地的递减,人均占有口粮及

其他劳动产品的下降,生活更是艰辛.
明清时代,普通小农之生活更是拮据.清代黄印在«锡金识小录»卷一«备参»曾记道:

　　乡民食于田者,惟冬三月.及还租已毕,则以所余米舂白而置于囷,归典库以易质衣.春月

则阖户纺织,以布易米而食,家无余粒也.及五月田事迫,则又取冬衣易所质米归,俗谓“种田饭

米”.及秋,稍有雨泽,则机杼声又遍村落,抱布贸米以食矣!④

小农的弱小与脆弱固然可能造成其分散与无助,但也正因为此,也造就了他们对群体与组织的

向往与依赖.如敦煌文书中有若干投社状,其中,伯２４９８号文书中,投社人马丑儿在投社状中写道:
“鸳鸯失件(伴),壹只孤飞,今见贵社斋集,意乐投入.”⑤伯３２６６(背)文书中,投社人董延进在投社状

中写道:“延进父母生身,并无朋有(友),空过一生,全无社邑.金(今)遇贵社,欲义投入,追凶逐

吉.”⑥从以上两则投社状可以看出,村民要求入社的原因,都是因为其自身的孤单与弱小,要寻求集

体的庇护与相互间的慰藉.
如上所述,中国古代农民并非一盘散沙,亦非口袋中的马铃薯,而是具有较强合作意识与集体精

神的社会群体.作为“口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的法国近代农民,彼此间无法形成共同关系,无法形

成全国性的联系或政治组织,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但中国古代的农民们则可

以形成共同关系,可以形成全国性的联系或政治组织,甚至可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纵观中国历

史进程,不难发现,中国古代的农民们可以是君主的顺民,有较强的家国情怀与忠君观念;但他们也

可以揭竿而起,掀起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将剥削、欺压他们的庞大王朝赶出历史舞台.因此,农民

就是中国古代社会存续变革的基本力量.至近代以来,依然如此.唐太宗所言“水能载舟,亦能覆

舟”⑦,是对这一社会规律的高度总结.
[责任编辑　范学辉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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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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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４、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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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印辑:«锡金识小录»卷一«备参»,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５２ ５３页.
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较»,斯二○四一,第７０４页.
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较»,伯三二六六背,第７０６页.
吴兢编著:«贞观政要»第一卷«政体第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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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制与推举制

———现代西方与儒家仁政的政治领袖产生机制之比较

谢 文 郁

摘　要:国内学界对于现代西方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政治领袖的机制有很多讨论,但对儒家仁政的政

治领袖产生机制则几乎没有涉及.这两种机制可以分别被称为选举制和推举制,它们基于两条不同的正

义原则,即:通过选票表达公意的正义原则,和在君子之道中呈现民心的正义原则.选举制以选票为决定

因素,忽略选票背后的责任意识,从而无视“公意”可能为恶的情况.推举制强调民心为政权之基,要求执

政者必须保持君子身份,敬畏天命而体察民心,行君子之道.但是,民心的不确定性使得推举制下的权力

运作,可能走向结构性腐败.对选举制和推举制进行平行考察,有助于更清晰地认识二者的基本思路、运

作逻辑,及与之分别相应的社会发展模式的特征.

关键词:选举制;推举制;正义原则;公意;民心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６．０４

政治的一个关键环节是最高领袖的产生机制,或称君王产生机制.就历史而言,最常见的是血

缘继承制,即子嗣在血缘关系中传承王位.近代以来,英国在西方国家中最早放弃了血缘继承制,而
采用君主立宪制,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实际上的最高政治领袖(议会、内阁和首相).其他西方国家陆

续效仿而放弃了血缘继承制;虽然各国随后建立的政治制度并不完全一致,但民主选举却是它们的

共同点.为了讨论方便,本文用选举制称呼这种政治领袖产生机制.就思想史而言,这种机制在卢

瑟福、霍布斯、洛克、卢梭等思想家的著作中得到了相当充分的说明,并在启蒙运动中成为全社会所

共享的意识形态.鉴于西方世界通过选举制在政治治理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人们往往把选举

制视为理想的政治领袖产生机制,在世界各地加以推广.
在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之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强大压力,中国清朝政府于１８９８年和１９０５年先后

有过两次以英国君主立宪制为范本而进行的所谓立宪改制,但都归于失败.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推翻

清朝统治,终止了血缘继承制,建立了北洋政府(１９１２ １９２８),模仿西方各国的制度,甚至企图移植

美国式的联邦制① .这些努力也未成功.相应地,中国思想界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就追求“德先

生”(民主),企图在思想上发起一场“启蒙运动”,对国民进行教化,使选举制成为共识.其间虽因战

争而暂时搁置,且有另类民主实践,但改革开放(尤其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却又得以

在自由主义旗号下继续推进这个理念,直至今日.这个所谓的“启蒙运动”是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下进行的,直接导致儒家政治思想资源被弃置一旁.然而,在对选举制与中国社会之适应性问题缺

乏深入而全面的分析与讨论的情况下,强行推销选举制,一心一意要在中国社会建立一种选举制,这
样的努力是危险的,也是难以成功的.

　

作者简介:谢文郁,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暨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山东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①　关于这个时期的政治制度设计及其运作,可参阅钱实甫:«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



　　既然如此,便有必要回到更原始的问题上去:废除血缘继承制之后,除了选举制,中国社会在政

治领袖的产生机制上是否还有别的选项? 本文欲提请关注的,是孟子的推举制.孟子对尧舜让贤这

个故事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理想的政治领袖产生机制是推举制(也有人称之为禅让制).不过,在
血缘继承制的现实约束下,儒家一直无法在君王产生机制上落实孟子的推举制,这导致儒家仁政一

直在瘸腿走路.为此,儒家便只好努力尝试教育现有的王子们,以期培养真正的君王.但就历史经

验而言,这种教育大都是失败的.中国历史上频繁出现昏君、庸君或暴君.无论如何弥补,符合儒家

仁政要求的君王,始终都无法在血缘继承制中源源不断地产生.原因很简单,血缘继承制对儒家所

期望的君王的培养和产生过程,造成了巨大的限制.而相应地,在废除了血缘继承制之后,孟子所提

倡的推举制就值得特别重视了.为此,本文将分别追踪选举制和推举制的理论预设和根据,在对比

中呈现它们各自的优缺点.所以,这不是在设计一种理想型的政治领袖产生机制,而是要通过平行

地分析选举制和推举制,为更深入地理解中国语境下的政治权力运作做一些准备工作.

一、现代西方政治与选举制

在世界文明史上,王位占有者作为最高政治领袖,其更替模式有两种,一是血缘继承,一是暴力

取替.相比而言,血缘继承是较为平和的过渡方式.而一旦出现昏君或暴君,社会治理就很难维持

既定秩序而陷入混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恢复社会秩序,暴力取替就成了唯一的选项.然而,暴力

给社会带来的灾难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历史上,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在这两种模式中,血缘继承

一直是君王更换的首选模式;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暴力取替模式才出现.在这两种模式之外是

否还有其他更好的选项?
我们先来追踪西方社会的近代史.西方进入近代社会始于１６４０ １６８８年的英国革命.这场革

命的起因可以大致叙述如下:英国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ElizabethI,１５５８ １６０３),得益于英国

国力强大而出现了一批因海上贸易而致富的新阶层,或称新兴资产阶级①.他们通过利益交易或金

钱购买而成为英国下议院议员,控制了下议院,所以也称为新贵族.他们的财富成了英国王室的重

要经济来源.这些新贵族大都在尼德兰一带或长或短地居住过,深受当时欧洲大陆如火如荼的宗教

改革运动之影响,在宗教上采取新教立场(路德宗、改革宗、长老会等),因而追求净化英国国教而使

之完全新教化(清除天主教势力),因而又被称为清教徒.也就是说,他们同时拥有三重身份:新兴资

产阶级、新贵族、清教徒.查理一世(CharlesI,１６００ １６４９)在位期间,国王和下议院的关系日趋紧

张,并于１６４２年完全破裂,导致双方进入战争状态,史称“英国内战”(１６４２ １６５１).内战的前两年,
议会军队在作战时虽占优势,却缩手缩脚.议会军的最高将领一直希望国王能够回心转意,和议会

妥协,重新回到王位上.这种想法导致双方在战场上处于胶着状态.追踪其思想根源,在当时英国

国教主导下,人们根深蒂固地拥有绝对王权和血缘继承制观念,认为不顺服君王就是不顺服上帝.
为了加强这种观念,保皇派马克斯韦尔于１６４４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基督教君主的神圣

王权»(Sacro SanctaRegumMajestas),从«圣经»出发为血缘继承制和绝对王权观进行辩护.马克

斯韦尔的观点并不新颖,而是相当传统但却是主导性的观念.这一点可以在内战初期的议会军司令

曼彻斯特的说法中得到很好的说明:“如果我们打败国王９９次,他仍然是国王;在他之后,他的子孙

后代也仍将是国王;但是如果国王打败我们一次,我们全部都要被绞死,我们的后代将成为奴隶.”②

虽然血缘继承制和绝对王权观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是,血缘继承制可以加重人们对绝对王权的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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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阅马克思:«评基佐“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 英国革命史讨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 １９８３年,第２４７ ２５３页.马克思认为,英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种说法

是国内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宗教性因素(例如卢瑟福这样的宗教界人物)在英国革命中的关键作用.
参阅谢文郁:«王权困境:卢瑟福‹法律与君王›的问题、思路和意义»,«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８期.

引自[英]查尔斯弗思:«克伦威尔传»,王觉非、左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年,第１００ １０１页.



畏情感.进一步,如果«圣经»主张血缘继承制—绝对王权观,那么,人们在英国国教主导下就会培养

出这样的想法:反对血缘继承制下的绝对王权就是违反«圣经»的主张.这意味着,无论议会军队暂

时有多强大,他们都无法战胜保皇派.换句话说,在血缘继承制—绝对王权观这个社会共识中,议会

军队是无视上帝命令的叛乱者,而国王和他的支持者在上帝的保守和祝福下终将赢得这场内战.
同一年,卢瑟福(SamuelRutherford,１６００ １６６１),时任圣安德鲁大学的新学院(隶属长老会)神

学教授,出版了他的«法律与君王»(LexRex)①.这本书以马克斯韦尔及其所代表的保皇派作为靶

子,从«圣经»诠释的角度,对血缘继承制和绝对王权观进行了彻底的批评和否定.是年底,英国国会

的长期议会开会,议员们几乎人手一册«法律与君王».也就是说,１６４４年的长期议会议题基本上是

按着卢瑟福这本书的思路展开的.这次会议之后,议会军队不再对国王及其支持者手软,直到１６４９
年把国王送上绞刑架.卢瑟福指出,马克斯韦尔误解了他所引用的«圣经»经文;实际上,这些经文恰

好是反对血缘继承制和绝对王权论的,因为«圣经»赋予了每一个人以自卫权.自卫权就是对绝对王

权的限制②! 卢瑟福作为神学教授,他对«圣经»的解释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在这本书之后,血缘继承

制—绝对王权论和圣经之间的关系就有了两种解释,而卢瑟福的解释在议会中获得了共鸣! 可以

说,血缘继承制—绝对王权说从此不再主导英国思想界.
卢瑟福的«法律与君王»在英国内战期间所形成的影响,对于王权的血缘继承制来说具有毁灭性

效果.进而,在思想界,人们很快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绝对王权和血缘继承,政权应该如

何产生? 其合法性在哪里? １６５１年,霍布斯(ThomasHobbes,１５８８ １６７９)出版了他的«利维坦»,提
出契约论来解释政权的起源和合法性.他谈到,人在自然状态中拥有一切权利,并在契约中放弃一

部分权利,并将其交给政府管理而进入社会状态.政权(或王权)由此产生.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在于

它能恰当地管理公民所交出的权利.契约是双方的,除非双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破坏契约.契约

赋予了王权甚至奴隶制政权以权威性和合法性③.霍布斯的契约论并没有否定王权的权威性,但认

为,既然王权是在契约中产生的,血缘继承就是不合适的了.
霍布斯从契约论的角度谈论政权的合法性,对于当时英国思想界来说,乃是一个十分新颖的观

点.不难理解,如果不是«法律与君王»对绝对王权观和血缘继承制的破坏而导致人们对政权(王权)
合法性的理解出现空白状态,霍布斯大概不会提出上述契约论解释,而且即便提出来,人们也不会对

它有什么巨大的反应.实际上,霍布斯的«利维坦»出版后,英国思想界出现了震动④.尽管批评是主

要的(因为它不否定甚至捍卫绝对王权),但是,这种强烈反应反而推动了契约论的传播与关于契约

论的广泛讨论,这从根基上改变了英国人的思维方式,导演了１６８８年的“光荣革命”,对英国君主立

宪制的建立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光荣革命后,洛克(JohnLocke,１６３２ １７０４年)于１６９０年出版了«政府论»⑤,对君主立宪制进行

理论说明.洛克写作这本书时,有两个主要关注.首先,霍布斯的契约论强调契约的绝对权威,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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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卢瑟福:«法律与君王»,李勇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参阅谢文郁:«王权困境:卢瑟福‹法律与君王›的问题、思路和意义»,«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８期.这里,我想指出的是,英国

内战的整个发展线索都和«法律与君王»相关.无论是在议会和国王的战争(第一次内战)中,还是在议会和军队下层的人民公约派

的分歧中,以及在议会和苏格兰长老会的战争(第二次内战)中,都可见到这本书所留下的浓重痕迹.限于主题,本文不展开这方面

的讨论.
参阅[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杨昌裕校,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第１８ ２０章.以及谢文郁:«权利:社

会契约论的正义原则»,«学术月刊»２０１１年第５期.
参阅 ThomasHobbes,Leviathan RevisedEdition,editedbyA．P．MartinichandBrianBattiste(Peterborough:BroadＧ

wayPress,２０１０)．编者把当时学界的一些回应也作为附录编入,读者从中可以窥见当时思想界对此讨论之热闹.特别指出,Robert
Filmer的ObservationsconcerningtheOriginalofGovernmentuponMrHobbessLeviathan便在其中(附录 A).

[英]洛克:«政府论»,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上篇)１９８２年,(下篇)１９６４年.英文本参阅JohnLocke,Two
TreatisesofGovernment(１６９０),editedbyPeterLaslett(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１９６０)．



否定任何单方破坏契约的努力.这就是说,如果国王不愿意放弃王位,臣民就不能破坏契约而推翻

国王.因此,契约论在逻辑上是可以用来支持绝对王权的.这一点对于议会派(或新贵族,洛克属于

其中一员)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其次,尽管霍布斯没有否定绝对王权,但是,契约论对血缘继承制的

否定却是彻底的.这一点对于保皇派来说则是致命的.因此,保皇派对霍布斯的批评火力更猛.比

如,菲尔麦(RobertFilmer,１５８８ １６５３)为此写了«先祖论,或论国王的自然权力»①一书,坚持从«圣
经»出发,从血缘继承制出发为绝对王权进行辩护.

洛克继续采用霍布斯的契约论思路,并在此基础上引入“基本权利”观念②来回应上述两个关注,
认为国家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他进而引用卢瑟福的说法,认为公

民捍卫自己的基本权利即是行使自卫权.因此,他指出,菲尔麦所鼓吹的绝对王权和血缘继承都是

不合时宜的.同时,洛克还提出了“三权分立”的设想,使立法、行政和司法独立运行而相互制约.简

略而言,在洛克看来,在君主立宪制的框架中,人的“基本权利”受到法律的完全保护.君王作为国家

的最高领袖只能在法律规范中行事.政权运作采取“三权分立”原则:议会为最高立法机关;内阁为

最高行政机关;司法体系独立执法.洛克的这些观念代表了当时英国议会的主导性立场.１６８９年

公布的«权利法案»(theBillofRights)宣告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建立.在这个体制中,国王在名义

上是最高首脑,但国王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行事;或者说,必须在议会的框架中行事(这相当于取消了

国王的行政权力).内阁和司法体系都是通过议会任命建立起来的,一旦建立,就独立于议会而运

作.于是,议会实际上取得了最高政治权力.这是现代西方政治的最初形式.
英国下议院是议会(或国会)的主体.作为英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它的成员构成是关键所在.在

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大部分下议院议员身份的获得都和金钱有关(这也是他们被称为“新贵族”的原

因).“光荣革命”之后,议员在程序上虽然是通过选举产生,但是,议员的候选人资格是和财产(不动

产)挂钩的;实际进入议会的人一般是大地主,通常是地区自治的头领.这种统治形式一直持续到

１８３２年的改革.１８３２年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剥离议会席位分配制度中的财产(不动产)和土地因素,
转向按人口分配席位的做法.从１６８９年的«权利法案»到１８３２年的改革,其动因就社会变迁的角度

而言,是英国工业革命导致了一批没有土地却拥有雄厚资本的资本家的产生;他们需要在议会中有

更多的发言权,因而需要更多席位.１８３２年的改革剥离候选人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导致了选民的选

票成为候选人当选的决定性因素.
不过,对于这个转变,我们注意到,除了英国工业革命所造成的城市化因素之外,欧洲大陆的启

蒙运动(１７ １８世纪)以及法国大革命(１７８９ １７９９)也是关键性因素③.启蒙运动传递了“人权”理
念,法国大革命传递了“平等”观念.这两件事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启蒙运动,就没有法国大革命;
没有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也不会影响整个欧洲.学界通常认为,欧洲启蒙运动起于１７５１年开始出

版的«百科全书»(由狄德罗主编).其中的一位重要作者是卢梭(Jean JacquesRousseau,１７１２
１７７８).卢梭对启蒙运动的最重要贡献正是他提出了“人权”理念.

在卢梭看来,“人权”就是人的契约权.他在«社会契约论»第４章中讨论奴隶问题时指出,人不

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做奴隶.就概念而言,奴隶是那种放弃一切权利(包括财产权和生存权)的人.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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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Filmer,Patriarcha,orTheNaturalPowerofKings,DodoPress,２００８．不过,鉴于«法律与君王»的强大影响力,
他生前没有出版此书.«先祖论,或论国王的自然权力»是在他死后多年才出版的(１６８０年).洛克«政府论»上篇便是以菲尔麦的«先
祖论»为攻击对象的.

国内学界关于洛克的“基本权利”观念几乎没有讨论.拙作«权利政治与社会契约论»中有关于洛克的“基本权利”的分析和

讨论,参见谢文郁:«自由与责任四论»第二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洛克提出三个基本权利:私有财产、人身自由、追
求幸福.基本权利这一概念的提出,是现代英国政治得以建立的关键所在.至于基本权利究竟包含哪些条目,不同时期的人们有不

同的看法,因而是可以讨论的.
关于英国１８３２年改革和启蒙运动及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关系,可参阅SeamusDeane:TheFrenchRevolutionandEnlightenＧ

mentinEngland,１７８９ １８３２,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８．



梭谈到:“说一个人无偿地奉送自己,这是荒谬的和不可思议的.这样一种行为是不合法的、无效的,
就只因为这样做的人已经丧失了自己健全的理智.”①这话的意思是,现实生活中的“奴隶”都是出于

理智不健全的缘故,因为人不可能“无偿地奉送自己”.也就是说,任何人的奴隶身份都是无效的.
没有真正的奴隶.人是在契约中使用契约权通过交换某些权利而进入社会的.无论达成什么契约,
人都必须行使契约权.缺乏契约权就无法与他人定立契约.从这个角度看,人无法交出契约权;交
出契约权等于无法进行契约活动,包括交出契约权这个契约活动.因此,人可以交换他所拥有的一

切其它权利,唯独不可能交换他的契约权.卢梭称此为“做人的资格”.当然,人往往会因为自己理

智状态出了问题而以为自己没有了契约权从而不再使用它.卢梭认为,这正好是欧洲的现状.契约

权是不可能丧失的;它永远和人同在.人们的这种错觉需要启蒙.启蒙运动的目标就是让人意识到

自己之契约权的不可剥夺性.契约权允许人交换各种权利,既可交出,也可收回.基于这一点,卢梭

认为,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社会制度是可以改变的;更直接地说,革命是合法的.
卢梭进一步指出,人的契约权既然与生俱来,便不是法律赋予的.相反,人的契约权必须成为法

律的基础;法律必须从人的契约权出发,维护保障人的契约权.在这个思路中,卢梭认为,表达自由

(或表达权)是人的基本权利,必须受到法律保护.表达自由如果得不到法律保护,人的契约权就无

法正常地发挥作用.表达自由一般有三个方面.首先是言论自由.人是通过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意

志的.如果没有言论自由,人就无法表达自己的意志,从而无法进行契约活动.当人的意志得到充

分表达时,社会就会形成一种“公意”.这个公意表达了社会的共同利益,是永远不会错的.其次,在
充分享受言论权的基础上,人就可以通过自由选举而进入实际性的契约.最后,当自己的意志未能

在契约中得以表达时,人还可以公开表达抗议.只要人的表达自由得到了法律的完全保障,社会的

公意就能够成为社会的意识形态,主导社会秩序的形成.他说:“每个人在投票时都说出了自己对这

个问题的意见,于是从票数的计算里就可以得出公意的宣告.”②可见,卢梭提出的“公意”概念是通过

言论自由、投票自由和抗议自由来呈现的.或者说,人的契约权是在表达自由中实现的.
在启蒙运动中,卢梭的人的契约权概念成了理念,即:唤醒人的理智状态而重新意识到自己的人

的契约权,并随己意而使用之.启蒙就是让人认识到自己拥有契约权,任何时候都可以作为独立主

体与社会其他主体进行契约活动.历史上,法国大革命便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进行的.反过来,
法国大革命运动又推动了这种人的契约权意识的广泛传播.英国的１８３２年改革深受这种人的契约

权理念的影响,率先在议员选举中落实民众的选举权.可以说,现当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政治制度

是从此开始的.
小结一下,作为现代西方政治的第一种形式,英国革命在思想上和制度上都破坏了血缘继承制

和绝对王权观,并在基本权利观念主导下建立了以议会为最高权力机构的君主立宪制.具体而言,
卢瑟福在«圣经»诠释中为人民的自卫权辩护,冲击了绝对王权观和血缘继承制,导致政权合法性问

题成为思想界的热点和显学.霍布斯企图通过契约概念来论证政权的合法性,但在逻辑上无法消解

王权的绝对性.洛克推进了契约论思路而提出基本权利观念,彻底摧毁了绝对王权观.然而,以私

人拥有土地自由为基本权利而建立起来的契约政权,其合法性并不充分.卢梭从契约权的角度界定

基本权利,把契约政权的合法性归为人民的选举权.从理论上看,人的契约权—选举权完全坐实了

政权的合法性.这种观念通过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而传给了英国.英国１８３２年的宪政改革容纳

了卢梭的这种观念.于是,英国君主立宪制就定型了.

二、儒家仁政与推举制

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一直是在儒家仁政思路中进行治理的.不过,受到血缘继承制的制约,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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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３版,第１１页.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第１３６页.



仁政在中国历史上未能得到全面实行.如今,血缘继承制已经废除,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儒家仁政

的基本思路,就成为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现代西方政治模式尽

管主导了当今世界的政治制度变革,但是,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人在落实西方现代政治理念上的努

力并未获得良性回报.究其原因,任何成功的政治实践,都是在历史惯性中进行的.中国社会的政

治治理也是如此.现代西方政治的成功经验当然可以借鉴,但是,它必须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儒家仁

政思路形成良性互动.这里,我想深入分析孟子所提倡的推举制,呈现儒家仁政思路上的君王产生

机制.
儒家仁政在社会治理问题上关注这两种根基性关系,即天命与君子;君子与平民.首先,在天命

与君子的关系问题上,儒家认为,宇宙秩序(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是在天命中给定的.敬畏并遵循

天命是为政者的原始性情感.遵循天命需要认识天命.凡在敬畏中追求并认识天命者便是君子.
君子可以分两类.一类是政治治理主体;一类是道德教化主体;合起来,君子乃是社会生活中维护社

会秩序的主体.作为道德教化主体,君子是道德模范和教师,因而是作为个人而起着教化的作用.
政治则是一种集体性的社会活动.君子作为政治主体所从事的并非个人活动,而是群体性活动,这
其中是有秩序的.秩序由具有上下等级的政治地位来界定,其中的顶层位置称为王位.位居王位的

君子称为君王或君主.当然,君王首先要确立自己的君子身份,然后才能带领君子群体敬畏、认识和

遵循天命而治理社会.君子当道的社会,如荀子在«王制»中的描述:“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

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这里,荀子心目中的君子是天命秩序的维护者.严格来

说,君子是敬畏、认识并践行天命的群体.
就个人修养而言,敬畏、认识并践行天命是君子的使命所在.无视天命则无法成为君子.成为

君子的第一标志是敬畏天命.敬畏是一种情感.作为一种生存倾向,敬畏情感指向天命,并把天命

界定为一种中性力量;一种既可祝福人亦可损害人的力量.从人的生存角度看,人期望得到祝福,避
免受损.当人对天命有所认识时,人就可以顺从天命而得到祝福.儒家很早就有“敬德”的说法.这

里的“德”指有德之人,或认识并践行天命的人;“敬德”就是敬重那些拥有天命知识的人,并接受他们

的指导.但是,天命高高在上,人如何能够去认识它? 思孟学派在“天命谓之性,率性谓之道,修道谓

之教”的说法中指出一条认识途径.人是在天命中出生的;每人都有天命在身;因而只要能够认识并

践行自己的天命,就能做到天人合一,成为知天命的有德之人.这条认识天命之路也称为修身养性.
因此,人是在修身养性中敬畏、认识和践行天命并成为君子的.

其次是君子和庶民的关系①.«荀子王制»谈到:“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

位.马骇舆则莫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

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

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君

人者之大节也.”用舟水之喻来说明君民之间的关系很好地表达了儒家仁政的思路②.作为政治主体

的君子,一方面,他们必须敬畏、认识并践行天命;另一方面,他们还必须安抚庶民,保护庶民的利益,
让庶民在秩序中安居乐业.这里所说的“庶民”是一个模糊观念,指的是一般的人,几乎可以包括所

有的人.庶民的心思意念便是民心的组成部分.君子作为天命秩序的维护者,他们必须知民心,安
民安政.在儒家仁政中,天命和民心是有内在联系的.知天命必知民心,反之亦然.«尚书泰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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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庶民”的界定尚无定论.我把庶民理解为指所有的人,包括君子在内.就原始含义而言,“庶”指的是多,如«诗大

雅灵台»:“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君子并不是与庶民相对的不同群体.与君子

相对的是小人(不追求天命,只求自己眼前利益的人).关于“小人”的分析,可参阅谢文郁:«君子困境与罪人意识»,王博主编:«哲学

门»总第２６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８１ ３０４页.
实际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中国历史上是对君王的警语.«贞观政要»卷一«论政体»中记载魏征对唐太宗说的一段

话:“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中便有这样的句子:“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知天命和知民心是同步的.无视民心,即无视天命.因

此,君子在追求天命时,还必须敬畏并了解民心.
把天命和民心挂钩的思路提供了君子知天命的另一条途径,即:通过了解民心来认识天命.何

为民心? ———我想从这几个方面来分析:首先,民心不仅仅是一些人或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观念.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情感或看法.同时,人和人之间的追求并不相同,甚至相互冲突.而且,人的

利益可以区分为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人的观念也在变化过程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生活在

当下,只顾眼前利益,并无追求天命的冲动,因而他们的观念就极为有限,自足而封闭.当然,他们的

想法需要得到一定尊重,属于民心的一部分,但并不能代表民心.其次,民心甚至也不是当代人的观

念.同代人在利益和观念上总会有某种共同性.当代人得到的各种好处,往往是前辈留下的业绩,
因而必须尊重前辈的心思意念.或者说,民心包括了前人的心思意念.最后,如果只顾现时的好处,
当代人的决策往往会给后代带来不可逆转的害处.因此,子孙后代的心思意念必须包含在民心之

中.当代人的利益和观念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是民心的重要构成.但是,民心的构成还涉及其

他时代的人的利益、情感和观念.毋宁说,民心涉及不同时代和不同地点的人的心思意念.
显然,如果天命和民心有某种相应关系,那么,君子以追求天命为使命,就可以通过与同代人的

交往来了解庶民的利益和观念,并在其中体验并把握民心,以及其中的天命.不过,仅仅通过同代人

来体验民心显然是不足的.从古到今,前人积累了他们对天命的认识,并且在践行天命时给当代人

带来了福祉.君子还可以通过阅读前人的经典,理解前人留下的传统,体验古人的心思意念,并从中

领受古人关于天命的认识.而且,君子还是要造福于子孙后代的,因而他们还需要为子孙后代着想,
体验他们的心意.因此,君子在体验民心、认识天命时必须思前虑后,因为民心系于全部人(古人、今
人、后人)的共同福祉.在这个意义上,«中庸»如此归纳君子身份:“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
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所谓“君子之道”,其实

就是对君子身份的界定.“本诸身”指修身养性;“征诸庶民”要求考察民心.怎样才能做到呢? 首

先,要从古人那里认真领受,因为古人积累的天命知识可以成为进一步认识天命的基础;其次,所形

成的天命知识不能与自然秩序相冲突,因为天命秩序包括了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再者,还要力求达

到无所不通、面面俱到,不能尝浅辄止;而且,这些天命知识能够造福于子孙万代.君子要从这四个

方面去考察民心、认识天命、践行天命.
在儒家仁政思路中,君子群体的形成是社会秩序得以建立的前提,这给健康政治提供了践行主

体.政治治理是一个系统性行为;系统如同一个网络结构,通过网结而联结起来.这些网结亦即政

治制度中的职位,这些职位必须由相应的君子来担任.这里,分配职位是政治治理的第一步.其中,
君王的产生机制是重中之重,这也儒家的千年难题.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来,满清政府无法抗拒西方列强的入侵.学界往往将这个事实解释为儒家

仁政失败的明证.人们甚至做出进一步引申,认为儒家仁政乃是几千年来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这

个结论近年来在学界开始受到质疑.本文无意就清政府的失败进行深入分析.不过,尽管儒家仁政

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一直起着正面积极的作用,但是,儒家在君王产生机制上被动地接受了血缘

继承制,未能完全贯彻仁政思路.这一点是特别需要检讨的.血缘继承制要求从现任君王的血亲后

代,特别是亲生儿子中选择继承人.现任君王的男性后代在人数上极为有限.从儒家仁政的角度

看,君王的候选人必须首先成为君子,在敬畏中追求并认识天命,然后在君子群体的认可下成为君

王,带领君子群体践行天命.如果现任君王的儿子们中间出现了这样的君子而成为君子之首,在儒

家仁政中,这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何保证现任君王的儿子成为君子,并成为君子之首呢? 历史

上,在血缘继承制中,王子们是被要求成为君子的,即:通过对王子们进行严格教育,培养他们成为君

子.然而,成为君子取决于一个人的内在冲动,而不是外在压力.因此,通过教育来培养王子们的君

子身份并不一定能取得成功.如果一位非君子成了名义上的君王,儒家仁政的政治治理就必然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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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从这个角度看,如果不打破血缘继承制,儒家仁政就是不彻底的.
在儒家仁政思路中应该建立怎么样的君王产生机制呢? «孟子万章上»中关于尧舜传位的论

述属于彻底的儒家仁政思路,值得重视.孟子的想法可以说是“推举制”.在孟子看来,儒家仁政中

的职位分配应该是由下级向上级推荐,经过上级考核、锻炼、审查而任命的.君王作为君子群体的首

领,也必须通过推荐来传位.君王的上级就是上天.君王推荐程序分三步走.第一步,“天子能荐人

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

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天子乃是在位君王.在继承者问题上,
他无权传位给任何人.但是,他有权向天推荐继承人.天子在向天推荐继承人的同时也向民众公

开,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位继承人,以便看看民众是否会接受他.这个向天推荐继承人的权利只属

于天子.当然,下级君子可以向天子推荐人才,但能否成为候选人的决定权在天子手上.一位君子

是否适合于天子位置,只有在位天子最清楚.没有做天子的经验,就不可能知道做天子所需要的各

种能力和资质.因此,只有天子有资格和权利向天推荐君王继承人.
第二步,当君王候选人公示之后,候选人需要在相关职位上加以历练,发展并展示其品格和能

力:“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这里的“主祭”涉及

天命敬仰,要求主持人在祭祀时不仅有恰当的外在表现,在主持各种仪式时能够把握好分寸;同时他

还需要拥有足够的内在敬虔,祭神如神在.归结起来,君王作为君子群体的首领必须拥有纯正的天

命敬仰.而且,天命系于民心.候选人需要通过担任一些职务展示并发展领导能力,做到“主事而事

治,百姓安之”.这里的“百姓”主要指相关职务所涉及的人群,包括领导人的同事、部下以及受惠群

众.一件事做得好坏,只有那些与这事相关的人觉得做好了,才能说做得好.当朝天子的推荐固然

重要,但候选人如果未能展现出品格和能力来,天子的推荐就可以归于无效.
第三步,君王候选人还必须得到君子群体的信赖和支持,进而建立社会对他的信任.对君王候

选人进行好坏评价仅仅是针对他过去的作为.因为事先并没有特别关注,所以,针对他的评价也就

只能就事论事.这类评价都是大概而论.如果事先没有专门的注意,候选人即使“主事而事治”也未

必可靠,因为就事论事意义上的成就也可能是出于偶然的.当人们因为他做得好而开始注意他时,
人们就会对他产生期望情感,并进而在期望中观看他的作为.观察者在期望情感中看他的作为,可
以获得更为细致的印象,从而对候选人的品格和做事方式有更深入的认识.进一步,当候选人的所

作所为满足了人们的更多期望时,人们的期望情感就会转变为信靠情感.君子群体以及社会对候选

人的信靠情感一旦形成,他成为君王就是众望所归! 于是,“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
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
这就是说,君王需要得到君子群体和社会的信赖.这种信赖就是民心所向,也是天命的彰显.

三、选举制和推举制之比较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１８２７ １９１６)在清朝政府尚未被推翻之前,曾经比较过中西政体的差异.他

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纳为:美国的政体是票箱民主政体,中国的政体是科举民主政体①.也就是说,在
他看来,在中国政治制度中,皇帝和士大夫阶层之间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其中的相互制约十分有力;
而且,科举考试允许底层人士源源不断地进入士大夫阶层,从而可以把底层的利益和要求带入政府

的决策和管理之中.因此,中国的政体也属于一种民主政体.丁韪良的观察是相当深入的,他的表

４７ 文史哲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① 丁韪良在«汉学菁华»(１９０１年)中专门谈论了中国的科举制,认为科举制是最民主的制度.参见[美]丁韪良:«汉学菁华»,
沈弘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２０１０年,第１７章.他还出版了«中国觉醒»(１９０７年)一书.该书出版时,清政府已于１９０６年废除

了科举制.丁韪良在该书中谈论唐朝政治时仍然盛赞科举制,认为主张民主制度的人一定欣赏科举制.参见[美]丁韪良:«中国觉

醒»,沈弘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２０１０年,第１０３页.



述也值得认真对待.我想在以下文字中,围绕着选举制和推举制,考察现代西方政治和中国儒家仁

政在正义原则和官员选拔机制等方面的一些特征及其差异.
(一)公意与民心

现代西方政治的正义原则在于卢梭的“公意”概念.卢梭认为,“公意”是政权合法性的根据所

在.“公意”是不会错的,永远正确;建立在“公意”基础上的政权因而就是合法的、正义的.“公意”只
能通过人民的选票来决定和表达.因此,一人一票的投票结果就能产生“公意”.也就是说,选票就

成了现代西方政治的正义原则.类似地,儒家仁政则从“民心”出发谈论政权的正义性.“民心”与天

命相连,涉及过去、现在、未来.建立在“民心”的基础上,政权就是顺从天命,因而是合法的、正义的.
“民心”是通过君子之道来表达的.因此,儒家仁政的正义原则在于君子之道.这里,作为正义原则,
“公意”和“民心”对于现代西方政治和儒家仁政来说都具有终极性意义.因此,对这两个概念进行比

较,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地了解这两种政体的运作模式及其所引导的社会发展方向.
我们先来看在选举中呈现的公意.现代西方政治强调每位成年公民一人一票.公民完全根据

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选民的选票决定了何为公意;而公意永远正确.因此,任何一个政权的确立,
其正义性或合法性均取决于选票.对此,可以作如下分析:选民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对于任

何一位选民来说,他的意愿来自于他所关心的生存问题,他在一定的思想结构和价值体系中对所面

临的生存问题的进行判断,他拥有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如此等等.这些因素都属于他的责任意识范

畴.选民自主地在自己的责任意识中投出选票.当然,不同的背景因素,包括生活经历、所受教育,
以及情绪类型等,往往意味着不同的责任意识.但是,在卢梭看来,只要选民是独立(自由)地投票,
就一定能够表达公意.然而,选票在不同的责任意识中所表达的“公意”是有偏向的.这种偏向并非

如卢梭所言一定正确.如果不考虑选票背后的责任意识,则所谓的“公意”就不过是群体或国家的多

数派愿望,这种主流愿望往往与当下的文化潮流直接相关.像卢梭所说的那样,认为这种“公意”或
主流愿望必然正确,而不去深究可能存在着的偏差,则政治运作就会盲目地为潮流所驱动.

进言之,现代西方政治对选民资格的规定主要是以年龄为界,比如,凡１８岁以上者,只要没有触

犯刑法而被剥夺选举权,就拥有选票.在这个界定中,选民背后的责任意识不在考虑中.然而,人是

在自己的责任意识中投票的.在责任意识没有根本性差别的选民中,他们的投票意向就有某种共同

性,因而可以产生所谓的“公意”.然而,有些选民会关注传统的传承而体会祖先的意愿;有些选民会

关注未来而顾及子孙后代的意愿;有些选民会为他人乃至全体的人着想;有些选民则只会关心自己

的当下利益,等等.在选票中形成的“公意”的质量,取决于选民的责任意识的整体水平.如果大部

分选民既不关心传统,也不关心未来,只是盯着当前的利益,那么,从这些选票得出的“公意”必然是

短视的,比如,德国二战前选出希特勒就是一例.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逻辑上,都不难指出:在缺乏

对选民的责任意识进行分析和检讨的情况下,卢梭关于自由选票产生的公意必然正确的说法,乃是

缺乏足够论证的.
在儒家仁政框架内,任何一个政权的建立,其正义性必须建立在“民心”基础上.民心和天命相

连,认识并把握了民心,就是认识并把握了天命.因此,民心具有终极性意义.我们的分析指出,民
心并非仅仅是人们的眼前利益和心思,亦非同时代人的心思意念,它还包含了祖先和后代的心思意

念.祖先的意愿可以在经典书籍上寻找和体验;后代的意愿则是通过当代人对后世福祉的关怀和思

虑来呈现.如果一个人想知道民心,他就不能终日想着自己当下的利益,而是要“慎终追远”,追求天

命,即:他在敬畏天命中追求天命,心胸宽阔而兼顾他人利益和心思;敬重祖宗而继承古人意愿;思虑

自己的长远利益乃至子孙后代之福祉;等等.然而,人是在判断选择中进入生存的,因而不能不关注

当下的时刻,趋利避害.不关注当下利益,就不可能进入生存.同时,如果人只关注当下利益,无视

天命在他的生存中的本质性作用,那么,他就只能在利益冲突中走向毁灭.
儒家区分了两种人:君子和小人.君子敬畏而追求认识、把握、践行天命,因而他们的意愿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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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包含越来越多的对于民心的感受和认识;小人虽然畏惧天命但无意追求天命,他们只关注并追求

自己的当下利益,因而他们的意愿仅仅局限于对自己的利益的感受.需要指出的是,君子和小人的

划分更多地是在描绘两种生存倾向,而不是两个社会群体.也就是说,君子和小人并非是两个固定

的封闭群体.一个人是否为君子并不在于他的出身、社会地位,甚至也不在于他是否曾经做过君子;
成为君子的关键在于他当下是否仍然敬畏并追求天命.也就是说,君子群体是开放的,进入者为君

子,离开者为小人.君子在社会成员中比例增大,这个社会对天命和民心的认识就会加深.小人关

注自己的眼前利益,无意追求天命.尽管他们对利益的追求也是民心的组成部分,但是,除了表达自

己的利益之外他们无意去认识更大范围的民心.
民心在哪里呢? 无论是君子的意愿,还是小人的意愿,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民心.不过,在儒

家看来,这个程度差异是十分重要的.小人关心自己的眼前利益,并为之费心奔波.对于古人的意

愿、他人的利益、后代的福祉等等这些问题,他们没有兴趣去关怀;而对于自己的眼前利益,他们却又

斤斤计较.因此,“小人喻于利”.但是,君子关怀的是天命.天命涉及过去、现在、未来,涉及普天之

下的民众利益;因此,关怀天命就需要去通过圣贤之书来学习前人积累下来的天命知识,体察民情以

体会同时代的众人意愿,忧患社会治理而为子孙后代免灾积福,并在自己的修身养性中一点一滴地

形成天命知识.因此,“君子喻于义”.在这样的天下情结和关怀中,君子的意愿是在更广范围、更高

层次、更深水平上表达了民心.如果是这样,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君子的意愿就应该得到更多的重

视.也就是说,君子和小人的意愿在表达天命这一点上是不平等的.对比卢梭的“公意”概念,选票

所产生的“公意”充其量不过是“民心”的一小部分,远远不足以表达“民心”.
在这个思路中,重要的是如何辨认和选拔君子.我们谈到,君子的天命关怀是一种内在的情感

倾向.这种内在关怀无法用简单的外在指标来加以分辨.不过,在中国历史上,从隋朝设置科举制

度开始,可以说,儒家仁政实际上是通过科举考试来辨认并选拔君子的.随着清朝政府于１９０６年废

除科举制,中国社会等于是放弃了这种定式.我在这里只想指出,儒家仁政的实施需要设置君子辨

认和选拔程序,科举制则只是已经废弃了的辨认和选拔程序.至于能否找到其他更有效的辨认和选

拔程序,本文暂搁不论.
简言之,现代西方政治的正义原则是在选票中呈现的公意;儒家仁政的正义原则是在君子之道

中呈现的民心.
(二)官员遴选

官员占据政治地位,因而是社会秩序的主导者.现代西方政治和儒家仁政在遴选官员问题上,
基于各自的正义性原则(公意和民心),两者的思路也有方向性的差异.比较并分析这里的差异,对
于我们理解这两种政体的实际运作有实质性的帮助.

前面提到,卢梭认为,公意是由选票来决定的.也就是说,现代西方政治把政权的正义性落实在

选票上.对于选民来说,投票是重大决定,因而在决定之前一定会进行慎重考虑.这里,选民的慎重

考虑所依据的是他个人的现有责任意识.一个人的责任意识涉及他的利益关注(包括个人利益、家
庭利益、社群利益、民族利益、天下利益等等),以及知识积累、善恶观念、自我克制能力、情绪类型等

等.一般来说,选民的选择是由他的责任意识来决定的;有什么责任意识就做什么决定.不过,现代

西方政治强调一人一票,一个只考虑自己眼前利益的人,和一个心怀天下生灵的人,他们的选票具有

同等的份量.在选举领导人这一点上,社会成员的责任意识对于选举什么样的领导人是具有决定性

作用的.可以说,社会成员的大多数拥有什么样的责任意识,他们就会选举出怎么样的领导人;而在

一个意识形态分裂的社会中,通过选票选出来的领导人就一定是备受争议的.
在现代西方政治的选举制中,选民和候选人的纽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我们看到,在一个较

大的社群中,候选人和选民之间并不相识,因而选民无法直接了解候选人的品格.选民虽然可以通

过间接途径而对候选人的人品有所了解,但是,这些间接知识无法成为选民的投票根据,因为这些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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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知识的可靠性是需要进一步求证的.可以说,选民在投票时主要地不是考虑候选人的人品.那

么,选民的投票根据在哪里? 前面指出,选民是在自己的责任意识中投票的.一般来说,如果候选人

在竞选时提出的理念(竞选口号)与选民的责任意识相吻合,选民就会把选票给他.这就是说,候选

人为了得到选民的选票,他必须了解选民的责任意识,体会选民的情绪状态,顺从选民的心思意念,
然后提出选民乐于接受的理念,讨好选民.在实际操作中,在许多情况下,候选人为了选票而不得不

提出一些自己并不认同的理念作为竞选口号.这一点可以通过如下观察而得到支持:候选人一旦当

选,就会选择性地落实竞选时的许诺.从这个角度看,竞选理念是联结选民和候选人的主要纽带.
或者说,选民是通过候选人的竞选理念来认识并选举他们的.

儒家仁政则要求官员必须来自君子群体.在儒家仁政中,政权之正义性来源于民心(天命).尽

管所有的人所表达的意愿都是民心的组成部分,但只有君子才有意识地追求体会和把握民心.前面

指出,民心涉及古人对天命的追求,涉及其他人的利益和观念,涉及未来的子孙后代之福祉.因此,
只有主动追求民心,才能更加深入地了解并把握民心.在这个思路中,把那些努力追求天命且对民

心有深入把握的君子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就成为儒家仁政得以落实的关键环节.
谁来辨认和选拔官员呢? 我们先来看看平民百姓这个群体.平民百姓关心自己的利益和愿望,

虽然这也算是民心的组成部分,但他们在意识上并不追求认识天命,因而他们的意愿也就只限于自

身利益和观念.显然,受限于自身的利益和观念,他们只会认可能够给他们带来眼前利益的官员.
这样的官员是不符合儒家仁政思路的官员.因此,平民百姓这个群体在选拔官员这件事上只占比较

轻微的份量.当然,这里所谓的份量划分并非固定不变的,比如,当社会秩序混乱而伤及他们的生存

时,平民百姓就会开始关心天下大事而积极参与政治领袖的选拔,甚至可以成为政治领袖上位的决

定性力量.不过,越是社会秩序井然的时代,这个群体在官员选拔问题上的份量就越轻.因此,儒家

仁政不主张通过一人一票的选举程序来选拔领导人.
再来看君子群体.作为追求天命的群体,他们的意愿在同代人中包含了最高的天命知识,最大

程度上反映或代表了民心.在儒家仁政思路中,民心是正义性的基础.因此,得到他们认可的官员

就是合法的官员.可以说,他们是辨认并选拔官员的主体.由于社会秩序中的政治地位主要是由这

个群体的成员所占据,他们自己就是官员.一般地,在儒家仁政中,在位官员有资格根据他们的观察

而向上级推荐候选人,并在制度上设立相关的考核程序对候选人进行考核;只要通过了考核,候选人

就能上位.这里,在位官员必须是追求天命的君子.他只能根据自己的天命知识辨认并推荐候选

人.候选人之所以被选上,他的品格、能力和观念都是考量的指标.他是作为一个全人而被考察的.
当然,如果在位官员不是君子,那么,他所推荐的候选人就不可能是君子.特别地,在最高领袖的遴

选问题上,如果在体制上无法阻止非君子的候选人上位,那么,官场中的君子官员就会越来越少,最
终导致这个政权走向完全腐败而没落.

简单来说,现代西方政治通过选举遴选官员,候选人和选举人的纽带是候选人提出的竞选理念,
而官员上位的决定因素则是选票.儒家仁政根据君子之道推荐候选人,被荐人的个人品格、能力、学
识需要综合考量;而官员上位需要由上而下的体制制约,其中的关键因素是被荐人的君子身份.

(三)官员罢免

权力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杠杆,同时也会因腐败而被用来满足私利.因此,官员罢免是健康政体

运作所必需的.在现代西方政治中,权力制衡,如洛克提出的三权分立,主要针对的问题便是权力腐

败.不过,归根到底,民选官员还是必须由选票来决定.儒家仁政对此问题也有深刻认识.但是,在
儒家仁政中,所有官员都是上级任命的.监察机构亦遵循由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因此,罢免也只能由

上级说了算.现代西方政治和儒家仁政的正义原则不同,因而两者的官员罢免机制之差异也值得

重视.
在现代西方政治中,民选官员罢免主要还是通过选票来解决.一般地,现代西方政治采用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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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制.就实际操作来看,通过选票来解决民选官员的罢免,程序上简单明了.在这种程序中,任何

民选官员,即使发现权力腐败,从选票的角度看,他或她在形式上仍然是合法的,并且可以完全在正

义程序中继续占据官位.当然,选民可以通过各种压力而迫使官员辞职,或者促成相应的调查行动

将其绳之以法.但是,选票作为正义原则拥有最后决定权.也就是说,如果官员不肯辞职,如果该官

员有足够的能量从司法调查中脱身,选民便只能通过下次选举来解决他或她的罢免问题.就制度设

置而言,官员罢免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以不通过选票,而是直接诉诸行政手段,如当民选官员继续保

持职务将危及社会安全时,在三权分立体制内还可以启动行政罢免程序,强迫民选官员辞职.不过,
在一般情况下,民选官员的罢免必须通过选举.民选官员在位期间必须为他的选民负责,为选民谋

利益.只要选民满意,就可以继续获得选民的支持.就其职责而言,他不需要为子孙后代负责,不需

要为选区之外的人负责,甚至也不需要为选民的长远利益负责.民选官员是在他的责任意识中做事

的,因而不同的官员做事方式并不相同.但是,在选票正义中,民选官员的心思主要在选票上.只要

有选票的支持,他或她就可以在法律框架中继续连任.
儒家仁政在官员任命问题上遵循所谓的君子之道.君子肩负追求天命、体贴民心的使命.一旦

停止了追求和体贴,君子就成了小人.君子小人之间只有半步之遥.占据高位的官员,一旦成为小

人,他就不再代表民心,从而丧失了继续占有权力的正义性.设立健全的罢免制度,以监察在位官员

的君子身份,保证他们作为民心代表的资格,乃是维持政权之正义性的重要环节.然而,君子之道具

有内在性;在位官员是否保持其君子身份,并不是可以简单地加以分辨的.实际上,很多在位官员在

丧失君子身份后,其做事方式仍然可以显得像个君子.这种人称为“伪君子”.尽管伪君子官员“多
行不义必自毙”,但是,除非上级检查及时,在位官员中的伪君子很难被发现并被罢免.传统儒家仁

政下的权力腐败因而成为一种顽疾.特别地,君子群体中的君王若无法保持其君子身份,政权就会

不可避免出现集体性的权力腐败.在中国历史上,当一个政权集体性腐败后,民心之正义原则就不

得不通过改朝换代来彰显.由此看来,儒家仁政在官员罢免问题上需要有更严密的制度设置,以维

持君子之道.
总地来说,现代西方政治和儒家仁政的社会治理在思路有一些方向性差异,这导致两者在设置

政治领袖的产生机制上有着极大的不同.现代西方政治把政权的正义原则落实在选票上,称为选举

制.在实际运作中,选举制规范划一、操作简易,在某种意义上,近现代西方的政治实践取得了相当

大的成功.不过,选举制作为正义原则完全不考虑选票背后的责任意识,对不同责任意识引导下的

选票去向,或公意之善恶倾向,处于盲目状态.一旦出现“恶”的公意,政权就会成为一种恶的力量,
由此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是不可逆转的.

儒家仁政的正义原则是君子之道,强调君子群体在政权中的主体性,重视君子的责任意识培养,
推动君子追求天命、体察民心,以此作为政权之正义原则.我们称之为推举制.由于天命—民心的

不确定性,君子之道在政权中的运作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地权宜而调整.然而,君子的天命追求是一

种内心活动,外在制度只能引导,不能制约.从这个角度看,儒家仁政中的权力腐败是结构性的,或
者说,是不可能根除的.从实际运作的角度看,避免整体性的权力腐败,保证君子之道的运行,乃是

儒家仁政的核心课题.

[责任编辑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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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考察

———以“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的分合为中心

杨　勇

摘　要:汉代政治层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存在“历史的”“六艺之科”与“思想的”“孔子之术”两条

主线.汉武帝前期以儒家化的察举制、五经博士学官为两大骨干建立了“尊儒”的制度基础,但武帝朝出现

“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的分离以至对立,并阻碍了民间儒者入仕.矛盾发展结果为武帝去世后盐铁会

议的召开,“六艺之科”更有与法家合流之势,产生“新秦政”,对“尊儒”提出重大挑战,但同时察举的民间儒

者通过会议走上政治舞台,一定程度上制止了二者间的对立,标志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入新的阶段.

其后元帝、王莽时“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虽不断试图融合,但始终没有能很好地合二为一.王莽政治以

极度标榜二者,事实上二者却极度分裂而结束.“六艺之科”重于“孔子之术”成为汉政的显著特征.

关键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六艺之科;孔子之术;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６．０５

一、问题的提出

汉武帝即位,一改汉初以来的“无为而治”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依托儒学创建文治政府,开
创了新的政治格局.这一论断自２０世纪初提出后产生重大影响,得到普遍认同,可以说是关于中国

历史最重要的论断之一.尽管部分学者提出异议甚至否定,如孙景坛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

儒术’是个学术谎言”① .实事求是地讲,“独尊儒术”一语确未直接见«史记»«汉书»等汉代典籍,«汉
书武帝纪»乃作“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这四个字是近代才用以概况武帝政治的.“独尊儒术”最早

见南宋史浩«谢得旨就禁中排当札子»:“下陋释老,独尊儒术.”但将此四字用于汉武帝,则是近代学

人反传统专制下的概括,最早或见易白沙«孔子平议»:“汉武当国,扩充高祖之用心,改良始皇之法

术,欲蔽塞天下之聪明才志,不如专崇一说,以灭他说.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闭户时代之董仲

舒,用强权手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② .然据«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

隆推儒术,贬道家言”,及«汉书董仲舒传»“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

　

作者简介:杨勇,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广东广州５１０２７５).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历史多元视野中的盐铁会议与«盐铁论»”(１６FZS００７)的阶

段性成果.

①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庄春波、余治平等.参见孙景坛:«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 一个近现代儒学反思的一

个基点性错误»,«南京社会科学»１９９３年第６期;庄春波:«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考辩»,«孔子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４期;余治平:

«汉武帝独尊儒术的虚与实———论汉帝国主导意识形态的最初确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５期;郭炳洁:«近三

十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研究综述»,«史学月刊»２０１５年第８期.

②　史浩:« 峰真隐漫录»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４１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第７６５页.易白沙:«孔子平

议»,«新青年»第１卷第６号(１９１６年２月１５日).



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合而观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细思虽不免有些许武断,却自有其据.
武帝这一举措乃针对官方政治层面,“民间不禁讲习”①,只是在制度上开始切断非儒家学者的仕进之

道.这些人的仕进之路在武帝时也还未完全断绝,政治的多事还需要各种人才:“至今上即位,博开

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史记龟策列传»).故班固有

“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之叹,这也成为一些学者否定汉武“独尊儒

术”的重要依据②,然而政治上的儒家取向使此后“儒术始独盛,而百家之学微矣”③,也是不能否认的

历史趋向.从更长历史时段看,汉武帝此举确实开启了儒学主导政治生态的大幕.
进一步来看,这一论断主要依据武帝即位后采取的一系列举措:第一,察举制的完善及其儒家

化.建元元年(前１４０)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

言者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批准,为选举向儒学靠拢打开了突破口.至建元六年(前１３５)五月窦太后崩

田蚡为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史记儒林列传»),汉初以来颇为显学的

黄老刑名之学亦被明确排除在外,儒者更大进.及至元光元年(前１３４)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

一人,“孝”“廉”都是极富儒学意味的选目,这一科又是岁举,更标志着选举制度的进一步成熟及其儒

家化;第二,博士学官制度的完善及其儒家化.建元五年(前１３６)春,在文景时已立某些经书博士④

的基础上扩而广之,统一置五经博士,此外不再设博士.博士从混杂诸家,掌通古今一变而以研究、
传授五经为主要职能.其后丞相公孙弘又为博士置弟子,以经学为弟子入仕之阶.此后博士亦多出

任大官,改变了文景时“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史记儒林列传»)的状况.
上述两点制度性地保证了儒者入仕,“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史记儒林列传»),

是政治儒家化的关键措施.而上述举措与建元初窦婴、田蚡、赵绾、王臧等人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以
礼为服制以兴太平的“务隆推儒术”之举(«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及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上«天人

三策»中“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

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更化”主张,并主“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汉书董仲舒传»)⑤

有密切联系.
以上是学界关于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基本架构.值得指出的是,上述事件除置博士弟

子一事发生于元朔五年(前１２４)外,均发生于武帝前期建元(前１４０ 前１３５)至元光元年(前１３４)间.
于是基于此就有了两种不同看法:有学者据此说“独尊儒术始于建元元年,完成于元朔年间”⑥;又有

人则认为“公孙弘上奏增加博士弟子后,儒教政策便销声匿迹,武帝推行的儒教政策仅存在于即位初

的十余年间”⑦.然而,上述观点仅仅根据这些政策的颁布来判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完成”或

０８ 文史哲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１９８０年,第３０８页.
相关研究见金春峰:«汉代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７０ １７１页;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３３０ ３３１页;刘桂生:«论近代学人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曲解»,«北大史学»第２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第１１６ １３２页;杨生民:«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新探———兼论汉武帝“尊儒术”与“悉延(引)百端之学”»,«首都

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年第５期;楼劲:«魏晋子学的传播与流行及相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八

集,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第１８３ ２１９页.
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第２编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４０年,第３页.
张汉东指出:“«后汉书翟酺传»酺上书云:‘孝文皇帝始置一经博士’.据«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楚元王传»所载,文

帝时,治«诗»博士有鲁人申培,燕人韩婴;景帝时,治«诗»博士又有齐人辕固,并增加了治«公羊春秋»博士董仲舒与胡毋生.又,伏胜

弟子张生治«书»为博士,可知至迟在景帝时已设置«书»博士.这样,武帝以前,经学博士已置«诗»、«书»、«春秋»三经,«诗»博士已有

齐、鲁、韩三家.”(«论秦汉博士制度»,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上)«附录»,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０７年,第４１３ ４１４页)
上«天人三策»的时间有争议,有建元元年(前１４０)、元光元年(前１３４)等说.近年成祖明提出其出炉应持续数年.第一策在

建元三年(前１３８)九月日食后,第二策在建元四年(前１３７)夏“有风赤如血”及六月旱灾后四年底五年(前１３６),第三策则可能到建元

六年(前１３５).此处采成说(成祖明:«诏策贤良文学制度背景下的“天人三策”»,«历史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２６７页.
参见渡边义浩引福井重雅«儒教成立史上的二三个问题———对于五经博士的设置与董仲舒事迹的疑义»一文,引自[日]渡

边义浩:«论东汉“儒教国家化”的形成»,仙石知子、朱耀辉译,«文史哲»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销声匿迹”,似都过于简单.应该如何认识与评价武帝上述尊儒之举?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什

么样的性质? 在汉代有怎样的历史演进? 察举制与博士学官又在其间分别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对

之应作何种评价? 笔者认为,应理出新的线索,并从更宽广的历史视野去看,从“六艺之科”与“孔子

之术”的分合出发考虑,或能触及一些本质问题.董仲舒«天人三策»中“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

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一语,历来被引做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总纲,“确立了汉代儒学转变

的思路,甚至奠定了中国两千年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①,但鲜有学者注意到“六艺之科”与“孔子之

术”间复杂的联系与区别,及汉代历史进程中二者呈现的微妙分合②.借由对这一对概念的辨析,或
许可以窥探到一些历史的真实.所谓“历史视野”,钱穆先生指出“历史之变以渐不以骤”③.历史前

后相继,没有任何事件可以独立存在.柯林武德说:“历史学家研究的不是单纯的事件,而是行动.
而一个行动则是一个事件的外部和内部的统一体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自己放到这个行动中

去思想历史学家要单纯地超越于发现历史事件之外.”④既不能抹杀,也不能拔高某些事件的地

位,而应将其放在一个合理时段,综合各种因素更具体分析其来龙去脉,进而理解整个历史⑤.

二、“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在武帝时的分裂与对立

所谓“六艺之科”,是关于六艺即六经的.贾谊«新书六术»:“以兴«诗»«书»«易»«春秋»«礼»
«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所谓“孔子之术”则是孔子及其儒家的一套思想理念.无疑,
二者有相当的重合与一致.孔子本人即以六艺显.«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正«乐»、删«诗»、喜
«易»,并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又因«史记»作«春秋»,以«诗»«书»«礼»«乐»教,弟子身通六

艺者七十二人.«汉书儒林传»亦云孔子“叙«书»则断«尧典»,称«乐»法«韶舞»,论«诗»则首«周
南».缀周之礼,因鲁«春秋»,举十二公行事,绳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获麟而止.盖晚而好

«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皆因近圣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孔子之学本先王之教,先王之教则尽在六艺中.因之孔子立教也可谓立于六艺,所谓“兴于

«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所谓“游于艺”(«论语述而»)⑥.«史记孔子世家»也
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从这个角度看,孔子发展出的儒学与六艺密不可分.可以说,“凡
是在五经中获得知识并以五经的解释阐发为业的就是‘儒’”⑦.六艺正是在孔门儒者的学习、阐释中

代代传承.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夫儒者以‘六艺’为法”,«汉书儒林传»“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
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及«庄子天下»“其在于

«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都准确地揭示了儒家与六艺不可分割甚至合

二为一的关系.也正因此故,司马迁作«儒林列传»,班固作«儒林传»,都是对儒者如何博学、传习六

经的历史考察.可以说在汉代人看来,六经之学即儒学.
但不能就此把六艺或者六经与儒学划等号.儒者固然博学乎六艺之文,“是与传统文明关系最

１８“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考察———以“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的分合为中心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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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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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１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８５ ３８６页.
也有学者注意此,林聪舜从«公羊春秋»视野分析了“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认为这一提法“把孔子和«春秋»神化,至少是神

圣化了,如此孔子就类似有德有位的帝王,具有受命改制的正当性”(«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

１７１ １７３页).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第１４７页.
[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第３０１页.
本文研究方法颇受余英时研究宋代理学与政治文化,“探讨儒学理想与观念落在政治领域中究竟产生了哪些正面或负面的

效应”,“政治现实与文化理想之间怎样彼此渗透、制约以至冲突”方法的影响.参见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长春:吉林出版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８年,第１４页.
关于“游于艺”之“艺”,古今诸家多依«周礼地官司徒保氏»解为礼、乐、射、御、书、数.近年有学者指出“艺”非传统庠

序、国学所习之六艺,而是成为儒门教化的«诗»«书»«礼»«乐»«易»«春秋»新六艺.参见吴龙辉:«六艺的变迁及其与六经之关系»,
«中国哲学史»２００５年第２期;黄克剑:«‹论语述而›“游于艺”义趣辨证»,«哲学动态»２０１２年第８期.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１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３７１页.



密切的学派”①,然而博学六艺者却不一定都是儒者.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首先,从历史的观

念看,六艺承载了上古三王至春秋源远流长的礼乐文明传统.这一传统经过长期蕴含、积淀,至战国

之世渐成为颇具“普适性”的历史文化资源,具有浓厚的史学特质,章学诚所谓“六经皆史”②.尽管孔

门在其文本接受、定型、传承上发挥主要作用,但仍不能说只是儒者的专利,而是人人可用、家家可取

的历史文化资源.李学勤指出“当时所有人所受的教育,都是来自六艺,来自«诗»«书»«礼»«乐»,不
管他赞成还是不赞成.这属于他们的传统文化”③.儒者固然可将六经经典化以阐发义理,儒门外的

人如诸子也可用以论证可能与孔门不合的思想.章学诚说“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诸子之

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于道体之一端”④,可谓深得其理.诸子共同继承着六艺这一

遗产.熊十力说:“诸子之学,其根底皆在经也.”⑤如墨家亦常引«诗»«书»证己说.又如庄子虽以六

经为“先王之陈迹”,然“其学无所不窥”(«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其中当然包括六经,庄子之学只是

对六经及儒学的“否定之否定”.«汉书艺文志»论道家“合于尧之克让,«易»之嗛嗛”,法家则合于

«易»“先王以明罚饬法”,进而提出诸子十家“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⑥的观点.尤其«汉书
艺文志»将“六艺”与“诸子”分述,儒家仅列“诸子”,也是“支与流裔”,正是钱穆所谓“儒亦百家之一,
不得上侪于六艺”⑦.由此可见“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不尽同这一点,汉人也是很清楚的⑧.

“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的不尽同,更主要的是在思想内涵上.孔子及其开创的儒家更着力于

阐发与践行仁、义、礼、智、信及德、忠、孝、礼乐、教化等理念.这些理念虽仍与六艺有密切渊源,但自

孔子以来的儒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开创了一片新的文化天地和思想境界.子曰“志于道,据于德,
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对道、德、仁的追求被排在“六艺”前,颇值得注意.韩星指出“‘道’
‘德’‘仁’三者相通,属同一层级的概念,在价值上同样重要.与‘艺’相比为形而上、为本、为体,‘艺’
则为形而下、为末、为用”.众所周知,“仁”字早已见«诗经»等处,但“‘仁’在春秋时代只不过是“德”
之一目,到了孔子手里获得了极大提升,成为诸多德目的总目”⑨.其涵义之深非五经能言,“孔子所

以伟大,亦全在此”;“礼”字也如此,“孔子则对于当时贵族之礼,不仅知道,实别有一番理想,别有一

番抱负,欲以改革世道也.孔子勉子夏为‘君子儒’者在此”.孔子以仁释礼、仁礼结合,注意发掘

“礼”背后的意义,创造了集大成的思想高峰.此外,思孟学派及荀子等对“性”的讨论,«中庸»“诚明”
“中庸”的思想,«大学»“三纲八条目”,及孟子对仁义、性善、仁政、王道的追求,都可谓言五经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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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聪舜:«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第２８７页.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卷一«易教上»,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１页.章学诚又说:“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

也.”姜广辉说:“«尚书»从尧舜讲起,而«春秋»已写到孔子晚年,因此六经即是从尧舜到孔子的约１７００年的历史.儒家传承六经,寻
绎这１７００年间的兴衰治乱之迹,总结其中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参见姜广辉:«传统之源———兼谈“六经”的价值»,«湖南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李学勤:«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中华读书报»,２０１０年８月４日,第１５版.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卷一«易教上»,第１页.
熊十力:«读经示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页.
马一浮则云“墨家统于«礼»,名、法亦统于«礼»,道家统于«易»”.参见马一浮:«泰和宜山会语»,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第１０页.
钱穆:«秦汉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第９４页.值得注意的是,«论语»«孝经»在汉代较为普及,“受

经与不受经者皆诵习之”(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观堂集林»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１７８页).这两本与孔子关系密切

却并非五经的书被列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又启示汉人对“六艺”与“儒家”混同的一面.二者正处在“六艺”与“儒家”的中间

过度.陈少明解释道:“«论语»虽然不是原始的经,但也不是一般的子书,因为它有传经的意义.由子而传、从传至经.”(«‹论语›的
历史世界»,«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３期)何俊指出“六经在知识体系上虽结构自足,但他并没有使它成为封闭系统,通过附上了

«论语»与«孝经»,从言说与践履两方面对六经加以补充”(«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中的知识观念»,«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９期).
参见黄开国、黄子鉴:«“经学是研究儒家经典的学说”质疑»,«哲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韩星:«儒家核心价值体系———“仁”的构建»,«哲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０期.陈少明指出仁的观念“是孔子依对人性的体验同

传统价值的理解相折衷而形成的”(陈少明:«‹论语›的历史世界»,«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梁启超:«儒家哲学»,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３页.
钱穆:«国史大纲»,第９８页.



言.春秋战国是一个“哲学的突破”的“轴心时代”,“认识所达到的层次之高,是从来都未曾有的”①.
正是在这一“哲学的突破”中,儒家形成了一整套内涵丰富的思想体系.

综合言之,真正的儒者必然兼备上述“历史的”与“思想的”两种气质,融六艺的历史学养,及孔门

的新思想理念于一身.这两方面,“一面是历史的观念,根据文王、周公,从礼之本源处看;一面是人

道的亦可说是哲学的观念,根据天命、性、仁、恕等等的观点,从礼的意义上看”②.«汉书艺文

志»云: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阳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

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
“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一语最为精辟紧要.前者是“历史的”,后者正是“思想的”③.这

也恰与董仲舒“六艺之科”“孔子之术”对应.
明了上述背景,再进一步来看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武帝似乎重视作为“历史的”“六艺

之科”,而忽视作为“思想的”“孔子之术”:
第一,文献能考者,除“为儒者宗”的董仲舒提出“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

“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

之功也”(«汉书董仲舒传»),“先之以博爱,教以仁也;难得者,君子不贵,教以义也;虽天子必有尊

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一类思想,及公孙弘言仁义礼智为“治
之本,道之用也,皆当设施,不可废”(«汉书公孙弘传»)外,并未见有人系统阐释弘扬“思想的”儒
学.除司马迁著«史记»时表达一番“心向往之”外,也未见有人推尊孔子.且董仲舒的这些建议根本

就不为武帝所用(详见后文).一直要到武帝去世后的盐铁会议,仁义教化及推尊孔子之论才再次出

现.武帝即位初虽“向儒术”,有尊儒一番举措,但相比对文辞、神仙方术这些明显的偏好,似乎显得

微不足道.对此可从诏书来看:观武帝诏书,“思想的”儒学色彩总的来讲较淡薄.元光五年(前１３０)
征贤良文学策诏中云“仁义礼知四者之宜,当安设施”(«汉书公孙弘传»),表明武帝对“思想的”儒
学有所关注,但却也体现出对这些概念认识上的模糊.正如汲黯“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之言(«史
记汲郑列传»),他对“孔子之术”的态度是表面化的.武帝封禅时“颇采儒术以文之”(«史记封禅

书»),及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诸事,“都是所谓儒术的缘

饰”④.
第二,相比“孔子之术”的冷遇,“六艺之科”则得到君臣一致重视.武帝各种诏书及大臣上书、撰

文,皆多引五经并逐渐成为惯例.此点稍观«史记»«汉书»即可知.以诏书为例,武帝前诸帝诏书,除
«史记孝文本纪»载十三年(前１６７)夏除肉刑诏引«诗»外未见明确引用五经,但元朔元年(前１２８)
春三月诏书中引用«易»«诗»,元狩元年(前１２２)夏四月诏书亦引«诗».此后诏书引五经为常例.这

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立五经博士后六艺在政治中地位的上升,进入皮锡瑞所说的“经学昌明时

代”⑤.
钱穆先生尝论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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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武立五经博士,谓其尊六艺则可,然谓其尊儒术,似亦未尽然也.特六艺多传于儒者,故

后人遂混而勿辨之耳汉武罢斥百家,表章六艺,重为古者王官之旧,乃所以求稽古考文

之美①.
这段话敏锐意识到武帝“尊六艺”与“尊儒术”之别,给人极大启发.那么“六艺”与“儒术”在武帝朝到

底呈现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顺着这一思路继续思考,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架构中蕴含了一个深刻矛盾,“历史的”儒学与“思想的”儒学之间,即“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间
发生了分裂.这种分裂贯穿武帝朝并逐渐走向对立.对此从两个角度分析:

第一,武帝之“尊儒”,非真能尊.盐铁会议上服膺“孔子之术”的文学言:

　　人主方设谋垂意于四夷,故权谲之谋进,荆、楚之士用,将帅或至封侯食邑,而克获者咸蒙厚

赏,是以奋击之士由此兴.其后,干戈不休,军旅相望,甲士糜弊,县官用不足,故设险兴利之臣

起,磻溪熊罴之士隐.泾、渭造渠以通漕运,东郭咸阳、孔仅建盐、铁,策诸利,富者买爵贩官,免

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者徇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抏弊而从法,故憯急之臣进,而见知、废格之

法起.杜周、咸宣之属,以峻文决理贵,而王温舒之徒以鹰隼击杀显.其欲据仁义以道事君者

寡,偷合取容者众.(«盐铁论刺复»)
这段发言距武帝去世仅六年,提纲挈领揭示出武帝政治的主线:大规模对外征伐,继而引发财政危

机,兴利之臣行聚敛之治,民生大乱,又兴酷吏政治镇压三个前后相续的步骤.儒家对外主张“修文

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孟子公孙丑下»)的和平德化.对内则讲制

民之产藏富于民,“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礼记大学»).又反

对滥用刑罚,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武帝外事征伐、内兴聚敛及酷吏均与儒家不

合.武将、聚敛之臣、酷吏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据仁义以道事君”的孔门儒者在此状况下不能见

用.这一点有部分学者已认识到.吕思勉说武帝政策“无一不与儒家之道相背”;金春峰说“儒生在

残酷的战争面前黯然失色,被历史扫进了无权的角落”;韦政通说“儒家在武帝朝并没有受到真正尊

重”;西嶋定生说“假如酷吏是当时官僚的代表这一论点成立的话,那么,儒学在当时被国教化的观点

就有必要被重新考虑”②.但被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呼声淹没,这些观点未受重视.
第二,武帝尊六艺,正如钱先生所言“乃所以求稽古考文之美”.武帝欲建不世之功,天下骚动.

若在六经等古代经典中找到依据,有类似«庄子»所谓“重言”加以比附,则更利于说服上下.至于比

附是否恰当,是否与儒学相符往往不在考虑之列.如太初四年(前１０１):

　　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

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史记匈奴列传»)
武帝只在«春秋»中找依据,而不考虑“困胡”在民生疾苦等方面与儒家的根本冲突.对此朱子看

得真切:“非为祖宗雪积年之忿,但假此名而用兵耳.”③借上引«汉书艺文志»之语,这只是“游文于

六经之中”而不能“留意于仁义之际”.武帝这种“积思于六经,留神于王事,驰骛于唐虞,折节于三

代”(«汉书东方朔传»)的心态正是“六经注我”的思维,在儒门看来属于«汉书艺文志»所谓“随时

抑扬”的“辟者”一类.这一例子正生动体现了“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在此时的分裂.
不仅武帝如此,群臣同样抱这种观念.元鼎(前１１６ 前１１１)中博士徐偃使行风俗,矫制使胶东、

鲁国鼓铸盐铁.回朝后张汤告发其矫制大害当处死.徐偃“以为«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

稷,存万民,专之可也”,博士弟子谒者给事中终军难曰:“古者诸侯国异俗分,百里不通,时有聘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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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安危之势,呼吸成变,故有不受辞造命专己之宜;今天下为一,万里同风,故«春秋»‘王者无外’.
偃巡封域之中,称以出疆何也?”(«汉书终军传»)徐偃不能辩解服罪当死,后被武帝赦免①.此事徐

偃实多本儒家爱民的民本思想,这与后来盐铁会议贤良、文学前后呼应.终军以善辩著称,但«汉书

艺文志儒家»有«终军»八篇,也属孔门中人.然而有意思的是双方都把“孔子之术”撇一边,只以

“六艺之科”为据论辩,这也是“六艺之科”重于“孔子之术”的典型表现.戴震批评理学家“以理杀

人”②,此处可说终军“以六艺杀人”.
抱着这种思维遂有“引经决狱”之事大兴.廷尉张汤决大狱欲傅古义,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

秋»者补廷尉史以平疑法,得到董仲舒等大儒的支持,«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有«公羊董

仲舒治狱»十六篇.仲舒弟子长史吕步舒持节治淮南王谋反案,以«春秋»之义正之,得到武帝赞许.
“引经决狱”逐步制度化,赵翼所谓“皆无成例可援,而引经义以断事”③.这正是以六艺杀人的制度

化,本质上则是以六艺治国的制度化.汉人一切思想、活动,逐渐以经学为最高指导.六经不仅成为

汉代文化精神的主源,也为世俗政治、人伦风俗、社会运行提供了依据.
由此可见,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尊“历史的”六艺之儒,而不是“思想的”孔孟之儒.

只有明晰这一事实,才更清楚«汉书武帝纪»“赞”为何说“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而不是“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两种说法之间的差异值得玩味.当然,鉴于此时六艺之学即儒学这种普遍认识,也不应

否定这仍是“尊儒”.因此就性质来讲,此时“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间的矛盾还属于儒学内部的学

理矛盾.然而继续发展,则一变而为儒学和非儒学之矛盾.下一节将揭示这一点.

三、“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在盐铁会议上的斗争与融合

“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的分裂和矛盾,发展之极则是始元六年(前８１)盐铁会议的召开.会议

双方一是三辅、太常及各郡国所举来自民间的儒生贤良、文学六十余人,一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及其下

属丞相史、御史④.双方都大量引用六艺.稍读«盐铁论»即可知桑弘羊一方拥有丰富的六艺学识.
如丞相史云:“故谋及下者无失策,举及众者无顿功.«诗»云:‘询于刍荛.’故布衣皆得风议,何况公

卿之史乎? «春秋»士不载文,而书咺者,以为宰士也.孔子曰:‘虽不吾以,吾其与闻诸.’仆虽不敏,
亦尝倾耳下风,摄齐句指,受业径于君子之途矣.”(«盐铁论刺议»)短短数句引及«诗»«春秋»,甚至

«论语»(“孔子曰”出自«论语子路»).类似发言比比皆是.“受业径于君子之途”则表示他们也接

受过经学教育.正因此故,他们也被文学称为“儒”.然而此“儒”却明确反对“孔子之术”:

　　大夫曰:“文学所称圣知者,孔子也,治鲁不遂,见逐于齐,不用于卫,遇围于匡,困于陈、蔡.
夫知时不用犹说,强也;知困而不能已,贪也;不知见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耻也.若此四

者,庸民之所不为也,而况君子乎!”(«盐铁论大论»)
御史曰:“文学祖述仲尼,称诵其德,以为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然孔子修道鲁、卫之间,教化

洙、泗之上,弟子不为变,当世不为治,鲁国之削滋甚若此,儒者之安国尊君,未始有效也.”
(«盐铁论论儒»)

御史曰:“孟轲守旧术,不知世务,故困于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圆,故饥于黎丘.今晚世之儒

勤德,时有乏匮,言以为非,困此不行.”(«盐铁论论儒»)
丞相史曰:“晏子有言‘儒者华于言而寡于实道迂而难遵,称往古而訾当世,贱所见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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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闻.’”(«盐铁论论诽»)
大夫曰:“嘻! 诸生阘茸无行,多言而不用是孔丘斥逐于鲁君,曾不用于世也.何者?

以其首摄多端,迂时而不要也.故秦王燔去其术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乃安得鼓口舌,申颜

眉,预前论议,是非国家之事也?”(«盐铁论毁学»)
不难看出,这些“儒”是尊“六艺之科”之儒,而非尊“孔子之术”之儒.他们继续维护外事征伐、内

兴聚敛及酷吏之治等武帝旧政,无一不与儒者相背离.不过,他们引六艺与前述武帝及终军驳徐偃

虽一脉相承,但也有绝大不同:武帝、终军君臣虽已重“六艺之科”而轻“孔子之术”,但还没有公然挑

战后者.上述发言却是彻底的反孔言论,为汉开国以来所未有.桑弘羊甚至盛赞秦“焚书坑儒”,这
在以秦政为大戒的汉代真是令人咂舌之论.他们进而肯定申、商、韩法家,赞颂“申、商以法强秦、韩”
(«盐铁论申韩»),韩非“明其法势,御其臣下,富国强兵”(«盐铁论刑德»).称孔、孟为“愚儒”,贤
良、文学为“拘儒”.这些“儒”完全走到儒家的对立面,对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架构提出

了严峻挑战.这就突破了原本儒学内部学理之争的性质,一变而有浓厚的所谓“儒法之争”①的气

息了.
进一步地说,这一派人的政治,究其本质是秦政的继续,但却包了一层六艺的外衣.他们以申、

韩法家之学为体,以六经古王官之学为用的架构则为秦政所无,可谓一种“新秦政”.这种“新秦政”
从远源来看,是战国以来经学与子学长期互相吸收、融汇的结果.从近源来看,则是武帝以来“六艺

之科”重于“孔子之术”的传统发展、演变的必然突破.参会的御史、丞相史具体有多少人史无明载,
从桓宽«盐铁论»书末«杂论»“若夫群丞相、御史”云云来看人数不会少.这些“六艺之科”型的“儒”聚
首在资历深厚、功业甚伟的桑弘羊之下,广布于朝,影响力不可小视了,而这也表明了建元元年举贤

良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者皆罢之举,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与这种极端分裂相伴随的则是完全相反的另一端.六十余名贤良、文学的产生,是武帝“举贤良

文学”“延文学儒者”的察举发挥导向,在民间经过数十年酝酿、积淀的结果,是武帝朝不能得志而蛰

伏的儒者的苏醒和回归,而按照“历史的”以及“思想的”两要素看,他们可谓兼而有之.
首先,六艺仍然是其主要依据.他们同样大量引用五经②,且相比对方他们对六艺的热情更高.

文学云:“陛下宣圣德,昭明光,令郡国贤良、文学之士,乘传诣公车,议五帝、三王之道,六艺之风,册
陈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粲然.”(«盐铁论复古»)这种以弘扬六艺为己任的气质,在我者皆六艺之风

的自信,是对方所不能有的.桑弘羊也不禁感慨,“今贤良、文学臻者六十余人,怀六艺之术,骋意极

论”(«盐铁论刺复»).«盐铁论杂论»中朱子伯也向桓宽说:“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国万生之伦,
六十余人,咸聚阙庭,舒六艺之风,论太平之原.智者赞其虑,仁者明其施,勇者见其断,辩者陈

其词.”
贤良、文学对六艺的秉承也是武帝“表章六经”的产物,这与对方并无不同,但他们身上儒家“思

想的”要素更值得关注.其云:

　　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

俗可移也.(«盐铁论本议»)
王者设庠序,明教化,以防道其民,及政教之洽,性仁而喻善.(«盐铁论授时»)
圣王之治世,不离仁义.故有改制之名,无变道之实.上自黄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谨

庠序,崇仁义,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盐铁论遵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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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此次会议“儒法之争”的研究,参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三,第１１５ １２７页;杨勇:«盐铁会议“儒法之争”与法家在西汉

中期的危机»,«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会议双方引用五经的研究,参见曹道衡:«‹盐铁论›与西汉‹诗经›学»,«河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４年第３期;龙

文玲:«‹盐铁论›引书用书蠡测»,«中国典籍与文化»２０１０年第１期;林中明:«‹诗›行天下:从‹盐铁论›大辩论的引‹诗›批儒说起»,
«‹诗经›研究丛刊»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今废仁义之术,而任刑名之徒,则复吴、秦之事也.夫为君者法三王,为相者法周公,为术者

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盐铁论刑德»)
并且他们自觉划清了与对方“儒”的界限.文学刺曰:

　　今子处宰士之列,无忠正之心,枉不能正,邪不能匡,顺流以容身,从风以说上衣儒衣,
冠儒冠,而不能行其道,非其儒也.譬若土龙,文章首目具而非龙也.葶历似菜而味殊,玉石相

似而异类.子非孔氏执经守道之儒,乃公卿面从之儒,非吾徒也.(«盐铁论刺议»)
贤良、文学“奋由、路之意,推史鱼之节”,以一种强烈的儒者经世情怀,“言王道,矫当世,复诸正,务在

乎反本”(«盐铁论杂论»),痛感内外多欲政策导致的民生疾苦,主张行孔孟仁政王道,兴礼乐教化.
孟子被提升到与孔子齐同的高度,孔孟儒家得到了重构与发挥①.“为术者法孔子”之说及对孔子“自
古及今,未及有也”(«盐铁论论儒»)的推尊,正与董仲舒尊“孔子之术”前后呼应.

自董仲舒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后,“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
在主流政治中就一直处于分离状态.随着武帝内外政治的深入,前者渐显达,后者渐式微.其后“六
艺之科”干脆与法家合流,在武帝去世后产生否定“孔子之术”的极端派别,但同时二者为一的呼声在

民间儒者中也逐渐高涨.盐铁会议正是两股力量的生死对决.借助霍光的支持,贤良、文学在会上

取得优势,桑弘羊被沉重打击.权力与政见的双重危机使他铤而走险参与燕王旦、上官桀谋反.伴

随着桑弘羊在会后第二年的败亡,此派势力铲除殆尽,“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的这种极端分裂也

就无疾而终,汉代政治翻开新的一页.从这一视角出发,说贤良、文学对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贡献仅次于董仲舒,似也不为过.正是他们的努力,才避免了汉政退回秦政老路的危险.

四、察举制、五经博士学官与尊儒

武帝前期建立了多种察举制、五经博士学官两大保障政治儒家化的制度.这是以官方为主导进

行的.最顶层的是武帝,其次则是窦婴、田蚡、赵绾、王臧诸公卿.此外还有三位重要学者:景帝时治

«春秋»为博士的董仲舒,鲁«诗»大师申公,武帝时两度被征为博士的公孙弘.后两位都来自民间.
申公被赵、王不情愿地勉强请出,对这一运动颇有微词:“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史记
儒林列传»).这代表了民间对实行儒家政治与官方的差异.而申公很快因赵、王事败罢归.总的来

讲这一过程尚缺乏民间知识阶层的参与.
那么这两大制度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究竟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呢? 首先来看五经博士学官.

上已详述“六艺之科”在武帝时的大用.经学独特地位的造成与博士学官的建立高度相关,遂使这一

制度在武帝时获重视.据«史记儒林列传»,申公“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

至胶西内史,夏宽至城阳内史,砀鲁赐至东海太守,兰陵缪生至长沙内史,徐偃为胶西中尉,邹人阙门

庆忌为胶东内史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仲舒弟子遂者:兰陵褚

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

以百数.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五经博士成了士人入仕的最佳途径.“士病不明经术,经
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汉书夏侯胜传»),“遗子黄金满籝,不如

一经”(«汉书韦贤传»)的观念由此渐深入人心.经学开始前所未有地繁荣起来.然而这种繁荣却

与儒学的真正复兴有相当距离.一方面这只是出于“禄利之路然”,只是“利而行之”.更重要的,这
主要是儒学“历史的”要素的繁荣,孔门儒学的真精神很大程度上已被遗忘.如上引所列经术得官诸

人,除徐偃外史籍中见不到他们倡导、践履“孔子之术”的记载,这绝不是偶然的.
武帝一朝经博士仕进至大官,名传于后世的儒者有董仲舒、公孙弘、兒宽三人.«汉书»中三次将

７８“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考察———以“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的分合为中心

① 此次会议对孟子地位提升的意义,参见金春峰:«汉代思想史»,第２４５ ２６６页;杨勇:«‹盐铁论›与孟子思想探微»,«哲学研

究»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三人并举:论武帝得人之盛,首则曰“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汉书公孙弘传»);武帝问东方

朔“方今公孙丞相、兒大夫、董仲舒之伦,皆辩知闳达,溢于文辞”(«汉书东方朔传»);又«汉书

循吏传»“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孙弘、兒宽,居官可纪”,可见三人在武帝政治中的特殊地位.由这

三人可进一步窥探武帝朝博士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关系.
三人中董仲舒最知名.«汉书»之«叙传»赞其“为世纯儒”,«董仲舒传»则论曰:“仲舒遭汉承秦灭

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朱子也说:“汉儒最纯者莫如

董仲舒.”①董仲舒之伟大,所以能为“群儒首”,为“纯儒”,一方面在于他为学官制度及举孝廉制度的

建立,为经学尤其«春秋»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其著作“皆明经术之意”(«汉书董仲舒传»),但更

主要的在于他能在经学中注重孔门儒学的真精神,追求“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的合一.从儒家哲

学看,他“从阴阳气论高度论证仁观念的源起及其存在之正当性”②,构建了新的“天人合一”的仁学体

系.虽张汉代言阴阳灾异之风,但对缺乏形上维度的孔孟儒学来讲,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推进;从政

治思想看,力主尊孔,论行礼乐教化、限制并兼、盐铁归民、去奴婢、薄赋敛、省徭役、宽民力、轻刑罚诸

项皆得孔孟精义③.只不过此时武帝内外之政都是“多欲”之治,故武帝不能用董仲舒.其历任江都、
胶西相后即去位归家,以修学著书为事.尽管朝廷有大议则遣使者及张汤向董仲舒求教,但朝廷感

兴趣的只是其«春秋»经学,而非其传承的孔、孟之道④.
其次是公孙弘.他亦以«春秋»为博士,从“学统”的角度讲地位却远不及董仲舒,但他由平民儒

生直任至御史大夫、丞相,是武帝朝用世儒生的代表.这种经历正代表了官方儒学的平民化倾向,同
时具有儒学“政统”上的重大象征意义.然而他虽有置博士弟子之功,又起客馆开东阁延贤人,对“孔
子之术”也有一定程度认同,在“尊儒”上却实在乏善可陈.他不能坚守儒家立场,“不肯面折庭争”,
“有所不可,不肯庭辩”的记载充斥于史,这正是儒门最不齿的“乡愿”型官员,文学所谓“面从之儒”.
如武帝北筑朔方之郡,“数谏,以为罢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汉书公孙弘传»),这是孔孟

思想的体现,但当朱买臣与之论难不能答后马上改变初衷附和之,所谓“曲学以阿世”,与董仲舒“为
人廉直”形成鲜明反差.究其根本,他的为官理念是“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汉书公孙弘

传»),与武帝的“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若合符节.因此他虽位列三公,怎能望不枉道取容的孔、孟于万

一? 又怎能望他开辟一个仁政王道,礼乐教化的局面? 他又“性意忌,外宽内深”(«汉书公孙弘

传»),不遗余力迫害董仲舒、主父偃等儒者.董仲舒的不能用世与其排斥有直接关系.进而论之,公
孙弘、董仲舒分别代表了武帝朝官方儒家的用世派、学术派.如两人能齐心并力促成儒家“政统”与
“学统”合一,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必将有大进展,但事实上二人却分裂了.这显示武帝朝以博士

为代表的官方儒家不能真正完成“独尊儒术”⑤.正如朱子感慨,“使合下便得个真儒辅佐,岂不大有

可观? 惜乎无真儒辅佐,不能胜其多欲之私”⑥.
其次来看察举制.关于举贤良、文学,史载武帝“娄举贤良文学之士”(«汉书严助传»),田蚡为

８８ 文史哲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八七«礼四»,第２２２６页.
曾振宇:«“仁者安仁”:儒家仁学源起与道德形上学建构———儒家仁学从孔子到董仲舒的哲学演进»,«中国文化研究»２０１４

年春之卷.
参见李威熊:«董仲舒与西汉学术»,台北: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１２０ １３５页;张实龙:«董仲舒学说内在理路探析»,杭

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８７ １１３页;王永祥:«董仲舒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７６ ３９５页.
武帝博士中尚有一例外.博士狄山谏“兵凶器,未易数动今自陛下兴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大困贫.由是观之,不

如和亲”(«汉书张汤传»),这“代表了一般儒生的看法”(韦政通:«董仲舒»,第２０７页),但在武帝以武力征服的大环境下没有空间.
狄山亦被张汤目为“愚儒”.武帝遣狄山乘鄣,月余匈奴斩山头.狄山不能行其道,境遇与董仲舒同.

至于兒宽,影响不及董、公孙二人.他为御史大夫“以称意任职,故久无有所匡谏于上,官属易之”,大体走入公孙弘一路.
当然也要看到“宽既治民,劝农业,缓刑罚,理狱讼,卑体下士,务在于得人心;择用仁厚士,推情与下,不求名声,吏民大信爱之收

租税,时裁阔狭,与民相假贷,以故租多不入”(«汉书兒宽传»).这正是在履践儒家仁厚爱民的精神,开后来循吏之先.他是汉代

第一名真正儒学意义上的循吏.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三五«历代二»,第３２２６页.



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盐铁会议上御史也说武帝“诏举贤良方正、文学之

士,超迁官爵,或至卿大夫”(«盐铁论刺复»).依此应选举不少儒生入仕.考诸史籍,可见建元元

年(前１４０)冬十月、元光元年(前１３４)夏五月及元光五年(前１３０)有过三次选举,其后则未见.所举

之人今知有冯唐、辕固生、董仲舒、公孙弘、严助、邓公六人.冯唐、辕固生武帝初被征时已年九十余.
邓公仅见«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起家为九卿,一年即病免,其人可不论.董、公孙二人上文已详

述①.严助此人,虽«艺文志儒家»有«庄(严)助»四篇,但其对尊儒似无更多贡献,他长于纵横之学.
在建元三年(前１３８)力劝武帝救东瓯,持节发会稽兵浮海救之,开武帝对外用兵先例,故其人亦可

不论.
相比贤良、文学科,孝廉是察举的主要科目,“为主要官吏的正途”②,但此科设立后也未立刻担起

选举重任,元朔元年(前１２８)冬十一月诏曰:“兴廉举孝,庶几成风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

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雍于上闻也.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将何以佐朕烛幽隐,劝元元?”(«汉书武

帝纪»)此时距孝廉科之设已过六年,官民却都还没有适应这种方式,积极性不高.尽管此时定不举

孝察廉之罪,贯彻可能更有力,但整个武帝时代孝廉科影响似亦不大.两汉孝廉今可考者３０７人③,
武帝时孝廉或仅有王吉一人传世④,更不见其时有人以孝廉至大官者,这应该不是偶然的.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察举制还在草创阶段,功用有限.平心而论,相较五经博士学官,察举更能

选拔接近“思想的”意义的儒者.对贤良、文学科而言,治诸子百家尤其申、商、韩非以及黄老之言者

皆已不能入选,只有儒门中人符合条件.在当时情况下贤良、文学固然不能不通经,但实际上并无类

似博士弟子需“通一经”的具体要求,只需“受策察问”(«汉书武帝纪»)接受考察,优秀者即可出仕.
可以选拔出富有学养、见识而不抱经守残的儒者.«汉书艺文志»所谓“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

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的伟大理想,一定程度上被寄托

于这个制度.对孝廉科而言,“居乡里有廉清孝顺之称”⑤,以道德为标准录用官员,则更可能选举到

孔子最赞赏的“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及如伯夷“目不视恶色,耳
不听恶声”(«孟子万章下»)的力行孝悌清廉之人.应劭«汉官仪»引光武帝诏,孝廉四科取士“皆有

孝悌、廉正之行”的“丞相故事”里又有“学通行修,经中博士”⑥一条,对所举孝廉经学素养要求也较

高.这又是孔子所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了.黄留珠的研究也指出“两汉孝廉的个人资历以儒者

为最多”⑦.因此贤良文学及孝廉两科正是官方吸引民间儒者的较好途径.然而这两科在武帝时的

不兴,对比博士学官下经术之士的大起,说明了此时风气是“六艺之科”胜过“孔子之术”.这种状况

直到武帝去世也没有变化.
明确了这一背景再来看盐铁会议,就更清楚此次会议在察举制发挥功能及民间儒学崛起上的意

义.贤良、文学六十余人乃前一年下诏察举,就出身看,他们多数是居于乡间的平民知识分子,尤其

文学,其论辩对手刺曰“发于畎亩,出于穷巷”(«盐铁论忧边»),“内无以养,外无以称,贫贱而好义”

９８“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考察———以“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的分合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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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弘先以贤良征为博士后被免,后又举贤良文学以策对第一拜为博士.董仲舒则先为博士后举贤良.汉代既被察举又

为博士者始行于二人,后亦不乏其人.如王吉以郡吏举孝廉为郎,又举贤良为昌邑中尉,后病去官复征为博士;贡禹则以明经洁行征

为博士、凉州刺史,病去官,复举贤良为河南令;师丹举孝廉为郎,元帝末为博士,后免,建始中州举茂才复补博士.不同察举科目之

间多次察举,察举与博士的关系,都是值得进一步注意的课题.黄留珠指出“两汉的现任官吏能够按照各种察举科目被再察举升迁,
这说明当时察举与对已任官吏之考课,并无严格区分”.见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２３７页.

劳榦:«汉代察举制度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１７本,１９４８年,第１１６页.
参见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第１０６ １４７页.
据«汉书王吉传»,“王吉字子阳,琅琊皋虞人也.少好学明经,以郡吏举孝廉为郎,补若卢右丞,迁云阳令.举贤良为昌邑

中尉”.王吉生年与贡禹接近,当在武帝元朔(前１２８ 前１２３)间.武帝后期未见举贤良记载,其以贤良举当在昭帝时,则举孝廉当在

武帝后期.
范晔:«后汉书»卷五«安帝纪»,第２１１页.
应劭:«汉官仪»卷上,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１２５页.
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第１４３、１４８ １５１页.



(«盐铁论毁学»),正是孟子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士;就地域看,来自三辅、太常及全国各郡国,
具有广泛的地域代表性.他们深知各地民间因武帝“多欲”之治带来的民生疾苦.如盐铁国营致“贫
民或木耕手耨,土耰淡食”之不便,对外征伐致“老母垂泣,室妇悲恨”(«盐铁论备胡»),“甲士死于

军旅,中士罢于转漕”(«盐铁论击之»)之惨状,酷吏“不本法之所由生,而专己之残心,文诛假法,以
陷不辜,累无罪”(«盐铁论申韩»)之冤屈陷害;就学识看,他们有丰富的六艺底蕴,非常熟悉且笃信

孔孟之道,抱着“辅明主以仁义,修润洪业之道”(«盐铁论复古»)的王道理想积极参与国政.这是

武帝建立儒家化的察举制,然其功能长期不显以后,民间儒学利用这个制度的第一次集体发声.标

志着民间儒者开始自觉加入官方政治建设.从这一角度讲这次会议也标志着汉代“罢黜百家,独尊

儒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五、总结:西汉至新莽尊儒的四个节点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非汉武帝一时一事完成,而是在若干要素互相影响、交替作用下,
随政局、思想不断嬗变,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形成的.考察西汉至新莽历史,有汉武帝前期、盐铁会

议、元帝、王莽四个节点需特别注意.
第一节点是武帝前期察举、五经博士学官为主的官方政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基本架构就

此建立,但这“不意味着国家对儒学的崇奉已成定局”①.出现了“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的分离甚

至对立,也排斥了民间儒者的参与.这些矛盾发展的结果是盐铁会议的召开.民间儒者走上前台并

纠正了二者的对立,是为第二节点.详情前面章节已论及.
然而盐铁会议也没有真正完成尊儒.武帝后霍光秉政的二十年(前８７ 前６８),虽多有缓和民生

之举,“有儒家思想的气息”②.然而“孔子之术”在官方却仍被排斥.霍光用人多用门下亲信如王、
杨敞、蔡义等而不任儒者,如后来名儒魏相、萧望之等都不被用.作为托孤重臣,霍光对武帝“六艺之

科”的传统则很重视,始元五年(前８２)京兆尹隽不疑以«春秋»义果断收捕假冒卫太子者,霍光“闻而

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汉书隽不疑传»),夏侯胜以«洪范»预测昌邑王将被废,
“光以此益重经术士”(«汉书夏侯胜传»),但对“孔子之术”就态度不同了,霍光去世后霍山说“诸儒

生多窭人子,远客饥寒,喜妄说狂言,不避忌讳,大将军(霍光)常仇之”(«汉书霍光传»).盐铁会议

贤良、文学这类高谈孔孟理想主义的儒者不被他称许.这种态度与其政敌桑弘羊又有何不同? 因此

班固评价霍光“不学亡术,暗于大理”(«汉书霍光传»).所谓术,可以理解为“孔子之术”.
这种状况至宣帝亲政后继续保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无根本进展.史载宣帝(前７４ 前４９

年在位)“不甚从儒术”(«汉书萧望之传»),又与太子论“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

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汉书元帝纪»),对儒者的鄙夷一如霍光.分别被举孝廉、贤良,又为博

士通五经的大儒王吉抱“建万世之长策,举明主于三代之隆”向宣帝上书:

　　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礼之时,引先王礼宜于今者而用之.臣

愿陛下承天心,发大业,与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旧礼,明王制,驱一世之民济之仁寿之域,则俗

何以不若成康,寿何以不若高宗? («汉书王吉传»)
这种制礼明王制、驱仁寿之域精神的来源除了六艺,更体现了孔门对礼乐教化的追求.然而宣帝“以
其言迂阔,不甚宠异也”(«汉书王吉传»).这种“迂阔”与贤良、文学一脉相承.盐铁会议上丞相史

讥刺贤良、文学“道迂而难遵”,御史也刺曰“迂而不径”(«盐铁论论诽»).众所周知,孟子以“迂阔”
著称,“迂阔”是孔孟儒学理想主义的特征.宣帝的“不甚宠异”,正是其对“孔子之术”抱警惕与怀疑

的体现,所以盖宽饶上书也说“方今圣道浸废,儒术不行”(«汉书盖宽饶传»).宣帝霸王道杂之,是

０９ 文史哲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①

②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１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３８８页.
[日]西嶋定生:«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第２８８页.



一位偏现实的帝王,“能理当时之务,而不能创远大之规”①,无法对极具理想色彩的“孔子之术”有热

情.相比之下,“六艺之科”取得立五经博士以来的最大发展:著名的石渠会议(前５１)召开,诸儒讲论

五经同异.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等先后被列为博士.博士弟

子员额也成倍增加.
但亦不能说宣帝时“孔子之术”无推进.此时循吏多出.«汉书循吏传»所载五人中王成、黄

霸、朱邑、龚遂都为官于宣帝时.黄霸任颍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后诛罚,外宽内明得吏民心”,使“吏
民向于教化,兴于行谊”;朱邑“廉平不苛,以爱利为行,未尝笞辱人.存问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

吏民爱敬焉”;龚遂提出“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唯缓之,然后可治”(«汉书循吏传»).此外还

有韩延寿为官“教以礼让,接以礼意”,“上礼义,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贤士,以礼待用,广谋议,纳谏

争”(«汉书韩延寿传»).这些政风不就是贤良、文学礼乐教化理想的实践么? 这些循吏与“孔子之

术”间是余英时所言的“小传统”与“大传统”互动的关系.他们是传播“孔子之术”“一批最重要的先

驱人物”,“与原始儒家教义之间的一致性已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而“终司马迁之世,积极从事于教化

工作的循吏尚未成为普遍的典型”②.此外,这些人中黄霸、朱邑二人是举贤良出身,龚遂则以明经为

官.这些儒学地方官员的出现,是盐铁会议以来儒家思想影响在基层及民间不断扩大的证明,也是

察举制在发扬“孔子之术”的表现.
在这种“大传统”与“小传统”互动,尤其“小传统”向“大传统”不断渗透下,至元帝(前４９ 前３３

年在位)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取得新进展,是为西汉“尊儒”的第三节点.元帝“柔仁好儒”,“好儒

术文辞,颇改宣帝之政”(«汉书匡衡传»).即位即征王吉、贡禹,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虽王吉不

久去世,而举贤良出身的贡禹本孔孟儒家对政治多有匡正.及至永光二年(前４２)善说«诗»的博士给

事中匡衡上书:

　　臣愚以为宜一旷然大变其俗昭无欲之路,览六艺之意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视,
令海内昭然咸见本朝之所贵,道德弘于京师,淑问扬乎疆外,然后大化可成,礼让可兴也.(«汉

书匡衡传»)
此处览六艺、崇至仁、弘道德、成大化、兴礼让的移风易俗精神,再度追求“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合
一.王吉、贡禹、匡衡是察举制与五经学官制度的产物,是“历史的”与“思想的”两种要素兼具的儒

者.宣帝不能用王吉,元帝则能用匡衡.元帝多行宽政,如罢苑囿,假田与贫民,罢齐三服官、北假田

官、盐铁官、常平仓,对“孔子之术”的认同与宣帝不可同日而语.西嶋定生指出:“盐铁会议时,那些

曾被认为是脱离现实的儒者们的空想、根本不被寄予希望的提案,到了元帝时期,虽然未能被全部采

用,但其中一部分被确切地实施了.”③关于这一点,我们同样可从其诏书得到证明:«汉书元帝纪»
所载诏书中“民渐薄俗,去礼义,触刑法”,“德不能覆,而有其刑”,“崇敬让而民兴行,故法设而民不

犯”,“德薄明晻,教化浅微”等语,发挥儒家礼义、德、敬让、教化等理念,这在武、昭、宣诏书中是很少

见的.这也正是其接受“孔子之术”细微却又可谓显著的表现.此外,元帝之时六艺之学仍然顺其既

有之势不断推进,«京氏易»被立为学官,能通一经者皆复,博士弟子设员千人,又在郡国置五经百石

卒史.由此可见元帝对“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都是同等重视的.因此可以说到此时,“罢黜百家,

１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考察———以“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的分合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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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尊儒术”才基本达到.学界普遍认同的元帝时“儒教作为国家正统思想的地位得以确立”①之说,无
疑有相当合理性.

由此而下就到新莽时期(９ ２３),是为汉代尊儒的第四个节点.王莽极重六艺,为安汉公时即奏

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为学官,又立«乐
经»博士,增加博士员至每经各五人.即真后设六经祭酒各一人.上下奉六经为准绳,“朝臣论议,靡
不据经”,“锐思于地理,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公卿旦入暮出,议论连年不决”(«汉书王莽

传»).同时他受孔孟儒家影响也极深,如推尊孔子、行王田私属、德怀四夷等,“承汉末思潮而远承先

秦儒家”②.由此看,王莽继承元帝“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并重而有推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达
到新的高度.然而他出于现实需要,又制定了许多违背儒学的政策,学术信仰与政治利益纠缠不清.
如五均、六筦制源于武帝盐铁酒国营、均输平准,长期以来遭儒者反对.为了解决这种矛盾,他从羲

和鲁匡之议以«诗»“无酒酤我”,及«论语»“酤酒不食”来为酒榷张目,又下诏说“夫«周礼»有赊、贷,
«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筦焉,今设诸筦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汉书食货志»).这继承的不

仅是武帝“稽古考文”一套,仍是“六艺之科”高于“孔子之术”,同时也继承了桑弘羊一派以“六艺之

科”来对抗“孔子之术”的理路,并有过之而无不及,«汉书王莽传»所谓“莽诵«六艺»以文奸言”.肆

意复古不顾民生疾苦到极点,走向儒家政治的反面,造成其迅速倾覆.
回顾上述四个节点,可以看到儒家政治存在“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两条主线.尽管二者时有

会合之势,但始终没有能很好地合二为一,汉代政治走上了博士学官引领的经学化道路.代表“孔子

之术”的察举制,尤其举孝廉虽渐入轨道,也确实出现了一些秉持“孔子之术”的官员,除上文所举诸

人外,如鲍宣明经、孝廉出身,以悲天悯人之心论民有“七亡七死”,龚胜三举孝廉居谏官,数上书言百

姓贫,盗贼多,吏不良,风俗薄不可不忧.但总的来讲,察举并未制度化地担负起弘扬“孔子之术”的
使命.因为所举者也多以经术自任,走上“六艺之科”一路.如京房举孝廉为郎,以说«易»闻名.孟

喜、杜邺、师丹等人亦如此.这是当时察举制下的常态.此外,“明经”科渐起.此科设置具体时间不

详.眭弘以明经为议郎,龚遂以明经至昌邑郎中令,蔡义以明经给事大将军莫府,皆在昭帝之世.此

科或武帝时即设.专立此科“更说明经学在汉代政治上居于重要地位”③.“明经”甚至成了孝廉科的

主要选举依据,有学者指出汉武帝后“孝廉多以明经进.西汉一代,明经实际上是察举孝廉的主要标

准”④.一言以蔽之,儒家化的察举制没有能跳出儒家化的五经学官规模之外.我们不否认汉儒在传

承古代经典方面所发挥的重要历史价值,然而儒者以礼乐教化、仁政王道平治天下的精神,不能盖过

对这些经典的机械推崇及由此带来的功名利禄.«汉书儒林传»载:“严彭祖为宣帝博士,至河南、
东郡太守.以高第入为左冯翊,迁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权贵.或说曰:‘天时不胜人事,君以不修小礼

曲意,亡贵人左右之助,经谊虽高,不至宰相.愿少自勉强!’彭祖曰:‘凡通经术,固当修行先王之道,
何可委曲从俗,苟求富贵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终.”像严彭祖这样以“通经术”为“修行先王之道”,不
委曲从俗苟求富贵者,在这个经学崇拜的时代真是寥寥少有.在此大环境下,即使有如董仲舒、贤良

文学辈能“修行先王之道”者,也不能真进用,而即若真如王莽贵而有天下者,又不能真行其道.王莽

悲剧性的结局,标志着汉儒以“孔子之术”治国理政的失败.正如钱穆先生感慨,这“不是王莽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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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日]渡边义浩撰,仙石知子、朱耀辉译:«论东汉“儒教国家化”的形成»,«文史哲»２０１５年第４期.渡边义浩引平井正士«汉
代儒家官僚对公卿阶层的渗透»:“自设置太学到武帝退位的３７年间,儒家渗透到公卿阶层的比率大约只有１９％左右,程度十分有

限.但到元帝时,高峰时期儒家的人数竟达到公卿阶层总数的２６７％.可见儒学在元帝时期首次取得了支配地位.”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３８８页.
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第１９０ １９１页.
详见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上),第３７１页.劳榦详列两汉“由明经为州郡县吏或为州郡县吏再通经术”被举孝

廉者１６人,“由儒生被察举”者５３人(«汉代察举制度考»,第１１０ １１２页).



失败,是中国史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大失败”①.
及至东汉,经学主导政治的传统愈加深入.“在东汉初期,东汉政权枢机要官的７０％以上是有儒

教教养的人士.将这一数字与儒教渗透最盛期的西汉元帝时的２７％相比,可以明显看出东汉时期儒

教向中央官僚阶层渗透程度之深”②,但此时儒者沉浸在今古文之争及对六经的章句训诂中,“务碎义

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汉书艺文志»),严守师法家法,逐渐造成“累世经学”的门第.又有

“清议”之起,品鉴人伦,放言高论,嘘枯吹生.除王符、仲长统等少数人外,绝少人能注意到一般民生

疾苦,更不能求根本上的改变.举孝廉为主的察举制更与经学大族结合,成为其仕进的重要凭借,而
察举“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③的倾向也越来越显著.“既不能昭练贤鄙,然又劫于贵人之风

指,胁以权势之属托,请谒填门,礼贽辐辏”④,察举制成了沽名钓誉、请托营私的工具⑤,并逐渐与门

第合流,甚至出现如«曹全碑»所载“四世孝廉”的状况⑥.此格局遂导致民间儒学与官方的互动逐渐

隔绝.汉代“尊儒”,所尊只是庄子所称“先王之陈迹”,而非“其所以迹”,“思想性”的儒学不能兴,顾
炎武所谓“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⑦,当然也就不能解决政治上的实际问题.东汉末年,政治、社会、民
族危机总爆发,钱穆先生指出:“大一统政府逐渐腐败,此亦因儒家思维未能发挥尽致.”⑧所谓“未能

发挥尽致”,根本正在“思想的”儒学在经学掩盖下不能行其道.汉末党人以“依仁蹈义,舍命不渝”⑨

的壮烈也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伴随政治坍塌,经学也坍塌了,士人由尊“六艺之科”一变而为尊“老庄

之学”,化机械的信古守经为玄虚的见独适己.其后五胡乱华天下大乱,分裂割据数百年,佛教思潮

趁势兴起,深刻影响了南北朝隋唐历史与思想.一直到唐末两宋,士人才重新思考“孔子之术”的价

值.宋代以二程与朱子为代表的儒者在“«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

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的情况下,给予孔孟儒家新的审视,“度越诸子,而上接孟氏”,“格物致知为

先,明善诚身为要”,建构了新的儒家政治哲学,“孔子之术”在政治领域进入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复

兴阶段.

[责任编辑　李　梅]

３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考察———以“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的分合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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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国史大纲»,第１５３页.
[日]渡边义浩:«论东汉“儒教国家化”的形成»,仙石知子、朱耀辉译,«文史哲»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范晔:«后汉书»卷二«孝明帝纪»,第９８页.
王符著,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卷二«本政»,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９３ ９４页.
钱穆说“道德乃人人普遍所应有,并非可以争高斗胜.若专以道德来分别人高下,便造成社会上种种过高不近人情的行为,

而其弊且导人入于虚伪”(«国史大纲»,第１９０页);西嶋定生指出,“以孝廉这种道德的标准来采用官吏,反过来讲,就是用利益来引

导道德的最终走向.因此,出现故意卖弄孝举、假装廉洁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第４８２页).
«郃阳令曹全碑»,徐玉立主编:«汉碑全集»第五册,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７７３页.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卷一三«两汉风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７５２页.
钱穆:«国史大纲»,第３５５页.朱子论汉唐三代曰:“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尧、舜、禹相传之密

旨也夫子之所以传之颜渊、曾参者,此也;曾子之所以传之子思、孟轲者,亦此也但以儒者之学不传,而尧、舜、禹、汤、文、武
以来转相授之心不明于天下此其所以尧、舜、三代自尧、舜、三代,汉祖、唐宗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见朱熹:«答陈同

甫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六,清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六安涂氏仿嘉靖壬辰本校刻本,第２５a ２７b页.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卷一三«两汉风俗»,第７５２页.
脱脱等撰:«宋史»卷四二七«列传一八六道学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第１２７１０页.
赵寻指出,“赵宋之世作为中国文明的高峰却是举世公认的.而汉唐则虽因缘际会,以一时之力霸,然‘上无教化,下无廉

耻’(范祖禹),一霸即永入衰落.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接受基于社会的物质与精神同步发展、社会进步与个人价值共同实现

意义上的、真正的‘文明史’”.赵寻:«孟子:儒学普遍主义的可能与基础»,«文汇学人»,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０日,第７、８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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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改写的政治时间:再论契丹开国年代问题

苗 润 博

摘　要:辽朝文献系统多将契丹开国年代记作公元９０７年,与史实严重抵牾,但关于这一政治时间的

历史叙述却呈现出明显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并非史官疏忽致误,而属刻意为之.事实上,契丹官方史书中

曾出现过两种截然不同的开国年代书写:«辽史太祖纪»有关“君基太一神数见”的记载实乃神册元年

(９１６)建国前夜阿保机周边汉人谋臣所制造的祥瑞谣言,反映出当时历史的原貌;而我们通常所见其他记

载则经过了后世史官的全面改写,本来清晰明确的开国年代遭到了彻底的涂抹和覆盖,这才是问题的根

源所在.相关改写工作当完成于兴宗重熙十三年(１０４４)所修之实录,将太祖即皇帝位的时间提前至唐朝

灭亡之年,是当时重构契丹开国史乃至整个建国前史的重要环节,体现出辽朝后期对于政权合法性、正统

性的强烈诉求.透过这一典型个案,我们尝试从动态、生成的角度对历史书写中的政治时间作进一步反思.

关键词:契丹;开国年代;阿保机;君基太一;政治时间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６．０６

契丹开国年代既是辽史及北方民族史学界关注的热点,也是长期争议的焦点.关于这一问题,
文献中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主要集中在辽太祖元年(即后梁开平元年,９０７)、神册元年(９１６)两种.
«辽史太祖纪»记载耶律阿保机公元９０７年称帝建国,９１６年建元神册;而«资治通鉴»«契丹国志»等
书则谓其于９１６年建国.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争鸣与讨论,治辽史者已基本达成共识:阿保机于开

平元年即可汗位,神册元年方称帝开国① .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对于这一结论的来龙去脉并不清

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刘浦江先生首次清理了中原文献及辽朝文献两个不同记载系统的源

流② ,使我们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但问题并未就此完结,既然阿保机在神册元年方才称帝建国,那
么«辽史太祖纪»为什么会将开国年代系于九年以前呢? 对此刘师给出的解释为,«辽史太祖纪»
源于辽朝国史系统,“由于辽朝的修史制度很不完备,恐怕很难指望建国初期的历史会有什么文字记

载保存下来,仅凭口耳相传,自然难免疏漏”,“如果辽朝史家将耶律阿保机开平元年取代遥辇氏可汗

成为契丹之主误记为即皇帝位,确实不是没有可能的”,显然是将«辽史»有关开国年代的错置归咎于

时代久远,耳食之误,乃修史疏漏所致.
在我看来,问题恐怕并没有这么简单.«辽史»确以简陋舛误著称,其中早期记载尤甚,但这似乎

不能当作我们对上述问题的圆满解答.史载“太祖制契丹国字,鲁不古以赞成功授林牙,监修国

　

作者简介:苗润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博士后、助理研究员(北京１０００７１).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基于文本批判的契丹早期史研究”(１９CZS０５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第１２批特别资助(２０１９T１２０００７)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辽史»卷一«太祖纪»校勘记七,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修订本,２０１６年,第１４页.此说之首倡者为日本学者松井等«契

丹勃兴史»(原载«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１册,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１９１５年,第２４９ ２５１页),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后逐渐成为

学界的主流观点,相关学术史梳理参见刘浦江:«契丹开国年代问题———立足于史源学的考察»,«宋辽金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１７年,第２８ ３０页.

②　刘浦江:«契丹开国年代问题———立足于史源学的考察»,«宋辽金史论集»,第１０ ３２页.



史”①,所谓“监修国史”云云或有后人文饰之嫌,但这条材料至少表明阿保机时代确已设立了专人记

史的制度,故后世述开国之事恐非仅得于口耳.近年来考古发现的辽祖陵龟趺山“太祖纪功碑”②,立
于太宗即位初年,现存残片所记阿保机时史事多可与今本«辽史»相印合,或可说明当时的记史制度

已相当成熟.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王朝的头等大事,开国年代往往关乎其合法性与正统性,是一

种重要的政治时间③.因此,官方史书如何记录与书写这一时间本身就是敏感的政治问题,执笔者自

须慎而又慎,后来人亦未可等闲视之.窃以为辽朝文献系统所记开国年代绝非疏忽致误,而属史官

有意为之,是契丹王朝整体历史叙述的核心要件之一,其确立、衍变的过程和背景值得我们深入

考索.

一、«辽史»有关契丹开国年代记载的系统性

关于契丹的开国年代,«辽史»中最为权威的记载见于«太祖纪»:

　　(唐天祐三年)十二月,痕德堇可汗殂,群臣奉遗命请立太祖.曷鲁等劝进.太祖三让,
从之.

元年春正月庚寅,命有司设坛于如迂王集会埚,燔柴告天,即皇帝位.尊母萧氏为皇太后,
立皇后萧氏.北宰相萧辖剌、南宰相耶律欧里思率群臣上尊号曰天皇帝,后曰地皇后.

神册元年春二月丙戌朔,上在龙化州,迭烈部夷离堇耶律曷鲁等率百僚请上尊号,三表乃

允.丙申,群臣及诸属国筑坛州东,上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后曰应天大明地皇后.大赦,建

元神册.④

其中明确称唐天祐三年(９０６)末遥辇末代可汗卒,遗命立阿保机,次年称帝,开启新的纪元,同时有册

封皇太后、皇后,上尊号等相应配套举措,却唯独未曾颁布年号,此下十年«太祖纪»皆采用这种罕见

的无年号纪年方法,即仅称元年、二年、三年云云.直至神册元年(９１６)始有年号,而阿保机于此时再

次上尊号.同书«历象志朔考»开首即为太祖元年至十年,其下几乎每年皆有“耶律俨”或“俨”字
样,表示所据朔日出自辽末耶律俨所著«皇朝实录»本纪部分,可见今本«辽史»本纪所用无年号纪年

出自辽朝官方史料.如果说辽朝史家出于疏漏,将阿保机即可汗位误记为即皇帝位,那么,围绕此误

记产生的无年号纪年形式及一系列配套建制的记载又当作何解释呢?
更值得注意的是,通览«辽史»可以发现,«太祖纪»这一记载并非孤例,而是与书中其他众多相关

记载彼此呼应,浑然一体,形成一套系统性的历史叙述.如«淳钦皇后传»云:“太祖即位,群臣上尊号

曰地皇后.神册元年,大册,加号应天大明地皇后.”⑤此处所记受尊号、册封之时间、内容与«太祖纪»
完全一致,二者从行文顺序到具体记载都出于同一叙述脉络.«耶律曷鲁传»云:“会遥辇痕德堇可汗

殁,群臣奉遗命请立太祖.”⑥传文有关太祖在天祐三年遥辇可汗卒后即帝位的记载实与«太祖纪»的
说法互为补充.又«耶律辖底传»云:

　　太祖将即位,让辖底,辖底曰:“皇帝圣人,由天所命,臣岂敢当!”太祖命为于越.及自将伐

西南诸部,辖底诱剌葛等乱至榆河为追兵所获.太祖问曰:“朕初即位,尝以国让,叔父辞

之;今反欲立吾弟,何也?”辖底对曰:“始臣不知天子之贵,及陛下即位,卫从甚严,与凡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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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尝奏事,心动,始有窥觎之意.度陛下英武,必不可取;诸弟懦弱,得则易图也.”①

辖底诱剌葛叛乱在阿保机即可汗位之第七年(９１３),尚未称帝,上引文中出现之皇帝、天子、陛下云

云,显系史官文饰之辞,同时也是与开国年代叙述相符合的一种历史书写.另外,需要注意的还有其

中“太祖将即位”“朕初即位”“陛下即位”诸语,在事实层面上显然是指阿保机即可汗位,但在整套历

史叙述中却将其包装为即皇帝位.通检«辽史»可知,涉及阿保机“即位”的说法普遍见于当时众多功

臣、逆臣的传记资料,包括剌葛、萧敌鲁、萧阿古只、耶律斜涅赤、老古、耶律觌烈、耶律铎臻、迭里特、
滑哥诸人②,同时亦见于后世史臣萧韩家奴之追述③.揆诸上下文语境,这些记载所指史实皆为９０７
年阿保机即可汗位一事,但与上引«辖底传»情况相仿,它们又无一不是以即皇帝位的口吻展开叙述,
显然是经过刻意划一的结果.

类似的例子还有开国初年所谓“天子旗鼓”的一系列记载.«仪卫志»记辽朝“国仗”有“十二神纛

　十二旗　十二鼓　曲柄华盖　直柄华盖”,其下有解说云:“遥辇末主遗制,迎十二神纛、天子旗鼓

置太祖帐前.诸弟剌哥等叛,匀德实纵火焚行宫,皇后命曷古鲁救之,止得天子旗鼓.”④刘浦江先生

曾注意到«辽史»末卷元朝史官所作«国语解»“太祖纪”下有“神纛”一条⑤,而今本«太祖纪»却无相关

记载,仅于«仪卫志»见之,此处看似编排错误,实际另有原因:耶律俨«皇朝实录»或陈大任«辽史»记
载阿保机即位事本有与“十二神纛”相关的内容,唯元修«辽史太祖纪»将其略去⑥.此说甚是,将今

本«太祖纪»“十二月,痕德堇可汗殂,群臣奉遗命请立太祖”云云与«仪卫志国仗»所记“遥辇末主遗

制,迎十二神纛、天子旗鼓置太祖帐前”相对照可知,元人所据原始资料中«太祖纪»原文在“群臣奉遗

命”下应该还有“迎十二神纛、天子旗鼓置太祖帐前”之类的文字,只不过今本«太祖纪»删去,在同样

抄撮本纪相关记载而成的«仪卫志»中得到保留.由此可见,关于阿保机即位的原始记载刻意强调其

获得遥辇可汗留下的“天子旗鼓”,是皇权的象征,而在后来的诸弟之乱中,这又成为交战双方反复争

夺的对象.«太祖纪»太祖七年三月云:“剌葛引其众至乙室堇淀,具天子旗鼓,将自立,皇太后阴遣人

谕令避去.会弭姑乃、怀里阳言车驾且至,其众惊溃,掠居民北走,上以兵追之.剌葛遣其党寅底石

引兵径趋行宫,焚其辎重、庐帐,纵兵大杀.皇后急遣蜀古鲁救之,仅得天子旗鼓而已.”⑦当时阿保机

只是代遥辇为可汗,尚未称帝,“天子旗鼓”云云显系史官对可汗仪仗的刻意修饰,也是围绕太祖元年

即已称帝的说法展开,并有意将称帝的合法性系于遥辇可汗之禅让.
综上可知,阿保机太祖元年即已建国的说法并非零星记载,而是贯穿«辽史»始终的系统性叙述,

究其来源,应系辽代官修史书«皇朝实录»已然如此.这一套叙述明显是经过精心修饰、总体统筹的

结果,修史者在纪传的不同部分多次突显同一主题,力求彼此配合、相互照应,尽量使其滴水不露.
那么,这样的历史叙述是否真的做到了天衣无缝呢?

其实,仔细推敲整套叙述的细节,不难发现其间破绽.比如“天子旗鼓”,如果按照“遥辇末主

遗制,迎十二神纛、天子旗鼓置太祖帐前”的说法,则痕德堇可汗时已有“天子旗鼓”,才能传于太

祖,这意味着契丹早在遥辇时代已称“天子”,这显然又与阿保机始称帝建国的史实相抵牾,可谓自

相矛盾.类似的情况可谓不一而足.相比于这些细节方面的漏洞,更值得注意的是«辽史太祖

纪»中一则为前人所忽视的记事,它可以反映出阿保机建国时历史的原貌,与上述明显经过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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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的开国年代叙述迥然有别,其间的强烈反差提示我们契丹开国年代问题或许还隐含着诸多待

发之覆.

二、契丹开国年代之确证:«太祖纪»所记“君基太一神数见”事发覆

«辽史太祖纪»太祖九年(９１５)末有这样一条简短但又颇耐人寻味的记载:“是岁,君基太一神

数见,诏图其像.”①同书末卷元人所作«国语解»解释云:“福神名,其神所临之国,君能建极,孚于上

下,则治化升平,民享多福.”②

“君基太一神”之名,辽代文献仅此一见,关于其具体所指,以往辽史学界有过不少讨论.一种说

法认为此当为契丹本族神或萨满教神灵③,甚至是其始祖奇首可汗的化身④.这类观点某种程度上

是受到了«辽史国语解»的误导.我们知道,«国语解»名义上是元朝史官专为解释«辽史»中出现的

“国语”即契丹语而作,故论者多以此君基太一当亦为契丹语词,进而将之视作契丹本族神.不过,已
有研究成果指出,«国语解»凡１９８条,其中一半以上为汉语词汇⑤,“国语解”云云颇有名实不符之嫌.
“君基太一神”一条即是典型的汉语词汇,与契丹本族或萨满神灵毫无关涉.另一种与此相关的观点

则认为«国语解»所谓“君能建极”云云“显然是修史文人的望文生义之说”,“君基太一神”应该是来自

回鹘摩尼教的日月天神,是对回鹘语 Kün ai－tängri刻意文饰的一种音译⑥.在缺乏其他佐证的情

况下,贸然将此汉语词汇解释为回鹘语词,恐怕与史实相去更远.
与上述从北族文化加以解释的视角不同,另一部分学者则将“君基太一神”与中原道教系统经常

出现的太一信仰联系在一起,认为是辽朝崇奉道教的表现⑦.这种从中原文化角度寻求答案的大方

向值得肯定,只不过“君基太一神”实际上是十神太一(乙)体系的一种,不属于汉唐道教神祇,其中的

“太一”亦与道教系统中的“太一”并无关联⑧.
所谓十神太一,是指君基、臣基、民基、五福、天一、地一、四神、大游、小游、直符十种太一,其所主

吉凶各不相同,运行规律亦有较大差异,每一种太一运行到星空的特定区域,预示着相应的地面分野

就会出现或祸或福.卢央先生指出,十神太一的本质是精致化、形式化了的星占学体系,最初是古代

星占学高级形态“式占”的一种.所谓式占是指脱离天象的实际观测及辅助工具,根据事件发生发展

的时间空间做出占测,表现为一种“式”的操作或思维,十神太一所属的«太乙式»,就是其中的典型代

表⑨.要之,十神太一乃是通过推算不同太一在天空中的巡行位置来占验对应区域的国家政事,其在

天空中的巡行轨迹,并非目验所得,而是由数学运算推导而来.
吴羽先生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考索,重点探讨了晚唐五代到宋朝十神太一由星占体系进入民间信

仰和国家祭祀的过程,指出由于与十神太一有关的«太乙式»是用来占测各地吉凶的理论,容易造成

社会不安,故而唐前期仅允许国家有关部门收藏,禁止民间流行.安史乱后,国家对于地方的控制力

下降,禁令松弛,同时社会动荡给了这种理论传播的需要和土壤,使其在唐末五代逐渐成为地方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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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表达形式,化作凝聚区域认同、整合地方力量的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都有不同程度的流行,其
中以蜀中地区最为典型,这一切构成了宋代将十神太一纳入国家祭祀的前奏①.

卢、吴二位先生虽然皆未注意到«辽史»所见“君基太一神”,但他们的成果却为本文的研究提供

了十分宝贵的背景知识,使得我们可以在更广阔的视野下重新审视、解读这条史料.如上所述,十神

太一是太乙式的一种,而君基太一则是其中重要的主吉太一.现存关于十神太一所主情况及推算方

法的最早记载见于唐王希明所著«太乙金镜式经»,其中“推君基太乙法”如下:

　　君基所临之地,至宜服其地,或幸其方,以应兆也.置上元以来以大周三百六十去之,不尽

为入周以来年数.置入周以来年数,以三十除之为邦数,不满为入邦以来年数.其邦数命起戌

邦,顺行十二邦,筭外得君基所在也.②

王希明于开元年间任内供奉、右拾遗,此书即是其奉玄宗之命所著③,时正处承平之世,故书中所述吉

凶征兆实际上还是在国家统一的情况下,针对中央君主的行为而言,“至宜服其地,或幸其方,以应兆

也”显然是要皇帝怀服、临幸君基太一所出现之分野.其后为君基太一所在位置的具体推算方法.
«太乙金镜式经»所述君基太一在国家统一背景下的占验情况,后来发生了很大变化.北宋前期

杨惟德所著«(景祐)太乙福应经»云:

　　君基太乙者,人君之象也,故主事之邦,能守其疆,终为侯王,不能守其疆,披甲飞扬.谓君

基所临之邦,其君修德,上符天道,下合民心,则其化升平,民登富寿,兵强将勇,远近归服.若人

君妄兴徭役,窃乱干戈,曲施厚敛,广营宫室,则水旱灾伤兵革疾疫灾害并至.一曰君基所在之

邦,宜进献珍,以供圣躬,人主宜服其地,或幸其方,以顺天道服则吉.
置上元甲寅至所求积年,距今大宋景祐元年甲戌,积四十二万四千零四十筭外,上考往古每

年减一筭,下验将来每年加一筭君基大周三百六十去之,不尽以三十约之所得为邦数,不满

筭外为入邦年,命起午邦,顺行十二邦,筭外即得君基所在之邦及入邦年数.④

«(景祐)太乙福应经»是对唐五代至宋初各种太一所主祸福征兆的总结,以上引文以“一曰”云云为

界,提到了两种关于君基太一的解释,后一种与«太乙金镜式经»大同小异,表明统一条件下君基太一

所至地方与中央政权的互动关系;而前一种则是指国家分裂状态下,君基太一对于各割据政权的象

征意义,其基本定位是人君之像,也就是说所处之邦当有君王称雄,之后则为此君王的不同策略、措
施所对应的不同后果.这应该只是唐后期至五代所形成的有关君基太一众多说法中的一种或几种,
但其基本倾向当是一致而确定的,即为人君主吉.

另外,在元代术数文献«太乙统宗宝鉴»中也有关于十神太一的系统记载,其中诸太一所主吉凶

情况全同于«(景祐)太乙福应经»,而推算方法则不同,兹仅录其君基太一算法于下:

　　置上元甲子至所求积年,加邦盈差二百五十,以君基大法三千六百,除之不尽,以小周法三

百六十去之不尽为邦周,余以行邦率三十约之,而一所得为邦数,不满为入邦以来年数,年起午

邦,顺行十二辰次,筭外而得君基太乙所在及年数.⑤

至此,我们已经掌握了三种关于君基太一的推算方法,现在可以回头来看«辽史太祖纪»中的记载.
这则记载见于太祖九年(９１５)末:“是岁,君基太一神数见,诏图其像.”我们先按照上述三种文献

推算该年君基太一所在分野.结合史料记载及相关前人研究可知,确定十神太一在具体某年巡行所

至分野的基本方法是:先以积年(即假想之纪年起点至所欲推算之年)除以周期(某一神走完其应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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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参见吴羽:«唐宋道教与世俗礼仪互动研究»,第１０ ２７页.
王希明:«太乙金镜式经»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８１０册,第８９１ ８９２页.
«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三五行类»,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１５５５页.
杨惟德:«(景祐)太乙福应经»卷五,影印明说剑山居抄本,«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术数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１０６１册,第１４页下栏.
晓山老人:«太乙统宗宝鉴»卷六“明君基太乙所主术”,«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术数类»,第１０６１册,第４４３页.



行的邦所需时间),直至剩下不满一周期的年数,然后用所余年数除以每运行一宫所需年数,得出已

经巡行过的邦数,仍未除尽的余数,就是进入下一邦的年数,再根据该神命起之邦(即开始运行的

邦),即可算出该神所在之邦.以上三种文献所载君基太一的周期皆为三十年,而各自所取积年、命
起之邦有所差异,其中«太乙金镜式经»所记“推君基太乙法”所设标准积年为“自上元甲寅之岁,至大

唐开元十二年甲子岁,积得二十八万五千一十一筭”,君基命起戌邦;«(景祐)太乙福应经»所设标准

积年为“距今大宋景祐元年(１０３４)甲戌积四十二万四千零四十筭外”,所谓“筭外”表示在所得数外加

所记之年,即原有结果加一,君基命起午邦;«太乙统宗宝鉴»所设标准积年为“上元甲子距大元大德

七年癸卯岁(１３０３)积一千零一十五万五千二百一十九年”,需算外加一①,再加邦盈差二百五十,君基

命起午邦.以下即分别以此三种方法对公元９１５年君基太一所在分野进行推算.
(１)用«太乙金镜式经»法推算,基准年为开元十二年(７２４):

２８５０１１＋(９１５－７２４)＝２８５２０２;２８５２０２/３６０＝７９２８２
８２/３０＝２２２戌亥子　结果:君基在子,第２２年.
(２)用«(景祐)太乙福应经»法推算,基准年为景祐元年(１０３４):

４２４０４０＋１－(１０３４－９１５)＝４２３９２２;４２３９２２/３６０＝１１７７２０２
２０２/３０＝６２２　午未申酉戌亥子　结果同上.
(３)用«太乙统宗宝鉴»法推算,基准年为大德七年(１３０３):

１０１５５２１９＋１－(１３０３－９１５)＋２５０＝１０１５５０８２;１０１５５０８２/３６０＝２８２０８２０２
２０２/３０＝６２２　午未申酉戌亥子　结果同上.
三种算法所得结果相同,可知公元９１５年君基太一当在子邦第二十二年.那么,子邦究竟对应

何分野呢?
«太乙金镜式经»记载了两套不同的分野对应体系,其一为该书卷八“九州分野躔次”条所载“子

齐　丑吴　寅燕　卯宋　辰郑　巳楚　午周　未秦　申晋　酉赵　戌鲁　亥卫”②,这是我们最常见

的二十八宿十二次分野学说,此说自汉至唐都居于统治地位;另一种则见于该书卷一○“推九州域名

法”:“子周　丑韩　寅楚　卯郑　辰晋　巳吴　午秦　未宋　申齐　酉鲁　戌赵　亥燕.”③此说属

干支分野说,始见于«淮南子»,在汉以后使用者较少,但唐李淳风«乙式占»称此说用于以岁、月、日、
时之干支占测灾应之地的场合,可见在唐代仍稍有市场④,故王希明并载之.然而,将以上演算结果

代入两种分野对应体系中,子邦一为齐,一为周,皆非契丹当时所近之燕(幽州)分野.
论述至此,我们不得不对«太祖纪»所记“是岁,君基太一神数见,诏图其像”的真实性抱以怀疑.

首先,以上推算结果表明,无论按照哪一种方法,对应何种分野体系,君基太一在当时都与契丹所处

分野相去甚远.其次,如上所述,十神太一巡行理论完全是靠数学推理构建出来的占测体系,与肉眼

观察所得毫无关系,因此不会出现与之对应的实际天象,历代中原文献也从未有过十神太一显现的

记载,而«辽史»却称“君基太一神数见”,甚至画出了此神之图像,与整套理论格格不入.由此看来,
这条记载绝非君基太一巡行至此邦的真实记录,而应视作出于明显政治目的而故意制造的祥瑞

谣言.
循此思路,我们很容易注意到,这条记载是«辽史太祖纪»太祖九年的最后一则记事,而紧接着

下一条即为上文所引次年二月建元神册的记载:“神册元年春二月丙戌朔,上在龙化州,迭烈部夷离

堇耶律曷鲁等率百僚请上尊号,三表乃允.丙申,群臣及诸属国筑坛州东,上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

９９被改写的政治时间:再论契丹开国年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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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卢央«中国古代星占学»(第３０９页)已指出,«太乙统宗宝鉴»所算积年当指算外之年,而其所载算法未明言.
王希明:«太乙金镜式经»卷八,第９１０页.
王希明:«太乙金镜式经»卷十,第９１８页.
干支分野学说的源流衍变,参见邱靖嘉:«天地之间:天文分野的历史学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４年,第６２ ６６

页.



帝,后曰应天大明地皇后.大赦,建元神册.”学界既有研究证明,这次建元实际上才是阿保机真正开

国称帝之时,而主人君之相的君基太一神恰恰就“出现”在建国前夜,这种祥瑞谣言与政治现实的对

应使得二者的内在关联昭然若揭:太祖九年末所见君基太一神之事正喻示阿保机登人君之位暗合于

天,为其次年二月称帝建国张本鼓噪.
这一谣言自然不会是阿保机本人或其他契丹人的主意,因为正如研究者所指出,十神太一在民

间、地方层面产生影响已晚至唐后期,目前所见最早利用十神太一论证地方祸福的是唐宪宗元和元

年(８０６)撰成的«五福楼记»,而这套理论在文献中的再度出现则又到了光启二年(８８６)左右,此后逐

渐频见使用,实际影响力增大①,甚至在天祐元年(９０４)唐昭宗迫于朱温威逼迁都洛阳的诏书中亦有

所体现②.可见就十世纪初年的总体形势而言,十神太一理论在中原汉地被付诸应用的时间尚较为

短暂,且非常复杂,显然不是当时远居塞外、汉化程度尚浅的契丹集团所能掌握.
综合以上情况判断,阿保机称帝前夕出现的君基太一神谣言很有可能是由他身边的汉人谋士所

炮制的.«通鉴考异»引赵至忠«虏廷杂记»称“有韩知古、韩颖、康枚、王奏事、王郁皆中国人,共劝太

祖不受代”③,所谓韩颖或即韩延徽④,不难看出阿保机于神册元年改变原有的部落联盟体制称帝建

国,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汉人谋臣的影响,至于具体的筹备、造势自然也少不了他们的身影.其中值

得特别关注的是韩知古,据«辽史»载,知古早在太祖三年就承担过“建碑龙化州大广寺以纪功德”的
重要任务⑤,太祖七年“诏群臣分决滞讼,以韩知古录其事”⑥,可见此人在当时深得阿保机器重,而新

近刊布的韩知古后裔墓志更为我们的判断提供了一条比较直接的证据.元至元六年(１２６９)«故宣武

大将军韩公墓志»墓主为玉田韩氏家族后裔韩瑞,此志文较为详尽地追述了辽金时期该家族的发展

历程,所记史事多具独特价值.其中追述始祖韩知古时称“始祖令公,深天文历数之学”,“归契丹,事
王姚辇,册大圣即帝位,国号大辽”⑦.这里特别提到知古“深天文历数之学”,不见于其他史料,很可

能出自韩氏家族内部流传之家传谱牒,值得高度重视.既深谙天文历数,又为阿保机所重,结合当时

的情形判断,所谓君基太一神数见的祥瑞谣言很可能就出自以韩知古为代表的汉人谋臣之手,也只

有他们才会想到变通、利用这套方兴未艾的理论来为阿保机变家为国造势.
如前人所知,«后汉高祖实录»«新五代史»等书皆有阿保机建国之前“为长九年”之说⑧.罗新先

生根据内亚社会普遍存在举毡立汗、预言在位年限的传统,认为阿保机在接替遥辇痕德堇为可汗之

时,很可能遵照传统预言了自己的任期为九年(即９０７ ９１６年);任期届满本该退位时,他采用中原

政治架构,又以称帝建年号的方式更新了自己的居位年限⑨.这一看法可谓独具慧眼.在可汗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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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时期十神太一的实际应用情况,数量最多、最为集中的记载见于杜光庭«广成集»所收醮词,详细考证参见吴羽:
«唐宋道教与世俗礼仪互动研究»,第１２ ２０页;孙伟杰、盖建民:«斋醮与星命:杜光庭‹广成集›所见天文星占文化述论»,«湖南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旧唐书»卷二○«昭宗纪»载此诏文有云:“太一游处,并集六宫,罚星荧惑,久缠东井.玄象荐灾于秦分,地形无过于洛阳.”

(第７８０页)吴羽先生已经指出“太一游处,并集六宫”云云即指大游太一、小游太一皆在长安所处之分野,乃大凶之兆,时人将其作为

迁都理由,足见此说之影响.
«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后梁纪一»开平元年五月«考异»,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第８６７８页.
韩延徽在刘守光时期(９０７ ９１４)由幽州出使契丹,羁留于彼,«辽史»卷七四«韩延徽传»云:“太祖召与语,合上意,立命参军

事.攻党项、室韦,服诸部落,延徽之筹居多.乃请树城郭,分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第１３５７页)
«通鉴»卷二六九«后梁纪四»贞明二年十二月则称“契丹主召延徽与语,悦之,遂以为谋主,举动访焉”(第８８１０页).

脱脱等撰:«辽史»卷一«太祖纪上»,第４页.
脱脱等撰:«辽史»卷一«太祖纪上»,第８页.
墓志拓片及录文见长安博物馆编:«长安新出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４０ ３４１页.关于此墓志之详细考释参

见邱靖嘉:«辽金韩知古家族新证———‹故宣武大将军韩公墓志›考释»(未刊稿),承蒙作者提示此史料并惠赐大作,谨致谢忱!
«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后梁纪一»开平元年五月«考异»引«后汉高祖实录»云:“其王耶律阿保机,怙强恃勇,距诸族不受代,

自号天皇王,后诸族邀之,请用旧制,保机不得已传旗鼓,且曰:‘我为长九年,所得汉人颇众,欲以古汉城领本族率汉人守之,自为一

部.’诸族诺之.俄设策复并诸族,僭称皇帝,土地日广.”(第８６７７页)
罗新:«阿保机之死»,«黑毡上的北魏皇帝»,北京:海豚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１６页.



将满之时,阿保机为了延长掌权时间,采取的实际举措是行中原帝制、建号开国,至于以何种理由来

说服其他觊觎汗位者接受这一事实,承认其合法性和合理性,自然亟需意识形态方面的炒作.当时

为此制造的祥瑞谣言当不在少数,所谓“君基太一神数见”正是其中历经遗忘竞争而留存至今的

一种.
深谙天文历数的韩知古之流未必不知晓彼时君基太一根本不在契丹所近之分野,恐怕也不会不

明白这一套占测体系与实际天象无关,遑论真身显圣.不过在当时的政治情势下,阿保机需要的仅

仅是一个可资利用的结果,宣示、证明他即皇帝之位乃是天命所归.从十神太一这套原本极度抽象、
推演繁复的中原政治文化符号体系中选取一个最能与现实情况对接的元素,并将其改造为具体的、
可见的神人形象,画出图像,传之世人,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契丹人原本尊奉萨满教万物有灵的属

性,大大提高了谣言的可信性,为接下来的政治行动做足铺垫———我甚至怀疑阿保机建元“神册”之
“神”或许就是指称帝前夜频频显圣的君基太一神.

至此,我们终于揭开了«辽史太祖纪»有关“君基太一神”记载的真相.这条记载实际上是当时

汉人谋士为阿保机神册元年(９１６)称帝建国所精心制造的祥瑞谣言,其中透露出的政治时间信息与

前文所引关于公元９０７年即已称帝的一系列历史叙述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这种矛盾表明,在辽朝官

方的历史书写中,至少先后出现过两种截然不同的开国年代叙述.一种叙述指向阿保机神册元年

(９１６)建国称帝,正与当今学界所普遍认可的研究结论相符,更接近当时的原貌和历史的真实;它应

该形成于建国之初,并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得以保留.另一种叙述则明确将契丹开国之年系于

所谓太祖元年(９０７),将即可汗位书写为即皇帝位,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当为后来全面改造、重塑的

结果.如果将二者的衍变轨迹视作历史记忆的竞争,从结果来看,后者显然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它通

过新的二次书写几乎抹去了前者的所有痕迹,力求做到浑然一体,相互印证,最终形成了我们在«辽
史»中看到的那一整套关于开国年代的系统叙述.然而这种改写还是百密一疏,遗漏了君基太一神

这条稍显隐晦的记载,为后人留下了发掘真相的蛛丝马迹.

三、开国年代的改写与契丹王朝的正统来源问题

通过上节的分析,我们可以确知,本文开头所举与太祖元年(９０７)建国有关的一整套系统性记载

当出于后世之重塑,并非阿保机时期的原貌.那么,今本«辽史»所见契丹开国年代的这副模样究竟

形成于何时? 换句话说,是什么时代的人对此进行了改写? 这自然要在辽朝官方历史叙述的确立过

程中寻找答案.
从目前的材料看,辽朝前期似乎并未对本朝开国历史进行过系统的编纂,这一时期有关开国年

代的叙述与阿保机时代的实际情况应相去不远.辽祖陵龟趺山发现的“太祖纪功碑”是距离契丹建

国时代最近的、代表官方历史叙述的文献①,或因残损过甚,以往学界对其并未予以足够重视.新近

的研究成果表明,此碑当立于天显二年(９２７)八月(或十月),大体按年代顺序叙述了辽太祖阿保机的

战功、事迹,内容多可与«辽史»相印证,堪称精华版的«辽史太祖纪»②.值得注意的是,此碑内容虽

多见于传世文献,但其中却有一个关键的细节与今本«辽史»存在抵牾.该碑残片中有“即(?)国于龙

化州”一语(见图１左起第三行)③,此句上文虽不尽可读,但从前后叙事顺序及文义大致判断,这很可

能是在叙述阿保机称帝建国一事,所记建国地点为龙化州;而前文已述,今本«辽史太祖纪»记太祖

元年(９０７)称帝建国地点是“如迂王集会埚”,神册元年(９１６)建元、再次上尊号之地方为龙化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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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按此碑碑额残阙不全,今名乃考古研究者所取,恐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差异.今权采其说.
董新林、汪盈、康鹏:«辽太祖纪功碑的缀合、复原与研究»,“中世纪都城和草原丝路与契丹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纪念

辽上京建城１１００周年”会议论文集,赤峰,２０１８年８月,第４２页.
董新林、塔拉、康立君:«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代祖陵龟趺山建筑基址»,«考古»２０１１年第８期.其中首字或系“即”之草体别

字,系承朱玉麒教授赐示,谨致谢忱!



合上节的讨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窥破其中情伪:阿保机９０７年即可汗位于如迂王集会埚,９１６年即皇

帝位于龙化州,“太祖纪功碑”所记地点正保留了真实的历史信息,而今本«辽史»则已改头换面.

图１

由上可知,太宗即位初年辽朝官方尚未篡易开国年代,这一点还反映在同一时期另外两次立碑

活动之中.天显五年(９３０)十月,“建太祖圣功碑于如迂正集会埚”,七年六月又有“御制太祖建国碑”
之举①,前者所谓“如迂正集会埚”正是公元９０７年阿保机即可汗位之地②,可见是碑实为纪念此事而

作,故仅称“圣功”;而后者以“建国”为名,所指当系神册元年称帝开国.太宗为其父两度立碑,一述

荣升可汗之功,一记变家为国之业,判然有别,所指殊异,可见当时对于阿保机任可汗、当皇帝二事绝

无混淆,正与开国之时的历史叙述口径相合,只不过以往的研究者受惑于辽后期重塑的系统性叙述,
并未对此给出合理的解释罢了.

如前所述,辽太祖时期曾专设史官,而“太祖纪功碑”与«辽史»的多方契合更说明当时的记史制

度已较为成熟.不过,这种记史制度恐怕主要还是对国家大事、皇帝起居的逐次记录,停留在官方档

案的层面.辽朝真正系统编纂的第一部本朝史书是晚至圣宗时期方才出现的,即统和九年(９９１)室
昉修成“实录”二十卷.目前尚无法获知这部“实录”的更多信息,其中是否包括开国史暂无从判断.
此后,辽朝又有三次修史之举,其一为兴宗重熙十三年(１０４４)萧韩家奴等人修«国朝上世以来事迹»,
又称“辽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其二为道宗大安三年(１０８５),名曰“太
祖以下七帝实录”,其三就是乾统年间之耶律俨«皇朝实录»③.刘浦江先生业已指出,目前«辽史»所
见辽代史家所记述的本朝开国史,最早可能见于统和九年«实录»,最迟不晚于重熙十三年所修之

书④.也就是说,目前«辽史»所见开国史叙述形成的时间下限应在重熙年间.
新近的研究进一步证明,辽朝在圣宗后期至兴宗前期汉化渐深,逐步兴起了一股正统化潮流,到

重熙中段达到高峰,这种潮流对外表现为与宋朝争正统,对内则表现为通过官修史书来解决自身的

合法性问题.重熙十一年(１０４２),辽朝利用宋夏战争之机,大兵压境,索取关南地,宋廷被迫大幅增

加岁币,这一事件打破了澶渊之盟以来宋辽双方的平等体制,事实上刺激了契丹君臣的正统性诉求,
这在立法、礼制、史书编纂等诸多方面都有直接的反映,其中后者的主要成果正是重熙十三年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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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辽史»卷二«太宗纪上»,第３４、３６页.
«辽史太祖纪»(第３页)称阿保机即位于“如迂王集会埚”,与此处所引“如迂正集会埚”仅一字之差,“王”、“正”二字形近、

当有一误.参见«辽史»点校本(修订本)卷一校勘记六,第１４页.
相关情况参见«点校本辽史修订前言»,中华书局点校本修订本,第３ ４页.
刘浦江:«契丹开国年代问题———立足于史源学的考察»,第１３页.



«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又名«国朝上世以来事迹»、“辽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负责此次修

史的官员耶律谷欲、耶律庶成、萧韩家奴皆为高度汉化的契丹人①,他们对契丹建国以前历史进行过

大幅度的改写,彻底重塑了开国史的面貌:一方面炮制了关于阿保机七世祖涅里的一系列叙述②,将
其塑造成带领契丹由蒙昧走向文明的起点,抬升该家族在集团发展史中的地位,建立与最高权力的

天然联系,为晚近方才加入契丹的阿保机家族变家为国提供合法性依据;另一方面则利用华夏政治

文化的元素对阿保机建国过程进行了篡改和包装,使其在表面上与以往中原皇帝的即位过程显得并

无二致③.
明白了上述背景,我们自然有理由怀疑,辽朝官方历史叙述中开国年代的改写很可能同样出于

重熙十三年修史诸公之手.为了坐实这一判断,这里还可以举出两条比较直接的证据:
首先,重熙初年使辽宋人所见当时行用之历书尚无“太祖某年”这样的纪年形式.«通鉴考异»引

宋庠«纪年通谱»云:“旧史不记保机建元事.今契丹中有历日,通纪百二十年.臣景祐三年冬北使幽

蓟,得其历,因阅年次,以乙亥为首,次年始著神策之元,其后复有天赞.”④宋庠使辽在景祐三年

(１０３６),即辽重熙五年⑤,他当时所见辽朝历书是“通纪百二十年”,即始自乙亥岁(９１５),终于重熙三

年(１０３４).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本历书中,记载神册以前一年所用为干支纪年非“太祖九年”,由此可

见,我们今天在«辽史»中看到的建国以前纪年系统在重熙初年尚未形成.
其次,曾经长期在辽朝生活、任官的赵至忠归宋年代为重熙十年(１０４１,宋仁宗庆历元年)⑥,而其

所著«虏廷杂记»中记载的契丹开国史与«辽史»所述大相径庭.如本文第一节所引,«辽史»称天祐三

年“痕德堇可汗殂,群臣奉遗命请立太祖”,而«通鉴考异»引«虏廷杂记»则云:“太祖生而智,八部落主

爱其雄勇,遂退其旧主遥辇氏归本部,立太祖为王.”⑦其中阿保机即位,遥辇可汗只是退归本部,并未

身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称阿保机作“太祖”而非直呼其名,这实际上与«虏廷杂记»的创作过

程有关.通过«通鉴考异»«归田录»等书所引«虏廷杂记»佚文可以看出,此书提到辽朝开国之君,时
而称“太祖”,时而称“阿保机(谨)”,是不同阶段的产物,前者当为赵至忠在辽时所作旧稿,而后者则

系其归宋后追记⑧.上引一则即属于前者,可见赵至忠在辽时所闻见之开国史叙述中,阿保机即位之

时遥辇末代可汗尚在,更无遗命之说,契丹开国史叙述的最终确立当发生在其归宋以后.
综合以上总体分析和具体论据,我们认为,契丹开国年代的改写很可能完成于重熙十三年所修

«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那么,此次修史为何要将建国年代由公元９１６年提前到９０７年,进而

制造出长达九年的无年号纪年时期呢? 这恐怕与上文所论当时契丹王朝的正统性诉求密不可分.
不难看出,改写后的开国年代带来了两个直接效果:其一,将阿保机称帝直接系于遥辇时代终结之

后,淡化了原本草原传统中的可汗更迭因素,强调其间的继承关系,造成一种类似中原王朝禅让的假

象,凸显其政权的合法性;其二,阿保机称帝之年恰为唐朝灭亡之年,由此否定了自朱梁以下历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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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检«辽史»本传可知,三人皆具备相对较高的汉文化修养,且与同样孜孜于此的辽兴宗颇有过从.参见«辽史»卷八九«耶律

庶成传»,第１４８５、１４８６页;卷一○三«萧韩家奴传»,第１５９３ １５９８页;卷一○四«耶律谷欲传»,第１６０５页.
吉本道雅«辽史世表疏证»(收入«新出契丹史料の研究»,京都:松香堂,２０１２年,第３５ ３８页)曾初步讨论«辽史»所记涅里

事迹的建构成分与过程,并强调重熙年间的修史活动对辽朝建国以前历史叙述的定型具有关键性影响.
关于此段观点的具体论证,参见苗润博:«记忆遗忘书写:基于史料批判的契丹早期史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２０１８年,第１１５ １３０、１８７ ２１２页.
见«资治通鉴»卷二六九后梁贞明二年十二月«考异»,第８８０９页.
«辽史»卷一八«兴宗纪一»重熙五年十月壬子条:“宋遣宋郊、王世文来贺永寿节.”(第２４６页)此宋郊即宋庠原名,宝元元年

(１０３８)年十二月奉诏更“郊”为“庠”,事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一宝元元年三月戊戌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２８６６
页).

赵至忠自称曾为契丹史官,此说虽不可尽信,然从著述内容可知其在辽时确曾注意蒐辑契丹史事.
«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后梁纪一»开平元年五月«考异»,第８６７７页.其中“遥辇”点校本误作“阿辇”,研究者多受其误导,今

据«四部丛刊»影印宋刻本改正.
参见李锡厚:«‹虏廷杂记›与契丹史学»,«史学史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４期.



正统,似有跨越五代、直承唐统之势①.其中第一点与契丹王朝对阿保机即位方式的历史书写变化密

不可分,已另文讨论,并由此揭示出契丹开国史叙述的特殊性②.这里专论第二点.
关于辽朝的正统性来源,学界目前主流的观点是所谓“辽承晋统”说.此说始见于金末元初修

端:“辽自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篡夺,复承晋统终当为«北史».”③杨惟祯«正统辨»亦称“议者以辽

乘晋统”④,很可能就是指修端之论.刘浦江先生根据金人“辽以水为德”的说法⑤,结合辽人曾在从

后晋得来的传国玺上大作正统文章这一史实,认为辽朝正统论是建立在石晋正统基础之上,所谓“水
德”乃代石晋金德而兴,故辽承晋统之说当属可信⑥.但依我之见,此说还有再斟酌的余地.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辽承晋统”之说乃金元人所提出,并无辽朝当时史料作为支撑.目前看来,
此说之依据主要有二,其一是金人所称“辽以水为德”,其二是传国玺来源,然二者皆存可议之处.
(一)古人议前代之统绪、德运,往往依据后来之认知与需求加以揣测、附会,故其所述多与前朝人之

实际观念存在偏差,这种情况在自身德运久存争议的金源一朝体现得甚为明显.如宋朝自立国之初

即明确以火德自居⑦,且贯彻始终,金人在章宗泰和年间议德运时尚认可此说,并以本朝承宋统为土

德,而到了宣宗贞祐二年(１２１４)再议德运时,为论证、恢复本朝金德之旧制,就有臣僚声称“亡宋为

土”,“本朝取宋,自为金德”⑧,可见其所论前朝德运实因势利导而无定见,故所谓“辽为水德”之说未

可遽信.(二)辽之传国玺诚为后晋末帝亡国时所献,但细审契丹皇帝关于传国玺问题的叙述,丝毫

看不出有强调得于晋朝之意.如兴宗重熙七年(１０３８)“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试进士”⑨,又如宋

人记道宗«传国玺诗»云:“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宜慎守,世业当

永昌.”其中反映出的只是辽帝对传国玺本身及其所含政治文化意义的看重,而非着眼于此宝的直

接来源,故不宜将之视作辽帝自认传承晋统的依据.
更重要的是,此说存在一个十分明显却又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倘若辽承晋统,那么作为契丹王

朝的建立者,阿保机的正统地位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样的合法性叙述如何能够为辽朝人所

接受? 再进一步想,中国历史上似乎很少有哪个王朝的正统性是通过切断自身历史的开头,而将剩

余部分与其他王朝进行对接来获得的.因此,辽承晋统之说颇堪怀疑.
由于史料的极度匮乏,辽人关于本朝正统性来源的直接记载暂时还难以找到.不过,我们仍可

在当时人的其他相关论述中略窥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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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曾提到«辽史»所记阿保机即位之年公元９０７年很值得怀疑,“它与唐朝正式灭亡之年完全契合,
如所周知,辽朝史官对王朝传承的合法性十分关切,在这样的背景下,将９０７年作为契丹王朝的起始之年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方便而

又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选择.”此据该书英文原版 H．FrankeandD．Twitchetted．,TheCambridgeHistoryofChinaVolume６:
“AlienRegimesandBorderStates,９０７ １３６８,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４”６０．中译本此段文义稍有未谐,见
[德]傅海波、[英]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９０７ １３６８)»,史卫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６９页.

参见苗润博:«记忆遗忘书写:基于史料批判的契丹早期史研究»下篇第三章第二节«阿保机即位问题重审».
修端:«辨辽宋金正统»,«国朝文类»卷四五,«四部丛刊»本,叶３a.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三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３４页.
此为金章宗泰和年间议德运时秘书郎吕贞幹之语,见«大金德运图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６４８册,第３１３页.
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７年,第９０ ９２

页.
参见«宋会要辑稿历运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７年,第２１２８页上栏.
«大金德运图说»载贞祐二年二月十六日议,第３２０页.
«辽史»卷五十七«仪卫志三符印»,第９１４页.
孔平仲:«珩璜新论»卷四,«丛书集成初编»排印«学海类编»本,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４０页.原文称“神宗朝有使虏

者,见虏主«传国玺诗»”云云,宋神宗当辽道宗在位之时,则此诗当为道宗所作.«珩璜新论»传本多有误“神宗”为“仁宗”者,致学界

长期以来无法判断此诗之归属.今按此书在宋代开始即有两个不同的流传系统,另一系统书题皆作«孔氏杂说»(参见«四库全书总

目»卷一二○«杂家类四»,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１０３７页),后者今存«宝颜堂秘笈»本,此处亦作“神宗”,与«学海类编»本«珩璜

新论»同,而神宗朝正与孔平仲生平年代相合(１０４４ １１０２),综合判断“神宗”当为早期的文本面貌,“仁宗”则恐系传写致误.
此处所谓“王朝”,专指具备中原皇帝制度(如国号、帝号、年号等)的汉式王朝,其中为北族所建立者,亦以其采行这套制度

作为王朝历史之起始.



辽代石刻材料中保留了不少关于契丹建国过程的叙述,多提到辽乃代唐而兴.应历十六年

(９６６)«李崇菀为父彦超造陀罗尼经幢记»称“亡父当唐祚替陵,大辽启运”①,开泰九年(１０２０)«耿延毅

墓志»云:“当李唐末,会我圣元皇帝,肇国辽东,破上谷,乃归于我.”②太平七年(１０２７)«耿知新墓志»
有类似的说法:“自唐末,会我圣元皇帝肇运,廓据辽东,致破上谷也.”③从中可以看出两点:其一,辽
前期汉人已将国家兴起紧接于唐代衰亡之后;其二,太祖阿保机乃国运之开端.以上三者皆为辽前

期墓志,此类叙述在辽中后期亦不鲜见.如咸雍八年(１０７２)«创建静安寺碑铭»:“今太祖天皇帝,总
百年之正统,开万世之宝系,公族衍盛,枝叶芬茂.”④此碑今不存,传世录文稍有差异,其中“总百年之

正统”一语有录作“绍百世之正统”者,似文义更胜,铭文明确点出了阿保机在辽朝正统性方面的地

位,并强调其接续前朝(即唐朝)之统.大康七年(１０８１)«圣宗仁德皇后哀册»云:“秦汉已还,隋唐而

下.我国迭隆,其贤相亚.”⑤此为皇后哀册,能够看出当时官方的叙述,亦将辽朝之兴直接隋唐.类

似的记载还见于大安九年(１０９３)«景州陈宫山观鸡寺碑铭»:“历晋宋而下,迨隋唐以还,脉衍蔓延,周
及华夏.我钜辽启运,奄有中土.”⑥此时已近辽末,契丹王朝上下以中原正统自居,故此碑宣称国运

乃隋唐华夏血脉之延续.
从以上引证可以看出,终辽一代,当时人述及国运渊源,皆始自太祖,接于隋唐,而从未见有提及

石晋者.与此相对应,目前所见辽人关于后晋的叙述皆为其乃辽所立,又为辽所灭.如保宁二年

(９７０)«耿崇美墓志»云:“旋值嗣圣皇帝应援并汾,大兴甲马.送大晋之新帝,南上晟门;收全燕之霸

王,北归上国.自此万方入贡,中夏来朝.会同十年,先皇帝以嗣晋少主靡思报德,惟务享恩,遂
乃领立骁雄,平定凶丑.”⑦类似的说法还见于乾亨四年(９８２)«许从赟墓志»和统和十八年(１０００)«高
嵩墓志»⑧,言语之间颇有视石晋为辽藩属之意,近年出土的保宁六年(９７４)后晋末帝«石重贵墓志»更
是将此种态度表达得淋漓尽致:“初高祖之龙飞晋阳也,苦于清泰之兵,有悬釜析骸之窘,殆将不振.
大契丹嗣圣皇帝排大难而帝之于中夏,高祖德之,誓以子道自居,世世不绝.至六载,王惑于奸权之

说,有大恩不报之义,乃弃约而息贡.嗣圣皇帝再耀武于夷门,遂迁王于辽左之东京.”⑨此墓志乃辽

“卢龙军节度推官、将仕郎、守右拾遗牛藏用奉命撰”,可以集中代表契丹官方对于石晋政权的定位,
很难想象辽朝君臣会将其眼中“誓以子道自居,世世不绝”的后晋看作自身正统性的来源所在.

上述石刻中的文辞自然不能完全等同或上升到王朝正统意识形态的高度,但它们至少反映了当

时人一种实实在在的历史体认.无论官方抑或民间,辽人始终视石晋为其藩属,恐怕不会将之作为

正统性的由来,所谓“辽承晋统”之说实难成立,金元人揣度之辞亦未可轻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辽人每祖述其政权缘起为唐末陵替、皇朝始兴,有意无意间将阿保机建国与唐朝灭亡联系在一

起,而忽略了其中的时间间隔.这种模糊的历史观念,在辽朝前期或许还只在汉人群体中流行,成为

一种正统性叙述的潜流;逮至兴宗重熙年间,契丹王朝中央层面的正统化运动达到高潮,直承唐统的

观念也逐渐得到统治集团更为广泛的认同,构成了当时对开国史进行改造的思想资源.以萧韩家

奴、耶律谷欲、耶律庶成为代表的汉化契丹史官很可能正是从中汲取灵感,利用唐室倾覆之年与阿保

５０１被改写的政治时间:再论契丹开国年代问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向南辑注:«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３８页.
向南辑注:«辽代石刻文编»,第１５９页.
向南辑注:«辽代石刻文编»,第１８４页.
向南辑注:«辽代石刻文编»,第３６０页.
向南辑注:«辽代石刻文编»,第３９３页.
向南辑注:«辽代石刻文编»,第４５２页.
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３页.
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第１９、３７页.
拓片见都兴智、田立坤:«后晋石重贵石延煦墓志铭考»,«文物»２００４年第１１期;录文见齐伟:«辽宁省博物馆藏石重贵墓志

铭考释»,«辽金历史与考古»第４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０３ ３０４页.



机任可汗之年的“无缝对接”,构建出一套太祖元年(９０７)即已称帝建国的历史叙述①.

四、结语:历史书写中的政治时间

因发生过重要政治事件而被赋予相应政治意义的时间节点,可以看作一种典型的政治时间.在

实际的历史进程中,政治时间与具体事件的对应关系通常是确定不变的,读史者也往往习惯于从静

态的、现成化的角度加以观察,故而正误与真伪成为研判某一政治时间的唯一标准和最终指归.不

过问题却可能存在另外一种面向:一旦进入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的层面,权力关系的消长、内部结构

的调整、意识形态的更张等诸多因素,都可能导致关键的政治时间遭到改写,其所具有的意义与影响

也会随之变化.换句话说,现实政治的不稳定性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政治时间书写的易变性.与以往

我们所熟知的历史文本、史事情节的局部改写不同,政治时间的牵动性、系统性更强,改写的成本也

更高,需要一整套历史叙述的呼应与配合,唯其如此,政治时间一经改动,反而更不易为后人所察觉.
这或许也正是传统政治史研究较少从动态的、生成的角度考察政治时间的根由所在.

一直以来,辽史研究者多倾向于将契丹开国年代问题看作中原、辽朝两类不同文献的系统性差

异,认为二者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并力图作出非此即彼的判断与裁决.然而,这样的研究思路在

无形之中忽略了两种文献系统特别是辽朝文献自身的衍变、发展轨迹,导致阿保机建国当时的历史

叙述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如此接近历史现场的政治时间书写恰恰最能说明问题,也是融通不

同文献系统的关键所在.
本文的论证表明,契丹开国年代问题的根源并非不同文献系统的方枘圆凿,而是辽朝后期史官

对太祖时代历史的重构与改造.阿保机于神册元年(９１６)称帝建国,契丹王朝官方文献系统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保留了与此史实相对应的政治时间,正可与中原文献系统的记载相互印合;直至兴宗重

熙十三年(１０４４)纂修«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时,出于王朝汉化渐深以后对正统性、合法性的强

烈诉求,史官将契丹开国年代提前至阿保机即可汗位之公元９０７年,并创造出“太祖某年”这样从未

实际行用过的无年号纪年形式②,将原本明确清晰的开国年代涂改殆尽,形成了新的政治时间书写以

及与此相配合的一整套历史叙述;此后道宗、天祚朝两度修史,皆因袭此叙述框架而加以续补,至后

世金、元两代累修«辽史»亦无所改更,最终定格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模样.尤须注意的是,本文所论

开国年代之改写,其实只是辽朝后期重塑开国史乃至整个建国前史叙述的冰山一角,契丹王朝历史

叙述所存在的全局性问题还有待研究者们开展长期而深入的探索.

附记:拙文完稿后获见耿涛博士«耶律阿保机建国问题研究»一文(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６日通过答辩),其中亦设专章对学界有关契丹开国年代的成说提出质疑,然所据史料、
考证过程、最终结论皆与拙稿大不相同.本文未便予以正面讨论,读者可自行参看.

[责任编辑　孙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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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改写的契丹开国年代所蕴藏的正统性问题在数百年后方才被再次唤醒.乾嘉时人焦循曾根据«辽史»
所记阿保机称帝年代,提出“以辽继唐”的口号:“辽太祖以春正月即皇帝位,是年夏四月丁未,朱全忠废其主,自立为帝.是天以辽继

唐也,与其以朱温继唐,不若以辽继唐.”(见«易余籥录»卷八,焦循撰,刘建臻点校:«焦循诗文集»,扬州:广陵书社,２００９年,第７７８
页)氏著«西魏书论»亦称:“辽之承于唐,传金及元,非宋所得而统也.”(«雕菰集»卷八,焦循撰,刘建臻点校:«焦循诗文集»,第１５３
页)如此非同寻常的正统论说,在时人乃至今人眼中都未免有些离经叛道,但这可能正是当年重熙君臣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周秦时代以王号纪年,至汉武帝始启用年号,并将其固化为古代皇帝制度的基本内容,从而形成了此后中国历史的主要纪

年方法.近来有中古史研究者指出,十六国北朝及唐代曾多次出现弃用年号而改以王号纪年的反常情况,究其背景皆与当时政权复

古崇周以宣示合法性有关(参见徐冲:«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单元一第三章«西魏北周无年号纪年考»,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４４ ６５页;孙英刚:«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下篇第三章«无年号与改正朔:安史之乱中肃宗重

塑正统的努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３７１ ４００页).与这些情况不同,«辽史»所见无年号纪年并非阿保机时代所实际

行用之法,而完全出于后来史官之建构,或亦可为古代纪年研究补充一个别开生面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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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家法与文本:南宋殿试对策平议

管　琴

摘　要:宋室南渡以后,重要的政治事件和政治动向,往往在进士科殿试对策中有所反映.殿试策文

中虽多有谄谀之言,却也不乏直言谠论,此是一种言论.直言虽然往往受到权相与考官的忌惮与压制,但

在士人清流中却能够伸张士气,激扬士风.高宗绍兴二年(１１３２)、绍兴二十七年(１１５７)两次殿试,张九成、

王十朋二人分别得到拔擢,这两次取士策略被宁宗、理宗朝李鸣复、徐龟年称为高宗朝“家法”,虞俦、刘克

庄等对此也推崇备至,这些言论为南渡以来皇帝直言取士的政治姿态定下正面基调.类似这种将先朝家

法总结为国家取士的衡量标准,用以规范当朝科举与言路,此又是一种言论.廷试对策内容既是政论,就

须留意措辞.说什么,如何说,这方面文本载体的意义也有所呈现.如何在规定的文体中陈述政见、用文

学的语言与形式,表达出微婉、深稳的政治话语,是策文作者必须考虑的问题.

关键词:殿试;南宋;对策;言论;家法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６．０７

宋代贡举殿试制度始于太祖开宝六年(９７３),起初试以诗、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９７８),殿试加

入论的内容.仁宗嘉祐二年(１０５７),参与殿试者始免黜落,从此成为一项制度.神宗熙宁三年

(１０７０),权同知贡举吕公著上书神宗,乞请殿试改为试策,据他主张,试策目的是为了“咨访治道”① ,
此后所试内容便由试诗、赋、论改试策问,一直到整个南宋时期,贡举殿试专试策问,即沿为定制.

殿试作为宋代国家系统最高级别的考试,进行着“天子门生”的选拔,承载着重要的政治意义,这
是不言而喻的.真德秀对此有所点明:“以布衣造天子之廷,亲承大问,此君臣交际之始也.一时议

论所发,可以占其平生.”② 这也意味着寒素出身的举子初次在国家考试中探讨治道,并获得统治阶层

的注意,所谓“占其平生”,殿试的经历往往会为他们此后的仕履作一些重要的铺垫,也成为其在朝经

历的起始事件.殿试的甄拔去取,可以看出最高统治者在国是与用人方面的态度,故而成为政治的

风向标与晴雨表,这一点在南宋尤其突出.本文指出在跟南宋殿试有关的言论中存在“高宗皇帝家

法”一说,这一说法关系到南渡以后廷对对策的政治典范意义.殿试对策文本的修辞与言论表达,对
殿试对策是否能够脱颖而出也起到辅助作用.现今留存的南宋殿试对策多为进士科对策,相比北

宋,南宋的殿试对策在体制与时代背景方面均有一些明显的特点,文本修辞与政治意义结合得异常

紧密.本文即从言论、家法、文本这几个方面展开,探讨南宋殿试对策在政治意涵、文本修辞等方面

表现出的特点,并揭示士人群体对殿试对策定等准则方面的评判和言论表达背后所隐匿的一些深层

次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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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八之一«丞相申国吕正献公»,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编:«朱子全书»第１２册,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６１４页.

②　真德秀:«跋黄君汝宜廷对策后»,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３１３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第２４０页.



一、“切直”或“谤讪”———关于策文言论的定性

«文心雕龙议对»称:“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廷试策问以皇帝的名义,开途纳谏,礼贤求治,
举子承问而对,谈论朝政、治道、国是,成为北宋以来开科取士的传统.从北宋到南宋,以皇帝名义颁

示的殿试策问,多鼓励举子对国家事务与朝政得失进行谏言.对最高统治者而言,他们须表现出言

路敞开、礼贤下士的态度,这是必要的取士姿态.因此皇帝也往往在殿试前下诏,督促考官在殿试对

策的选拔中奖励直言.但从举子一方来看,直言却承担着风险.同样是直言,可以定性为切直,某种

情形下,也可以定性为谤讪.例如徽宗末年,周武仲任殿试初考官.进士对策有言极切直者,有朝臣

将之定为“谤讪”,周武仲反对这种定性,他并非从揣拟应试者本身用意着眼,而是认为此时盗起东

南,正是国家开言路之时,不可责罚,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将这件事奏呈徽宗时,以“涉异”一词代替“谤
讪”,言语之间颇为斟酌①.这其实也是一种政治上的维稳策略.

更多时候,如何定性对策中言论性质,是一个复杂的各种因素的权衡与较量.不仅仅是对应试

者政见与才识的考量,背后还牵涉复杂的人事因素.南宋时期,尽管皇权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但权相

擅政的现象历朝都有,四大权相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其执政时间之长,势力之广,为北宋所

无.举子在廷试对策中评论朝政,往往会忤逆宰执群体这一庞大的政治力量.对策之文与当权者的

意见是否相合,往往决定了对策者是否能够升擢前列,直接影响到结果的判定.这一现象从北宋新

旧党争时期就有所出现.神宗熙宁三年,举人钱勰就因廷试对策时极论新法,忤新党之意而遭到黜

落.到了南宋前期,此类现象变本加厉.尤其在秦桧主政时期,秦党气势燎涨,往往在大比之年安排

亲信把持贡举,无所顾忌.如绍兴十二年(１１４２),桧子秦熺应举,其殿试对策被有司定为第一,后来

秦桧引前朝故事,佯将其子降为第二;绍兴二十四年(１１５４),桧孙秦埙与姻党曹冠皆居前列,秦党基

本上占据了考官身份与进士科高甲人选.在残酷的政治高压下,士人多奔竞其门,养谀成风,在廷试

对策文中被动避畏或者主动迎合,多有望风附议、以文媚时之言,重者“至叛经旨”②,带来较大的负面

影响.南宋后期,科举营私舞弊的现象越发严重.理宗开庆元年(１２５９),宰相丁大全欲用新进士为

驸马,命考官私置周震炎为第一③.举子为拔得头筹多不择手段,据传理宗嘉熙二年(１２３８)廷对,宦
官将理宗新建一亭的亭名“定一”透露给举人邵泽,邵泽将“定一”一词写进对策中,宦官再将此情况

通报给理宗,理宗大为欢心,将邵泽拔置前列④.像这种内外交通、揣摩上意的卑陋手段,更为等而下

之,到了南宋后期也更为常见.
在言路晦暗的情形下,如何定等,特别是头甲次序的勘定,考官多有顾虑.有时候尽管对策切

直,主考官则往往会在是否能够以“切直”之理由冠多士时,产生犹豫心理.这样的例子在南宋各朝

都不鲜见.建炎二年(１１２８),胡铨廷试对策切直,尤其直言当朝宰执根本比不上仁宗时人才,张浚认

为应定为第一,但考官担心标置过高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将胡铨的名次移至第五⑤.绍兴二十一年

(１１５１)廷试,举人赵逵在对策中详论君臣父子之情,深得高宗之意,而秦桧已有属意的人选,不满定

等结果,将知贡举官员罢免⑥.绍兴三十年(１１６０),宋若水在廷试对策中切直无所避,考官不悦,宋若

水也因此未能进入甲科⑦.开庆元年(１２５９),陈介参加廷对,“时鹤相当国,仇名士,君廷对语切直,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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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惧而抑之”①.鹤相即当时的右丞相丁大全,丁仇视名士,考官也不敢将切直之对策擢升前列,以免

重蹈绍兴年间秦桧当政时的覆辙.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到,在权臣当道、言路不明的情形下,殿试对策

评判的标准多已不在策文价值本身,考官的畏惧或主观好恶对取士结果有直接影响,如何对殿试策

文进行定性,与皇帝与考官的主观爱恶与言路的开放程度密切相关.另如绍兴二十一年知贡举陈诚

之,他本人乃是绍兴十二年(１１４２)的状元,他在这一年的廷对对策中阿附和议,得到秦党考官的青

睐,被取为第一人;九年后,他又主持科举,这样毫无名节的考官主导科举定等,结果也可想而知.
出于对切直之言的畏避而不敢升擢是一原因,另一原因与殿试策文的多人勘定也有关系.宋代

贡举殿试策文的勘定程序较复杂,考官包括初考官、覆考官、详定官等,这些官员在评判时相互之间

看法有异,有时会起争执,尤其是,详定官序次在后,往往能够推翻初考、覆考的结果.绍兴五年

(１１３５),翰林学士孙近指出高下升黜,多出于详定官,初考、覆考殆如虚设②,即说明了这样的问题.
从相关记载来看,此种状况在南宋阶段持续时间也是较长的.多数情况下,一旦对定等结果出现不

同意见,最后的处理结果往往较为折中.如宁宗庆元五年(１１９９),真德秀参加廷对,初考官与覆考官

均将其对策定为前列,到了详定官那里,就有不同意见,最后将真德秀的名次改为乙科之冠.乾道八

年(１１７２),陈傅良在对策中直言下情无由上达,公论受阻,有明确规讽之意.有考官欲请置第一,但
因有别的考官意见不同,也未能进入前列③.淳熙十四年(１１８７),举子潘友端廷对策文语多切直,尤
袤对他非常欣赏,但因与同寮意见不统一,也不得不降其等④.又如嘉定十六年(１２２３),徐鹿卿廷对

考中第二,详定官摘其语忌,欲抑之,初考官胡梦昱与其意见不同,但也未能说服详定官,改为第十

人,也是降等而取⑤.多例可证,言论切直的对策易在勘定名次的过程中引起争议,也往往会因意见

不统一等因素而被折中处理,因此它们能够脱颖而出的概率并不是很高.
南渡以后的数次政治事件,如主战议和、恢复国土、伪学之禁等,这些“国是”问题往往在廷对中

有集中的讨论.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些君主如何执政以及伦理性议题的提出,如论父子孝悌、收权远

佞等,构成了高宗至理宗五朝的舆论热点.与金是和是战,成为南渡以后讨论的重点,也是殿试策文

中不能回避的问题,既关乎国是,敏感程度尤其高.绍兴十二年,陈诚之在对策中力主和议,被拔擢

为第一;绍兴十八年(１１４８),董德元在廷对对策中以晋唐为例,力陈不宜用兵,被拔擢前列;开禧元年

(１２０５),权臣韩侂胄着手北伐,举人毛自知在对策中“首论宜乘机以定中原,因擢为伦魁”⑥.毛自知

在北伐之前占得先机,拔得头筹,但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因为开禧北伐的失败,嘉定元年(１２０８)又追

究毛自知首论用兵的责任,将其名次降至末甲.陈诚之、毛自知等人对时议的趋附,其实也代表了一

部分投机的举子对主流政治的附和与跟随,这也致使科举时文成为主流政治话语的应声虫.较为普

遍的情形是,即使在殿试对策中讨论“国是”,一般来说也不得与当权者意见相悖,也就是说,可以直

言不讳地讨论的余地并不是很大.考官的拔黜去取,既以对国家话语的依违为准的,那么在殿试对

策的评等方面,真正出色的对策文也很难得到承认.
除了重要的政治事件,学术动向也在南宋对策中往往有所反映.南宋时期的学术往往是既受政

治影响,又时刻牵动着政治,常常被权臣利用,而且这些权臣对学术的看法也多没有绝对的立场,学
术与政治之间往往不可分割,变幻莫测.南渡以后,赵鼎任宰相时,殿试对策主用程氏之学者,多擢

为上科;秦桧专政以后,以新学易洛学,举子多在对策中力攻程氏专门之学,这也成为科场上一种群

体性的、心照不宣的行为.对策者的态度观念与主流观念是否符合,直接关系到选士结果,在殿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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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中积极讨论相关层面并给出合乎规范的、颇为引人瞩目的建言,自然也必不可少.淳熙初年,孝宗

对儒者的辨别问题颇为关注.淳熙二年(１１７５)廷试,罗点在对策中即谈论俗儒、腐儒、真儒的区别,
他在分析几者的优劣不同时说:“如谷粟之必可以养生,如药之必可以伐病,是真贤也.言之若可听,
而用之则罔功,是腐儒也.惟真贤是用,而毋以腐儒参之,则治具毕张矣.”①孝宗览而嘉之,擢为第

二.孝宗颇为厌恶当时俗儒某些不切实际的谈论,罗点基本上是依据孝宗的意向来答题的,符合孝

宗心意,因此受到孝宗的青睐.南渡以后至秦桧执政之前,王学已然没落,程学则经历了赵鼎罢相、
陈公辅力排程学、秦桧得政之后再排程学等系列事件,在南宋前期也难以进入主流话语.淳熙五年

(１１７８),孝宗下诏,不得以程颐、王安石之说取士;宁宗庆元年间道学又经历了党禁,颇受打击.但到

嘉定以后,道学出现新的发展契机,这些新的变化不但在对策文中多有体现,在殿试策问中也有明确

反映.嘉定十年(１２１７),进士第四名王迈在策文中称:“窃谓陛下前此凡五策士矣,皆未尝援经以为

问.今兹之策,其诸有见于治道之真不可以无所本欤!”②随着道学派受到的政治肯定及其学说传播

范围的扩大,殿试策问也出现了援经以问治道的新特点,对义理的引导倾向也有所加强,举子受此鼓

励,在对策中也开始有不少讨论伊洛之学的内容.宝祐元年(１２５３)殿试,姚勉在策文中大谈性命之

学;宝祐四年(１２５６)殿试,文天祥在策文中详释太极阴阳等理学本体论内容.约言之,到了南宋后

期,殿试对策中关于道学的讨论情形,与南宋前中期已是迥异,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殿试的策问

与对策均受到学术流变的影响.而在学术流变的背后,很多时候是由不同集团的不同政治势力在进

行幕后推动.此外,南宋中后期,科举风气流于俗滥,对雅正的要求也有增多.宝祐元年,理宗申令

贡举崇雅黜浮,改变士习.北宋时期,贡举也有崇雅之诏,但理宗朝科举弊病尤其多见,也反映出南

宋后期,士人苟且偷安、虚浮谄谀的风气较为严重,这些时代病症在对策文中有直接的反映.
南宋皇权与相权往往呈消长之势,内忧外患不断,政治斗争激烈,举子若不事先作周到的政治考

量,则很难拔得头筹.首先,一些忌讳问题绝不能碰,这在当时也成为心照不宣的现象.有学者指

出:“策文内容应该附会当时政治气候而绝对不能与之相抵触.如在高宗朝,策文不能有反对‘绍兴

和议’的内容;在理宗朝史弥远擅权时,策文不能有为济王赵竑平反的文字;在整个南宋一代,策文不

能有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观点.”③这些问题在当时都是不能触及的禁区.不仅是一心议和的高宗

时期不能反对和议,孝宗时期也有避谈用兵的问题,如乾道二年(１１６６),业已罢兵,李舜臣却在此年

廷试对策中论金人为世仇,无可和之理,显得不合时宜,最后被考官置为下等④.相反,在不犯忌讳的

大原则之下,是否主动趋赴时议,不同士人有不同选择.绍兴二十四年进士第一人为张孝祥,当时策

问内容提问师友渊源,秦埙、曹冠等秦党人士皆力攻程氏之学,而张孝祥在策文中并不表现出贬损洛

学的态度,实际上是将此问题回避了.高宗在浏览试卷时,发现秦埙等人沿袭秦桧日常的议事口吻,
而张孝祥的对策则与之不同,显然不出秦党之门,因此将他擢为第一.这一结果既是高宗效仿仁宗,
不欲以贵胄之士先天下寒俊的体现,也显露出高宗对秦党人士把持科举的不满,有借此重新树立皇

权之意.又如袁燮,于淳熙八年(１１８１)第进士,当时,“孝宗在御久,责治切,有劝公对策宜谓‘大体已

正,当坚忍以俟其成’,公不谓然,直以意对,具言大体未正与所当更张者,以是仅得丙科,而言坚忍者

竟为举首”⑤.孝宗当政初期也力图恢复,但经过北伐的挫折,已渐渐意志消磨.当时保守的政治风

向已有所体现,科场方面,也有举子窥伺风向而有准备.此年进士第一人为黄由,他在对策中即劝谏

孝宗“坚忍”,得到孝宗赞赏.而袁燮仍然不为所动,坚持在殿试对策中陈以恢复大计,与当时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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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侔,结果自然是落为下等.
不过孝宗也并非一味择取美言,他既在政事上多效法高宗,也不时显示出同高宗一样的容受气

度.乾道五年(１１６９),刘光祖应试,并在殿试对策中建言道:

　　臣窃惟皇帝陛下即大位以来将八年于兹,宵衣旰食,求所以补弊兴滞者无所不用其至矣.
而行之愈勤,邈然望治效而未之见.今者策臣等于廷,意欲闻切直笃实之言,以药当世之病.虽

臣昧陋,岂敢诵圣德而忘苦言,以负陛下明诏哉! 且陛下睿察太精,宸断太严,求治太速,喜

功太甚,夫是以勤劳而无益,总核而无补.陛下试反覆思之,今将革弊而弊愈甚,将治法而

法益失者,其咎安在?①

刘光祖之策文先是颂扬孝宗宵衣旰食的辛劳,接着提出他的主要观点,即认为这样虽然辛勤,但
治效未见.然后以对于切直之言自任,引出对时政的看法:“陛下睿察太精,宸断太严,求治太速,喜
功太甚.”孝宗初期,力图恢复,但过于求速,带来很多弊病,刘光祖的对策文对此也进行了直言不讳

的批评.孝宗看后予以肯定,将其擢为第四.刘光祖其后在光宗朝任侍御史,杨万里对他在御史任

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论事态度极为欣赏,结合起来看,这种言事无所避讳的态度在他早年的殿试

对策就有所反映.这也即是真德秀所说的,“一时议论所发,可以占其平生”②.尽管殿试对策有种种

限制,但对于一小部分士人来说,也是可以做到策文内外言行一致的,故也不失其正面影响.
殿试对策由于有限定的施用场合,如无顺承套话,颂扬圣政之文字,无以致其高选,因此多有谄

谀之言,出现很多趋附时议、无甚价值的殿试对策.但就统治者姿态、社会舆论以及北宋以降的言论

传统而言,廷试对策是主张直言与切谏的,这方面也不乏舆论的造势.这种名与实、期待与实际情况

的落差,造成了对策文往往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紧张.嘉定十年(１２１７)进士甲科第四人为王迈,他在

多篇启文中自称“吐危言而对策,以讦见排”③,对策文承担着政治风险,这一点士人自己也很清楚.
为避免给自己和考官带来政治上的麻烦,也为证明对策中直言的合理性,举子在对策中往往对直言

行为作一番说明,以使其对朝政的批评尽量显得婉转而不刺耳.曹彦约评价袁桂的廷试对策称:“孝
莫大于复宗社,学莫切于容直言,此陵阳袁使君对孝宗亲策之意也.寒士从草茅中来,遽欲触神抗

天,亦已伟矣! 中诚恻怛,犹有深浅,至于文字合体要,议论中准的,行之今日,可以著效;传之后世,
可以垂法,非确乎有所抱负,不能至此.”④草茅之士虽出于寒素,却敢于“触神抗天”,这是宋朝士大夫

立身行事的法则,在士人中也是颇受鼓励的.但其中不可明言的一条原则是,举子在直对之余,也是

有选择的“直对”,有时还要兼顾到皇帝的颜面;如果论述太过,也会承担额外的政治风险.例如淳熙

二年廷对,孝宗亲试举人,蜀人杨甲在对策中力言孝宗不仅恢复志意不坚,还沉溺声色,妃嫔满前,又
论策士往往以谈兵革为讳,言辞激烈.孝宗览后不悦,将其置之第五⑤.乾道八年廷对,蔡幼学在对

策中将矛头对准当时的宰相虞允文、梁克家,称:“陛下耻名相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并进,以为美

谈.然或以虚誉惑听,自许立功;或以缄默容身,不能持正.”二相即指虞、梁二人.之后,他又把矛头

对准外戚张说:“今陛下使姨子预兵柄,其人无一才可取.宰相忍与同列,曾不羞耻.按其罪名,宜在

公孙弘上.”乾道后期,外戚张说用事,虞允文、梁克家等人皆阴附张说.蔡幼学固然是直言,但这段

话的打击面太广,攻击的矛头已指向孝宗身边宰执集团的重要成员,结果自然是“帝览之不怿,虞允

文尤恶之”⑥.虽然孝宗之前已听说蔡幼学有文名,有意将他拔擢前列,但因为他在对策中过于直言

不讳,最终未能定为前等.由此可知,过分的直谏并不能被虚心接纳,却有被视为攻讦的风险.曹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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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说对策应做到“中诚恻怛,犹有深浅”,也就是说,既要以情动人,直言不讳,同时也须注意分寸感的

把握,这在廷试对策中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准则.
南宋外事屈辱,内多权臣,正气往往受到抑制.士林群体对殿试对策直言行为的肯定与宣扬,是

对政治高压的一种反抗,也在舆论上有胜出之势.尽管切直之语往往得罪权臣,影响仕履,但士林的

评价系统与官方有所不同.在士林的评价系统中,对策之人“勋业与名节俱不朽”①,这些舆论的宣传

其实是士人中的清流一派在有意地扩张殿试对策的影响,提高策文在激扬名声与鼓舞士气方面的意

义.之前说过,淳熙八年殿试,袁燮不附时议,虽然仅入丙科,但在士人中此事传为美谈;理宗景定三

年(１２６２)殿试,刘辰翁在对策中极言时敝,对贾似道为首的朝臣多有批评,由是得鲠直名,文章亦见

重于世.士人抗言廷对,可被看作一生行事的代表.刘宰有一段话谈及廷对对士人人生践履的重要

性,他以淳熙二年进士第二名罗点为例,将其放在一个大的历史时段中评述:“本朝苏文忠公序«范文

正公集»,谓公终身所为不出天圣间所上宰相一书.惟公致主规模,一定于畎亩中,而志念忠纯,
不为外欲间断,故论奏虽多,一本仁义,践扬虽久,所行大概不出初年廷对一策.”②范仲淹终身所为不

出早年所上宰相一书,罗点一生之行事与践履也同样遵循着他在淳熙年间所写的廷对策文.刘宰固

然是赞赏罗点行为的纯良,客观上也说明廷试对策对士风塑造的重要性.同样,我们还可联系朱熹

对王十朋表里如一的称颂,等等.这种对文章与人格一致性的看法,与高宗的言论倒是不谋而合了.
绍兴二年(１１３２)三月,高宗论取士之道称:“若其言鲠亮切直,他日必端方不回之士.”③在这种认知思

维下,士人对政治气节的认知和君主对士人直言的认知角度,倒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淳祐元

年(１２４１),举人许一鹗在廷试对策中条陈时弊,痛斥北宋李清臣、叶祖洽媒进阿世的小人行径.刘克

庄称:“友人许君孟翀对大廷语直,屈居第七,闻者壮之.子曰:‘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君策既痛

斥清臣、祖洽,他日所立必有以愧二人之面而服其心者,否则天下后世将以我之所以责人者而责我,
岂不其可畏哉!”④所谓“闻者壮之”,即指出其对策尽管未能拔得头筹,但在士林群体中有正面影响.
李昴英也称许一鹗因有此对策,“勋业与名节俱不朽”⑤.刘克庄与李昴英对许一鹗直言的肯定与鼓

励说明,即便士人因为直言影响仕履,但在士林清流的评价系统中,是得到赞许的.客观上,我们看

南宋一些直臣的勇于评事,在其殿试对策已有明显反映,这方面可举胡铨与刘光祖为例.建炎二年,
胡铨应举,为张浚所欣赏.从胡铨所写殿试对策来看,其抨击朝政、直言无隐的文风已表露无疑,尤
其是直接批评刚当皇帝不久的高宗“不旬月之间,戮直言者三”,极力批评高宗对言论的控制,并且在

策文末尾理直气壮地说:“臣而不言,是臣负陛下;言而不从,是陛下负臣.”⑥胡铨在绍兴年间反对秦

桧专权与与金和议,其直言不讳的政治性格在建炎年间对策中已有所反映.又如刘光祖,他于乾道

五年应举,在殿试对策中批评孝宗朝政,言辞激烈.光宗即位后,刘光祖在朝任殿中侍御史,为道学

抗辩,“章既下,读之有流涕者”⑦,由记录者的眼光来看,也是极力渲染其上疏对于人心的撼动.这种

直言无隐的言论在士人中引起的盛赞,与殿试对策引起的反映颇有相似之处,如胡铨与刘光祖,他们

在上疏时勇于任事的性格与以情动人的笔法,在其殿试对策中即有初步的、生动的体现.
在家族内部,这种激励作用也十分明显.杨万里«张魏公传»记载张浚欲在朝言事,又恐为母增

忧,意有不决,“母诵其父对策之语曰:‘臣宁言而死于斧钺,不忍不言以负陛下.’浚意乃决”⑧.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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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节义、气概的对策之文,不仅在士人中成为典范,在族内也得到激励和承传.朱熹为赵善应所作

墓志中说:“益教其子移孝为忠,对策庭中,无所讳避.天子异之,擢以为天下第一.”①赵善应为赵汝

愚之父,赵汝愚为乾道二年进士第二人,其后为光宗、宁宗朝著名直臣.赵汝愚在早年对策中无所讳

避,即打下一生行事之根柢.朱熹赞扬赵善应教子之法,也是对赵氏能够善继家声的肯定.
士林清流对殿试直言取士的维护,往往以古为鉴,极力揄扬.理宗时,李龙庚被有司取为第三,

姚勉以为其应为第一,他以唐代与本朝史实相比,称:“唐文宗时,李郃第贤良,刘 不第.自当时观

之,皆以为 惜;由今日观之,士皆诵刘 策甚习,知 切直名甚著,初不知有李郃也.本朝欧阳永叔

知贡举,初欲以第一处东坡,疑其为门人曾子固,屈之第二.是年廷唱之首则章衡.自当时观之,皆
以为东坡惜;由今日观之,但知东坡气节文章为吾宋第一,初不知有章衡也.”②他认为只要发以正论,
其议论自然能够卓立千古.据«宋史唐璘传»载,宁宗嘉定十年,“台臣李安行奏次对官不许论边

事,璘对策极诋之,曰:‘吾始进,可坏于天子之庭乎?’”③爱惜名节如此.又如嘉定十六年,牟子才在

对策中力诋史弥远专权,他在入仕后与史嵩之、丁大全、贾似道等权相也并不合作,其直声早在廷对

中有所反映.唐、牟等士人因力诋权臣,相关事迹被载入史志.因此,尽管切直之对策或是因为批评

朝政太过尖刻而不得圣心,或是考官对其有所顾忌而不能拔得头筹,遭致黜落的风险很大,但特殊的

科场环境造成特殊的舆论效应,殿试对策中体现的风义节概,往往依托口耳与文字得以传诵.这种

舆论的造成,是南宋士林中的清流群体对士风清明的一种主动维护.

二、“高宗皇帝家法”———两次典范意义的拔擢

绍兴二十四年进士科的取士结果,是科场物议沸腾的顶点.秦桧门客儿孙亲旧皆占甲科,知举

考试官俱登贵显,“天下士子,归怨国家”④.殿试对策本是拔擢“天子门生”,是为显示皇权的恩泽而

设,这一拔擢权一旦收归权臣,自然引起士人的强烈不满,威胁到政治稳定.高宗也意识到这一点.
在此背景下,高宗在秦党倒台之后的一次大比之年,也就是绍兴二十七年(１１５７)进士科,亲自在殿试

中拔擢直言之士,主动纠偏,产生了积极的舆论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宁宗、理宗等朝.如果说,
士人群体对士人廷对直言的肯定、宣扬以及对之未能进入前列的同情,是一种舆论上的造势,那么他

们对本朝取士“家法”的再三申明,则是利用言论对人主之鉴与人主之量所作的一种敦促.
从北宋到南宋,贡举考试之前,皇帝往往会下诏,为接下来的取士定下基调,如高宗绍兴年间数

次下诏,意取直言之士;理宗宝祐元年下诏,贡举崇雅黜浮;开庆元年诏择体国筹边、尊王庇民之学,
等等.虽然扭转科举之风效果有限,但其体现出的政治姿态是较为谦逊的.高宗朝二次典范意义的

廷试分别发生在绍兴二年(１１３２)与绍兴二十七年(１１５７).绍兴二年三月,高宗下诏称:“今次殿试对

策,直言之人擢在高等;谄佞者置之下等;辞语尤谄佞人,与诸州文学.”⑤绍兴二十七年三月,高宗又

下御笔谕示考官:“对策中有鲠亮切直者,并置上列,以称朕取士之意.”⑥时隔二十五年,两次所下诏

命,取士持同一标准,均提倡直言,扼制谄佞,力图显示出人主开言纳谏的气度.以高宗的本意,绍兴

二十七年的这次取士,也是效法绍兴二年得人之举.因此这两次取士,有其沿续的意义.
高宗在朝３６年,对科举的态度并非一以贯之.建炎二年,考官将前十名对策进呈给高宗,请定

名次,但高宗将权力下放给考官,并未亲自选擢.时隔三年,到了绍兴二年廷试,高宗就开始改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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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态度,首次亲擢举子,此年将张九成擢为第一.张九成在对策中力谏高宗“去谗节欲,远佞防

奸”①,一一有所实指,这些批评既符合高宗此年恳求“直言”的姿态,其策文论事抒情的部分也能够以

情动人,故受到高宗欣赏.第二名凌景夏虽然文词胜过张九成,但高宗并不以文词为第一考虑要素,
还是将张九成定为状元.这是南渡以来第一次由皇帝力排众议,亲擢士类,产生了积极的舆论影响,
杨时欣喜地说:“廷对自更科以来未之有,非刚大之气不为.”②三十年后,隆兴元年(１１６３)进士石斗文

“夜读张公九成廷对,至靖康播迁事,悲泣感动不已”③.绍兴初年去靖康未远,张九成对策的刚大之

气与高宗的奖掖态度,影响自然不言而喻.张九成的廷对对策,在当时还被刻成书,在学校中广为传

览.不过,说到底,绍兴初年的直言取士仍然只是一种政治姿态,高宗的看重也只是表面的,无法从

根本上重用士人,重启新的士林风气.张九成虽然当了状元,但他后来拒与秦桧合作,仕履上也并不

顺利.他在策文中建言的“远佞防奸”等人主治道,在高宗一朝基本未能达到.尽管如此,后人还是

认为张九成的对策文起到了“开明人主心胸,启发天下学者”④的意义,从杨时、石斗文等评价来看,相
关的舆论影响持续了较长时间.当时还有传言高宗读了张九成的对策,为之感泣之说.类似的言论

可信度虽然较低,却体现出士林中一种出于主观意愿的期待.以直谏使人主醒悟,使殿试真正成为

“天子门生”的选拔,这是清流人士所乐于宣扬的.
高宗朝最为轰动朝野的一场殿试,应属绍兴二十七年科考.此年高宗将王十朋亲擢为廷魁,再

次传为一时之盛.高宗阅览完王十朋的对策后,宣谕宰臣说:“殿试卷子,其间极有直言者,前后廷对

未见有此.”又称:“自此人才极有可用.”⑤绍兴二十七年是一个较为敏感的时间节点,王十朋取得第

一并非偶然.秦桧自从绍兴八年(１１３８)第二次入相后,把持朝政前后达十八年之久,绍兴二十五年

秦桧病死,秦氏党羽也随之瓦解,高宗也有意消除秦桧当政多年在官场与用人方面的影响,包括科举

在内.秦桧死后的第一次大比之年,士气自然也为之抬头.王十朋在试策中力言天子须除秦桧蔽塞

之政,请收还秦党威福,称:“臣窃谓陛下能揽威福之权率自己出,则成宪有不难守,祖宗有不难法,时
弊有不难革,天下有不难治.”⑥王十朋劝上“揽权”,言无避忌,合乎高宗本意,也符合高宗早期以来对

言论的鼓励,高宗也顺势在此年大做文章,宣称王十朋是自己亲擢,并且遵循王十朋策文中对其奢侈

行为的建言,严格执行销金铺翠之令,并焚烧交阯的贡物.这样的言语与举措,代表着最高统治者对

殿试对策予以积极的配合与引导,包含着明显的政治意味.王十朋自己对廷对也是十分看重的.他

曾说:“刘 廷对,过汉晁、董,最布衣之所难言,亦忠臣义士所当言者.”⑦以布衣言天下难言之事为

傲.从影响上说,王十朋对策中的“气概凛凛”⑧,辐射范围也很广,在向来批评科举的道学人士中也

广为传诵,朱熹、叶适等都盛赞王十朋的风概与朝廷的得人.而且绍兴二十七年的进士科殿试,拔擢

士人颇多,进士科第四名为王实,叶适在为王实所作的墓志铭中亦称:

　　进士试御前,考官定号名来上.所谓高第者,天子常亲擢赐之,天下以此占上意好恶,而士

之遇否、治之通塞系焉.绍兴二十七年,永嘉王龟龄为第一,临海王夷仲实第四.于是高宗临政

久,日新其德,思与草野奇杰士共起世务,遍阅所对策,取能伸直节、吐敢言者,无问下第,即拔置

之.至今称策士之盛,必曰丁丑榜为然.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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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叶适所言,廷试言论引发关注的关键就在于“天下以此占上意好恶”,王十朋与王实在此年所

得的拔擢,在舆论上得到盛赞,在几十年后仍被提及,其影响也被有意扩大化了.
之前谈到,南宋殿试取士结果,往往受考官或宰执好恶的影响,致使士气沉抑,而高宗朝的这两

次亲擢士人,在长年压抑的政治氛围下,显得较为扬眉吐气,与两次的时间节点较为敏感有一定关

联,两次取士一是南渡以后,执政初期,皇权自身风雨飘摇,未能稳固;一是权臣倒台,皇权高于相权,
朝廷百废待兴,皇帝的主观愿望也意在揽权.在这两次廷试之前,皇帝已有明确的直言取士的姿态,
这样一来主考官就不会有太多顾忌,言论受阻的可能性较小.高宗为缓和朝野纷争,一直在意笼络

人才.从建炎二年重开科考起,高宗就以身处艰难,更应多得士人为理由诏谕群臣,做出求贤若渴的

政治姿态.绍兴五年,黄中在殿试对策中,“极论孝弟之意,冀以感动圣心”①,同样被置为前列.主和

与迎徽、钦二帝还朝问题,关系到南渡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同时也涉及与父兄之间的伦理问题,朝臣

关于和战问题议论纷纷,高宗借殿试策士的机会,择取并首肯合乎士人期待的对此论题的回答,也是

必要的政治姿态,因此无论是绍兴二年还是绍兴五年,他对“孝悌”问题都予以特别看重.高宗在多

种场合下自称“朕于直言容受不讳”②,显示自己的容受气度.当然,纳谏有时候只是装点门面而已,
高宗本人极其虚伪,善于矫饰,他的所谓开言纳谏与容忍直言,往往只是为了体现中兴时期的人主之

量,很难代表其真实想法,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经他拔擢的清流士人也很难在入仕之后有顺畅

的仕履经历,通过科举入仕的士林清流依然被权臣所压制,不过在客观上,这几次廷试仍然有政治风

向上的示范作用,尤其是舆论方面,影响积极.
这样的示范作用,被宁宗、理宗时期的李鸣复称为“高宗家法”.李鸣复引绍兴二年高宗亲自取

士并得张九成、二十七年得王十朋为例,称:

　　是岁得王十朋为第一.上宣谕宰臣曰:“殿试卷子,其间极有直言者,前后廷对未见有此.”
又曰:“自此人才极有可用.”圣谟洋洋,真万世取士之龟鉴也.今群天下之士,悉试于天子

之庭,倘复因仍故态,忠佞不分,是非倒置,或有学术浅暗,议论乖谬,如叶祖洽者,窃据上等,则

士气摧沮,人才委靡,陛下异日将谁共治天下哉? 高宗皇帝家法具在,愿陛下举而行之,使天下

咸知更化之后,鲠直者必用,谀佞者必黜,果有以异于前日,不胜宗社之幸.③

李鸣复所称“家法”,即指高宗的取士态度与法则,他认为高宗直言取士的诏令可作“成宪”,并且

堪称万世龟鉴.我们知道,宋人的“家法”固然常常指向“祖宗之法”,有时关于“家法”的指称范围也

是相当之宽的,它不仅包括具体的太祖与太宗朝治统法则,也包括北宋祖宗朝以来儒学兴盛的学术

形态与士大夫执政的政治形态.例如嘉泰年间,费士寅曾将皇朝家法概括为“以亲近儒臣,讲论经

义,商校古今,为求治之本”④,此处“家法”也即求贤求治之意;又如,唐仲友称“恢儒”为家法⑤,也是

相似的用意.李鸣复将绍兴二十七年高宗的取士准则定为南渡之后的取士准则,实际上也是欲引此

为定式,强调君主虚心纳谏,是中兴以来政治传统的重要部分.取士方面的“高宗家法”说影响深远.
百余年后的宝祐四年(１２５６),理宗亲拔文天祥为进士科第一,考官王应麟上奏称:“是卷古谊若龟鉴,
忠胆如铁石,臣敢为得人贺.”⑥李鸣复称王十朋所对策论为“龟鉴”,王应麟亦称文天祥所试为“龟
鉴”,依然有取士重以气节的典范意义.

推原取士“家法”之说,实际上在绍兴二十七年王十朋的廷试对策中就有所出现.王十朋首先将

“法”分为“家法”与“天下法”,两者虽有分立,但实际上并不相悖,他认为皇帝通过揽权可将此二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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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在一起:“人君能执天下之权,守其家法以为天下法,贻厥子孙,而施诸罔极,则必世为有道之国.”
这样,家法可为天下法,二者是统一的.接下来他还进一步申说道:

　　自权臣以身障天下之言路,而庠序之士养谀成风,科举之文不敢以一言及时务,欲士气之振

可乎? 臣闻嘉祐间,仁宗以制科取士,时应诏者数人,眉山苏辙之言最为切直,考官以上无失德

而辙妄言,欲黜之,独司马光慨然主其事.仁宗曰:“朕以直言求士,其可以直言弃之邪?”擢置异

等.此陛下取士之家法也.臣愿陛下以仁宗为法,以前日权臣之事为戒,命庠序去谤讪之规,科

举革忌讳之禁,有司取忠谠之论.①

王十朋在对策中将直言求士概括为“陛下取士之家法”,直接取鉴的是仁宗朝事.高宗处处引仁

宗朝为榜样,王十朋引先朝之事为譬欲以匡正今事,也是一种写作策略.据笔者推测,李鸣复既是直

接以王十朋得擢事为材料,推原出其高宗家法一说,作为前朝事例进行劝谏,他的“家法”论,很有可

能也受到王十朋对策中的“陛下家法”说的启发,只不过他将此提炼为一种准则,将王十朋的升擢定

为高宗直言取士的典范,并概括为事实上的“高宗皇帝家法”.王十朋因直言而被拔擢,又使他对策

中的陛下家法说得到确证.这一环套一环的“家法”说,也成为南宋科举言论典型之一种.
无独有偶,监察御史徐龟年嘉定年间上书宁宗,也将高宗朝取士法则纳入本朝“家法”一脉:

　　国家以策取士,盖古人敷奏言扬之遗意.然知人固难,知人以言尤难.昔唐陆贽有云:“人

胡可以一酬一诘而谓尽其能哉.”今群天下之士而亲策之天子之庭,盖将因其所言以觇其所存,
即其胸中之抱负,以观其异日之施设,岂特应故事而已.臣伏睹高宗皇帝策士大廷,尝谓宰臣

曰:“朕此举将以求人材为异时之用.若其言鲠亮切直,他日必端方不回之士;其言谀佞委靡,他

日必无可用之实也.故朕因此举崇奖切直,冀士知所尚,习成风俗.”猗欤休哉! 此真我朝取士

之家法也.②

徐龟年也将高宗崇奖切直的取士态度称作“我朝取士之家法”,不过他说的“家法”不止是针对高

宗朝而言,而是将其与北宋以来的取士传统相融合,也就是包含了王十朋所说的仁宗朝的取士传统.
徐龟年与李鸣复是同时代人,在宁宗、理宗两朝,他们的这两例上疏,说明当时已集中出现针对时弊,
总结高宗朝取士经验,将政治文化上的“家法”说移之于科举的做法.王十朋以仁宗直言取士为本朝

家法,而后来者受他的启发,将王十朋直言廷对并受高宗拔擢一事也列入家法系统,并提炼出“高宗

皇帝家法”,这也显现出“家法”并非固定不变的内容,而是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运用时可以灵活

容纳进新的时代元素,不但北宋有家法,南宋亦有家法,并且和北宋有内在理路上的一致.一般来

说,“家法”主要是针对北宋以来政治传统而言的,李鸣复、徐龟年将“家法”说移之于南宋高宗朝的科

举策略,意在强调取士制度上的沿续性,其直接出发点是借此纠正当朝科举“绳墨解纵,弊幸繁滋”的
现实问题,作为一种言说策略,抬出前朝家法作为准则是最适宜的,他们有意选择这样的一种途径,
以期对中兴以来政治与科举传统进行概括,对人主进行规谏.

不论是不是以“家法”相称,绍兴年间的两次取士,在以后均被奉为取士镜鉴.刘克庄也称:“本
朝自叶祖洽以希合时好为举首之后,三岁一魁,未尝乏人.其间卓然以清风劲节照映千古者,前九

成、后十朋而已.”③熙宁年间廷试,叶祖洽迎合新政,贬低祖宗以来因循苟简之风,被神宗擢为举首,
但其奉圣阿谀之语为士论所不齿.高宗朝的这两次得人,在刘克庄看来,不仅胜于神宗朝,竟有胜于

历代先朝之意,这种极富倾向性的言论再次定下南宋直言取士的正面基调.高宗朝的三十多年里,
虽然士风问题很严重,但这两次殿试却将严重的问题加以掩盖,并成为中兴之盛的表现.由皇帝亲

擢士人,实现“天子门生”之说,也成为其后的政治传统.高宗以后,孝宗至光宗朝,头甲前几名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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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亲擢,成为定制.李心传总结称:“自绍兴、乾道、淳熙、绍熙之际,殿榜上三名,多人主亲擢云.”①

孝宗、光宗亲擢士人,继法高宗,既属于“中兴圣政”的一环,应也受到高宗一朝舆论的影响.
光宗绍熙年间,虞俦上书,乞殿试求切直之言,札子中虽未提到张、王二人,但对高宗之法颇多赞

颂,也借以批评当前士风之软熟.文曰:

　　臣尝怪今日内外人材习为软熟,其势久而必至于委靡不振.夫科目高下,士子所视以

为趋向者也.大抵爱君忧国者必有切直之论,而嗜进苟得者必多谄谀之辞.然则因言以求人,
有司取舍,乌可不审? 故切直之论胜,则人材日盛,国势日强;谄谀之言行,则人材日衰,国势日

弱.理之必然,无足怪者.臣于前举备员殿试对读官,见士人答策,其间颇尚切直.既而唱第之

日,在前名者盖有谄谀之人,而切直之士往往或居下列.兹非有司顾望畏忌,考校之过乎? 国家

三岁一举,亲屈帝尊,策士于庭,岂直遵故事而已哉! 盖欲收拾人材,以为他日之用也.臣尝观

高宗皇帝绍兴更化之初,御笔宣示殿试官曰是年在前列者,皆正直之士,其后多为名臣.然

则以切直之言而取人,思过半矣.仰惟陛下以上圣之资,膺寿皇圣帝付托之重,所以示大始而正

本者,莫急于求直言以网罗人材.今次殿试,实为龙飞榜,天下之士辐辏,诚千载一遇也.臣私

忧过计,恐有司考校之间,不能深识乎圣明之意,抑切直之言以避忌讳,进谄谀之论以求容悦,则

非所以示风厉多士之意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睿旨,戒敕有司,考校对策,须求切直当理之言,
毋取谄谀不根之论,庶几作新人材,增重国势.②

虞俦札子中,将“切直之论”“谄谀之言”各自的利弊指陈清楚,认为在殿试中是否有切直之论,关
系到人才的盛衰,人才的盛衰则又与国势相关联,将直言与国势建立起关联.清浊之言的升降,关键

点就在于廷试.虞俦以高宗绍兴更化为例,恳请光宗能够效高宗之法则,容受切直之言,痛抑谄谀之

论,激励人才,增重国势.这既从侧面说明绍兴年间两次取士的影响之深,同时也说明在１２世纪的

后半叶,针对直言取士,业已形成某种标志性舆论.
廷对对策中的直言从根本上说,受到北宋以来士人敢于言政的影响,李鸣复总结的南渡之后在

科举取士方面的“高宗皇帝家法”,其目的是想借此建议皇帝遵循历朝政治准则,敞开言路.在南宋

士人清流看来,殿试对策的作用在于是否能够给君王以现实政治上的规避.直言谠论者置之高第,
既是主政者在科举上所做出的示范,也体现了皇帝对士论的重视.淳熙三年,赵雄上书孝宗,乞赐谥

苏辙,称苏辙以制举对策,受知仁宗,“乍起草莱,而鲠亮切直之声,固已震耀天下”③.虽然有夸张的

成分,但在关键的一场考试中发出鲠亮切直的声音,对内关系到士风,对外关系到君王的政治态度,
意义特殊.如叶适所说,“天下以此占上意好恶”,人才去取也就成为政治的风向标.绍兴更化与秦

桧相党垮台两个时间结点上的廷试,颇为重要.叶适所谓:“夫亲遇明主,干说悟意,九筵之室可陛而

登,屡省之歌可飏而赓也.”④以策论干遇明君,是文人参政议政的重要途径,也是君臣遇合的起始.
其意义不仅在于士林群体以此进行气节上的激励与宣扬,在皇权的政治形象建设方面也有正面影

响.这方面,论者多以高宗朝两次取士为例,将其归结为高宗朝“家法”,界定为中兴以后的取士成

宪,再向南宋后来的君主建言.这一新的“家法”舆论的提出,实际上是士林有意地放大并非常态的

科举取士之法,并借此揄扬以时论干遇明主的士人风骨,期在形成一股能够左右科场的舆论.

三、主导话语与文学修辞:廷试对策的文本形态

前两个部分中,笔者着重讨论了殿试对策的政治背景与政治内涵,殿试对策绝非单纯的写作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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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素养的展示,政治背景才是殿试对策言论方式生发的土壤,政治话语的运用是对策言论结构的

支撑.策文作为一种辅以文学形态的政论说理文,需要有明确的政治立意,只有具备合理恰当的政

治立意,对策文本这一承载相应政治态度与措辞的载体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功能.那么,策文的功

能是如何通过文本发挥的,则是接下来试作论述的问题.笔者不拟对策文的结构作详细分析,而是

侧重从政治内核与文本修辞两方面的结合这一角度试作陈述.
据笔者统计,现今留存下来的较完整的殿试对策,北宋共有１１篇,其中进士科殿试对策４篇,制

科７篇,另有拟作３篇、代作１篇;南宋有２１篇,全部为进士科殿试对策,另有拟作１篇①.两宋殿试

对策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南宋殿试对策留传下来的基本上为进士科殿试策文,而北宋则多为制科

策文.总体来看,南宋留存的对策文本较北宋更为丰富;第二,南宋殿试策文往往篇幅较长,王十朋、
郑性之、姚勉、文天祥等人在不同时期的策文均有万言之长.宝祐三年覆考官评姚勉卷称:“一笔万

言,水涌山出,尽扫拘拘谫谫之习.”②如此看来,考官的态度往往也是鼓励长文的,认为这是文才的体

现.这也成为南宋时期策文的一个突出特点.
殿试对策内容与朝政关系紧密,重在议论说理,从写法上说,既需严格遵循尊卑等级,又要缘饰

恰当的修辞,承接帝王求贤问士之意.近年来,有学者对策文的文体进行了研究,如陈飞先生将唐代

试策文策头部分分为起对辞、承制辞、应对语、导对语,策项部分分为述制辞、述问语、起对语、对答

语、祈纳语,策尾部分分为起对辞、收束语、终对辞等,认为一篇完整的唐代试策,大略包含以上内

容③.从形态上讲,由唐至宋,试策的结构并无大的变化.不过从基本结构上说,宋代一篇完整的策

文,倒很难说每篇都包含有上述所有的语辞内容,论其基本结构,大概还是以白居易所归纳的策头、
策项、策尾三部分总结较为合适.

宋代策文的策头,一般以“臣对”开头.在套辞过后,往往缀以“臣敢因陛下之问而条其所以对,
然后以臣所欲言者为陛下言之,惟陛下试垂听焉”等,引出所论之辞.点题以后,一一展开,策文中间

多穿插以“臣伏读圣策曰”,按惯例须先引出处,然后评述.具体评述部分的体例有不同写法,比如就

策问话语简单总结,再作延展,或者直接延展等等.如蔡幼学的对策,在引御策之后,直接接以“是非

盛德之谦辞,是乃为君之常道也”④.前文已提到,蔡幼学的对策较为直白,语气也略显生硬,并不是

正面的例子.我们可以周南的对策作为对比.周南的策文在“臣伏读圣策曰”之后相继接以“此有以

见陛下概慕三五之古书,欲返古之道,变今之俗也”“此有以见陛下欲考帝王相传之统绪,以订正其沿

袭之是非也”“此有以见陛下即帝王之劳勤,以验无为而治之异说也”⑤等等语句,皆是对皇帝之策问

先作引用,再加以肯定,再顺承而下地引出自己的观点,这是殿试对策惯用的写法,在政治上较为

稳妥.
援引策文并作出合适的判断,是策论的第一步,接着如何直接提出正面的政治观点则需要层级

式展开,如王十朋对策的第一部分,在解读策文后,正面提出揽权,先是铺陈历史上为何善治之君需

要揽权,接着颂扬高宗收还权臣威服的行动.再引入圣人之学:“臣窃谓陛下欲守祖宗之法,莫若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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揽福威之权.欲揽福威之权,又莫若行陛下平日之所学.”①一步一步展开论述,意图明确;对策的第

二部分谈祖宗成法;第三部分谈赋敛之制,也是接着祖宗之法来展开的;第四部分谈取士之制,文意

依旧贯穿,如称:“今取士之科,作成之法虽曰犹昔,而人才非昔者,由福威之权下移于前日故也.”揽
福威之权是总纲,至如赋敛、取士之类皆是在其名义之下进行;第五、六部分谈黜陟之法、治道之言,
最后还是回到揽权这一主导问题.姚勉对策,也是从数个方面回答策问,之后逗引出两个主要意见:
“一曰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贤,二曰奖直言以作天下之气.”②简洁明了.魏了翁的廷试对策则先引策问

语,然后申论,举例时则以仁宗朝为例,每次申论完毕,均以“惟陛下遵守家法而施行之”③总结,一再

而三.这样组织而成的对策文在承接、陈述、点题等几个点上都予以兼顾,事项完备,形式上也较为

整齐,读起来有回旋往顾之感,因此也成为殿试对策典型的写法.
殿试对策的策尾,通常是“陛下矜其愚而赦之,幸甚.臣昧死,臣谨对”“臣虽获戾,其敢避乎? 义

不可默,情难毕陈,臣不胜昧死”“是以空臆而竟言之,惟陛下裁择,臣昧死,臣谨对”等措辞,以惶恐之

语作结,表达不安之意,但也不失决绝.
廷试对策严格遵循固定的框架,无论其结构还是套辞,必须是先验的、符合君王的政治期待,一般

都有套路.我们要强调的是,作为一种文体的对策文,如何对皇帝的策问进行详尽的解析、呼应,或是剥

离、转折,达到政论文的目的,既得大体又不失讽谏之意,则基本上需遵循以下两个方面的写法:
首先,对策文是说理性文字与文学修辞的结合.在南宋的政治语境下,廷试对策内容既涉及政

论,就须留意措辞,如何说,怎么说,是需要考虑的.在南宋人眼中,廷试对策中的直言谠论是第一道

关卡,也是首先考虑的关卡,而对于举子文艺与写作能力的测试则属于另一道关卡,也是第一道关卡

的辅助.没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则无法使说理文产生生动的效果.淳熙十八年(１１８７)四月,孝宗御旨

称:“殿试上三名,朕既试以文艺,亟欲观其政事,可特与添差差遣,仍厘务.”④孝宗视殿试对策为“文
艺”.而袁燮称楼钥于隆兴元年应试时“主司伟其辞艺”⑤,也是说明在政治之外,也有对策辞艺等方

面的考量.从知识广度上说,辞艺包括对文学话语的运用、对历朝史实的熟悉等等.援古证今,是评

判对策辞艺的一个重要方面.绍兴二年,张九成对策的策首即引汉唐皇帝为例,探讨古今兴衰之道;
乾道五年,刘光祖对策引汉文帝、宣帝事,论前代之信赏必罚;嘉定元年,进士第一名郑性之在殿试对

策中“历陈梁冀、五侯、元振、元载之事,皆当时遗近所讳闻,公空臆万言.上览而异之,擢冠多士”⑥.
历史材料的铺陈不仅被应试者运用在对治道的讨论中,撑起对政事的评论,同时也是作者知识结构

与识见的证明.援古证今,尤其是选用恰当的例证,在策文中是颇受鼓励的.
对策毕竟是说理文,为增强语势与说服力,中间部分往往采用正反排比、相互比对的方式结撰,

这方面殿试对策不失典型的宋人策论的特点,不脱宋人好议论的习气.如绍兴二十一年廷试第一名

赵逵的对策,论君子小人时称:

　　愿陛下尊其所闻,每进一人,惟其痴,惟其拙;每退一人,惟其深计,惟其圆机.则天下之士,
庶几稍知向方.倘犹不悛,陛下赫然震怒,治其尤者一人,夫谁敢不服! 然臣尚有私忧过计者,
虑陛下尊所闻之不坚,异时或有言今之痴者为真痴,今之拙者为真拙,今之深计者为有德,今之

圆机者为有谋,而陛下疑.虽圣主在上,贤臣辅相,臣不敢谓安静之福如今日.⑦

这一段论述论述君子小人,从高宗的角度申述,用四“惟其”进行正反论述,着墨不多,概括却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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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精彩.其后又假设在“不悛”的情形下,皇帝赫然振怒,治其尤者,则谁敢不服? 又突出了皇帝的权

威.从正反两方面论述,步步转折,措辞婉转,也暗合了人主的心理.在作了充分的铺垫后,赵逵再

将自己的疑虑提出,他认为舆论有时能够主导君主的见解,因此劝高宗辨析言论背后的内容.此策

文的微妙之处就在于,它既强调了君权,又没有一味歌颂而显得谄谀;尽管有规讽劝勉之意,却未摆

出咄咄逼人的直言极谏的态度,而是较为谦逊与婉转.这是较为高明的一种写法.
在表达意见时,如能借用文学性的语言,则能烘托文势,造成情境化的效果.张九成的策文在这

方面堪称典型,他在渲染高宗孝悌之情时,饰以大量文学化的修辞:

　　若陛下之心,臣得而知之.方当春阳昼敷,行宫别殿,花柳纷纷,想陛下念两宫之在北边,尘

沙漠漠,不得共此融和也,其何安乎! 盛夏之际,风窗水院,凉风凄清,窃想陛下念两宫之在北

边,蛮毡拥蔽,不得共此疏畅也,亦何安乎! 澄江泻练,夜桂飘香,陛下享此乐时,必曰:“西风凄

劲,两宫得无忧乎?”
若小民之心则不然,以谓搜揽珍禽,驱驰骏马,道路之言,有若上诬圣德者.此臣所以食不

甘味,寝不安席,不量微贱,思为陛下雪之也.①

这是非常著名的一段论述.这里,张九成采用了辞赋的写法,将“心”分为“陛下之心”与“小民之

心”两种类型,“陛下之心”意指高宗寄北思亲、不忘雪耻之意,“小民之心”则完全是声色狗马.这里

借鉴了赋的表述方式.赋与对策是完全不同的文体,不过它们的共同点在于皆重讽谏.张九成策文

虽然在修辞方面不如凌景夏,但他想到借用赋体的表达形式,传递讽谏之意,是颇有新意的.对这一

段起到的效果,学界有不同看法,有学者举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记载的李清照对张九成对策中“桂子

飘香”的嘲讽为例,说明张九成的对策在当时引起了人们的反感.不过笔者认为,张九成在对策中的

含混的文学性表达,也并不能简单定性为颂圣与阿谀,而在主观上更多地是以借用赋体的方式进行

讽谏.在当时的话语情境下,对策者只能够顺承皇帝之意而申发言论,微婉而讽,是不能够进行否定

性论述的.而且张九成的对策在当时也不能用引起反感来简单形容,朝野上下认为他在论事方面无

所畏避,他在策文中关于靖康之事的描述,当时人读后为之感泣(这一点尤可见其文学性言辞的影

响),«宋史»甚至将张九成的对策与胡铨的上疏作为南渡以后士人气节的代表.从时人的评价看,并
没有简单地将之归为谀佞之文.如果忽略殿试对策所作的情境,照某种严格的标准去看待对策文,
那么几乎所有的对策文都逃脱不了颂圣这样谀佞的话语.

再如淳熙十八年卫泾的策文:

　　臣闻古之治天下者将以定民志,后之治天下者将以便民情.古者上自天子而达之于民,尊

卑贵贱之不相侔,则服食器用之间,截然等级之有辨.后世则不然,举圣人所以检押人心

者,一切惟人情之便,而偷风薄俗亦复荡然于法制之外.②

卫泾将国君之治分为古之治与后世之治两种,分而述之,古者如何,后世如何.这种写法也吸取

了子书、赋分列两种情境论述的特点,也是宋人策论爱用的一种写作方式.这种写法的好处是颇具

文学修辞,条理清晰,气势雄辩,有论说文的特点.
第二,廷对须遵循“缓而切,巽而正”的原则.前面说过,对策文既不可避免颂圣,又暗含考量方

面对直言的期待,两者同时体现在一篇文章中,已不可避免地构成了策文内在的矛盾与分裂.这样

一来,对策文的书写就不能缺乏策略性,对策写作的基本原则就是有褒有贬:褒重在褒皇权,褒皇帝

治事,褒其求治之意;贬就在于针贬时政,针贬皇帝的独断、奢靡、不恤民众、为政瑕疵等,针对这些提

出对策与建议.两者都要说到位,不能说过分.像陈亮的对策文就有罔顾事实之嫌,他在廷试对策

称:“臣窃叹陛下之于寿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间,宁有一政一事之不在圣怀,而问安视寝之余,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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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词而观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众,亦既得其机要而见诸施行矣.岂徒一月四朝而以为京邑之美

观也哉?”①颂美光宗不为虚饰的孝悌之意,光宗看后为之大悦.事实上,孝宗退位后,光宗对孝宗并

不尊以孝悌,而是受李后所制,不朝重华,事件愈演愈烈,激起了君臣关系的紧张,最后演变成以赵汝

愚与韩侂胄为首的宰执逼迫光宗禅位.当时众多朝臣对光宗的不孝行为有所规劝,多有痛心疾首之

感,而陈亮在对策中大谈光宗之孝悌,并不符合实情,也确是在为光宗开脱,因此危稹讽刺陈亮,说其

“书气振,对策气索,盖是要做状元也”②.廷试时,士子虽无黜落的风险,但仍有直接的应试目的,与
直言无忌的上疏行为性质不同、策略不同,欲拔得头筹,必须抑制真实的想法,而在无关痛痒的问题

上做出直言的姿态,这是困踬科场多年士人的无奈选择.陈亮在此问题上也不能免俗.
不过陈亮自己可能是从另一个角度理解的.他在与陈傅良的信中,以董仲舒对策为例,表达了

赞扬之意:“主于爱君忧国可也.仲舒三策,要皆其胸中事,缓而切,巽而正,可为廷对法,此亦对君父

之道”③.所谓“缓而切,巽而正”,即谓平缓而切实,谦逊而端正.有意味的是,陈亮本人在廷对对策

中对高宗的颂美明显是缓而不切的,这里面已有一种矛盾性的东西存在.陈亮举董仲舒为例,认为

对策“皆其胸中事”,也就是说,廷对之文并非捷才,而是平时对政事思考的集中反映.事实上,士子

在参加廷试前,虽然没有看到题目,也已有所准备,也即宿构,考试中再结合题目,变成连贯的对策.
元祐年间,论者即已指出“宿造预作者可以应对而无疑”④.陈亮的“胸中事”是指平时所想之事,并不

是指为应举而准备的“宿造”,但宿造在殿试策中也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缓而切,巽而正”的准则体现在宋代的很多殿试策文中.张九成的策文,尽管矛头指向高

宗身边的谗佞小人,但在涉及与金关系的时候,措辞也是很巧妙的.针对策文中高宗“屈己以和戎,
而强敌内侵”的开脱之词,他以越王勾践等待报仇时机作比:“陛下欲报金虏,愿观其用心,而以越王

之法用之,不亦可乎!”⑤这样的话语很容易得到皇帝的欢心.殿试对策中以勾践雪耻之事相比的,不
只张九成一人,张九成的对策,其流传广度,对雪耻说的流行也起到一定程度上的强化.

在此原则之下,策文中的大部分直言往往是被小心翼翼地、微婉地提出的,并非彻头彻尾的直

言,这种辞意过度婉曲带来的弊端也不少,魏了翁论士风时说:

　　况自比岁封章奏疏,对策上书,大率应故事,徒文具,而无恻怛忠敬之实,而诿曰:“恶讦以近

名也,忌激以败事也.”其号为谠直,亦不过先为称赞之词,而后微致规切之意.如论治道则曰

“大纲已举而节目小有未备”,论疆事则曰“处置则宜,而奉行稍若未至”.前后相师如此类者,未

易悉举,然犹日锻月炼,昼删夜改而后上达.⑥

魏了翁此论虽然并非针对廷试对策而言,但他指出的问题在对策文中却不鲜见.在殿试对策

中,先作称赞,而后辅以箴规的形式较为常见.以赞颂时政为主,以小敲小打为辅,是南宋中后期对

策文出现的较为普遍的现象.这些无关痛痒的箴规,究竟是出于应试者的真实心理,还是仅仅为回

应策问对“谠直”的期待做出直言的姿态,是大有疑问的.
廷试作为一种与朝政内容密切相关的考试,已有先验性质的写作套路,一篇合格的策文,一定免

不了对皇权与治道的颂赞与肯定,这是殿试对策普遍的、心照不宣的要求;当然,在颂赞之余也需要

应试者对朝政建言,提出批评与建议.这方面是否有新的内容,是否称得上直言,则体现在应试者颂

赞与箴规二者分量的把握上.这方面则须引入写作策略的考量,如何在对策中提出箴规,话说到何

种程度,是可以由应试者控制的.为委婉地陈述政见,为增强其说服力,必要时运用文学的语言、文

１２１言论、家法与文本:南宋殿试对策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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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亮:«廷对策»,«全宋文»第２７９册,第１２７页.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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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了翁:«直前论士大夫风俗札子»,«全宋文»第３０９册,第９４ ９５页.



学的形式辅助,以情动人,则易于取得较好的效果.殿试策文运用的语言与形式,不脱某种固定的程

式,它们一方面制造出宋代科举政论文的套路,另一方面,其话语的方式与表达的敏锐度也决定了应

试者是否能在这种特殊的科举文体中表达其独立的思考,使对策文真正具有生命力.前者是固定、
僵化的,后者才是殿试对策真正的活力所在.

结　语

南渡以后,重要的政治事件和政治动向,往往在廷试对策中有所反映.我们讨论殿试对策文,首
先绕不过去的就是政治.殿试是士子经由科举进入国家政权的关键步骤,殿试对策则是士子入仕前

在政治话语上的初次集中表达.在诏求直言的皇权姿态下,殿试对策传递出的政治话语无疑是一种

暗含有明确期待的言论,这种言论如何定位,尤其是在出现较为激烈的言辞时,究竟将之定性为“切
直”还是“谤讪”,其实受背后诸多力量的牵制,包括皇帝与有司的态度、主流的政治话语等等.而殿

试的取士结果、士人清流关于科举得人方面的赞扬或者批评,则形成另一种言论.在言路晦暗之时,
往往形成与主流评价话语不同的评价系统.也就是说,殿试对策中的直言谠论,尽管往往受到权相

与考官的忌惮与压制,但却被士人群体用来伸张士气,激扬士风,在舆论场中形成一种压倒性的言

论.从北宋时期开始,进忠谠之言于廷对之策,即已成为士大夫群体的言论法则,北宋后期叶祖洽、
李清臣等人在殿试对策中饰以谄谀之词,已引发物议,南宋人更将此事视作前朝的反面教材加以批

评,借以倡导殿试对策的直言不讳.
在此过程中,我们看到,皇帝对殿试直言的鼓励被提炼为先朝“家法”,作为国家取士的衡量标

准,再度在舆论宣传里被利用,用以规范当朝科举与言路,这是一种更为重要,也更为隐蔽的言论.
高宗绍兴二年、绍兴二十七年,发生了两次具有典范意义的殿试,张九成、王十朋在这两场考试中得

到拔擢,脱颖而出,这两次取士策略被宁宗、理宗朝李鸣复、徐龟年称为高宗朝“家法”,刘克庄等对此

也推崇备至,而早在光宗绍熙年间,虞俦就已借此批评当前士风的软熟.这些言论为南渡以来皇帝

直言取士的政治姿态定下正面基调.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南渡以后的直言取士还是较少见的,大多

数情况下可能不尽然如此,但一部分士人群体实际上是有意将之放大,树立正反面典型,意在对光

宗、宁宗、理宗朝的科场制造出更大的舆论影响.如果说士人群体对廷对直言的肯定与宣扬是一种

无意的舆论上的造势,那么他们在对当朝皇帝建言时,对本朝“家法”的强调,则是有意将先朝未曾成

为传统的偶发事件提升到法则地位,成为对理想中人主之鉴与人主之量的一种敦促.这构成了士人

一方“言论”背后潜藏的政治意图.至于文本,廷试对策内容既是政论,就须留意措辞.如何说,怎么

说,这方面文本载体的意义也有所呈现.如何在规定的文体中陈述政见,用文学的语言、文学的形

式,表达出微婉、深稳的政治话语,是策文作者必须考虑的问题.文本方面,殿试策文既无可避免地

沿袭宋代科举政论文的套路,有一套固定、僵化的结构,但一部分有识之士也力图在对策文中可以作

为的部分,发出独立思考与自己的声音,这些声音包括大胆批评朝政,积极探讨治道,不避当朝敏感

问题,等等.这些新的政论内容及其文本表达,才是南宋殿试对策文最有价值的部分.

[责任编辑　刘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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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文明因子与明朝卫所体系中的亲军卫

———以锦衣卫为中心的考察

张 金 奎

摘　要:游牧经济形态孕育出来的政治制度强调军事首领的地位,亲兵制度及其背后的主从(主奴)关

系是重要的表现形式.随着游牧文明全面深入中原地带,怯薛及侍卫亲军制度成为元朝政治架构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且在很大程度上被后世继承,演化为明代军事体系中独特的亲军卫制度.明代的亲军卫不仅

继承了中军功能,且在护卫皇室、培养后备力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在其中的锦衣卫身上体现得尤

为明显.

关键词:明代;亲军;怯薛;锦衣卫;中军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６．０８

亲军卫是明代卫所中的一支特殊力量,在明朝建立之前即曾在朱元璋吴政权中发挥关键作用,
虽然曾一度撤销,但在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恢复独立建制后即长期存在,与明政权相始终① .亲军卫不

受大都督府(五军都督府)管辖,名义上是皇帝直接统率的部队,这和此前汉、唐等王朝的御林军有明

显的区别.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设置的锦衣卫是亲军卫中最重要的军卫.锦衣卫的职能非常繁杂,
«明史»称其“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② ,清人刘献廷则将其归纳为“职掌有四,护卫,一也;缉访,二
也;刑名,三也;直房司□,四也”③ .不论怎么归纳,似乎都难以和汉、唐等中原王朝的典制传统搭上

线.本文试图以亲军卫中的锦衣卫为中心,探求其制度源流,并就亲军卫在明代军事体制中的功能

与作用作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从扈从队到侍卫亲军

一套“新”制度的产生,往往有其内在的规律可循,并不完全受制定者个人主观意志左右.亲军

卫制度在此前的中原汉民族主导政权中找不到踪迹,不等于就是打着“恢复中华”④ 旗号的朱明政权

的“原创”.中原制度文明源流中找不到踪迹,那就只能把追根溯源的目光转向周边,首选无疑是长

期与中原农耕文明互动的北方草原.
在氏族社会末期,原有的公有制度逐渐瓦解,私有制成分日渐增加,伴之而来的是产生了一系列

维护这些私有财产的保护性机制,其中之一即扈从队制度.所谓扈从队,即由氏族或部落中的军事

首领直接掌控的侍从部队.对此,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曾有精辟阐释:

　

作者简介:张金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１００７３２).

①　参见张金奎:«锦衣卫形成过程述论»,«史学集刊»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②　张廷玉等:«明史»卷七十六«职官五»,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１８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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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制度促进了王权的产生,这就是扈从队制度.我们在美洲红种人中间就已经看到,
与氏族制度并行,还形成了一种独立自主地从事战争的私人团体.这种私人团体,在德意志人

中间,已经成为经常性的团体了.博得了声誉的军事首领,在自己周围集合一队贪图掠夺品的

青年人,他们对他个人必须效忠,而他对他们亦然.首领养活他们,奖赏他们,并且按等级制来

组织他们.对于小规模的征战,他们充当卫队和战斗预备队;对于大规模的征战,他们是现成的

军官团在罗马帝国被征服以后,国王们的这种扈从兵,就同非自由人和罗马人出身的宫廷

奴仆一起,成了后来的贵族的第二个主要组成部分.①

虽然恩格斯的研究重点是欧洲日耳曼人,但其中关于扈从队的私属性、扈从队在处于原始社会

的人群走向文明社会的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其在未来阶级政权中的地位等论述,对我们研讨其他地

区的人群在走出原始社会、迈进文明社会过程中的种种表现,无疑具有指导意义.
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生产形态长期以畜牧业为主,辅以季节性的狩猎活动.在生产工具非常简

陋的条件下,狩猎活动必须以团队合作的形式进行,团队指挥的作用非常重要.在这样的生产形态

基础上诞生的权力机构,军事首领的地位往往非常突出.在草原地带氏族社会解体的过程中,军事

首领在大多数情况下和部落酋长是合一的,而是否拥有一支忠诚的、接近职业化的军队则是这些首

领们能否履行职责以及壮大本部落的基础,这就为扈从部队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中原地区由于进入

文明社会较早,文明程度高,是否存在过扈从队性质的武装不得而知,即便曾经存在,也已早早地退

出了历史舞台,被正规化的、成熟的禁卫军制度取代.草原民族社会演进的步伐相对缓慢,因而在中

原汉地的史籍中保留了大量反映其原始社会实际形态的记录.据前人研究,匈奴、鲜卑、柔然、突厥

等民族的首领都有一支不同称谓、不同规模的侍从部队,尽管其职能各有不同,但保卫首领及随之征

战均是其核心职能②.
在８世纪前,北方民族政权大多与中原王朝处于对峙状态,或在中原王朝的控制之下,因而其社

会制度对中原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在唐朝灭亡之后,北方民族政权逐渐在与中原政权的竞争中取得

均势地位,甚至凌驾于中原政权之上,其特有的社会形态、制度也因此在不断的冲突和碰撞中为中原

所熟悉,进而在有意无意中被采择和吸收.
以禁卫军为例.公元９０７年,耶律阿保机继任契丹可汗.为改变部落联盟旧制,阿保机在原有

亲兵的基础上,组建了自己的御帐亲军———皮室军,时称“腹心部”.皮室军平时护卫君主宫帐,战时

随帝出征,在阿保机称帝建“国”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完成建“国”大业后,皮室军进一步

扩充,逐渐演化为中央直辖的机动部队,部分皮室军甚至转化为地方镇戍部队,御帐亲军的职能由宫

分军取代.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关树东认为与契丹内部政治较量有关.“辽太宗扩建皮室军,其将

领当为太宗亲信,而辽景宗、圣宗为太宗政敌耶律倍之后.铲除太宗派势力就必然要求改组皮室军,
并移置于外.以宫分军充当行宫宿卫,一方面保证了可靠性,另一方面也是辽朝政治、经济发展的需

要.大量的宫分人作为皇室属民,不承担国家赋役,专为皇家服务.由宫分军宿卫行宫,客观上减轻

了部民和州县民的负担,有利于国家赋役的合理分配”③.
对于皮室军,南宋人叶隆礼在«契丹国志»中有如下记载:

　　晋末,契丹主投下兵,谓之“大帐”,有皮室兵约三万人骑,皆精甲也,为其爪牙.国母述律氏

投下,谓之“属珊”,有众二万.是先,戎主阿保机牙将半已老矣,每南来时,量分借得三五千骑,
述律常留数百兵,为部族根本.其诸大首领太子伟王、永康、南北王、于越、麻荅、五押等,大者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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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七节«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氏族»,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１４２ １４３
页.

参看晓克:«北方草原民族侍卫亲军制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２００７年第５期.
关树东:«辽朝的中央宿卫军»,«内蒙古社会科学»１９９５年第６期.



余骑,次者数百人,皆私甲也.①

对于大部分时段担任契丹君主亲军的宫分军,叶隆礼则没有记载,只是提及“十宫各有民户,出
兵马”②而已.«契丹国志»是奉敕编纂,按道理可参考两宋政府收集的所有契丹资料.牙兵是唐五代

时期割据军阀私属亲兵的称谓,叶隆礼称皮室军是“投下兵”,称其将领为牙将,可见其对皮室军的私

属性质有准确判断.至于其未记载宫分军的原因,或与宋人不掌握契丹中后期的内部变化有关.
继契丹而起的女真族金政权是一个迅速膨胀的政权.１１１５年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１０年后即

灭辽,随即又覆灭北宋,短短１２年间即走出白山黑水,入主中原.由于兴起过于迅速,没有充分的时

间吸收和消化契丹及中原文化,因而其制度建设带有明显的囫囵吞枣式的汉化色彩.金国亦有亲

军,“合扎者,言亲军也,以近亲所领,故以名焉.贞元迁都,更以太祖、辽王宗幹、秦王宗翰之军为合

扎猛安,谓之侍卫亲军,故立侍卫亲军司以统之”③.设置亲军应是其“祖制”,但其军事主官称都指挥

使、副都指挥使则明显借鉴自宋制.
与契丹的御帐亲军不同,金朝的亲军不仅承担护卫皇室的职责,也执行一般军事任务.如金章

宗承安元年(１１９６),“诏选亲军八百人戍抚州”④.由于是皇帝心腹,亲军享有很多特权,如金世宗大

定二十六年(１１８６)明确规定:“亲军虽不识字,亦令依例出职,若涉赃贿,必痛绳之.”⑤亲军不仅可以

出任武职,还可担任高级文职.如皇统八年(１１４８),“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阿鲁带为御史大夫”⑥;天
德二年(１１５０),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完颜思恭升任尚书右丞⑦,等等.

如果说女真人是把北方民族私属化的亲军制度带进中原的始作俑者,对中原制度的演变起到了

一定的示范作用,那么,真正发挥了承上启下作用,对后世王朝产生深远影响的无疑是首次成为中原

汉地统治核心的蒙古人.
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之前,蒙古社会已经开始进入私有制时代,各部首领、贵族为了维护自

己的财富和统治权,普遍流行收揽那可儿.“那可儿”是蒙古语的音译,汉语翻译为“伴当”.“那可

儿”在十二、十三世纪是专有名词,特指各部贵族招揽而来的护卫亲兵.那可儿平时负责保护主君,
并按照主君的命令从事放牧、狩猎等生产活动,也承担一定的杂役,战时则随主君出征⑧.对于那可

儿和主君的关系,学界争议颇多,有的认为是平等的,有的认为是主从关系,但有一点是共识,即那可

儿是以个人为单位,大多数来自其他氏族,且专属于主君,对本部其他成员不承担任何义务⑨.那可

儿对主君必须无条件的忠诚,否则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那可儿不仅有贵族招揽而来的,也有主动投附的.如“四犬”之一的者勒篾,即由其父札儿亦兀

歹主动交给铁木真.者勒篾后来始终陪伴在成吉思汗身边,是蒙古帝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成吉思

汗曾降旨给他:

　　者勒篾(幼年)在摇车中时,札儿赤兀歹老人背着鼓风皮囊送给初生的朕一件貂鼠皮襁

褓.从那时做朕的同伴以来,就做了门限内奴婢、守门的私仆.者勒篾有很多功劳,他与朕一同

生长.有貂鼠皮襁褓的缘由,有福有吉庆的者勒篾,九次犯罪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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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三«兵马制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２２３页.
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三«宫室制度»,第２２５页.
脱脱等撰:«金史»卷二四«兵志禁军之制»,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１００１页.
脱脱等撰:«金史»卷十«章宗本纪二»承安元年十月丙午条,第２４０页.
脱脱等撰:«金史»卷八«世宗本纪下»大定二十六年八月丁丑条,第１９４页.
脱脱等撰:«金史»卷四«熙宗本纪»皇统八年七月乙亥条,第８４页.
脱脱等撰:«金史»卷五«海陵王本纪»天德二年七月己丑条,第９５页.
参看赛青白力格:«蒙古语“那可儿”词义的演变»,«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参看萧启庆:«元代的宿卫制度»,原刊于«(台湾)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４期(１９７３年),后收入氏著«内北国而外中

国:蒙元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２１６ ２５５页.
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第２１１节,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３５９页.



对这样主动投附而来的“同伴”(那可儿),成吉思汗依旧视其为“奴婢”“私仆”,可见,认定主君和

那可儿之间是主从乃至主奴关系应更为接近事实.
其实,蒙古贵族同样视他们的大汗为主人.１１８９年,乞牙惕部阿勒坛、忽察儿等贵族共同拥立

铁木真为成吉思汗.他们在誓词中说道:

　　我们立你做汗! 帖木真你做了汗啊,众敌在前,我们愿做先锋冲上去,把美貌的姑娘、贵妇

(合屯),把宫帐(斡儿朵)、帐房(格儿),拿来给你! 我们要把异邦百姓的、美丽贵妇和美女,把臀

节好的骟马,掳掠来给你! 围猎狡兽时,我们愿为先驱前去围赶,把旷野的野兽,围赶得肚皮挨

着肚皮,把山崖上的野兽,围赶得大腿挨着大腿! 作战时,如果违背你的号令,可离散我们的妻

妾,没收我们的家产,把我们的头颅抛在地上而去! 太平时日,如果破坏了你的决议,可没收我

们的奴仆,夺去我们的妻妾、子女,把我们抛弃在无人烟的地方!①

可见,可汗与下属各级贵族之间同样是主从关系,这和草原民族特有的生产方式是一致的.随

着蒙元帝国的建立与发展,这种主从关系逐渐强化为主奴关系,元代的蒙古以至汉族官员在上奏时

经常自称奴婢,主奴观念明显泛化,对此后中原政治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②.
在被推举为蒙古本部可汗后,铁木真根据个人的才能,给追随自己的那可儿们作了分工:斡歌

来、合赤温、者台、多豁勒忽等做箭筒士,汪古儿、雪亦客秃、合答安三人司膳(宝儿赤),迭该牧羊,古
出古儿整治帐房、车辆,忽必来、赤勒古台、合儿孩、合撒儿佩刀,别勒古台、合剌勒歹掌管骟马,忽图、
抹里赤、木勒合勒忽放牧马群,阿儿孩合撒儿、塔孩、速客该、察兀儿罕充当远箭士、近箭士,等等③.
这一分工,实际已经具备了后世怯薛制度的雏形④.

怯薛制度最终确立于１２０４年前后.当时,成吉思汗刚刚攻灭克烈部,急需休整.乃蛮部塔阳汗

联合汪古部,准备趁着蒙古部虚弱之机,火中取栗.经商议,成吉思汗采纳了别勒古台等人的建议,
决定不等到秋高马肥,提前与乃蛮部决战.

为避免因大部分军队仍听命于本部首领,容易发生临阵抗命的现象,在大战来临之前,成吉思汗

已经开始打破部族壁垒,全面整编军队,组建完全听命于自己的亲军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
史载:

　　编组了千户、百户、十户之后,又设置了八十名宿卫(客卜帖兀勒)、七十名侍卫(土儿合兀

惕).在那里挑选轮番护卫士(客失克田)入队时,选拔千户长、百户长的子弟和白身人(自由民)
子弟入队,选拔其中有技能,身体、模样好的人入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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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第１２３节,第１４９ １５０页.
参见姚大力:«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第三篇第四节«主奴观念的泛化与皇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６６ １７４

页.
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第１２４节,第１５１ １５２页.余大钧在注释中指出,其父余元盦先生在«元秘史远箭近箭官号新释»

(«西北民族文化研究丛刊»第一辑,上海:永泰祥书店,１９４９年５月)一文中已经指出远箭士、近箭士实际上即后来负责传达命令的急

递使臣,“质言之,即距离较远之地,应于限期内到达,较近之地,则应飞行疾驰如快马逐猎也”.元代有所谓的贵由赤,“贵由赤者,快
行是也.毎岁一试之,名曰放走.以脚力便捷者膺上赏,故监临之官,齐其名数而约之以绳,使无后先参差之争,然后去绳放行.在

大都,则自河西务起程.若上都,则自泥河儿起程.越三时,走一百八十里,直抵御前,俯伏呼万岁.先至者,赐银壹饼,余则赐缎疋

有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贵由赤»,陶宗仪著,徐永明、杨光辉点校:«陶宗仪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２００
２０１页).笔者认为强调奔跑速度的贵由赤,与怯薛军中的远箭士、近箭士有一定的联系,在形态上和宋代皇城司系统的“快行”类似,
与明代锦衣卫系统的锦衣快行亦有一定的继承关系.

对于怯薛制度,前人研究颇多.如[日]箭内亘:«元朝怯薛及斡耳朶考»(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再版)、萧启庆:«元
代的宿卫制度»(«(台湾)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４期)、叶新民:«关于元代的“四怯薛”»(«元史论丛»第２辑,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年)、李治安:«怯薛与元代朝政»(«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４期)、吴柏春、谢云峰:«试述蒙古汗国时期的怯薛制»(«内蒙古民族

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１年第２期)、李治安:«元代“常朝”与御前奏闻考辨»(«历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５期)、洪金富:«元朝怯

薛轮值史料考释»(«“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７４本２分,２００３年)、屈文军:«元代怯薛新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２００３年第２期)、刘晓:«元代怯薛轮值新论»(«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４期),等等.本文在撰写时对这些成果多有

参考,如无特殊需要,恕不一一注明.



(成吉思汗)降恩旨给阿儿孩合撒儿说:“选取一千名勇士,作战时站在我的面前厮杀,平

时做我的轮番护卫中的侍卫!”又说:“七十名侍卫由斡格列扯儿必担任首长,与忽都思合勒

潺共同商议行事.”①

客卜帖兀勒的意思是夜间卧宿卫士.土儿合兀惕,«蒙古秘史»旁注为“散班”,即白天执勤的卫

士.轮番护卫士(客失克田),即轮流值班的卫士,«元史»中译作“怯薛歹”(单数)或“怯薛丹”(复数).
这一千多名卫士以及成吉思汗身边负责家事工作者,共同组成了怯薛.

对怯薛的工作方式,成吉思汗明确规定:

　　箭筒士、侍卫、轮番护卫、司膳、门卫、管战马人(阿黑塔赤),白天进入值班,在日落前交班给

宿卫,骑自己的战马出去住宿.宿卫夜间让宿卫士卧在帐庐周围.应守门的,可轮流站立守门.
箭筒士、侍卫在第二天早晨咱们喝汤时,向宿卫说了(后接班).箭筒士、侍卫、司膳、门卫都要在

自己岗位上执事,就位而坐.值班三夜三天后,依例住宿三夜后更替.夜间有宿卫,可卧于(帐

庐)周围值宿.②

怯薛中的轮番护卫来自千百户长的子弟及白身人子弟,既是草原民族传统的主从关系的产物,
也是加强大汗与部属联系的一种方式.由于与中原历史上的质子有一定的雷同之处,因而中原史籍

中常常称之为质子军,如«元史»中记载:“或取诸侯将校之子充军,曰质子军,又曰秃鲁华军.”③

１２０６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帝国.对于在统一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怯薛,
成吉思汗倍加珍视,称之为吉庆的老宿卫、老勇士,“在汹涌而来的敌群中,朕的忠诚可靠的宿卫们,
在朕的有地 的帐庐周围,不眨眼地保卫着.朕的桦皮箭筒稍一响动,朕的动作利索的宿卫们,就马

上赶来.朕的柳木箭筒稍一响动,朕的健步如飞的宿卫们,就立即赶到”④.为巩固统治,在建国不

久,成吉思汗即大规模扩充怯薛:

　　以前朕只有八十人做宿卫,七十名侍卫做轮番护卫.如今依靠长生天的气力,天地的佑护,
平定了全国百姓,都归朕独自统治.如今,可从各千户中挑选人到朕处进入轮番护卫队、侍卫队

中.选入的宿卫、箭筒士、侍卫,共满万人.⑤

这一万名轮番护卫士,被成吉思汗视为“朕的大中军”⑥,其地位远高于一般士兵,“朕的轮番护卫

士的地位,高于在外的各千户长;朕的轮番护卫士的牵从马者(阔脱臣)的地位,高于在外的各百户

长、十户长.在外的千户长,若想攀比到与朕的轮番护卫士同等地位互相斗殴,则应惩罚该千户

长”⑦.成吉思汗明确规定:“朕不亲自出征,宿卫不得离开朕出征.这是朕的旨意.”⑧

与初组怯薛时相同,扩充的怯薛侍卫同样来自各级军官以及白身人儿子中“有武艺,身体、模样

好的人”,区别在于这一次带有一定的强迫性,“选为朕的轮番护卫士而躲避者,不愿到朕处效力而以

他人代替者,应予惩罚,流放到眼不见的远方”⑨,显示扩编怯薛带有一定的质子化的趋势.这和帝国

刚刚成立,新归附的部族中尚有一定离心因素是相适应的.
上万名怯薛不可能同时执勤,于是成吉思汗将其分成四班,由四大功臣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

赤老温分别管领,且“世领怯薛之长”.“凡宿卫,每三日而一更.申、酉、戌日,博尔忽领之,为第一怯

薛,即也可怯薛.博尔忽早绝,太祖命以别速部代之,而非四杰功臣之类,故太祖以自名领之.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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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者,言天子自领之故也.亥、子、丑日,博尔术领之,为第二怯薛.寅、卯、辰日,木华黎领之,为第

三怯薛.巳、午、未日,赤老温领之,为第四怯薛.赤老温后绝,其后怯薛常以右丞相领之”①.
叶新民提出«元史»中“赤老温后绝”的记载有问题,赤老温后裔没有继续担任第四怯薛怯薛长的

原因是其后裔在成吉思汗幼子托雷死后,被可汗窝阔台从托雷一系中剥离,转给了自己的儿子阔端.
后来托雷一系虽然夺回大汗宝座,但因阔端和托雷系宗王的友好关系,他名下的部队并没有被遣散,
赤老温一系因而继续留在了阔端帐下,且长期出任阔端系宗王的怯薛官②.

叶先生的考证澄清了一段历史真相,也带出了另一个问题,即黄金家族的其他成员,似乎也可以

拥有自己的怯薛队伍.翻检史料可知,这一判断是完全成立的.如赤老温的后人逊氏实理,“由裕宗

皇帝位下怯薛官,为资善大夫,同知徽政院事”③.裕宗指忽必烈的太子真金.又如名臣脱脱,１５岁

时,“为皇太子怯怜口怯薛官”④.可见皇太子有怯薛.元仁宗时,“仁宗旧纪皇庆元年夏四月壬午,敕
皇子硕德八剌置四宿卫.时硕德八剌才十二岁,并非出阁之年,安用宿卫,此实微示朝臣欲立为皇太

子也”⑤.硕德八剌在被立为太子之前即置四怯薛,说明一般的皇子也有怯薛.屠寄认为这是元仁宗

准备立太子的前兆有一定道理,但仁宗这么做其实并不意外.
蒙古帝国建立不久即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朝鲜半岛上的高丽王朝很快成为征服对象.在被压

迫了一段时间后,高丽王室表示屈服,放弃自己的内婚制传统,与黄金家族联姻,高丽国王因此成为

蒙古帝国的驸马,得与黄金家族的成员享受同样的礼遇.高丽恭愍王二十七年七月时,罗州牧使李

进修上疏,对国王的宿卫制度提出改革建议:

　　侍卫之于宫阙,犹四支之于身体.仁义识理者为最,勇敢者次之.宜置四怯薛官,各那演若

干人,不拘文武耆徳,其有八上将军、十六大将军、四十二都府、忽赤忠勇各四番,均分属之,训炼

士卒,严明器械,更日侍卫,禀行军令,又兼管中外帅府,则其于军国重事者,身之使臂,臂之使

指,身安而事举矣.⑥

李进修提出的四怯薛,兼有最高军事机构的身份,这是结合蒙元制度和本国实际作出的改革.
这不是重点.重要的是高丽王作为驸马,可置四怯薛,说明黄金家族成员的怯薛和大汗(皇帝)怯薛

是一样的,同样是四怯薛.元仁宗给皇子硕德八剌置四怯薛本身应是这一传统的延续,至于是否暗

含立太子的目的,需要臣下去揣摩.
大汗的怯薛由自己组织,王子们的怯薛来自何处呢? 史载,“宽彻普化,世祖之孙,镇南王脱欢子

也.泰定三年,封威顺王,镇武昌,赐金印,拨付怯薛丹五百名,又自募至一千名”⑦.可见,宗王们的

怯薛至少一部分要由自己组织.

１２５９年,大汗蒙哥意外崩逝于合州城下,由于此前未对继承人作出安排,奉命留守和林,坚持蒙

古旧习的阿里不哥与支持行汉法的忽必烈先后称帝(汗),黄金家族内部再次爆发争夺汗位的斗争.
蒙哥死后,他的怯薛军一部分护送大汗灵柩北返和林,一部分留在军中,随军撤退,只有少部分

脱离队伍,投到忽必烈麾下.忽必烈有自己的怯薛,但数量有限,不足以发挥大中军的作用.当时,
忽必烈的军事力量主要依靠东道蒙古诸王和中原汉族世侯的武装,并以后者为主体.如果组建以汉

族军士为主体的怯薛,显然不利于争取蒙古各系力量的支持;若以蒙古或色目人为主,不仅备选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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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有限,且不利于强化与汉族世侯们的联系.迫于形势,忽必烈接受了姚枢的建议,着手组建符合

中原传统的禁卫武装.
中统元年,董文用等开始从汉军中选拔士兵赴京师宿卫.次年,正式组建了武卫军①,设都指挥

使、副都指挥使以统之,亲信董文炳和世侯史天泽的姻亲李伯佑同时出任都指挥使.“卫”是唐代君

王护卫部队的编制称谓,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则源自宋制.不过武卫军的编制与蒙古传统的万户

制相同,亦采用十十编制,设千户、百户等军职.可见,武卫军从建立伊始就是蒙汉制度杂糅的产物.
中统二年十一月,忽必烈亲征阿里不哥.部分武卫军随其行动,抵驻潮河川.可见,此时的武卫

军临时代行了怯薛的护卫亲军职责.中统四年,阿里不哥战败,被迫投降.
在与阿里不哥的竞争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忽必烈于中统四年二月发出一道诏书:

　　诏:“统军司及管军万户、千户等,可遵太祖之制,令各官以子弟入朝充秃鲁花.”其制:万户,
秃鲁花一名,马一十匹,牛二具,种田人四名.千户见管军五百或五百已上者,秃鲁花一名,马六

匹,牛一具,种田人二名.虽所管军不及五百,其家富强子弟健壮者,亦出秃鲁花一名,马匹、牛

具、种田人同.万户、千户子弟充秃鲁花者,挈其妻子同至,从人不拘定数,马匹、牛具,除定去数

目已上复增余者,听.若有贫乏不能自备者,于本万户内不该出秃鲁花之人,通行津济起发,不

得因而科及众军.万户、千户或无亲子、或亲子幼弱未及成人者,以弟侄充,候亲子年及十五,却

行交换.若委有亲子,不得隐匿代替,委有气力,不得妄称贫乏,及虽到来,气力却有不完者,并

罪之②.
这道诏令和成吉思汗当年征召千百户和白身人子弟入充怯薛大体相同,唯一不同的是伴当换成

了种田人,同时要求携带耕牛,这显然是进入农业区的客观需要.这道诏令的发出,说明忽必烈开始

重建自己的怯薛队伍.重建怯薛既是维护蒙古传统的需要,也给了曾经反对自己的怯薛官们一个体

面回到皇帝身边的机会,有利于维护本族团结.同时,这道诏令中并没有族群的限定,只要求是万

户、千户子弟,也就是说,汉族出身的高级军官子弟同样可以进入怯薛,获得“大根脚”.这样做既可

适当弥合内乱带来的本族内的隔阂,又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只是,曾经一度代行怯薛护卫职能

的武卫军该如何安置呢?
至元元年十月,忽必烈下令“改武卫军为侍卫亲军”③,与怯薛军同为自己的护卫队.至元十六

年,侍卫亲军扩编到五个卫,“以象五方”④.此后,侍卫亲军又陆续扩编,到元末时已达３４个卫.
侍卫亲军和怯薛同时存在,必然面临着分工.重建的怯薛与侍卫亲军相比,人数上明显处于劣

势.随着控制区域的不断扩大,军队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一万余人的怯薛显然无法再承担独当一

面、控遏全军的“大中军”职能.如大规模扩充由皇帝直接掌控的怯薛,必须改变以贵族、高官子弟为

主体的组织模式,这既不符合传统,也会招来对汉法改革充满期待的中原士大夫群体的反对.于是,
怯薛护卫的范围逐渐退到了宫城之内和皇帝斡耳朵附近地区,其他地区的保卫工作则转给了员额不

断扩充的侍卫亲军.
在管理体制上,怯薛继续由皇帝直辖,侍卫亲军则在客观上逐渐归属中央政府中源于宋制的枢

密院管理.由于数额庞大,且主要驻扎于京畿,侍卫亲军在事实上取代了怯薛的“大中军”职能,同时

亦符合中原传统的“居重驭轻”军事集权理念.
元至正十六年(１３５６)七月初一,名义上仍隶属红巾军小明王政权的朱元璋自立为吴国公,在事

实上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称公当日,朱元璋宣布兼任江南行省长官并置百官.为避免引起混乱,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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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璋的政权架构大体沿用了当时人们熟知的元朝官制体系.
不过,朱元璋辖下的最高军事机构却不是元朝行省制度下的都镇抚司,而是帐前总制亲兵都指

挥使司.１３６４年,朱元璋称吴王,帐前总制亲军都指挥使司更名为金吾侍卫亲军都护府,下辖武德、
龙骧、豹韬等十七个亲军卫.这些原则上直属于朱元璋的亲军队伍在政权创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既是朱元璋的禁卫军,也是一支可以随时调动的战略预备队,和元朝皇帝的“大中军”没有大的区

别.不仅如此,蒙元大汗(皇帝)强召部属子弟进入怯薛队伍的做法也被朱元璋沿用,“君子卫”“舍人

卫”的传说就源于此.另外,元代的亲军卫虽然客观上由枢密院管辖,但名义上仍是皇帝的亲军队

伍,和镇戍地方的万户府有明显区别.朱元璋以“卫”来命名自己的直属队伍,不排除有暗示其远大

志向的目的.

１３６４年十月,在臣僚们的建议下,朱元璋下令裁撤金吾侍卫亲军都护府,将亲军诸卫划归大都

督府统一管理.这一政令显示来自草原的异质政治文化因子尚不足以从根本上拦阻中原传统政治

文明的巨大惯性.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爆发,对朱元璋产生极大的刺激,于是开始大幅度调整政治体制,在废除

宰相制度、大都督府一分为五的同时,“以金吾、羽林、虎贲、府军等十卫职掌守卫宫禁.凡有支请,径
行六部,不隶五军”①,亲军卫制度重新回到明朝的军事体系之中.重建亲军卫之后,原本隶属大都督

府,职掌禁卫的亲军都尉府几经变化,于洪武十五年三月最后定格为锦衣卫,且很快跃居亲军卫

之首②.

二、源于“大中军”传统的出京征战职能

成吉思汗的“大中军”既是自己的护卫队,又是战时的主力军或总预备队,强大的战斗力是其履

行职责的基本保障.要维持战斗力,除了在人员配置、日常训练等方面享有优先权外,实战锻炼是不

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如果说作为起义军首领的朱元璋,其属下亲军不时参战带有一定被迫因素的

话,洪武十三年后陆续重组的亲军卫是否继续外出参战,则是考量其是否直接继承了前朝制度的一

个重要标尺.
按照居重驭轻的原则,明代的京卫总兵力远远超过地方.发生大的战事时,京军是主要的参战

力量.亲军卫原则上也是京军的一部分.洪武朝的亲军卫,兵力最雄厚的无疑是锦衣卫,下辖千户

所有１９个之多,且专职的骑兵千户所就有４个,如此庞大的兵力配置,仅用于侍卫皇室,似乎有些多

余,是否也承担出京作战的职责呢?
(一)明代中前期出京参战的锦衣卫

洪武二十年(１３８７),锦衣卫镇抚李志诚奏请给其外家完聚,“上曰:朝廷之于武臣,凡其伯叔兄

弟,皆许完聚.然亦有等差,未尝及外家也.尔方从征,未能竭力趋事而即私于妻党之亲此不忠

所事.罢其职”③,可见,锦衣卫有“从征”的义务.类似的例子还有洪武二十八年(１３９５)十一月,“命
魏国公徐辉祖往凤阳、长兴侯耿炳文往陕西、锦衣卫指挥刘智往镇江训练军马”④.次年四月,晋升锦

衣卫指挥佥事童胜为都指挥同知,“初,征广西,上命总兵官都督杨文待寇平日,于诸将中选其材智可

任者署都司事.至是,文以宗等名闻,故有是命”⑤.洪武三十年(１３９７)九月,命锦衣卫指挥使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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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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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九,洪武十三年正月甲辰条,第２０５４页.
朱明政权建国前后亲军卫制度的变动情形及官员子弟入质组成“君子卫”“舍人卫”等问题,此处从略,详情请参阅张金奎:

«锦衣卫形成过程述论»,«史学集刊»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一,洪武二十年四月壬午条,第２７３４页.
«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三,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乙亥条,第３５３０页.
«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五,洪武二十九年四月戊子条,第３５５９页.



凤阳卫指挥使宋忠为参将,辅佐总兵官杨文征讨西南叛乱苗民①.这些都是锦衣卫军官出京参战的

例证.
建文元年(１３９９)十二月,靖难军势头凶猛,建文君臣不得不选募谋勇之士应对.河南中牟人杨

本和湖广沅州人周拱元先后入选,前者出任锦衣卫卫镇抚,后者成为所镇抚.杨本参战,“常持三十

斤铁棒临阵,北军披靡,无敢前,屡取胜”,后因主帅李景隆拒不援助而被擒.周拱元也曾“从征,引步

兵防饷有功”②,后不知所终.
永乐元年(１４０３)四月,锦衣卫指挥陈敬充副总兵,辅助总兵、襄城伯李濬“往江西操练军民,镇守

城池,节制江西都司并护卫官军”③.五年,朱棣敕谕锦衣卫指挥程远:“广西柳、浔等处蛮寇未平
命广东、湖广、贵州三都司调军二万,期十月初一日至广西,付尔率领,分道并进.预报尔知之.”④次

年六月,敕令潼关卫指挥使姚厚等人:“已命锦衣卫指挥张桢调荆州卫官军三千往陕西行都司补伍.
今闻潼关卫兵少,就留守御潼关.”⑤

杨本、陈敬等事例均说明建文、永乐年间锦衣卫军官依旧有领命出征的职责.军官不时出京参

战,或许只是个人行为,要证明锦衣卫负有出京作战的职责,还需要从普通士兵身上寻找答案.为表

述方便,这里先罗列几个事例:

　　１．陕西郿县人田志通,“洪武十三年本县以力士举保赴京,充小旗,改锦衣卫.十六年升充

本卫右所总旗,十七年收复江西泰和,十八年钦调成都中护卫右所”⑥.

２．河南封丘人刘翥,“洪武十三年选充仪鸾司小旗.十四年征云南普定等处,杀败贼寇.十

五年攻罗罗、佛光等寨,与贼对敌,射伤.十七年调锦衣卫小旗.十八年升总旗.二十五年征建

昌有功,二十六年升仪(卫)司典仗”⑦.

３．陕西渭南县人杜均儿,“洪武八年军,充锦衣卫力士.二十二年建昌斩首获功,升小旗.
二十五年复征建昌,擒获功,升总旗”⑧.

４．南直隶太平县人姚仪,“洪武十八年充锦衣卫力士,十九年并充小旗,二十五年升总旗,二

十七年阶、文州蒲子山阵亡”⑨.

５．扬州人高一,洪武年间“从御马监太监刘某出讨云贵夷之梗化者,以功赐银牌二,宝镪万

缗,仍隶尺籍锦衣,寻升总旗掌文案事”.

６．“旧选簿查有:洪武二十六年十月,鱼渊,旧名改住,系锦衣卫中前所故流官百户鱼仲温嫡

长孙.祖父七年以闲良头目起取,除巡检.十七年收集军士,除流官百户.征南至白崖.为选

拣稻种事,被指挥李逵打迄二十下,自缢身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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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五,洪武三十年九月乙亥条,第３６８０页.宋忠原为锦衣卫指挥使,洪武二十九年十一月因为替属下陈

情,连续遭到御史们的弹劾.朱元璋无奈,于次年正月将其外放到凤阳中卫(事见«明太祖实录»卷二四八,洪武二十九年十一月甲戌

条,第３５９９页;«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九,洪武三十年正月庚午条,第３６０８页).此次命其一道出征,有给其制造立功机会,为将来召

回作铺垫的目的.
陈建:«皇明通纪法传全录»卷一二«建文皇帝纪»,建文元年十二月条,«续修四库全书»第３５７册,第２００页.
«明太宗实录»卷一九,永乐元年四月甲戌条,第３５１页.
«明太宗实录»卷六八,永乐五年六月戊戌条,第９６０页.
«明太宗实录»卷八○,永乐六年六月甲申条,第１０６６页.
«成都左护卫选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５７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第２０８页.
«成都左护卫选簿»,第３５０页.
«成都左护卫选簿»,第２５２页.
«成都左护卫选簿»,第２７７页.
朱冕:«明故恩荣官锦衣蓬庵胡先生墓志铭»,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编:«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壹»(下

册),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９８页.
«宣府左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６９册,第５０８页.



７．“洪武二十五年四月,高 旧名真童,系故散骑舍人高宣嫡长男.父由官下弟侄钦除散骑

舍人,征南病故”①

以上七个个案都是锦衣卫军士参战的例子,参战地点分布在江西、云南、甘肃等地,参战时间从

洪武十七年(１３８４)延续到二十七年(１３９４).从时空分布来看,洪武年间的锦衣卫和其他京卫一样,
同样负有出战的职责.锦衣卫不断出外作战的事实证明,朱元璋称帝后重建的亲军卫依然保持着立

国前的原有特色.不断地征战是提高士兵军士素质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让锦衣卫军士参战对

于提高其保卫皇室的能力,无疑也是有帮助的.
洪武十四年(１３８１)收复云南之役是明朝立国,稳定北部局势后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南征.上

文中的例２、３、５、６、７都与这次南征有关,唯一不同的是,刘翥、高一、杜均儿等都在战后随军回卫,例

６中的鱼渊则留在了当地.从其因“选拣稻种”失误被罚来看,应是承担了屯田任务.
傅友德等平定云南后,原准备从当地旧军户中集兵填充新立卫所,但当地“屡经兵燹,图籍不存,

兵数无从稽考”②,明廷不得不下令从征的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都司兵留镇云南③.此后,又不断

从内地调兵过去驻守,如洪武二十一年(１３８８),命长兴侯耿炳文抽调陕西土军３万３千人屯戍云

南④.鱼渊的例子显示不仅外卫军士大量留在云南,即便是京卫,也有官兵被调到了云贵地区.
由于云南的局势一直没有稳定,明廷不得不于洪武二十一年再次调遣大军前往镇压,并大量增

设卫所,以巩固战争成果.史载:洪武二十三年(１３９０)十一月,“置景东、蒙化二卫以锦衣卫指挥

佥事胡常守景东,府军前卫指挥佥事李聚守蒙化”⑤.从个案资料中可以看出,胡常并非是只身上任.
如福建清流县人魏荣,“洪武十七年举保力士,调云南景东卫.二十九年充小甲,调云南后卫后所”⑥;
浙江仁和县叶胜保,“洪武十三年充力士.开设景东卫,拨本卫充军”⑦;广东怀集县黎亚章,“洪武十

八年充力士,二十三年开设景东卫”⑧,等等.可见,景东卫初创时,锦衣卫官兵是重要班底.在其他

卫所中也不时发现锦衣卫的影子.如南直隶和州人张嘉,洪武十八年由西安右卫中所百户升任锦衣

卫中所副千户,“二十一年十一月为力士执扇不齐,调临安卫左所副千户”⑨;河南遂平县人陈兴,洪武

二十三年升任锦衣卫马军所世袭副千户,“二十四年降总旗,二十五年复职,调安南卫前所世袭”;河
南信阳县人于高,“随父征南,钦依替职,授锦衣卫中所世袭百户,调临安卫前所”.陈兴不会无缘无

故从副千户降级为总旗,估计是违犯了军纪.按惯例,锦衣卫不会留用有犯罪记录的官兵,陈兴和张

嘉被调往云南有个人履历存在瑕疵的因素,于高的例子则说明锦衣卫军官调职到云南卫所是常态,
陈兴和张嘉不过是给这一常态化的调动增加了一份额外的理由.

上文中提到的府军前卫也是亲军卫,该卫佥事李聚奉命前往开设蒙化卫,估计也和胡常一样携

带了大批本卫官兵.大量亲军卫官兵调往云南的事实说明,至少在洪武年间,包括锦衣卫在内的亲

军卫依然完整保持着立国前的特点,和其他卫所一样肩负有遂行常规军事任务的职责.
另外,魏荣等人不约而同的都是力士出身.力士参与云南战事,在第一次南征时即存在.如山

东益都县人王麟,“洪武十三年选充力士,当年选充小旗.十四年云南等处杀贼获功.十七年升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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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州中屯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６９册,第１５４页.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三,洪武十五年三月丁丑条,第２２５８页.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三,洪武十五年三月丁丑条,第２２５８页.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八,洪武二十一年二月癸丑条,第２８１９页.
«明太祖实录»卷二○六,洪武二十三年十一月乙卯条,第３０７１ ３０７２页.
«云南后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５９册,第４３８页.
«云南后卫选簿»,第４４２页.
«云南后卫选簿»,第４４３页.
«临安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５９册,第２７１页.
«安南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６０册,第２３７页.
«临安卫选簿»,第１９３页.



中护卫中所总旗”①.洪武二十年,朱元璋曾下令“选精锐力士五千六百人随驾”②.按常理,南征立

功乃至升职的力士应该是首选,魏荣等人不排除是此次选拔的失败者或新选送力士.如果这一推测

成立的话,则此次集中调往云南开设新卫,本身亦带有安置被淘汰者的目的,这在客观上为锦衣卫维

持内部竞争,保持战斗力提供了一个途径.
例７中的高宣身份特殊,并不是普通军士,也不是军官,而是散骑舍人.明初非常重视对后备军

官的培养,大量现役军官的未来袭替候选人被以名目繁多的舍人名义招入军中,承担不同的职责.
舍人数量较多的卫所甚至有专门的编制.如南直隶合肥县人苏成,洪武二十年调到府军卫舍人所③.
湖广松滋县人林茂,洪武二十三年,“以年深除府军卫舍人所百户,升锦衣卫左所世袭副千户”④.南

直隶定远县人张遇春,“丙午年充舍人小旗”⑤,等等.
散骑舍人即是附着在锦衣卫内的一个特殊群体.洪武九年(１３７６)正月,“以勋臣子弟有才者置

勋卫散骑舍人.诏都督府择公侯伯都督及各卫所指挥嫡长子才可试用者为之,佩弓刀,充宿卫”⑥:

　　凡勋卫散骑舍人.旧制:择公侯都督及指挥嫡长次子为之.俸秩视八品.侍卫直宿外,或

令署各卫所 事,及 听 差 遣.有 材 器 超 卓 者,不 次 擢 用.天 顺 间,令 俸 秩 比 正 千 户,月 支 米 十

六石⑦.
洪武十七年四月,明廷赏赐南征回还将校,其中立功“散骑舍人,钞三十锭”,“病故官与见在同伤

残散骑舍人,钞十七锭军士赏钞布其舍人、力士、军吏、兽医,各以所至之地给赐”⑧.可

见,在第一次南征时,散骑舍人和锦衣力士等一样已经参战.舍人参战既是一种历练,客观上也是对

兵力的补充.
建文年间锦衣卫是否曾大规模出京作战,难以准确判断,但在个案资料中有所反映.如湖广衡

山县人汤全,“(洪武)十七年除太仓卫右所百户,二十一年授世袭,三十二年调锦衣卫亲军所,三十四

年西水寨阵亡,无儿男.(弟)汤成残疾,广系嫡长男亲侄,三十五年仍袭锦衣卫亲军所世袭百户”⑨.
洪武三十二年即建文元年,当时朱棣尚未夺得皇位,汤全隶属的锦衣卫亲军所无疑是建文帝的锦

衣卫.
永乐时期锦衣卫官兵不时出京参战的证据很多.如山东昌邑人陈雄,“洪武三十三年为顺民起

取(赴)京,选充锦衣卫力士,永乐元年并充小旗,四年征进安南等处,十四年并升本所总旗.二十一

年随征迤北,升锦衣卫前所百户,老疾”.北直隶迁安县人何林,洪武二十九年(１３９６)充燕府仪卫司

校尉,“三十三年济南升小旗三十五年克金川门,钦除锦衣卫中后所百户.永乐二年钦与世袭

永乐七年迤北征进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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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左护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５７册,第３２６页.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六,洪武二十年十月丁卯条,第２７８９页.
«安南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６０册,第２１７页.
«镇西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７１册,第１９９页.
«福州右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６４册,第３５１页.
嵇璜、曹仁虎等:«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二六«兵考禁卫兵»,«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６３０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６年,第５１５页.
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四二«兵部二十五侍卫皇城直宿»,«元明史料丛编»(第二辑)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第２０００页.最初,散骑舍人只是公侯都督等高级军官的袭替对象正式入伍前的名号,发展到后来,逐渐变成了一个固定的职务.如

«锦衣卫选簿»中记载:“崇祯十三年二月,大选过锦衣卫衣中所散骑舍人一名,刘有根,年十一岁,系故散骑舍人刘三畏嫡长男.察伊

父加升指挥同知系流衔,例不世延.今本舍合准袭祖职散骑舍人,优给,至崇祯十六年终住支.”见«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４９册,第

２３７页.
«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一,洪武十七年四月癸未条,第２４９９ ２５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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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陵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５３册,第３５５页.



永乐六年(１４０８)七月,明廷犒赏参加安南战役的将士:

　　奇功者旗甲、军人、力士、校尉、舍人、土兵、象奴、军伴、余丁、户丁、鞑官子弟及军吏钞

四十锭、布三匹.头功者:巡检、头目、旗甲、军人、力士、校尉、土兵、象奴、军伴、余丁、户丁、
鞑官子弟及军吏,钞二十锭、布二匹①

锦衣卫官兵参加安南战役在个案资料中也有所体现,如锦衣力士刘均,“永乐四年从征安南有

功,擢锦衣卫百户”②.永乐年间,除安南战役和几次大规模北征外,在郑和下西洋期间,也曾发生多

次较大规模的战事.宣德元年(１４２６)六月,行在礼部奏:

　　锦衣卫军杜子忠等四人,永乐中从太监郑和使西洋.至锡兰山,遇寇,四人被掠.今自苏门

答剌国附朝贡船来归.上曰:四人以王事流离远夷,父母妻子莫知存亡,情甚可悯.其赐衣服、
钞布,俾还乡省亲,而后复役③.

可见,锦衣卫官兵参与了下西洋的外交活动.永乐九年(１４１１),礼部、兵部制定了下西洋官军锡兰山

战功升赏例,其中“小旗、校尉、力士、军人、火长、带管舵工、稍班、碇手、军人奇功,不问存亡,俱升总

旗,头功俱升小旗.舍人、余丁、老军、养马小厮,奇功、头功悉如校尉、军人之例.不愿升者,加倍给

赏”④.永乐十三年(１４１５)十二月,“升千户徐改、汪海为府军右卫指挥佥事.小旗张通为锦衣卫指挥

佥事,以使西洋有劳也”⑤.可见,锦衣卫军士同样参与了下西洋期间的多次战斗.
除了参加大规模野战,锦衣卫官兵还不时参加一些小规模的“特种”战斗.如洪武二十六年

(１３９３),“散骑舍人刘昌捕劫盗王天锡,斩其首,献京师.王天锡,真定元氏县人.聚众劫掠,出没山

谷间.或变服潜入城市,踪迹诡秘.自广平、顺德、辽、沁,山东、山西、河南诸郡皆被其害.是年五

月,命昌率力士、官军分诣诸县捕之”⑥.永乐年间,苏州地区倪宏三等“啸聚为盗”,苏州卫“有曹百户

者,巡捕追至枫桥,为贼所杀,由是贼势益猖獗”.永乐帝命大批校尉出京,配合原锦衣卫官,已调任

苏州卫右所百户的阎俊捕拿.“时贼杀人,夺其舟,由太湖渡扬子江,俊追抵宿迁,贼方赛神于庙,俊
诈为丐者,视其祷殊默默,心知其贼,遂擒之舟中,凡十九人,其首果宏三也,即械系京师,皆剐之,朝
廷赐俊光禄酒馔、钞两锭、衣四袭而还.后俊以擒贼功,遂升千户”⑦.永乐十九年(１４２１)六月,“海贼

登昌化岸,差锦衣卫舍人陈信提巡捕儋、昌、崖地方.右所百户王玘,昌化所百户陈通、朱祯赴京问

拟.通等立功,二十一年,蒙恩宥放回”⑧.
王天锡、倪宏三等虽然是小规模的盗匪,但活动范围很大,地方治安官员受制于权限,难以有效

镇压.如果不及时处置,有可能演变为更大规模的变乱甚至叛乱.锦衣卫作为皇帝亲军,兵力雄厚,
且没有辖区约束,反而更容易成功.至于在海南地方守军防御不利的情况下派出锦衣卫官兵前往处

置,既是执行宪兵职责的体现,也是一种另类参与地方中小规模战事的方式.
锦衣卫军出京参战的职责在正统年间开始出现变化.正统二年(１４３７),成国公朱勇等上奏:

　　奉命选拔三千大营,五军、神机等营精锐官军十五万一千有奇.欲将续选行在锦衣等七十

卫官军,与之相兼编伍训练.然于内有守陵、守卫、供役、上直者,乞为处之.上命守陵、守卫各

存其半,供役、上直旗校,隶锦衣卫官督操,其余俱听训练备用⑨.
锦衣卫出京作战的前提是作为京军的一部分,现在大批军士不再参与京营训练,预示着参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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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穆:«都公谭纂»卷上,«中华野史明朝卷»卷二,济南:泰山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９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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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和规模在缩小.正统十四年(１４４９)十月,“锦衣卫官旗士校征进还京,奏请给赏银、布.命本卫

验实见操者给之”①.景泰元年(１４５０)十一月,“赏在京并南京锦衣等卫所征南有功官军银绢有

差”②.南直隶华亭县人陶盛,顶替叔父、锦衣卫将军陶忠军役,“为身力不及,充总甲.天顺元年征进

升(中所擎盖司)试百户”③.天顺三年(１４５９)五月,“赐锦衣等卫官军李鉴等银两、纻丝、绢布等

物有差,以随定远伯石彪大同等处杀贼功也”④.这些史料显示虽然参战比例在萎缩,但锦衣卫官兵

出京作战仍处于常态化.
(二)锦衣卫的兵力来源

明代卫所军官职务世袭,“一惟其世,独锦衣之任则不以世而以能”⑤,以确保其廉干.作为亲军

卫之首,又继续履行大中军职能的锦衣卫,普通士兵的来源是否也和一般卫所的世袭军士有区别呢?
答案是肯定的.请看下列个案:

　　１．河南陈留人曹聚,“旧名李三保洪武十六年充军,二十三年比试,已中三箭,复中二

箭,钦依锦衣卫带刀二十七年除龙江卫后所世袭百户”⑥.

２．浙江宁海人董停,“(洪武)二十三年比试中箭,钦送锦衣卫带刀.二十七年钦除骁骑右卫

后所世袭百户”⑦.

３．江西清江县人张隆,“甲辰年充军,洪武二十三年赴京比试中箭,钦送锦衣卫带刀.二十

七年除温州卫平阳所世袭百户”⑧.

４．南直隶寿州人王成,“除授镇江卫后所试百户.比试箭中,起取试百户赴京,钦除锦衣卫

总旗”⑨.

５．顺天府霸州人蒋福,“洪武中以惯战头目隶锦衣卫,遂居京师”.

６．山西大同人陈大,“前王保保下军.洪武二十二年钦选锦衣卫带刀旗手.二十六年钦除

府军前卫左所世袭百户”.

７．山东莱阳人季旺,“洪武二十四年充锦衣卫后所力士.二十八年,将(妹)改奴进送内府.
二十九年充女户、带刀,五月钦除试百户”.
朱元璋非常重视军队的日常训练,专门制定了比试制度,即定期召一部分军士进京,现场考校技

艺.如洪武二十二年(１３８９)下诏:

　　凡至京比试军士,射中三箭者赏钞十锭,二箭者八锭,一箭者五锭,仍各赐钞三锭为道里费.
不中者亦赐钞三锭遣还,仍令明年再至比试,射不中者,军移戍云南,官谪从征,总小旗降充

军伍.
对于长途跋涉进京的军士,明廷另有赏赐.如洪武二十九年二月,赏赐陕西绥德卫比试得胜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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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江有孙等九十人绵战袄袴、皮裘、狐帽等衣物,“先是,上谕都督府臣曰:北平口外及山西雁门关外

苦寒之地,守边士卒其来比试者,虽夏月亦给以衣帽,俾归为御寒之具.其陕西所属绥德、庆阳、宁
夏、临洮、巩昌、甘肃亦如之.故有是赐”①.

上文中的曹聚、董停、张隆等人都是在比试后被调入锦衣卫的,其中曹聚的档案中更是明确记载

了他的比试成绩,可见,从比试合格者抽取优等军士是锦衣卫选材的重要途径.例４中的王成入选

锦衣卫后,职务从试百户降为总旗,说明锦衣卫对军士的选拔非常严格,达不到标准者会被降格使

用,不能把原有职务直接带进锦衣卫.例１、２、３、６中的三个人入选后的身份都是“锦衣卫带刀”,随
后不约而同地晋级为百户,说明锦衣带刀可直接享受总旗的待遇,例４中的王成降级为总旗,估计也

和这一制度有关.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恕不枚举.朱棣夺取政权当年,即下令“五军十三卫选银牌

杀手,有膂力、胆量,身长五尺以上者,充将军,备宿卫”②.这一命令虽然和比试制度无关,但从侧面

说明,锦衣卫军士的确需要一定的标准和选拔程序.
“惯战头目”是明廷对原敌对势力中军事技艺较高的中下级军官的称谓,例５中的蒋福既是一

例.他能入选锦衣卫,说明在国家机器已经进入正常运转状态后,明廷已不再对这些从前的异己分

子另眼看待.例６中的陈大,情形类似.
例７中的季旺是特例,他是女户,即家中有女眷被皇帝选中入宫.与之类似的还有山东长山县

王兴.他在吴元年(１３６７)即从军,洪武二十六年才升为小旗.二十八年因为“选充女户,拨锦衣卫带

刀.二十九年除留守卫中中所试百户”③.成了皇亲,忠诚度自然不会有问题,也需要给予一定的优

待,仅选为锦衣带刀,说明朱元璋对皇亲的恩赐非常克制.这是进入锦衣卫的一个特殊途径,不具备

普遍性.
通过比试选拔效率未免过低,不利于迅速形成战斗力,锦衣卫需要另外的选材途径.南直隶含

山县人杜贵,洪武二十一年入伍,“二十三年征以都山,二十四年征鸦寒山、黑山等处,举保赴京,钦送

锦衣卫带刀,二十七年钦除神策卫右所世袭百户”④.南直隶宣城人徐辉,“旧名徐春,丁酉年从军,戊
戌年充小旗.洪武十年调定辽右卫后所总旗,十二年升锦衣卫右所试百户,更名徐辉”⑤.南直隶当

涂县人韦原佑,洪武二十三年直接从西安后卫总旗,“送锦衣卫带刀随侍,升实授百户”⑥.这几个例

子中,杜贵曾多次参战,有足够机会在实战中展示军事技能.辽东在洪武年间曾是明廷与北元势力

反复争夺的地区,西北一带为防止北元势力南侵也曾大量驻军,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徐辉和韦原佑应

该也富有战斗经验.韦原佑能在进入锦衣卫后很快晋职,估计此前有战功尚未升赏.以上三个个案

说明,从富有实战经验的外卫官兵中抽选,是锦衣卫选材的另一重要途径.
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从外卫直接抽选还是比试选拔,入选后都是下级军官而不是军士.洪武

时期的锦衣卫下辖１９个千户所,除中左等七所系主要由地方选送的力士组成,其他千户所的大部分

军士和普通卫所军士并没有什么区别.这万余名士兵不可能一一考校后入选.军士的战斗技能除

了参战可以提高外,日常训练是主要途径,主要承担日常训练任务的下级军官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明廷高度重视下级军官的选拔,无疑是一条迅速提高锦衣卫战斗力的“捷径”.

不过,在洪武年间,有一批锦衣带刀身份比较特殊.如广东南海人何真,“洪武十七年,同胡大海

收集,占籍金吾前卫后所军.征车蓬、夹石等峒有功.二十六年三月,以密告逆党刘瑄变功,授总旗,
拨锦衣卫带刀校尉,旋升锦衣卫百户.四月,升锦衣卫中所镇抚、世袭.二十七年,赐武毅将军、飞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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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后以靖难兵起,殁于国事,谥忠武,子孙世袭”①.南直隶兴化县朱通,洪武十九年入伍,“二十六

年首拿本所千户陈铭党逆事,升带刀总旗.六月升汀州卫左所世袭百户”②.湖广桃源县张惟,“(洪
武)二十六年首本卫百户王铭结交蓝玉,饮酒造反,惧怕在逃,同总旗金忠等拿首.当月钦升总旗,拨
锦衣卫带刀.六月除授羽林左卫水军所世袭百户”③.南直隶嘉定县人季忠,“二十六年为首蓝玉谋

反事,升锦衣卫带刀总旗.六月,钦除羽林右卫中所世袭百户”④.山东高苑县高成,“洪武三年充军,
拨青州卫.八年,选马军.二十四年并枪充小旗.二十六年首本卫千户王保子等党逆,当月钦充带

刀总旗,四月除锦衣卫亲军所世袭百户.二十七年,故.(子)高贵,本年七月袭,仍锦衣卫亲军所世

袭百户”⑤.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恕不枚举.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蓝玉案爆发,大批军官被牵连处死.由于朱元璋要深挖蓝党根源,在军中兴

起一股举报热潮,大批军官被属下举报谋逆甚至直接拘捕.对这些举报者,明廷必须给予一定的奖

励.何真、朱通等人都是借着这个机会成为锦衣卫带刀总旗的.这些举报者对皇帝的忠诚度无须怀

疑,但军事素质未必符合锦衣卫的要求.另外,过多提拔带刀官也会产生一系列负面连锁反应,如官

兵比例失衡、军饷支出骤增等.因此,这些举报者大多像朱通等人一样,在锦衣卫短暂过渡后,即被

升职调往他卫,像何真、高成这样能长期留在锦衣卫内并获得世袭资格的应该非常少.
(三)明中后期锦衣卫出京参战的新形态

锦衣卫官兵成建制的出京参战状态在弘治年间发生根本性改变.弘治十二年(１４９９),兵部奏

准,“以锦衣卫及腾骧等四卫军旗勇士校尉六万八千余人选补团营之缺”,但御马监太监宁瑾等很快

奏请“宿卫禁兵乞免清查”.这一请求获得孝宗批准,并明确谕令“今后各衙门查理戎务,不许以五卫

混同开奏”⑥.虽然给事中蔚春及兵部先后提出反对意见,但都没有能让皇帝收回成命.团营是土木

之变后明廷选汰京军的产物,是京军承担出京作战的主体.锦衣卫官兵不再参加团营选拔,等于在

事实上免除了出京作战的职责.
尽管事实上不再担负出征任务,但锦衣卫毕竟是和皇帝最为接近的军事部门,所以,一些重要

的、文官系统无力独立承担的涉军事务还需要锦衣卫来完成.大致从宣德年间开始,明廷开始改变

对北元蒙古残余势力的进攻态势,转入战略防御.为了尽可能减少因为在北部边境大量驻军带来的

财政压力,明廷开始大规模修建长城及其附属设施.但要使长城切实发挥及时传递讯息、阻滞敌军

以密集队形大规模进攻的作用,保持长城上的各处关隘完好无损,装备、人员配置到位是先决条件.
为此,中央政府不得不时常派出风宪官员前往巡视,以免边防军人怠惰渎职.如宣德七年(１４３２),明
廷“命新建伯李玉择武职一员、锦衣卫官一员同御史二员”一同前往巡视居庸关外烟墩隘口⑦.派锦

衣卫官同行,应与其熟悉军事事务有关.
英宗即位,三杨秉政.此时明朝一切右武的政策取向已经开始发生改变.史载:

　　宣德十年二月乙巳,命监察御史、给事中巡视边关.先是,每季遣官巡视居庸、山海等处关

隘,有设置未备、器械未精、军士未足、守卒年久未更者,逐一理之.既而罢不遣.至是,行在兵

部尚书王骥复请遣行,故有是命.⑧

此次巡视边关只令御史、给事中出行,排除了锦衣卫官,估计与三杨当政,有意压制锦衣卫有关.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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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就在英宗即位的当月,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等人还上疏抨击锦衣卫“行事校尉多有在

外假公营私、诬枉平人、挟制官府、瞒昧朝廷”,并建议“宜减其数,令锦衣卫公正指挥一员提督禁

约”①.
不过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正统四年(１４３９),当成国公朱勇奏报“居庸等关虽设烽堠,近多坍

塌,恐虏寇乘隙为患”时,明廷的回应是“命锦衣卫指挥及监察御史各一人往各关隘同总兵镇守官整

饬之”②,锦衣卫官重新回到了巡视官的行列.此时的国家大政基本仍由三杨掌控,为什么会改弦易

辙呢? 巡视边关需要很多专业军事知识,文官出身的风宪官员显然不具备这一条件.与其力不从

心,勉为其难,还不如恢复调派锦衣官员一同出巡的旧例.
此后,巡视边关的人员配置、数量多次变化,但锦衣卫官始终侧身其中.如正统九年,锦衣卫指

挥佥事刘勉、监察御史郑观共同奏准,“奉敕巡视蓟州等处关隘,其密云地方山势平坦,烟墩离远,宜
增设墩台六十三座,益军守哨”③.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恕不赘引.

弘治十四年(１５０１),蒙古部落活动频繁,明廷急于了解敌情,但从五月至闰七月,边镇呈送的军

情报告才三至,兵部为此很着急,“急请□便核其事”,于是明廷令锦衣卫千户牟斌前往采探④.正德

元年(１５０６),兵部又报:从上年十二月以来,蒙古骑兵已经多次深入到固原等处,为摸清敌情,希望朝

廷选“锦衣卫千户一人星驰赴彼访探具实还报”⑤.千户屠璋因此领命出行.这次出行本身也负

有巡查“防边诸务”的职责,但并没有风宪官员随行.其原因除了文官不具备快速反应能力,无法及

时赶到甘肃外,锦衣卫官熟悉军务应该是主因.更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弘治十四年牟斌的出巡是由

中央决策层决定的,兵部并没有主动提出.正德元年屠璋出行,则是由文官系统的兵部主动提出来

的,说明在文官系统眼中,锦衣卫官已经是到边镇访查敌情的主要候选人.
进入明中叶,募兵的地位和作用日渐提高.为尽可能避免领兵官自行召募带来的弊病,锦衣卫

开始介入募兵事务.如隆庆五年(１５７１),应蓟镇总督戚继光的要求,明廷召募南兵.南兵来自浙江,
其统领军官参将王如龙,游击金科、杨文,都司佥书朱珏与戚继光或多或少都有一定关系,但奉命前

去选募的却是锦衣卫官⑥.可见,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锦衣卫在军事方面的职能还有重新强化的

趋势.

三、借鉴前朝的禁卫制度

蒙元时代的怯薛职能广泛,除了作为主力军不时参战外,日常最重要的职能无疑是护卫大汗(皇
帝).“怯薛者,犹言番直宿卫也”,“其怯薛执事之名:则主弓矢、鹰隼之事者,曰火儿赤、昔宝赤、怯怜

赤.书写圣旨,曰扎里赤.为天子主文史者,曰必阇赤.亲烹饪以奉上饮食者,曰博尔赤.侍上带刀

及弓矢者,曰云都赤、阔端赤.司阍者,曰八剌哈赤.掌酒者,曰答剌赤.典车马者,曰兀剌赤、莫伦

赤.掌内府尚供衣服者,曰速古儿赤.牧骆驼者,曰帖麦赤.牧羊者,曰火你赤.捕盗者,曰忽剌罕

赤.奏乐者,曰虎儿赤.又名忠勇之士,曰霸都鲁.勇敢无敌之士,曰拔突.其名类盖不一,然皆天

子左右服劳侍从执事之人”⑦.
受游牧生产方式影响,蒙古帝国时期仍然沿用宫帐制度,没有定居的城市与宫廷,怯薛保卫大汗

的方式也比较简单,只要维护好大汗宫帐(斡耳朵)内外的安全即可.入主中原后,受汉地文化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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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逐渐复杂化.«至正条格»中记载:

　　(元仁宗)延佑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书省奏,节该:世祖皇帝时分,诸王驸马每、各衙门官

人每,都在主廊里坐地,商量了勾当,有合奏的事呵,先题了入去奏有来.如今若不严切禁治呵,
不便当的一般有四怯薛的怯薛官、中书省官、枢密院官人商量来:入怯薛的怯薛官、次着的

官,各扫邻里坐地着,教入怯薛的扎撒孙各门头守把着,不教空歇了,禁治闲人休入去者又

有怯薛的官人每,有奏的事呵,题了教入來呵,入去者.有怯薛的人每,不该入怯薛时分,非奉宣

唤,休入去者.无怯薛并无勾当的人每,入红门去行呵,怯薛丹及各爱马的人每,初犯打柒下,再

犯打拾柒,闲人并阔端赤每,初犯打拾柒,再犯打贰拾柒奉圣旨:那般者.教伯荅沙明日聚

着各怯薛官、扎撒孙每省会了,依这文书体例,好生整治者.”①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发现,元世祖忽必烈时期,虽然大量采用汉法,但古风犹在,黄金家族成员和

各衙门官员均可在大殿主廊坐地议事,没有明显的等级差别.有事,通报后即可面奏皇帝.到仁宗

时,中书省认为这样不妥,提出严肃宫禁的建议,并议准:皇帝在大都时,当值怯薛官等可在主廊内坐

地,当值扎撒孙等负责守把宫城各门,严禁闲杂人等出入.当值怯薛,如有事面奏,通报后可以进宫;
不当值怯薛,未经皇帝传唤,严禁入宫,否则将受鞭刑.

另据陶宗仪记述,怯薛中有云都赤,“乃侍卫之至亲近者.虽官随朝诸司,亦三日一次,轮流入

直.负骨朵于肩,佩环刀于腰,或二人四人,多至八人.时若上御控鹤,则在宫车之前;上御殿廷,则
在墀陛之下,盖所以虞奸回也.虽宰辅之日觐清光,然有所奏请,无云都赤在,固不敢进”②.这些三

日一更值,带刀侍卫的云都赤,估计就是大殿主廊内当值的怯薛官.
忽必烈掌握政权后,亲军卫的规模日渐扩大,逐渐侵夺了部分原属怯薛的护卫职能,怯薛护卫的

范围大致退到宫城之内和皇帝宫帐附近地区,为防止出现防区空白,在二者的结合部实行交叉管理.
如大都城由侍卫亲军守卫,但掌管１１座城门“门禁启闭管钥之事”的城门尉,在至元二十年(１２８３)初
置时则“以四怯薛八剌哈赤为之”③.

与元朝类似,明代皇室的保卫工作亦由直属皇帝的亲军卫执行,且沿袭了前朝的三日一更值制

度.在具体范围上,锦衣卫和其他亲军卫又有分工.史载:

　　国朝最重门禁,洪武间,太祖自定法令,凡守卫皇城四门,自指挥至军士,各依其伍,全队上

直,不得使人代替.如一所数缺,则以别所全队易之,勿以不足之伍分豁补数,违者处重刑,有告

言者赏凡上直,各守本门,不许从别门往来,违者执获,虽国戚,亦闻奏区处,执获者赏.凡

朝参,先放直日都督、将军及带刀指挥等官,然后文武百官以次而入,不许搀越.凡内官、内使、
小火者出,须比对铜符,无符辄放行者,守门官军治重罪.有公差带金银缎疋出者,凭勘合照验,
仍明白附写往某处公干及记所服衣服颜色件数,回日照对,有不同者,即时闻奏.工匠人等出门

有夹带钞物者,许执奏.惟官民军人有事入奏,不许阻遏及问其事情,违者坐罪④.
明代的皇城范围很大.洪武年间的宫城最初只有四座城门,洪武十年增加到六座.永乐迁都之

后,皇城与宫城成为一个防卫整体,需要重点守卫的城门包括承天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等七座城

门.不论是南京的六门还是迁都后的七门,都需要庞大的守卫力量,锦衣卫兵力有限,显然无法独立

承担如此重任.据叶盛收录的正统十三年(１４４８)兵科揭帖显示,皇城守门卫军士分两班,“前班官旗

军较(校)尉四千三百二十四员名,后班少十名.东中门七,玄武门一,北安门二,俱只从本门旗军并

随伍内转.午等四门除东华、玄武依前后班于随伍旗军内增减十名,余皆定数.各门除东中、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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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安如前增减,余亦皆定数,官少则以随伍军旗补之.官军三日一点,揭帖三日一进”①.具体履行守

卫任务的军士来自羽林前、金吾前、虎贲左、燕山前等２１个亲军卫.洪武时期的亲军卫只有１２个,
永乐年间陆续扩大到２２个.正统十三年的明廷以北京为首都,皇城各门守卫军士遍及２１个亲军

卫,唯独没有锦衣卫.另外,按照叶盛的记载,２１卫军士执勤时需要定期“点闸过数目,奏本送科,备
照留守”,以便监察,唯独锦衣卫“例不点闸”②,可见锦衣卫执行的守卫任务与另外２１卫有明显的区

别,且不受兵科监督,更具神秘性.
宣德年间,府军后卫有题进本在夜间送达北中门,需要连夜送达御前,但遭到守卫官兵的拒绝.

按照上文中的记载,官民有事入奏,守门军不得拦阻,更不能探问入奏内容.题本在北中门受阻,明
显违背有关制度.为此,宣宗对锦衣卫官员说:

　　祖宗成法:朝罢,外廷有事急奏者,不问晨夜,即具本进,守门者即为上达,所以通警急,绝壅

蔽.今敢若此,不可宽贷,其执付法司罪之.③

是否惩罚阻挠军士不是重点,这条史料的关键是宣宗严厉警告的对象不是北中门守卫军士,而
是锦衣卫.锦衣卫作为皇帝重要的保卫力量,不可能无辜受责,肯定在这次失误中存在重要责任,唯
一合理的解释是其他２１卫守卫的其实是皇城各门及城墙外的区域,城门内的防卫任务是由锦衣卫

负责的.城门内主要是皇帝办公和生活的场所,保卫工作是重中之重.与其他卫所官兵基本来自世

袭军户不同,锦衣卫军官“不以世而以能”④,属下的校尉、力士、将军等群体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由民

间定期选拔而来,身体素质总体上要好于其他卫所军士,由其来负责城门以里的保卫工作,无疑是最

合适的.至于不参与点闸,则说明锦衣卫执行的保卫工作自成一个体系,不允许外廷知晓,这既是保

密的需要,也是其地位高于其他亲军卫的一个表现.
“禁卫皆天子之军,而锦衣尤为亲近”⑤,皇帝对锦衣卫的军士素质自然十分重视.洪武十三年四

月,“诏仪鸾司:凡随驾校尉尝犯罪有杖瘢者,悉放为民”⑥,这一诏令在锦衣卫成立后应该依然有效,
可见,锦衣军士不得有犯罪记录.明人常将锦衣卫所属校尉、力士和周朝禁卫军作类比,“锦衣独领

校尉、力士,即周之虎贲、旅贲也”⑦,“勇而疾走曰虎贲,又愤怒也”,“旅贲者,主膂力而言,亦犹今

制”⑧.校尉“专职擎执卤簿、仪仗及驾前宣召官员、差遣干办”,力士“专领金鼓旗帜,随驾出入及守卫

四门”⑨,前者既需要勇力,也需要办事干练、高效.在冷兵器时代,力气大无疑占有优势,后者的称谓

就是“力士”,估计力量是重要的选拔标准.从这个角度看,将二者比作周代的虎贲、旅贲,倒是比较

贴切.
即便是从民间专门挑选上来的优秀军士,明廷仍不是很放心.洪武二十年,朱元璋命“锦衣卫选

精锐力士五千六百人随驾”.此前的洪武十八年六月,由于地方选送的力士达一万四千余名,明廷

决定在锦衣卫内增设中左等六个千户所,“余以隶旗手卫”.二十年的这次精选实际上是对这批力

士的第二次选拔.反复拣选,足见明廷对锦衣卫内执行侍卫任务的军士素质倍加重视.
除了守卫禁廷,皇帝的日常上朝以及外出参加的各种礼仪活动也需要重点保护.“凡上大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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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群臣,指挥自使而下,得刃介侍,左右廷列其从校五百人,夜则杀十之九,入围宿,候指使”①.“天子

御座则夹陛而立,天子御辇则扶辕以行,出警而入跸,承旨而传宣,皆在所司也”②.
很多笔记史料都曾记载这样一个故事:

　　今制,每旦常朝御奉天门,其御座谓之金台.即升座,锦衣力士张五伞盖、四团扇,联翩自东

西升,立座后左右.两内使一执盖升立座上,一执夹武备二扇立座后正中.盖武备出兵仗局所

供,一柄三刃而圈以铁线,裹以黄罗袱,如扇状.用则线圈自落,三刃齐出,所以防不虞也.天顺

间,命力士执伞扇夹立于金水桥南,止留座上之伞及夹武备二扇耳.座上之伞,遇风劲时则

去之③.
伞盖、团扇等本是皇帝仪仗的重要组成部分,表面上看就是一些道具,很难想象这些中看不中用

的东西里面会藏有利器,可以随时应对突发事件.夹武备的要害不经意为外人所知,估计其他仪仗

道具中还会有类似的设计.这些两用道具的存在,说明锦衣卫对皇帝的保护非常细致.
深居九重需要保护,御驾亲征时,锦衣卫同样是重要的保卫力量.如永乐六年,明成祖在北征之

前下令“锦衣卫仍选将军五百人、校尉二千五百人、力士二千人”④随驾出征.
洪武年间,锦衣卫曾下辖四个马军所.在专职的骑兵千户所之外,其他千户所中也有骑兵.如

河南祥符县人孟智,“洪武六年拨羽林左卫中前所军,十七年升充本卫右所小旗,二十二年升充锦衣

卫中后所马军总旗”⑤.朱元璋和其子朱棣一样是马上皇帝,虽然称帝后不曾远离南京,但数以千计,
远远超过礼仪性出行保卫需要的骑兵的存在,不排除预留有充当御驾亲征时直属骑兵卫队的目的.

不仅皇帝本人,皇亲也可以享受锦衣卫的保护.如万历四十七年(１６１９)四月,“文书房传旨:惠
王妃搬移诸王馆,合用五城兵马司火夫五十名扫除巡逻,巡捕官军二十员名昼夜巡缉,锦衣卫官旗校

一千五百员名接扛,沿途摆路关防”⑥.
为了自己的安全,皇帝们对这些贴身侍卫也是恩遇有加.明廷规定:

　　军土当直,有死丧疾病嫁娶生产诸事者,准所告.父母病,无丁男者,许侍疾,不限月日,妻

病无男女者,亦如之.亲戚庆吊,不出百里外者,许给假,留难及不实者,治以罪.若本身暴疾,
不准所告,致病甚者,本管官治以罪.其力弱,子侄愿代者,听⑦.
以上规定适用于守卫皇城、宫城的全体禁卫军士,锦衣卫也不例外.除此之外,锦衣军士还有额

外恩遇.如直驾校尉可以“著团花红绿衣,戴饰金漆帽,名曰只孙鹅帽”⑧,只孙衣原本是元代臣子参

加御宴时的礼服,“今所赐绛衣是也.贯大珠以饰其肩背膺间,首服亦如之”⑨.明代,只孙衣虽然不

再是宴服,但供校尉穿着,也是礼遇的表现.万历时,皇帝下令工部造“只逊八百副”,时人大多不知

是何物,“后乃知为上直校鹅帽锦衣也”.虽然随着时代的演变,只孙衣已经不再是高贵的象征,甚
至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但由官方提供,且仅在校尉群体穿着,依然是宠遇的表现.

除了服装,还有不时之赐.如北方冬月,为了御寒,“以肉及杂味置大碗中,注热酒递客,名曰头

脑酒考旧制,自冬至后至立春,殿前将军、甲士皆赐头脑酒.祖宗之体恤人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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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朱棣夺权后,对原属于建文帝亲军的锦衣卫不可能完全信任,因而采取了一系列调整措

施,其中之一即扩大禁卫军的来源.“永乐中,置五军、三千营,増红盔、明甲二将军及义刀、围子手之

属,备宿卫”①.尽管如此,锦衣卫的地位并没有改变,相反,为笼络军心,锦衣军士的待遇又有所提

高.如洪武十九年规定:“锦衣卫将军,月支本色一石,余折钞.旗军、力士、校尉人等有家小者,月支

本色米六斗,无者四斗五升,余折钞.”二十二年,户部题准“锦衣卫将军、总小旗,每月添支粮五斗.
力士、校尉人等有家小者四斗,无者一斗五升”②.将军、总小旗的月粮本色有所增加,军士、校尉人等

的本色月粮反而有一定的削减.朱棣登极后,很快就在永乐二年下令:“锦衣卫将军月粮并全给

米.”③由于迁都北京后后勤补给仰仗于江南,京卫军士的月粮需要不时改折发放.“在京官军,惟锦

衣卫不支折色,其余官军俱支米折两月,原系祖制”④,京卫军士“每年放折色二月,支通粮四月,支京

粮六月,而锦衣卫三万余人不在放折支通之例”⑤,不支折色,不到通州仓领粮的待遇始于何时,史籍

中没有明确记载,但从其系祖制来看,估计也是开始于永乐年间.不仅如此,锦衣卫还有拣廒的特

权,即可以自行选择某一仓廒领粮,尽可能选择新米好米.“其所谓拣廒者,专为锦衣而言.盖锦衣

拣廒之说,祖制不载,创起于弘治年间,最甚于天启年间.任其此仓一廒,彼仓数千,即方进未晒之

米,预行拣定,此厂卫擅权之滥觞也”⑥.这些特权的存在,无一不是为了强化其对君王的效忠.
上文中曾提到,蒙元时期不仅大汗(皇帝)有四怯薛,宗王、驸马等黄金家族成员也拥有自己的怯

薛,且在人员上和大汗怯薛有一定的交流.明初,明廷为之国亲王也配备了数量不等的护卫军,后因

削藩的需要,亲王们的护卫大多被剥夺或大幅度减员,但另外一支队伍则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这就

是校尉.校尉原来隶属拱卫司和仪鸾司,锦衣卫成立后,全部划归该卫统辖.校尉的服侍对象不仅

是皇帝,也包括亲王.亲王之国时,“例拨校尉六百名”⑦,设亲王仪卫司统率之.这些校尉要从锦衣

校尉中划拨.如宣德四年,明宣宗曾谕令兵部:“曩分拨锦衣卫多余校尉于各王府,今后有告愿还原

卫报效者,勿听.”⑧这一制度明显带有前朝怯薛制度的痕迹.
由于锦衣校尉数量有限,明中后期亲王们的校尉部分改由附近卫所划拨.如弘治七年(１４９４),

兵部奏准:“比以雍王出府,奉旨于京卫拨仪卫司并群牧所随侍臣共二十七员,校尉六百名,军士一千

一百名先拨校尉三百名,暂令在京随侍,待之国时再行奏请,于本府附近卫分拨军士五百名补充

群牧所之数,三百名改充仪卫司校尉之数.”⑨必要时,亲王可从王府附近百姓中直接佥补或召募,只
要不超过限额即可.如“正德十二年题准:亲王位下,民校逃故,照旧佥解补役.郡王以下,民校有不

愿应役,及新佥补役者,许追银十二两,交与教授领回,雇人代役”.这一做法和蒙元宗王怯薛部分

自行配置颇有些类似,最大的区别在于明代藩王校尉的雇募费用由中央政府承担,不用藩王自掏

腰包.

四、带俸与优给:锦衣卫的制度创新

锦衣卫作为明廷创设的一个新机构,其职能不可能完全照搬前朝,必然会有一定的改变和创新,
如带俸、优给制度.带俸源于带管.所谓带管,指尚未安排具体卫所或虽安排但尚不具备马上到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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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孝宗实录»卷九三,弘治七年十月壬戌条,第１７０４页.
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四四«兵部二七力士校尉»,第２０１６页.



的官兵暂时安置于其他卫所并接受其管理的制度.理论上,任何卫所都具备带管的资质,锦衣卫也

不例外.如北直隶成安县人孟恂,“先系完平章头目,洪武七年起取凤阳左卫,充参随.九年,选充寄

牌先锋.二十一年征捕鱼儿海子、哈喇哈地面,还,除驾前都先锋,拨锦衣卫带管.追赶达军至凤县

连云栈,钦除成都中护卫左所世袭百户”①.浙江松阳县人叶敬铭,洪武二十五年升小旗,“送锦衣卫

带管,三十一年除安东中护卫”②.等等.
与带管类似,锦衣卫还不时接收一些临时进京的寄籍官兵.如景泰元年,“命惯熟牌刀手、交趾

舍人陈孝顺等五十四人赴神机营教演牌刀.仍命孝顺等于锦衣卫寄籍,从安远侯柳溥奏请也”③.不

论是带管还是寄籍,名义上都不属于锦衣卫,只是临时代为管理,所以尽管像叶敬铭、高仪等人在锦

衣卫的时间都比较长,但最终都要离开.不过凡事总有例外.如浙江松阳县陈兰芳,“洪武二十五年

充校尉,二十六年调仪卫司,三十二年升小旗,永乐二年锦衣卫镇抚司带管.五年,往(爪)哇等国公

干.七年,升总旗.九年,复往西洋公干.十三年,升试百户.本年年老”,其子陈熙替补后,于“正统

二年钦准替授试百户,仍于锦衣卫镇抚司带俸”④.«选簿»中没有写明陈兰芳分配到了哪个王府的仪

卫司,从永乐二年由锦衣卫带管来看,估计是燕王府仪卫司成员.由于朱棣成了皇帝,原仪卫司官兵

自动转为锦衣卫成员并由此造成锦衣卫兵员激增,必须进行一定的淘汰,陈兰芳估计暂时没有被安

排好而列入带管范围.只是这一临时性安置变成了终身制.«选簿»中记载:“旧选簿查有:正统二年

七月,陈熙,年十九岁,系锦衣卫镇抚司带支俸试百户陈兰芳嫡长男.父原系总旗,因下西洋公干回

还,□除前职.钦准本人仍替试百户.”⑤可见,陈兰芳在带管期间还曾立功升职,最后转变身份,成为

“带支俸”军官,而且其子陈熙替役后依旧保持了带俸官的身份.
带俸与带管虽然形式上类似,但存在本质差异,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该卫所编制内的正式

成员.笔者目前所见锦衣卫内最早的带俸官出现在洪武十五年.史载,南直隶武进人陈俊,“祖陈

德,丙申年归附,后因征伤,洪武七年取父卫镇抚司带管.十五年钦除试百户,锦衣卫带俸.宣德七

年擒拿强盗,升锦衣中所副千户.八年又因捉获强盗,升本卫所正千户.十年授流官,附选”⑥.陈俊

父亲姓名,史籍中缺载,但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也是通过从带管、立功升级到带俸的途径进入锦衣卫

的.从这一角度来看,收纳带管官兵,经过实际考验再转为本卫成员也是锦衣卫选拔人才的一个途

径.至于带俸,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储备军官,随时可以转为管事实职.
设置大批带俸官既可以储备人才,对现有军官也是无形的压力,可提升其竞争意识.正统六年

(１４４１),兵部尚书王骥上奏,指出贵州一带卫所官兵生活困苦、官员“又不矜恤,剥削万端”,请求“照
陕西例,于行在锦衣卫管事官选调一员,署贵州都司事.使其提督卫所,镇抚蛮夷,经理屯田,询察贤

否”⑦,获得批准.王骥援引的陕西例最早出现在洪武二十八年.当年三月,“以锦衣卫指挥佥事杨嵩

为四川行都指挥使司都指挥同知,石玉为陕西行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佥事”⑧.此后,指挥同知陈敬于

永乐三年(１４０５)调任陕西行都司都指挥佥事⑨.永乐十八年(１４２０)升指挥使费瑾为陕西都指挥佥

事.永乐二十二年(１４２４),“升锦衣卫指挥佥事林观、刘俨俱为陕西都司都指挥佥事.观掌绥德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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俨掌延安卫”①.正统元年(１４３６),“升行在锦衣卫指挥同知任启为指挥使,署都指挥使事,掌陕西行

都司事”②.不仅有调过去的,还有召回来的.如永乐十八年六月,“召陕西都指挥佥事马麟赴京侍

卫,于锦衣卫给月俸”③.可见,锦衣卫高级军官调往陕西任职确有成例可循,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和陕

西都司、行都司高级军官保持着对流.
陕西行都司所属卫所基本都在明朝与蒙古部众对抗的前线.高级军官不断调往该地主持军务,

说明锦衣卫不仅担负着野战职能,而且是皇帝眼中的一张王牌.不仅在职军官不断调往前线,带俸

官也有出外主持军务的例证.如正统九年正月,“命锦衣卫带俸都指挥佥事陈友充游击将军,往宁夏

出境巡哨”④.联系马麟从陕西进京,随即转入带俸状态来看,锦衣卫内的带俸制度,的确包含了储将

职能.王骥奏准在贵州安置锦衣卫军官,客观上为他们在西南边疆增加了一个锻炼的区域.明廷也

确实是这么做的.例如正统十四年九月,“升锦衣卫指挥使李鉴为署都指挥佥事,往贵州地方领兵杀

贼”⑤.天顺三年三月,升“锦衣卫带俸都指挥佥事咬哈为都指挥同知,以贵州杀贼功也”⑥.宪宗即

位之初,将文官群体深恶痛绝的锦衣卫掌卫事都指挥同知门达等人调往贵州,“皆带俸差操”⑦,应该

也是遵循了这一成例.
上文曾提到朱元璋非常重视军队后备力量的培养,大批军官的适龄候补儿男弟侄被以舍人名义

招入军中.其实,即便是年幼的男丁,明廷一样重视提前培养,这就是优给制度.所谓优给,指对因

阵亡、伤残或年迈的军官尚未成年的替补儿男按一定标准进行抚恤的制度.洪武四年(１３７１)三月,
朱元璋下诏:

　　凡大小武官亡没,悉令嫡长子孙袭职.有故则次嫡承袭,无次嫡则庶长子孙,无庶长子孙则

弟侄应继者袭其职.如无应继弟侄而有妻女家属者,则以本官之俸月给之.其应袭职者,必试

以骑射之艺.如年幼,则优以半俸.殁于王事者,给全俸.俟长袭职.著为令.⑧

锦衣卫设置较晚,但开始执行优给制度的时间并不晚.笔者见到的最早的例证出现在洪武十八

年.如袁州卫小旗余来孙于洪武十五年在云南去世,其子“余英年幼,十八年起取赴京,拨锦衣卫纪

录,出幼,调云南后卫中所”⑨.宁川卫前所小旗张成,洪武十六年(１３８３)十月在云南阵亡,其子张观

音保于洪武十八年“拨锦衣卫优给.二十一年钦调金吾后卫水军所充总旗”.余英和张观音保的父

亲都不是锦衣卫官旗,儿子却拨到锦衣卫优给,说明洪武年间的优给对象是统一安置.类似的例子

还有青州卫百户谢子实.他在洪武二十二年去世,“二十四年,钦取家小赴京,拨骁骑右卫镇抚司支

半俸优给”.次年,其子谢泰出幼,“袭除营州后屯卫世袭百户”.洪武时期,卫所武官世袭制度已经

确立,但调卫频繁,尚未确定相对固定的卫所,谢泰、余英等人出幼后任职的卫所都不是父亲的原属

卫所也间接证明了这一点.频繁地调卫是明廷统一安置优给对象的政策基础之一,那么,锦衣卫在

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为表述方便,这里先罗列几个例子:

　　１．龙虎卫所镇抚王德,洪武十七年亡故.其子王勉“于二十年敬与世袭副千户俸优给,拨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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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６１册,第４４５页.



衣卫关支”①.

２．广州右卫前所流官百户张清之子张斌,洪武二十年“总旗优给,拨锦衣卫中左所关支.二

十六年袭除怀远卫前所世袭百户”②.

３．永宁卫左所流官百户李成,洪武十四年故,其子李林于当年“拨水军右卫中所带支优给.
二十年调锦衣卫,关支百户全俸优给.二十五年袭职,与袭授蔚州卫世袭百户”③

４．湖广江夏人周文,洪武十五年罗雄州阵亡.其子周安“十八年,拨留守中卫带支总旗优

给,二十年调锦衣卫”④.

５．北直隶宛平人王马子,洪武十七年赴京替役,“因年幼拨骁骑右卫带支总旗粮优给.二十

年调拨锦衣卫中左所优给.二十一年调豹韬卫右所总旗”⑤.

６．靖州卫所镇抚余英,洪武十四年故.其子余集,“十八年敬与世袭所镇抚,优给.二十年

调锦衣卫支俸.二十七年袭授黄州卫右所世袭所镇抚”⑥.

７．彭城卫指挥佥事袁安,洪武四年亡故.其子袁狮“于七年取京,拨鹰扬卫寄支优给.二十

七年袭职”⑦.
例１中的王勉享受的优给级别远高于其父,例６中的余集先直接承袭了其父的所镇抚职务再予

以优给,和明廷的政策明显有差异,显示优给政策在具体执行时有诸多的变量.不过这不是关键,真
正的关键是洪武二十年这个看似平常的年份,不仅例１、２、６中的王勉、张斌被安置到了锦衣卫,即便

是例３、４、５中已经在其他卫所享受优给待遇的李林等也被改划到了锦衣卫,而且基本在中左所关支

饷粮.李林、周安、王马子等三人及例７中的袁狮开始优给时的卫所都是京卫,但不是亲军卫.据此

推断,洪武二十年明廷曾将大批优给对象集中调拨到了锦衣卫,并具体由中左所承担拨付粮米等优

给物资的任务⑧.
«实录»记载,正统十一年(１４４６)七月,“驸马都尉赵辉掌南京锦衣卫优给营,索取百户子当优给

者贿.南京刑部请究其状.上命宥辉,但收鞫其所连者”⑨.永乐迁都后,锦衣卫留在南京的部分地

位已经和一般卫所区别不大,这里提到的优给营应该不是迁都后的产物,而是洪武年间集中安置优

给对象的结果.
明初百废待兴,各地的财政水平参差不齐.南京作为首都,又处在东南财富之区,财政收入比较

有保证,将未来的各级军官接到首都供养,有助于把优给政策落到实处.锦衣卫作为亲军卫之首,在
诸多方面享受优待,把优给对象集中调拨到锦衣卫既方便后勤安排,同时也能充分利用各种优待政

策,并对这些未来的军官进行考察和培养,顺带还可展示皇帝对他们的关爱,培养忠君观念,一举多

得,这应是洪武二十年锦衣卫成为承担优给任务之主体单位的政策出发点.
有资料显示,由中左所集中安置优给对象的政策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作为一项祖制,长期坚持

了下来.如«选簿»中记载:“永乐十三年五月,黄安,旧名蛮儿,系会川卫后所为事充军故世袭所镇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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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远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６２册,第４０２页.
«义勇后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６６册,第３３７页.
«(南京)羽林右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７２册,第３９２页.
«(南京)豹韬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７３册,第３２０页.
«黄州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６３册,第１９６页.
«献陵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５３册,第２９８页.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滁州人钟鸣,洪武十八年“钦与百户全俸优给,二十年拨锦衣卫中左所关支”(«永定卫选簿»,«中

国明朝档案总汇»第６４册,第１３６页);豹韬卫中所百户夏福之子夏瑀,“于二十年锦衣卫优给”(«苏州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
第６１册,第８６页);横海卫百户朱亮子朱敬,“二十年调锦衣卫中左所优给”(«承天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６４册,第２５２
页);南直隶定远县人赵春儿,“二十年升锦衣卫优给”(«献陵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５３册,第３９９页),等等.恕不一一列

举.
«明英宗实录»卷一四三,正统十一年七月戊辰条,第２８２２页.



黄忠嫡长男.先因年幼,于锦衣卫关支优给.今出幼送到,钦准袭,授青州左卫中所.”①“成化四年九

月,高玉,年七岁父高兴已与试百户,半俸于南京锦衣卫中左所优给.出幼,间患残病,具告优

养,遇例实授.”②“成化十八年八月,赵辅,年十六岁,高邮州人,系永平卫中所革职世袭正千户赵通嫡

长男.伊父原在南京鹰扬卫左所带俸.本人先因年幼,送南京锦衣卫中左所优给.今出幼袭职,仍
回原卫所.”③

正统十四年九月,兵部奏准:“养兵之要,必先足食.宜将京卫优给、优养官舍愿回南京及原籍

者,俸粮就彼关支;其不欲回者,俸粮折与银布”④可见,迁都北京后,京卫继续承担着优给任务.
北京城的物资补给长期仰仗于漕运,不具备集中优给的条件.同时,随着卫所设置渐趋稳定,待袭职

幼官在本卫优给的条件基本成熟,北京锦衣卫中未再见到大规模安置优给对象的记载,估计与此有

关.成化十二年(１４７６),成国公朱仪建议:“各卫故官优给儿男及老疾无倚优养官员例于锦衣卫带

俸,人不以为便.自后宜听于本卫带俸.”⑤可见,南京锦衣卫依旧在集中优给.明代武职世袭,每一

次战争都会使一批军士进入武官行列,以至于没有足够的位置安插.为了减轻军饷压力,明廷于正

统四年下令:“今后多余军职,止许于有粮去处添注,庶几供给便利.运粮供给去处不许添注.”⑥南京

处于经济繁荣地带,因此成为多余军官云集之所,南京锦衣卫中也不可避免地安插了大量带俸差操

军官.如果继续接收各卫送来的优给人员,势必给该卫的管理带来诸多困难,所以朱仪建议终止这

一政策.对此,兵部奏准:“令锦衣卫带俸各卫故官优给幼男、老幼无依官属于原卫带俸,事皆可

行.”⑦至此,锦衣卫集中安置优给幼官的政策才告终结.

结　语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和以游牧文明为主体的游牧文化

长期碰撞与交融,相互汲取文化养分,在曲折互动中一起向前发展.明代的亲军卫制度就是游牧文

明因子嵌入中原传统典章制度中的一个楔子.尽管在传统制度文化的影响下,朱元璋在１３６４年曾

一度放弃直属于自己的亲军部队,但强大的制度惯性使之在短短十几年之后即重现历史舞台,说明

对游牧文明因子的汲取并不受人们主观意志左右.
在前朝制度的影响下,明朝的亲军卫既是侍卫君王的利器,又是关键时刻的战略预备队,这在居

于亲军卫之首地位的锦衣卫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明初,锦衣卫不仅马、步、水、屯等兵种配置齐全,
而且频繁外出征战,足迹遍及西北、西南、东南等各战区.与此同时,大批军官袭替候选人以散骑舍

人等名目进入锦衣卫,１６岁以下者则在洪武二十年前后以优给名义集中到锦衣卫中左所,对后备军

官力量的培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和带俸制度一样,在明初发挥着特定的储将职能.不论是作战,还
是储将,都是锦衣卫先天带有的“中军”职能的体现.

作为最主要的禁卫力量,侍卫皇室无疑是锦衣卫另一主要的职责.为此,明廷一方面进行消极

防御,制定了严格的门禁制度,“官一日一代,士卒三日一代”⑧,一方面通过实战检验、进京比试等途

径,为锦衣卫配备高素质的官兵,“其官则用其能,而不用其世,所以待武臣之超出群类者也”⑨.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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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青州左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５５册,第８６页.
«长陵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５３册,第２５３页.
«永平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６７册,第２８４页.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三,正统十四年九月丙申条,第３５８１页.
«明宪宗实录»卷一五五,成化十二年秋七月戊申条,第２８８１页.
«明英宗实录»卷五六,正统四年六月戊戌条,第１０７６页.
«明宪宗实录»卷一五五,成化十二年七月丁巳条,第２８２８页.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三,第４０页.
邱濬:«赏功之格二»,见陈九德:«皇明名臣经济录»卷一四,«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９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２３３页.



七年六月,明宣宗曾作«御制官箴»成,以示百官.其中«锦衣卫箴»曰:

　　自古建国,皆重环卫.尔维厥官,朝夕廷陛.予所服御,咸尔攸秩.出入先后,以警以跸.
左右骏奔,亦戒不虞.亦有匪人,尔诘尔祛.尔其懋密,勿纵于私.宜廉宜慎,宜勤宜祗,惟义之

遵,惟善之廸,敬恭勿渝,用保终吉①.
短短８０字的官箴中,前４０个字讲的都是锦衣卫的禁卫职责,足见明廷对此高度重视.
虽然制度制定得很详细,但随着明朝政治的逐渐败坏,锦衣卫的各项军事职能也开始日渐颓怠.

早在仁宗即位之时,指挥使王节即曾上奏:“比来校尉上直,屡失所悬铜牌.铜牌,所凭关防出入者,
请治之以惩.”②宣德三年,明宣宗也曾直接批评“比年掌卫事者不知所重,玩愒苟且,渐习成风.军士

逃亡者不补,器仗敝坏者不修.队伍十虚六七,军容殊无可观.”③! 尽管不时督促,侍卫队伍败坏的

状态却始终未能得到改善.
在侍卫职能弱化的同时,锦衣卫的野战功能也在明中叶沦为具文,即便有少量官兵参战,大多也

是传达诏命等辅助人员,相反,倒是以奏带名义混入军中,试图通过参战,冒功获取升赏的不良现象

成为锦衣卫野战职能的另类继承者.如北直隶大兴县人陆锦,“系锦衣卫锦衣中所擎盖司冠带舍人,
山东、河南军前卫执旗牌,升冠带总旗”④,类似例证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虽然日渐败坏,但军事职能始终存在,以至于到南明时期,当权者仍在试图强化.如隆武皇帝制

定的锦衣卫建军方案中规定:

　　卫有军有尉.军则其中先选旗尉二千五百名,为擎捧卤簿,所谓王之爪牙,务要人人精壮.
其衣帽俱察照两京制度,并分中、前、后、左、右五所,每所五百名郑芝豹挑选四千名,督练成

一劲旅,名曰锦衣卫禁军分作五营,每营八百,设正、亚营将指挥二员.设千户四员,每员管

军二百;百户八员,每员管军一百.再另定名目曰大管旗,每旗管五十名;又曰小管旗,每旗管二

十五名.五名中立一伍长,以次统率,总于郑芝豹该卫捕官及十堂专管,止任旗尉之事.其

禁军四千,止令于各堂官行属礼.惟有锦衣卫印官,则兼管锦衣军、尉.其佐练之官,则又管军

不管尉也⑤

这一方案中的五营禁军承担的无疑就是锦衣卫的外出征战职能.禁军五营和旗尉五所的人为区隔

也和校尉群体基本不出京参战的旧例保持一致.这一方案的出台,有力地证明以锦衣卫为代表的亲

军卫的“大中军”职能至少在形式上始终存在,尽管某些时段的表现方式颇具讽刺意味⑥.

[责任编辑　范学辉　孙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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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明宣宗实录»卷九二,宣德七年六月条,第２１０２页.
«明仁宗实录»卷一下,永乐二十二年八月乙未条,第２６页.
«明宣宗实录»卷三九,宣德三年三月丙戌条,第９６７页.
«锦衣卫选簿»,第２５２页.
陈燕翼:«思文大纪»卷二,«中国野史集成»丛书影印本,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４２页.
锦衣等亲军卫对前朝制度的继承不仅体现在中军等军事职能上,在司法、监察、城市管理等方面也有诸多表现.限于篇幅,

本文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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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心是美德吗?
———美德伦理学视域下重思孔孟荀的主张

[美]安靖如 撰　马　俊 译

摘　要:“责任心”和“美德”都是先秦儒学的重要概念,但二者之间存在微妙而本质的差别.“责任心”

意味着一个人有意识地确保自己履行职责.孔子、孟子和荀子都讨论了“责任心”的问题,尽管他们并没有

使用一个统一的概念来概括它.细读«论语»«孟子»«荀子»三种文本可以发现,他们也都认识到了责任心

的两面性:一方面,责任心具有重要的正面意义,能够帮助道德学习者提升道德境界;但另一方面,“责任

心”也隐藏着深层的问题,因为它缺乏可靠性、灵活性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发自美德的礼节,因而也会阻碍

一个人变得更有道德.从责任心出发还是从美德出发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孔子所谓的“从心所欲不逾

矩”,意味着最高的德性无须强迫自己尽责,而是发自内心的行动.

关键词:责任心;孔孟荀;先秦儒家;美德伦理;乡愿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６．０９

东西方学者大都同意“责任心”与“美德”均为先秦儒学的重要概念.然而,关于这些概念的确切

含义,以及它们是如何相互关联的,却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论.一些学者受到２０世纪现代新儒家的影

响,提倡对儒学进行康德主义或义务论的解释,更倾向于突出责任而非美德.另一些学者,则受到英

美哲学界重新关注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对儒学进行了更加伦理—道德化的解释.尽管他们也会强调

儒家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差异,但对这些学者来说,美德至少和责任心一样重要.在本文中,我希望

引起人们重新关注这个重要而易被忽视的问题,并为相关讨论做出一点贡献.通常,一个人为了完

成他所知道的职责,他需要强迫自己遵守职责.例如,某人知道应该花一天的时间来帮助年迈的父

母,但也许他没有这样做的意愿,甚至逃避责任而宁愿与朋友厮混一天;不过,他也可能强迫自己去

做正确的事情.我们通常钦佩那些能够强迫自己服从自己职责的人.中文和英文中都有表述这一

情形的术语,如:良心、责任心、尽责、正直、resoluteness、will power、conscientiousness① 等.不过,
从责任心出发还是从美德出发去做这件事还是有所区别的,例如孔子七十岁时“从心所欲不逾矩”,
他无须强迫自己尽责,而是发自内心地行动.本文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证明«论语»«孟子»与«荀
子»都认识到了“责任心”这一概念,尽管它们并没有使用一个统一的概念来概括它.二是从多角度来

论证这三个文本都认识到了责任心的价值和局限性:责任心具有重要的价值,尤其对于道德学习者来

说;但也隐藏着深层的矛盾,它缺乏可靠性、灵活性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发自美德的礼节(style).

　　此外,考察一些早期儒家思想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可以推进当代东西方道德哲学的对话和

　

作者简介:安靖如(StephenC．Angle),维思大学(WesleyanUniversity)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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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译者按:Conscientiousness一词在中文里并没有完全对应的词汇.在英语里这个词有良心、责任心、尽责、正直等含义;在本

文中,其核心意思是一个人有意识地确保自己履行职责.我们结合全文语境将其翻译成“责任心”或“尽责”.



进步.在当代哲学家所认同的美德理论中,关于“责任心”的界定基本上没有达成共识.事实上,即
使在“责任心”这个词的定义上,也没有达成任何共识.在这里,我们暂且将其定义为一个人自觉地

去确保自己做某事的意识.亚当斯(RobertAdams)和华莱士(JamesWallace)都将责任心看做一种

道德,然而罗伯茨(RobertC．Roberts)称其为“准道德”,斯洛特(MichaelSlote)则认为尽责既不同

于道德而且也低于道德①.当我们加上“自制”这个恼人的概念时,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了.我们首

先可以把自制看作是强迫自己正确地行动,而不是相反.麦克道威尔(JohnMcDowell)将自制看做

道德最根本的目标,然而其他人如斯托(KarenStohr)和艾伦(YuvalEylon)则认为道德本身就是一

种自制②.一些历史人物如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在这一问题上密集的观点则更加使得这一问题变得晦

暗不明③.
在这里,我将通过援引一些出人意料的理论资源———早期儒家,来使这一问题得以澄清.这实

际上也并非什么怪事:一方面,儒家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或多种美德伦理的源泉,它讨论了许多关于

责任心和自制的问题.另一方面,这种寻求儒家哲学观点的策略也可能无济于事,因为有时他们内

部也有很大的分歧,并且他们的著作都隶属于一种特定的诠释性论述.无论如何,跳出西方传统,可
为西方哲学家们提供一个检验自身的有益视角,我们将看到许多不同于西方论辩的深刻洞见清晰地

关联着我所提到的那些心理现象和伦理关怀的思考.简言之,儒家认为责任心不是美德,因为它缺

乏可靠性、灵活性以及容易流于表面或形式(例如看似礼貌的行为却并非出自真心).责任心对于道

德学习者来说有着重要价值,但同时它也蕴藏着危险.

一

让我们先从«论语»开始.比起鼓励谨慎而非发自内心的行为,孔子更担心的是虚伪④.举例来

说,在较早的篇章里,孔子指出了下列羞耻之事:“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

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而在一些靠后的篇章里,我们看到了孔子的担

忧:“论笃是与,君子者乎? 色庄者乎?”(«论语先进»)孔子不信任流俗的意见,在孔子看来,即使某

人获得了人们的交口称赞,那也比不过那些好人对他的看待和评价.更重要的是,孔子谴责“乡愿”
为“德之贼”.在相邻的章节中,孔子得出了相似的观点,认为“色厉内荏”之辈“犹穿窬之盗”(«论语

阳货»).这两个例子都讨论了名实不副的问题.
伪君子和有责任心的人二者的相似之处既包括表面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也包括他们的心理.因

为毕竟表面上看,伪君子不是也能确认他们的责任吗? 两者的不同看起来仅在于有责任心的人尽力

确保他的行为与责任之间的一致性.的确,«论语»有时也称赞那些尽职尽责的人和事.当孔子被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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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写道:“责任心可能被认为是一种对他人义务的良好反应的美德.”参见 RobertMerrihewAdams,ATheoryofVirＧ
tue:ExcellenceinBeingfortheGood(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６),４.罗伯茨说:“责任感或义务感是一种准美德,如
果我们不能让人们互相关心,也许我们可以让他们觉得他们有一些共同的义务”.参见RobertsC,“VirtuesandRules,”Philosophy
andPhenomenologicalResearchLI(１９９１:２):３３３．斯洛特开启了一个关于责任心的广泛讨论,他说:“在我们利用道德规则或要求来

引导我们对别人的行为,或对行为的道德品质有内在的认真关切的程度上,我们与他人的联系不如我们只关心自己的福利那么直

接、那么个人化.”参见 MichaelSlote,Moralsfrom Motives(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９),４９．
参考JohnMcDowell,“VirtueandReason,”TheMonist６２(１９７９):３３１ ３５０;KarenE．Stohr,“MoralCacophony:When

Continenceisavirtue,”TheJournalofEthics７(２００３):３３９ ３６３;YuvalEylon,“VirtueandContinence,”EthicalTheoryand
MoralPractice１２(２００９):１３７ １５１．

我们应该区分两种意义上的“责任心(conscientiousness)”:一种是将“责任心”看作一种特殊的注意力或道德的严肃性,其反

面是过于轻松或厌倦,例如库伯曼的用法,参见JoelJ．Kupperman,Character(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１),７２;另一

种是罗伯茨的用法,他称之为“意志力的美德”,参见 RobertC．Roberts,“VirtuesandRules,”Philosophyand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５１(１９９１:２):３３２.本文所讨论的“责任心”主要是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

这一判断符合整部«论语»的总体状况,如公认的早期段落«公冶长»第２５节与晚期段落«阳货»第１３节皆如此.



及如何“崇德”时,他回答说“主忠信,徙义”(«论语颜渊»)①.这里有一点不清楚的是,一个人如何

才能被看作“主忠信”? 这是一个需要长时间检验的品质.但是起初,我们可以尽力服从上司的指

导,并做到言行一致.当一个人把握了什么是“义”,“徙义”也就清晰可行了.儒家学者理解的世界

是由一系列规范所制约的,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能看到“礼”与“义”之间的密切联系②.尽管外部

规范(正当性)与内在道德(义、礼)之间的确切关系是儒家学者们争论的话题,但«论语»的这段话看

来确实是在教导学生通过遵从规范以“崇德”.这个结论由另一个关于“崇德”的讨论所支持.在这

里,孔子说得更简单:“先事后得,非崇德与?”(«论语颜渊»)先致力于进德之事,之后必有所得.在

这两段话中,我们都看到了一个人应该尽自己的责任去发展自己的美德的建议.一个人偶尔做到这

一点还称不上有德君子,而必须是持之以恒的行动.这里提倡的尽责很明显是指学习者的行动而不

是表面功夫.然而,由于道德学习对于«论语»的核心主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只要尽责的行为有助

于这种学习,它就会被重视.另外,对于学习者来说还存在一个问题,即他虽然清楚自己的责任但仍

然不能遵从.在靠前的段落中,孔子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担忧,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

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这里凸显了“尽责”隐藏着一个不太可靠的维度,这也是

儒家学者们追求一个更健全的道德的原因.关于这一点我会在下文详细讨论.
解决«论语»中关于尽责问题含混矛盾之处的一个较好的方式,是奥伯丁(AmyOlberding)在她

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她的主题是礼节(style)③与道德改进之间的关系,其部分内容是基于

对孔子的学生子贡的一项扩展研究④.她写道:子贡“对孔子的教导十分虔信,他热忱地向他人宣说

孔子的言行,并忠诚地与那些针对孔子的怀疑进行辩护”.然而,“尽管子贡养成了一种有学问而又

内敛的礼节,仍有一种担忧认为他太过轻率、流于表面,不太注意那些应该被内化为自身的独立品质

的东西”⑤.奥伯丁认为子贡过分的形式主义导致他未能“向他人提供特定的回应,承认他们的特殊

身份和环境”,这对他人和他自己来说都有负面影响.她说:

　　他(子贡)的失败显现在他的礼节对其他人的影响中,显现在他们未意识到的消逝感或者淹

没在统一化的差异之中,这种统一化的差异消除了他们之间更为特殊的微妙差异,也夺走了子

贡的活力.更深一层,这也影响到了子贡自身.如果我们假设自贡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与他人的

良好关系,那么他的努力是一种非常有害的方式.在他的技艺训练中,很少有让他切己地受益

的东西.换句话说,让人看着有良好修养的子贡更像是一个形式,而不是一个人.他不仅消除

了他者,也封闭了自身.结果是,他树立了一个障碍,阻碍了别人与他共情简言之,技艺的

完善可能导致不信任.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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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令人吃惊的是,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HagopSarkissian将“忠”翻译为“奉献”,而我这里将之理解为“责任心”.我认为,这
是一种类似于库伯曼(Kupperman)所论述的在注意力或道德的严肃性那种意义上的“责任感”,见 Kupperman,JoelJ．,Learning
FromAsianPhilosophy,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９．

关于这个复杂问题的一个有益的视角,可参见万白安的相关论述:BryanW．VanNorden,VirtueEthicsandConsequentialＧ
isminEarlyChinesePhilosophy(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７),２７０．

译者按:原文style,有风格、风度、仪式、形式之意,在本文则意指礼节、礼貌或仪表,我们结合文意将其译成“礼节”.如果一

个人仪表堂堂、礼数周全,显然可以增加他的道德的分量,但如果这些只是一种表面功夫而非发自内心的话,则会削弱其道德的

分量.
参考 AmyOlberding,“TheEducativeFunctionofPersonalStyleintheAnalects,”PhilosophyEast& West５７(２００７:３):

３５７ ３７４．还可参考JoelKupperman,LearningFromAsianPhilosophy,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９以及Gier,“The
DancingRu:AConfucianAestheticsofVirtue,”PhilosophyEast& West５１(２００１:２):２８０ ３０５．

AmyOlberding,“‘AscendingtheHall’:Styleand MoralImprovementintheAnalects,”PhilosophyEast& West５９
(２００９:４):５１０．奥伯丁在«论语»其他的章节中找出了这样的论据,即子贡需要超越对他人和他自己的表面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奥
伯丁对子贡的描述是基于字里行间的揣度,但即使我们坚持认为她的某些描述与“真实”的子贡并不很吻合,她的这种性格勾勒仍能

说明令人担忧的“尽责”可能是什么.

AmyOlberding,“‘AscendingtheHall’:Styleand MoralImprovementintheAnalects,”PhilosophyEast& West５９
(２００９:４):５１１ ５１２．



这个段落中的观点也符合我们上面讨论的«论语»对于责任心的担忧.另外,奥伯丁也承认这一

点很重要,即一个受规则约束的人是旨在提升道德或扩展人脉,还是在试图操纵人们追求地位和物

质利益,实际上并不重要.因为不管哪种情况,遵从尽责的生活方式都会导致一种不信任的倾向.
孔子尽管对子贡稍有微词,却并不认为子贡是“德之贼”,这二者的相似之处的确令人困扰.此外,我
们不能低估尽责对于学习者的价值,即使我们在此看到了一些问题.奥伯丁因此总结道,子路那种

被称为“莽夫”的更为自然、更风格迥异的模式,提供了一个比子贡更好的路径.

二

与«论语»一样,«孟子»同样表达了对尽责的隐忧.万章问孟子什么是“乡愿”? 孟子回答:就是

那些不愿提升自己的人,他们以为“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孟子尽心下»).孟子认为混

同于流俗是十分有害的,“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

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这里,孟子用

了“似”这个字,这意味着他可能担忧乡愿表现出了某种“道德伪装”(semblancesofvirtue)①.这种

解读同样符合«论语»中关于乡愿的讨论,回应了孔子对“色厉内荏”之辈的批评,即用高尚的外表掩

饰内心的缺陷.但孟子在这里的考虑比起«论语»来,表现出了微妙的不同:与其说乡愿(正如孟子所

理解的)是隐藏了他们内在的弱点的人,不如说他们是因为履行了很小的责任却获得了巨大的名声

的人.孟子认为他那个时代的道德水平严重低下,如果依赖这样的风俗将导致人们满足于平庸的道

德生活.因此,乡愿的问题在于他们促成和鼓励了一种只谈责任不谈其他的习惯②,并且他们这样做

的结果,致使社会群体所理解的责任太过狭隘,无法为个人或社会带来真正的道德进步.简言之,我
们不应该把孟子所说的乡愿理解成“伪善的”,而应该将其理解为“尽责的”,孟子发现在这种“尽责

的”道德里面隐藏着深层的矛盾③.
孟子对尽责和道德之间的边界所进行的清晰界定主要位于下面这一段:“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

禽于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

下»)孟子相信人(不像动物)具有天生的美德,需要加以保护和扩充;如果他抛弃了,那就与动物没有

区别.基于成功地扩展了的这些原始情感(通过仔细观察人类的社会角色),古代的圣人舜能够表现

出道德的性情,而不仅仅是尽职尽责地行事.根据我们前面的讨论,“行仁义”这一点有必要加以澄

清.孟子的意思是,确实有必要将仁爱付诸实践,但是仁爱的行为须以一种自然的方式从仁爱之心

中产生.这种差别不管是在古代的还是现代西方的道德伦理著作中都是很常见的.我们也能够从

朱熹的注释中窥见一斑:“由仁义行,非行仁义,则仁义已根于心,而所行皆从此处.”④显然,朱熹理解

了孟子的担忧,即孟子认为圣人之德与尽责之间存在区别⑤.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孟子»和«论语»一样,已经有了清晰的尽责的概念并且对此进行了严肃

的思考.虽然孟子的重点不是讨论伪善而是讨论个人满足于道德的平庸.不过,就像在«论语»中那

样,我们在«孟子»中也发现,自觉的行为对于学习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在这一点上,孟子说:“服尧

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孟子尽心下»)为了理解孟子这里的重点,关键要记住

１５１责任心是美德吗? ———美德伦理学视域下重思孔孟荀的主张

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儒家语境中的道德伪装,可参考BryanW．VanNorden,VirtueEthicsandConsequentialisminEarlyChinesePhilosoＧ
phy (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７),１９６．还可参考LeeH．Yearley,MenciusandAquinas:TheoriesofVirtueand
ConceptionsofCourage,Albany:SUNYPress,１９９０．

在孟子的论述中,他们(乡愿)“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自以为是)”,我们则可以告诉他们,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他们

是墨守成规的人,但不是盲目的墨守成规者.
我在前著«圣境»中已讨论了为什么儒家反对这种观点,即我们应该区分那些超出最低限度的道德的“分外之事”.参见

[美]安靖如:«圣境:宋明理学的当代意义»,吴万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３５ ３６页.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２７４页.
我们将在下面看到,荀子不相信仁和义是“内在的”,但仍然可以区分孟子所指出的美德和责任心的区别.



儒家大师经常随类施教,而不是提出一个统一的理论以适用于全部对象,因此这里孟子只是给出了

适用于曹交一个人的教导①.类似地,虽然舜因不强迫自己表现仁义而受到赞美,但在一个随后的段

落中,孟子又认为“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②.这两种“强恕”是有所不同的:在曹

交的案例中,一个人用心地模仿尧并希望这样的善行和深层的转化将会随之而来;而在后者,他专注

的是自身(尽心地,也就是“强恕”)的某种动机而不是其他.后者似乎层次更高,但仍有可能受到责

任心问题的影响,正如孟子所阐明的那样.

三

在«荀子»这部儒家的第三部重要经典中,关于责任心的讨论比之前的儒家文本占据了更多的分

量.尽管与«孟子»有着明显的不同,我们仍能看到«荀子»的阐发与孔、孟的讨论是基本一致的.责

任心与学习者的状态是相符的,但如果他在这个状态陷入困境也会陷入麻烦.荀子实际上更为细致

地考察了伦理的发展与个人状态之间的关系③.
在«儒效»篇中,荀子区分了三种人:一是“众人”,所谓“志不免于曲私,而冀人之以己为公也”.

“众人”之性情(或者说“志”④)的根本倾向是“趋私”,但他们却又不希望别人认为自己自私.二是“小
儒”,所谓“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情性,然后能修.知而好问,然后能才.公、修而才,可谓小儒

矣”.“小儒”必须压制私欲才能够发扬公共精神,压抑情性和内在本性才能够成为有修养的人.三

是“大儒”,所谓“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如是则可谓大儒矣”.这种人安于为公,他们的行为处事

亦安于修养.“众人”希望表现得有公心,我们可以发现这与乡愿有一些相似之处,特别是在«论语»
中这些人被视为伪善.只不过荀子在这里的主要兴趣是“众人”.荀子说这类人“知而好问,然后能

才”.在荀子那里,这其实是一个很高的赞誉.我们将看到荀子非常强调向老师和其他榜样学习.
荀子经常将身体的欲望界定为私,并相信这种欲望根源于我们的本性.“小儒”能够强迫他们自己表

现得更好,尽管实际情形是这种私欲将把他们推向另外的方向.很明显,这是责任心甚至是自制力

起了作用,因为这种人必须抑制自己朝另外的方向堕落.同样明显的是,更高明的人(“大儒”)则以

轻松自如的方式体现了他们在公共精神之上的“游刃有余”.
在其他章节中,荀子延伸了这些观点.他关于最低和最高类别的人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

在前文中看到的相符.不过,他对中间类别的人作了更细致的分析.比如:“好法而行,士也;笃志而

体,君子也;齐明而不竭,圣人也.人无法则伥伥然,有法而无志其义,则渠渠然;依乎法而又深其类,
然后温温然.”(«荀子修身»)在这里,士与君子均处于众人和圣人之间,他们的道德进步离不开“好
法”和“笃志”.没了“笃志”,“小儒”很可能过度拘泥于外在的“法”(Model).尽管如此,荀子仍然强

调“法”的作用.荀子在这里明确了“士”的动机:他钟情于“法”.这里的“法”既包括先贤及古圣所彰

显的例子,也包括礼的范导.“法”是理解荀子所讨论的道德提升的关键,因为(正如我们将在下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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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朱熹在其注释中很明确地指出:“详曹交之问,浅陋粗率,必其进见之时,礼貌衣冠言动之间,多不循礼,故孟子告之如此两

节云.”(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３１７页)
万白安的翻译:“是出于同情的理解”.语言非常类似于４b:１９,但不幸的是７:４太简洁,不能确定“做出的”或“做出”哪一个

更合适.如果我们遵循万氏的翻译,则该句的意思是一个人可以迫使自己遵从一种而不是另一种行为动机,这是发展出健康的性情

及道德的行为的重要的步骤.
森舸澜(EdwardSlingerland)在其著作EffortlessAction:Wu weiasConceptualMetaphorandSpiritualIdealinEarly

China(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７)中关于荀子这一部分章节的讨论非常有助于我们思考这一问题.
“志”是荀子的一个重要的术语,在早期的儒家思想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斯托内克尔(Stalnaker)的讨论是敏锐的,他将

其注解为“settledintention”或“ourultimateaspirationorstandard”(AaronStalnaker,OvercomingOurEvil:HumanNatureand
SpiritualExercisesinXunziandAugustine,WashingtonD．C．:Georgetown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６,２５５).因为这也是我们可以有

意识地去做的事情,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不断加深,我建议翻译为“commitment”.关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可参阅[美]安
靖如:«圣境:宋明理学的当代意义»,吴万伟译,第１１４ １１５页.



论的)荀子不相信我们有来自天生的道德情感的指导.
在另一个段落中,荀子更加详细地描述了处于众人和圣人之间的中间阶层:“行法至坚,不以私

欲乱所闻,如是,则可谓劲士矣.行法至坚,好修正其所闻,以矫饰其情性;其言多当矣,而未谕也;其
行多当矣,而未安也;其知虑多当矣,而未周密也;上则能大其所隆,下则能开道不己若者:如是,则可

谓笃厚君子矣.”(«荀子儒效»)士或君子如果坚定地依“法”而行,就称得上“劲士”,这种人能够修

正他们的闻见、改善他们的性情.但是荀子同样指出,虽然“劲士”的言行思虑都十分得当,但仍未能

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只有继续靠近其所尊崇的圣贤,并能开导不如己者,才称得上“笃厚君子”.再

来看“士”与“君子”之间的区别.士能够坚定地遵行“法”,但是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那样,这种小心翼

翼的方法可能会带来一些僵化.君子的动机更多地是内在的、“体现”(embodied)的,因为他的“志”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转变的性情以及他感知世界的方式,但这仍然是不够的.在他完全达到

“安”(atease)的状态之前,他还必须检视自己,以确保他的行为正确.也许他已经超越了自制(因为

这里没有明显相反的倾向出现),但是通过部分的勉强(即责任心)付诸行动仍然是必要的.
在«解蔽»篇的一个精彩段落中,荀子更具体地谈到了不同的手段,这些手段可以让有责任心的

人激励自己采取正确的行动.荀子讲了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一个名叫觙的人住在一个山洞

里,他善于思考,但是很容易被蚊虻所打扰,他的办法是尽可能远离这些蚊虻,荀子称其为“微”.第

二个故事是关于孟子的,据说孟子曾经因为憎恶妻子败德的行为而将她休了①,荀子称其能“自强”.
最后一个故事是关于有子的,他讨厌打瞌睡,遂通过灼烧手掌保持清醒,荀子称其为能“自忍”.这些

人至少部分地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但荀子却强调他们和圣人之间还有一段距离.造成这一差别的原

因是他们只关注表面的结果.荀子说,“浊明外景,清明内景”,模糊的理解只是外在的明白,清晰的

理解才是内在的明白.圣人“纵其欲,兼其情”,却自然而然地符合天理,不需要刻意地去警惕、促进

和忍耐.荀子并不十分关注三人的最终成就是否正确,也没有清楚地对这种不当的方式可能造成的

后果给予关注.他的重点是我们不应满足于“浊明外景”,而应努力达到圣人的“无为”境界.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了一幅与早期儒家思想相当吻合的画面.通过外部规范(这样就可

以知道什么是“适当的”)和激励技巧(保持警惕、严厉等)使人处事适宜是可能的,但是这样做的结果

充其量也只是通向更全面的美德的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检诸«荀子»的每一段,其所强调的是内在的

人性转化———通过一种适当的感觉和反应达到“安”的感觉.尽管荀子可能看起来承认有一种不同

的“责任心”,但在一段引起学者们关注的著名段落中,我们读到:

　　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然而人有从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

而可以死也.故欲过之而动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 欲不及而动

过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 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
(«荀子正名»)
这里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可”(approve).它看起来不同于并且宰制着欲望.欲望是对事物性情

的自动反应,比方说一个人遇到美味便会自动垂涎欲滴.“可”(认可)源于“知”(理解):荀子告诉我

们只有“知”才能让我们判断一个物体或目标是否值得认可,并且只有通过认可才能引导我们的行

动.在一篇关于荀子所讨论的人的能动性观点的重要文章中,万白安(BryanVanNorden)提出了两

个关于“认可”的评论.首先,他认为“认可”在人的行为中并不与快乐和欢愉有必然联系.其次,万
白安认为感觉层面的“可”看起来像“道德压迫下的行为”②.如果我们考虑到“可”的所有特征,以及

心(heartmind)在个人道德的善“意”中所扮演的角色,荀子讨论的问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康德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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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参见 Mencius,Mencius,TranslatedbyD．C．Lau(London:Penguin,１９７０),２１７．
BryanW．VanNorden,“MengziandXunzi:TwoViewsofHumanAgency,”inVirtue,Nature,andMoralAgencyinthe

Xunzi,editedbyT．C．KlineIIIandPhilipJ．Ivanhoe(Indianapolis:Hackett,２０００),１２４．



践理性批判»中谈到的“自由意志”.
事实上,今天没有学者会宣称荀子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先于康德,尽管我们在应该如何理解荀子

这一观点上存在相当大的分歧①.我相信,通过更多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可”同样是一种尽责的形

态,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涵盖了我们所见过的相同的尽责形态.关键是看一个人如何认可某事某物.
在大段讨论“可”之前,荀子写道:

　　欲不待可得,而求者从所可.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从所可,所受乎心也.所受乎

天之一欲,制于所受乎心之多,固难类所受乎天也.(«荀子正名»)
克莱恩(T．C．Kline)解释说,这里的原始欲望已经被转换成了更加复杂的动力,类似于亚里士

多德所说的那种发生在实践理性中的转换.从而,“认可”不再是一种欲望,而是“另外一种动力,也
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实践判断,它混合着认知与意欲两种元素”②.认可不是一种简单的精神状态,它
完全与欲望隔离,并作为其自己同类的动力源泉,而是这个过程的结果,它通过我们的心灵过滤并转

换我们的欲望.在最简单的情况下,完全没有教养的人认可任何他或她想要的东西,这个“过程”是
空的和自动的③.荀子说任何人都可以认可事物,与单纯的渴望不同,因此不能保证这种认可永远正

确,正所谓“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荀子正名»)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认可”将导

致一个长时间的责任心教育.将这些问题考虑在内,我们开始看到“可”很接近“知”的过程,这是荀

子先前讨论责任心问题的核心观念.回到之前讨论的“小儒”“众人”和“大儒”,每种人都有一种独特

的“知”④.“众人”致力于压制那些有可能成为公共精神的私欲,也可以说,这些人因为认可公共精

神,所以能够压制私欲.我们同样看到荀子对于坚定程度与人的行为的讨论乃是基于一个合适的

“法”.鉴于一个人对“法”的理解和笃爱都是如此坚定,我们可以推断“可”是另一种讨论理解在使人

坚定立场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方式.荀子关于觙、孟子、有子的故事的讨论,最终可以被视为是

在进一步说明不同种类的“认可”可能是怎样的.特别地,这与荀子所说的任何事情都是一致的,他
认为认可通常是严格的,就像他关于责任心的其他讨论一样.责任心是我们拥有的重要能力,但它

并不是我们成为更有道德的人的替代品⑤.
我们应该考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荀子坚持认为道德和义是外在的,而不是像孟子所认为的是

内在本质.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已经连篇累牍.粗略地看,争论的焦点是道德的倾向是否是通过我

们与生俱来的特定的原始道德能力的培育而产生的.荀子认为并不是这样.他认为我们的性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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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DavidWong明确否认了这种“康德式的对比”.参见 DavidWong,“XunzionMoralMotivation,”inVirtue,Nature,and
MoralAgencyintheXunzi,１３５ １５４．

T．C．KlineIII,“MoralAgencyandMotivationintheXunzi,”inVirtue,Nature,andMoralAgencyintheXunzi,１５５
１７５,１６１．

荀子坚持认为所有人都可以“可”.
“众人”的志,就是他们的狡诈、自私,大概是简单地追随欲望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我的主要著作中提到了一个称为

“空”的认可过程.感谢何艾克(EricHutton)指出,荀子区分了共时和历时两种关于“深思熟虑的活动”(伪).何艾克认为,人们在认

可过程中也可以看到共时和历时两种维度.这一点很有意义,并且结合“空”的认可的情况,就像我提到的那样,可以帮助我们看到

共时和历时的两种观点之间的连续性.
在最近一本比较荀子与奥古斯丁的佳著中,AaronStalnaker指出,对于奥古斯丁来说自制是一种重要的美德,因为美德本

身就在于“不断追求更高的东西,而不是在可靠的性格中”(AaronStalnaker,OvercomingOurEvil:HumanNatureandSpiritual
ExercisesinXunziandAugustine,WashingtonD．C．:Georgetown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６,２５９).关于荀子所理解的自制,StalＧ
naker写道:“我们一直主张用approve取代assent”,“他(指荀子)似乎有类似的概念,但看起来他对这个理论并不感兴趣,因为他认

为人人皆具备‘认可’的力量,因而他更关心的是我们应该学会认可什么东西”(同上).Stalnaker补充说道,荀子认为“即使是野蛮人

也全面拥有内在的认可和不认可的力量和欲望”(同上,第２５６页),因此Stalnaker强调荀子深刻地区分了两方面的东西:一是我们

最初的自发的先天系统对环境的反应,包括我们的性情和欲望;一是反思和认可的愿望,包括我们对“认可”的判断(同上,第２５９
页).基于以上讨论,Stalnaker似乎是指出了我们的方向性偏差:一方面强调了“认可”与“性格的改造”,另一方面却淡化了其他有关

节制(或责任心)的讨论,因为它们并不十分适应“认可”理论(同上,第２５９页).但如果认可就是我们上面讨论的那些东西,那么它

更符合一个单一面向.事实上,我对“认可”在荀子思想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理解非常得益于Stalnaker的讨论 (同上,第２５５页).



可以被塑造的,但是塑造的方式和目标是人的发现.在这里,我们旨在讨论这两种不同的观点是否

会对关于“责任心”的观点产生影响.采纳休谟关于“自然之德”和“人为之德”的区别,将帮助我们找

到答案.对于休谟而言,一方面“自然之德”是那些“直接植根于软弱的仁爱之感”的东西,要充分发

展这种美德,人们只有“认识到人类本性中已经潜伏着一种规范”①.另一方面,休谟也试图解释诸如

诚实或正义这样的美德,这些美德不仅不会直接从仁爱之心中产生,甚至还会与之发生冲突.他的

回答是,一种公约或契约的调解(不管有没有有清晰的协议)可以有助于我们重新定义对仁爱的感

觉.我们对由习俗约束的社会生活如承诺、法律和财产等相关实践的认可,可以重新修正我们的性

情,然后在我们的内心和头脑中生根发芽.这些新的性情都是人为的美德②.
休谟的范畴并不完全适用于孟子或荀子,但他的思考确实帮助我们看到了这一点:“自然之德”

和“人为之德”都是美德.无论它们的起源是什么,它们都是一种很有活力的性情,它们可以自发地

引导出我们对外在环境反应的礼节和本质.真正的美德,无论被理解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都是

重要的不同于受规则约束的真理言说.诚然,就强调外部环境的塑造作用而言,荀子比孟子更重要,
我们可能会认为荀子将会更多地谈论那些有意识地努力去遵循这些规范的人.的确是这样:荀子提

供了一个比孟子和孔子更精细,可能也是更有利的处理责任心问题的方案.尽管如此,在这三种文

献中,责任心的总体结构还是相当一致的.在这三种文献中,最终的目标都是与美德密切相关的可

靠性、灵活性和礼节.

四

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文献的深入解读,来说明早期的儒家思想家表现出了对“尽责”问
题的持续兴趣.正如我在上文中强调的,他们理解的责任心不仅有别于(又弱于)美德,同时也具有

积极和消极之两面.这导致了两种直接的结果.首先,通过对“责任心”这一概念的梳理和分析(“责
任心”这一概念在孔孟荀那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术语),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规范和法在早期儒家伦

理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必须将每一个关于礼的重要性以及其他规范的文本,都纳入到反思“责任心”
这一观点的背景下来审读,因为尽责地强迫自己遵循礼并不等同于自然地、基于美德的反应.其次,
这篇文章的论点应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这三种文献所提出的美德伦理学的类型.尤其是在荀

子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由不同境界构成的修身过程,人们可以在道德修养的发展过程中占据其中某

个位置,从而越来越少地依赖责任心.实际性地拥有圣德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这些半尽责的中间

状态对我们的道德生活就非常重要.但这并没有改变一个事实,即美德的发展仍然是荀子的最终目

标.换句话说,通过正确理解早期儒家伦理中关于责任心的定位,我们可以看到,«论语»«孟子»和
«荀子»都表现出了美德伦理的形态,而不是义务论的或基于规则与美德伦理的某种特殊的综合体.

我必须承认,除了这两个直接的结论之外,我只是触及了这一具有丰富弹性的比较哲学问题的

表面.人们完全可以根据上述所讨论的材料来进行更深入的探究.例如,我们能不能综合各种资

源,然后归纳出各种不同的方式促使读者去避开“尽责”的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向今天的道德学习

者提供建议?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理由(reason)本身以及各种不同的理由在西方大多数关于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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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DavidWiggins,“NaturalandArtificialVirtues:AVindicationofHumesScheme,”inHowShouldOneLive?Essaysonthe
Virtues(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６),１３１ １４０．其中,第１３２页以下来自休谟的例子容易让人想起«孟子»所举的例子:
“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关于休谟和孟

子的相似之处的进一步讨论,可参见 XiushengLiu,Mencius,Hume,andtheFoundationsofEthics,Aldershot,UK:Ashgate,

２００３;MichaelSlote,“CommentsonBryanVanNordensVirtueEthicsandConsequentialisminEarlyChinesePhilosophy,”Dao:A
JournalofComparativePhilosophy,８(２００９:３):２８９ ２９５.

DavidWiggins,“NaturalandArtificialVirtues:AVindicationofHumesScheme,”inHowShouldOneLive?Essaysonthe
Virtues,１３７．



和自制的讨论中所发挥的作用,它们是否比我们在以上所讨论的文本中所起的作用更大? 说到自

制,我们还能从儒家思想中了解到什么? 尤其是在儒家思想中,圣人会对所有相关的价值观作出回

应吗? 这似乎不同于麦克道威尔的观点,即认为“道德”的考虑会压制(silence)其它声音,然而明智

的行为肯定不应理解为取代反对“相反倾向”的背景,正如这篇文章所写的那样①.我希望其他人,可
能是我自己在未来能够有机会深究这些比较哲学的问题.美德伦理与儒家思想的比较,为未来的研

究开辟了许多令人激动的前景,对于具体的伦理学习我们同样也可以如此期待.

[责任编辑　邹晓东]

美德与责任心是二分的吗?
———与安靖如先生商榷

何中华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山东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拜读了美国著名学者安靖如(StephenC．Angle)先生的大作«责任心是美德吗? ———美德伦理

学视域下重思孔孟荀的主张»(以下简称“安文”),深受启发.安文处理问题很细腻,可谓是细致入

微.这种微观分析的精神和工夫值得肯定并借鉴.当然,其所论也并非没有可商量的余地.限于篇

幅,这里只谈一点,向安先生请教.
在我看来,安文似乎更强调“美德”的本然性,即它不该是有任何中介的,而“责任心”则需要人的

自觉意识和反省.安文认为,在早期儒家思想家那里存在着把这两者相混淆的情况,这种混淆又会

导致消极的和负面的后果.安文在“结论”中指出:“尽责地强迫自己遵循礼不等同于自然地、基于美

德的反应”.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美德与责任心能否截然二分? 在早期儒家那里是否存在着这样的

二分?
其实,即使从西方哲学传统看,也不能说美德与责任心是剥离的.在古希腊哲学中,苏格拉底就

强调美德是需要中介的,这最典型地体现在他提出的那个著名命题“美德就是知识”(virtueis
knowledge)中.这个命题,意味着只有以知识作为内在环节或条件,美德才能实现;也只有借助于知

识,美德才能成为可教的.这当然反映出西方文化的知识论偏好.所以,西方哲学倾向于把道德本

身作为反思的对象,由此产生了道德哲学和伦理学.虽然苏格拉底说过那样的话,但就像陈康先生

所说“西洋将理论知识和道德行为分开,中国将它们合并”②的那样,中国反而没有这样的传统.同西

方文化相比,儒家更加强调知行合一.但有一点却毋庸置疑,即西方哲学同样强调道德实践的自觉

意识层面,这意味着责任心同美德之间不是断裂的而是连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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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JohnMcDowell,“VirtueandReason,”TheMonist６２(１９７９):３３１ ３５０．还可参考KarenE．Stohr,“MoralCacophoＧ
ny:WhenContinenceisaVirtue,”TheJournalofEthics７(２００３):３３９ ３６３;以及YuvalEylon,“VirtueandContinence,”Ethical
TheoryandMoralPractice１２(２００９):１３７ １５１．

陈康:«中国文化中关于知和行的两件显著事实的分析»,汪子嵩、王太庆编:«陈康:论希腊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
年,第５６８页.



若拿中西思想对勘,孔子所谓的仁,大致上可对应于西方哲学中道德含义上的德性(virtue)①.
在此意义上,把virtue译作美德似乎更恰当些②.所以,美德的含义可以同儒家所谓的仁相通约.但

这是否就意味着仁排斥责任心呢? 我认为,至少在儒家所谓的仁的含义上,回答应该是否定的.诚

如安文所言:当代哲学家“在‘责任心’这个词的定义上,也没有达成任何共识”.但我同意安文给出

的界说:所谓责任心即“一个人自觉地去确保自己做某事(履行职责)的意识”.我认为,责任心就是

人对自己所担当的道德责任的自觉意识,它包括履行责任的诉求.就此而言,责任心并不外在于美

德及其践履.
在儒家看来,仁与礼之间有着内外之别,仁内而礼外.由礼达仁乃发生学的进路;由仁致礼则为

逻辑学的进路.就德性的养成而言,人需要遵循外在的礼的规范,在这种践履中逐步趋向自觉,即道

德的觉解.但礼的秩序本身,则需要由仁为其预设逻辑上的内在理由,以便获得自身的合法性.所

以这两条路径各有侧重,都是必要的.司马迁曾谓孔子儿时“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

家»).此即为习礼之事.作为仪式化了的规范,礼构成人的德性意识得以自觉的外部条件.这种训

练一开始可能是“强迫”的,但它并不因此就是今人所说的“道德绑架”,而是培养和唤醒人的责任心

的必要步骤.因为这种“强迫”,同程颐说的“心虽绝于善道,其畏威而寡罪”的小人“勉而假善”(«周
易程氏传»卷四),自然不是一回事.离开了这种“强迫”及它所带来的觉悟,美德何以成为人的被意

识到了的禀赋? 在儒家那里,这种自觉与否正是君子与小人的分野所在.德性的觉解同“百姓日用

而不知”的状态,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在孔子那里,道德是目的,他反对把道德当工具,所谓“仁者安仁”(«论语里仁»).何以安仁?

如二程所言,全赖“仁者在己”(«二程外书»卷一),故“知仁道之在己而由之,乃仁也”(«二程外书»卷
三).孟子所说的“仁义行”意味着我为道德而存在,“行仁义”则是道德为我而存在,从而沦为从属于

我的外在手段.所以,儒家特别强调遵循本然之心、固然之理、当然之则.这归根到底是由德性的自

足性决定的.孔子曰:“为仁由己.”(«论语颜渊»)韩愈也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原道»)
这都是强调德性的自足性.同孔子很相似,亚里士多德也强调德性的自足性,例如他说:“什么东西

可以被当作善本身呢? 是那些不须任何其他理由而被追求的东西.”③这意味着道德选择的依据是内

在的、自足的,所以他强调自愿的选择“乃是德性所固有的最大特点”④.拿孔子的话来说,也就是为

仁由己.正是因为道德的这种自律性,才使得君子能够达到慎独的境界.但需要指出,这种德性的

自足性并不排斥责任心的自觉,从而不否定责任意识的必要性.这也正是儒家何以尚教化的理由所

在.对于人的可教化性,儒家抱有足够的信心.在儒家看来,圣人忧虑人堕落为禽兽,所以“教以人

伦”(«孟子滕文公上»).其实,儒家本身得以存在的合法性,也正在于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教化

恰恰是基于责任心的养成.责任心的践履,既是德性的条件,也是德性的证成.
值得注意的是,道德本身即内在地蕴含着责任.为仁由己而不由他,由己即由自己,此乃自由的

本义,而自由同责任又内在相关.由他是无所谓责任的.道德若非出于本心便会沦为伪善,所以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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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例如国内有一本专业工具书,就把“仁”诠释为“theperfectvirtueoflovingothers”(参见郭尚兴、王超明编著:«汉英中国哲

学辞典»,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５４页).这显然是依据“仁者爱人”之义,将仁作为儒家的一种完满的美德.
苗力田先生认为:“‘德性’这个词,现在流行的术语中往往就英语的virtue而译作‘美德’,但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词汇

中,arete的内涵却广泛得多,深沉得多.一切事物,不但是人,都具有自己的本性,自己的特长.在他或它的这一特长充分地发挥

时,就称之为arete,可见古希腊语中的arete和古汉语中的‘德’这个词十分相当,古汉语也把人和事物所独具的品质和特点称之为

德,如,将有五德,鸡有五德,无生物的玉石也具有五德.由于arete一词有这样宽泛而深沉的内容,又与古汉语的德字如此相当,所
以我们不简单地译为美德,而是译作‘德性’”,因为“把arete,以至virtue简单地译作美德,就把这个词的深层的内涵掩盖了.”(苗力

田:«译者后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２３５ ２３６页)但仅在德

性落实到人这个意义上,把它译作“美德”似乎是恰当的.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第８页.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第４５页.



子特别强调直,所谓“直道而行”(«论语卫灵公»).德的古字即为“悳”,直心之谓德.但这个直也

仅仅是在讲德性的自足性时才成立,而不是说可以不曾用心.因为孔子还说过:“我欲仁,斯仁至

矣.”(«论语述而»)这个说法既表明仁的根据在我而不在他,又表明我欲所包含的主动性和自觉

性.我欲含有可欲、能欲、愿欲等义,却并非必欲.不然,就无所谓仁与不仁的分别了.在我看来,安
文似乎夸大了责任意识的负面性质.无意识毕竟要以意识的沉淀为基础.本来如此这般,是谓直,
与曲正相反对.这个意义上的直,其实也就是诚.孟子说:“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孟子

离娄上»)思诚者之思,凸显了诚在人那里所具有的自觉反思层面.孔子的欲仁和孟子的思诚,无
非是道德责任的自觉罢了.若离开了它,道德的践履就是不可能的.亚里士多德同样也说过:“自愿

行为的始点则在有认识的人自身中.”①

也正因此,孔子才主张“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显然还是需要学和习的.孔子时代的学

分小学和大学两阶段,以此完成由礼到仁的过渡.朱熹说:“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

事之所以.”(«朱子语类»卷七)小学只是教人知其然,大学则教人知其所以然.那么,学的目的又何

在呢? 子夏曰:“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大学»亦曰:“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朱熹

认为:“至善只是以其极言,不特是理会到极处,亦要做到极处.”(«朱子语类»卷十四)理会乃自觉意

识,即德性的觉解;做则是践履和躬行,即德性在实际行动上的落实.这两者不可剥离.因为不曾理

会到,即使做到,也无非是碰巧罢了,而无内在必然性可言.关于学的目的,陆九渊说过:“学者所以

为学,学为人而已.”(«象山全集»卷三十五)道德即得道,德者得也,亦即得做人之道.说到底,不过

是学以致道罢了.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即“学以知为本”(«二程遗书»卷二十五),还是要有一个知字

在的.所以朱熹认为:“人之本心须是唤醒,方知.”(«朱子语类»卷十二).孟子所谓的四端,依
旧需要“扩而充之”(«孟子公孙丑上»).惟其如此,方能由潜在的可能性展现为道德的践履,其条

件全赖扩充的工夫.这种工夫具备与否,决定了“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的差别.
诚然,孔子曾自称“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但那毕竟是他７０岁时才达到的境界,决

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又需要多少自觉的努力.诚如程颐所言:“孔子从十五至七十,进德直有许多

节次.”(«二程遗书»卷十五)若忽视了这种工夫,何曾有责任履行时貌似直觉的境界? 从一开始不得

不然,到最后从心所欲,是一个由此及彼的渐进过程,否则就会缺少过渡的进阶和环节.如果割断了

这种连续性,而仅仅固守于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一最后境界,高则高矣,然非七十岁之际的孔子之人只

能望洋兴叹,可望而不可及.正像公孙丑当年所疑惑的:“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
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孟子尽心上»)

单就道德本身在学理上得以达成的内在理由讲,道德无疑是不能含有任何经验成分的,所以它

必须是纯粹的(pure).在此问题上,康德哲学是对的.但要注意,对责任的自觉或曰责任心,却并非

源自经验世界,它不是出于对德行效果的考量,而是源自道德命令本身.这也恰恰是义务论伦理学

所格外强调的,而孔孟的观点同这一立场也是相一致的.
总之,我认为,在儒家的语境中,是不能把美德同责任心撅为两截的.即使从纯粹逻辑推演上

说,道德也是离不开对善与不善的抉择的,而选择即意味着责任.儒家意义上的责任,无法摆脱道德

而获得意义.但在安文中,有些地方似乎存在着试图把这两者剥离开来的倾向.这正是我所不能同

意的.

[责任编辑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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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心”及其美德论限度

———评安靖如«责任心是美德吗?»

李义天

(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教授　北京１０００８４)

一

美德伦理学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在西方学界复兴以来,日益成为现代伦理学谱系中的一支强势力

量.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它对康德主义或功利主义的反叛有多“时尚”,也不是因为它向亚里士

多德主义或休谟主义的复归有多“特别”,而是因为———它用以观察、理解和反思道德问题的美德论

视角,在很多方面更加切近人类伦理生活的真实状态,从而能够更加精细地将这种状态所蕴涵的特

质与限度揭示出来.
为了准确把握美德伦理学,我在«美德伦理学与道德多样性»一书中曾经提出,我们至少需要引

入三个比较的维度,即:古代美德伦理学与现代美德伦理学之间的比较,现代美德伦理学与现代规则

伦理学之间的比较,以及美德伦理学的中西方案之间的比较.我相信,只有通过这三个维度的互鉴,
我们才能较全面地理解美德伦理学①.其中,第三个维度,对中国伦理学的研究者来说尤其具有特殊

重要的意义.因为,借助美德伦理学的视角,我们不仅可以重新审视中国伦理学的若干重要概念或

问题,同时,还可以由此反思并确认“美德伦理学”本身作为一种伦理学类型的基本内涵与核心特征.
而所有这一切,都只有在中国伦理学的充分参与之后才可能发生.也就是说,这项任务只有依靠中

国伦理学的研究者的努力才可能完成.就此而言,安靖如教授的这篇文章正是在此维度上的一次有

益探索.
安靖如教授的问题意识很明确.他通过梳理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关于责任心(conscientiousness)

的论述,试图澄清两个问题:第一,孔子、孟子和荀子并没有忽视“责任心”在伦理行动中的实际作用.
第二,即便如此,“责任心”也依然存在明显的缺失和局限,它无法像“美德”那样真正有助于成就儒家

圣贤的理想人格.因此,安靖如教授虽然花费诸多笔墨,详细考察«论语»«孟子»«荀子»等文本中有

关“责任心”的讨论,但他的目的却并不是要否定儒家伦理通常展现的美德伦理形象,而是要直面“责
任心”在儒家伦理中的位置及其与“美德”之间的差别,从而再度确认儒家伦理作为一种美德伦理资

源或范式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根据安靖如教授的定义,“责任心”意味着“一个人自觉地去确保自己做某事(履行职责)的意

识”.因此,一个尽责之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职责并且“能够强迫自己服从自己的职责”.在孔子那

里,出于“责任心”而行动的人,正是那些能够让自己遵从外在礼法、合乎社会规范的行为者.这样的

人尽管真实存在,而且他们的行为方式似乎还构成了培育和发展美德的一条必经之路,但他们却时

刻面临“流于表面”的形式主义危险.同样地,孟子也注意到尽责之人的存在.然而,在孟子眼中,这
些人不过是在“行仁义”,而非“由仁义行”;他们“只谈责任而不谈其他的习惯无法为个人或社会

带来真正的道德进步”.与孔孟相比,荀子对尽责之人的态度则更为宽厚.在他看来,出于“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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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动者虽心存私欲而不能安于为公,但他们毕竟能够通过后天努力,让自己保持克制从而趋善远

恶.因此,尽管不能成为具有充分美德的“圣人”,但他们却因为勉力前行而有资格堪称“劲士”或“君
子”.荀子并没有过多地贬低那些尽责之人,这显然与他的人性理论和修身学说密切相关.

二

安靖如教授对先秦儒家的上述分析及其最终得出的结论———“«论语»«孟子»«荀子»都表现出了

美德伦理的形态,而不是义务论的或独特的同时基于规则和基于美德的伦理”———基本是可信的.
因为,他的分析建立在美德伦理学关于道德心理问题的一个关键区分的基础上,即,“责任心或义务

感”不同于“内在的美德品质”.前者不仅不能适用于所有的伦理情境,而且会因为其内在的律法气

质和普遍主义诉求而扭曲甚至阉割了伦理生活的丰富性.因此,美德伦理学之所以会发生现代复

兴,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现代伦理生活已无法满足于来自“责任心或义务感”的单调解释,无法满足

于该解释所蕴涵的那种关于人类道德心理的“对抗性/冲突性”说明.美德伦理学相信(并且已经通

过理论努力而表明),我们完全可以在人类伦理生活的具体实践中、在数千年来的伦理思想资源中发

现某种伦理反应———它并非出于对抗、强迫、克制的具体动机,而是基于平和、自然、从心所欲的整体

倾向.
对伦理反应的这两种心理基础的区分以及优劣判别,不仅可以像安靖如教授这样在东方古典学

术的文本中发现证据,同样也可以在西方古典学术的文本中获取资源.亚里士多德关于“自制”
(continent)与“节制”(temperate)的区分,就构成了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说明.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所谓“自制”和“节制”,都是行为者在处理与肉欲相关的实践事务中所展现

的不同方式.亚里士多德指出,自制者虽然在追求肉体欲望方面没有表现得过度,但他仍然存在“强
烈的、坏的肉欲”①,始终受到这种不良欲望的影响或威胁.因此,尽管自制者可以形成正确的判断,
坚持正确的抉择并最终把持住自己,但他的“坚持”本质上却是一种“抵抗”,即对坏的情感与肉欲的

抵抗②.因此,自制者虽然可以因为服从理性的指令而有意克制,坚守职责,但他在本质上依然处于

一种纠结和忍耐的不适状态.这种状态或许谈不上十足“痛苦”,但也绝对无法堪称“快乐”.
而“节制”则不同.“节制”是一种美德,是行为者在处理与肉体欲望相关的实践事务中所展示的

那种“合乎中道”的品质.与自制者相比,节制者根本“没有过分的或坏的欲望”③.因此,节制者不会

像自制者那样感受到肉欲的诱惑和压力.所以,他无需对欲望加以专门的约束或特别的克制.自然

地,他也就不会体验到自制者的那份纠结和痛苦.当他展开实践推理并实施正确行为时,他感受到

的只是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轻松和愉悦.
因此,根据亚里士多德,自制者虽然“可以算是比较正派,但并非圣贤,他们的习惯化没有将理性

向往和欲望、情感完全协调起来”④.毕竟,能够用来解释其行为的“是她的自制而非她的美德,是她

的自制导致了自制的行动,而非合乎美德的行动”⑤.相反,一个真正具有节制美德的行为者在理性

与欲望之间并不会出现严重的对抗,因此他既不可能也不需要“自制”.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自制”
不仅不是美德,反而是一个人缺乏美德的标记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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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Aristotle,NicomacheanEthics,１１４６a９．
Aristotle,NicomacheanEthics,１１５１b９．
Aristotle,NicomacheanEthics,１１４６a１１．
C．D．C．Reeve,“AristotleontheVirtuesofThought,”inTheBlackwellGuidetoAristotlesNicomacheanEthics,edited

byRichardKraut(Malden:BlackwellPublishingLtd,２００６),２１０．
PaulaGottlieb,“ThePracticalSyllogism,”inTheBlackwellGuidetoAristotlesNicomacheanEthics,２３９．
“古典美德伦理学的一个特征就在于,把毫无对立倾向地做正确之事当作有美德之人的标志,使之不同于那些仅能自制之

人.美德作为一个品质问题,要求出于正确的理由并且没有严重的内在对立地做正确之事.”参见JuliaAnnas,“VirtueEthＧ
ics,”inTheOxfordHandbookofEthicalTheory,editedbyDavidCopp(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６),５１７.



三

无论是借助东方的思想资源,还是诉诸西方的古典文本,最终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发现,承认

“责任心”与“美德”的区分并对后者予以倡导,构成了美德伦理学的核心特征之一.因此,不论如何

解释“责任心”或“美德”的含义,也不论我们在现代语境中如何定义“美德伦理学”,强调一种更加发

自肺腑的善意和优良品质,势必成为美德伦理学在现代建构过程中的一个不可让渡的方面.它意味

着,与其他伦理学类型相比,美德伦理学不但强调行为者的内心状态,而且强调行为者应当具有如此

这般的内心状态:不是克制和纠结的,而是从心所欲和顺其自然的.在这个意义上,安靖如教授的文

章,显然是从中国伦理学的角度和资源出发,为这项工作增添了一个注脚.
然而,在区分的基础上,仍需进一步追问和推进的,至少还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当我们希望

以自然、轻松、愉悦的心理状态,出于一种被称作“美德”的心理反应而行动时,这里的“美德”究竟指

什么? 如果它是指一种特定的实践推理模式,那么,这种模式可以被构造或还原为怎样的实践三段

论? 如果它是指一种特定的情感反馈模式,那么,这种模式又依赖于哪些主客观的构成要素或环节?
诚然,在特征与功能上,将“美德”与“责任心”区分开来是容易的,但是,要想描述和论证“美德”的具

体心理进程,却是不容易的.
第二个也许更棘手的问题是:尽管我们试图做出上述区分,但这个区分终究成立吗? 或者说,美

德伦理学是否完全不能容纳“责任心”? 一旦行为者出于“责任心”而行动,那么他将在任何意义上都

不是“有美德的”了? 答案似乎要比想象的复杂.因为,一方面,人们完全可以接受康德主义的美德

概念,将“责任心”从一开始就理解为最基本的美德;另一方面,即便依然坚持美德伦理学的立场,也
应该意识到,“责任心”与“美德”之间的心理状态差异只是浅层的表象,真正深刻的问题在于,“责任

心”意味着行为者只需对行为的规则及其普遍必然性负责,而“美德”却还需要行为者继续追问规则

之善,追问善的总体性,追问这些善与他本人之间的内在关联.因此,在道德心理层面上,“美德”虽
与“责任心”明显不同,但“美德”并非与“责任心”格格不入.如果一位行为者既能洞察总体的善又能

理解规则之善,从而在遵从规则时虽然因为敬重规则而依然保有明确的“责任心”,但却并未因此感

到这份“责任”所施加的巨大强迫或压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能说他缺乏“美德”而仅仅出于“责任

心”吗?
以上两个问题,不一定是安靖如教授这篇文章所需处理的,但它们却是我们借助美德伦理学的

框架展开分析时不可忽视的问题,更是我们进一步理解和建构现代美德理论时不可回避的问题.无

论我们是面对先秦儒家,还是诉诸古希腊的思想资源,皆是如此.

[责任编辑　刘京希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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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何中华与李义天两位学者的回应

[美]安靖如 撰　马　俊 译

(维思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非常感谢何中华与李义天两位教授对拙文认真而同情的解读.我相信,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目

标,那就是通过调用全球哲学资源来发展我们对人类道德生活的理解,也就是说,以一种对世界各地

哲学家的见解抱持开放的方式来研究哲学.而实现这个过程的一个关键就在于今天的哲学家们应

阅读和回应彼此的作品,而无论该作品在哪里出版、用什么语言写作.我还要感谢«文史哲»邀请何、
李二位教授回应我的文章,从而有机会继续这一话题.

总的来说,我认为二位教授成功地掌握了我的主要论点.他们的文章清楚地表明了美德和责任心之

间的区别.他们也都认为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西方哲学家也持有类似的观点.我当然同意李教授的意

见,为了弄清楚什么是“美德”,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而且这项工作应该充分利用东方和西方的思想资源.
对于我所研究的古代儒家学者的观点,两位教授可能没有完全理解我的观点的一个方面———责

任心的两面性.事实上,我认为这也许是先秦儒家最重要的见解之一:责任心既能帮助也能阻碍一

个人变得更有道德.道德教育者与道德学习者只有充分认识到责任心的两面性,才能既受益于责任

心的帮助,又避免误入歧途.何教授担心我的论文“似乎夸大了责任意识的负面性质”.我已经试图

既揭示其消极的一面,也揭示其积极的一面,例如我说过:“就像«论语»那样,我们在«孟子»中也发

现,自觉的行为对于学习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完全同意何教授所说的“由礼达仁乃发生学的进

路”.同样,在我的文章中,我把责任心称为“学习者的美德”,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一个人取得

进步.然而,如果一个人过于满足地接受了责任心,他的道德进步就会停止.
我试图强调责任心的两面性的另一种方式,是讨论小人与君子(或圣人)之间道德的发展层次.

荀子对小儒(已经比普通人更好)与大儒的区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佳例证.回想一下他对小儒的

看法:他们必须“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情性,然后能修”.这是好的,并且表明他们正在通向更完满

的美德,但他们对“忍”的依赖仍须得到克服,如此方能成为一个“大儒”,才能够“志安公,行安修”.
我想说的最后一点是,虽然我非常支持以一种开放和全球化的方式来研究哲学,但重要的是,在

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要保留不同的思想家之间的不同之处,尽管他们有相似之处.因此,虽然我同意

早期儒家学者和亚里士多德之间有相似之处,但我也相信他们之间有着重要的不同———儒家学者最

终可能会更正确地看待我们道德生活的确切本质.例如,与早期儒家学者相比,柏拉图或亚里士多

德更注重理性(reason)和沉思(deliberation).这一侧重点的不同可能是希腊思想的弱点:如今许多

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已经意识到,清晰的推理和深思熟虑只能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进入我们的道德生

活.事实上,对于道德高尚的人来说,理性和沉思可能并不重要.这里没有足够的篇幅来展开讨论,
但值得思考的是,亚里士多德对明智之人(phronimos)的描述是否为道德自发性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这里只是简单地讨论我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以及何、李二位教授所提出的非常具有建设性的评

论,二位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还需要包括东西方的其他学者继续进行研究.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

以«文史哲»所提供的方式继续合作,我们的努力将会取得最大的进展.期待未来的合作!

[责任编辑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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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Rewritingthe“WorldHistory”Centeredon“CenturalEurasia”:

　 AReviewofRecentTendencyinInnerAsiaStudiesinJapan ZhongHan
　 Sincethe１９９０s,manyJapanesescholarsonInnerAsiastudiesbegantousetheconcept“CenturalEurasia”

tosummarizetheregionalobjectoftheirstudies,andgenerallyconstructedanewsystemof“worldhistory”

centeredon“CenturalEurasia．”ThetendencyspecificallyreflectsinthewritingsofSugiyamaMasaaki,Okada
Hidehiroandsomeotherscholars．However,thereexistgreatdefectsanderrorsonbasicfactsinthishistorical
constructionthatseemstobefullofnew meaning,whichisfarfrom aknowledgesystem withsufficient
empiricalstudiesandcogency．

ReflectionontheMayFourthMovement:RebalancebetweenChinaandtheWest,andtheAncientandModern
RenJiantao,ChenWeiping,TanHaozhe,FangZhaohui,WeiJian,LiuYuedi

　 SincetheMayFourthMovement,thepropositionthathowtodealwiththerelationbetweenChinaandthe
West,aswellastheonebetweentheancientandthemodernhasrunthroughmodernChinesehistory,andthis

groupofwritingconversationsmakenewdiscussionsintheperspectivesofpolitics,philosophy,literature,

history,andsoon．RenJiantaoholdsthatthe May Fourth Movementconclusivelyendedtheimperial
restoration,savedmodernrepublicanism,anddeclaredthatonlyrepublicanismisthepoliticalidealandrealistic

pathtofoundanationinmodernChina,henceforththeimperialsystemretreatedfromthehistoricalstage．Chen
WeipinganalysestherelationbetweentheMayFourth MovementwithoverallantiＧtradition,constructionof
newformofChineseculture,localizationofMarxisminChina,andnewdemocraticrevolutioninorderto
reconstructthe“MayFourth”narrativeintheknowledgesystemofsocialsciences．TanHaozheproposesthat
the“literaryrevolution”establishedtheliteraryideaonhumanlife with modernconsciousness,andlaid
foundationoftheexcellenttraditionwhichpaysattentiontoliferenovation,humanityliberation,andspiritual
enlightenment．FangZhaohuisummarizesChineseculturalpsychologicalcharacteristicsasthisshoreapproach,

relationshiporientation,andcollectivism,andhethinksthatmodernityhasnotfoundproperlocationinChina
tilltodayjustbecausewedonotknowenoughaboutthedeep mentalstructure．WeiJiansummarizesthe
historicallessoninstudiesofthe“MayFourth”literaturethroughthecaseofGuoMoruos“Goddess,”themost
representativeworksinlyricliteratureatthattime．Liu Yuediadvocatestoreexamine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hecontextofworldcivilization,andbelievesthatthe“ChineseEnlightenment”sincethe２０th
centurycanprovideanewdevelopmentparadigmforworldcivilizationaftercombiningwithitslocaltradition．

ADiscussionoftheGroupmentCharacterofAncientChinesePeasants MaXin
　 TheancientChinesepeasantsarenotinastateofdisunity,or“potatosinapocket,”butakindofsocial

groupwithstrongcooperativeconsciousnessandcollectivespirit,aswellasobviousgroupmentcharacter．The

greatestfeatureofpublicactivitiesandaffairsinvillagesistheuniversalityofvillagersparticipation．They
inhabitedinthesamevillageforgenerations,thusformedcloseconnectionandspontaneouslaborcooperation．
Inavillagecommunitylinkedbygeographicalandbloodrelationship,andbasedonfarmingculture,there
formedneighborhoodofmutualassistanceandprotection,whichwasnotonlytheneedofpeasantsdailylives,

butalsothesupportfortheirexistenceandspirit．ThegroupmentcharacterofancientChinesepeasants

generatedfromspecifichistoricalconditionandsocialstructure．Ontheonehand,itformsmutualrelationship
amongthepeasants,andcanevenprotecttheirgroupinterest;andontheotherhand,itmakespeasants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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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forceforthedurationandreformofancientChinesesociety．Thedictumthat“whilethewatercancarrya
boat;itcanalsooverturnit”saidbyEmperorTaizongofTang,isjustahighsummaryofsuchsociallaw．

ElectionbyVotinginWesternConstitutionalism
　 vs．ElectionthroughNominatinginConfucianGovernmentinHumanity XieWenyu
　 InChinesescholarshiptherehavebeenmuchdiscussionaboutwesternconstitutionalisminwhichpolitical
leadersareelectedbyvoting．Meanwhile,theConfuciansystemofelectingpoliticalleaderswhichhadbeen

practicedinChinesehistoryhavealmostbeenignored．Inthispaper,forconvenience,Iwouldbrandthesetwo

politicalsystemsrespectivelythevotingelectionandthenominatingelection．Theyarebasedontwodifferent

principlesofjustice,thatis,conceivingthegeneralwillbyvotes,andpresentinghumanwillthroughtheDaoof

junzi．The voting election seesvotesasthe determiningfactor,ignoringthe votersconsciousness of
responsibility,andthereforeexcludingthepossibilitythatthesoＧcalledgeneralwillmaybeevillyexpressed．
Thenominatingelectionregardshumanwillasthefoundationofgovernment,demandingthepoliticalleadersto
maintainthemselvesasjunzi,respectingtheheavenlyendowmentandpursuingtounderstandhumanwill．Yet,

theuncertaintyoftheunderstandingofhumanwillallowsthestructuralcorruptioninthenominatingelection
system．Inaparallelingcomparativestudybetweenthevotingelectionandthenominatingelection,intheregard
toelectingpoliticalleaders,may help usunderstandthebasicprinciplesandexecutivepatterns within

governmentalmodelsbetweenWestandEast．

AHistoricalExaminationof“RemovingHundredsofSchoolsofThoughtandRespectingConfucianismExclusively”:

　 FocusingontheDivisionandCombinationof“SixArts”andthe“ArtofConfucius” YangYong
　 OnthepoliticallevelofHandynasty,therearetwomainlines:the“historical”“sixarts”andthe“mental”
“artofConfucius．”DuringtheearlyageofEmperorWuofHan,basedonconfucianizedChajusystemand
doctoralofficersofthefive “Jing”,institutionalfoundationof“respectingConfucianism”wasestablished．
However,intheageofEmperorWu,itappearedthat“sixarts”andthe“artofConfucius”divergedandwere
evenoppositetoeachother,whichpreventedfolk Confucianenteringofficialposition．Thecontradiction
developedandendedwiththeSaltandIronConferenceheldafterthedeathofEmperorWu,evenafterwhichthe
“sixarts”tendedtocombining with Legalism,resultinginthe “new politicsof Qin,”andchallenged
“Confucianismrespecting．”Butatthesametime,thefolkConfucianwhowereelectedbyChajucametothe

politicalstagethroughtheconference,whichtosomeextentrestrainedtheoppositionbetweenthetwoand
markedthenewstageof“removinghundredsofschoolsofthoughtandrespectingConfucianismexclusively．”

Althoughthe“sixarts”andthe “artofConfucius”inthelateryearsofEmperorYuanand Wang mang
constantlytriedtoblend,theydidntmanagetointegratewellatlast．WangMangspoliticscomplimentedthe
twoextremely,butinfacttheyendedwithdivergingbadly．Thatthe“sixarts”wasmoreimportantthanthe
“artofConfucius”becameaprominentfeatureofHanpolitics．

ARewrittenPoliticalTiming:AgainontheFoundingTimeoftheKhitanEmpire MiaoRunbo
　 Thefoundingtimeofthe KhitanEmpireintheliteraturesystem oftheLiaoistheyear９０７,which
contradictshistoricalfacts．However,thehistoricalnarrativeonthispoliticaltimeseemholisticandsystematic,

soitwasnotaresultofthehistoriansnegligencebutofadeliberatedchoice．Infact,therehavebeentwovery
differentwritingsintheofficialhistoryoftheKhitandynasty:theaccountof“JunjiTaiyiappearedseveral
times”intheTaizuJioftheLiaoshiwasanauspiciousrumorcreatedbytheHanChinesecounsellorsaround
AbaojiontheeveofthefirstyearofShenceera(９１６),whichreflectstheoriginalhistoricalevent;theother
recordsweusuallyusehavebeencompletelyrewrittenbythelaterhistorians,realandoriginaldateof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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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esfoundationwasthoroughlysmearedandcovered．Therelevantrewritingworkmaybecompletedinthe
１３thyearoftheEmperorXingzongsChongxiera(１０４４),andAbaojisintronisationdatewasadvancedtothe

yearofTangDynastysdemise．BecausethiseventisessentialtothedynasticandpreＧdynastichistoryofthe
Khitan,itsrewritingreflectstherequirementofastrongerlegitimacyofthepoliticalpowerduringthelateLiao
Dynasty．Throughthistypicalcase,wemaytrytorethinktheimportanceofpoliticaltiminginancienthistorical
writingfromamoredynamicandgeneratingperspective．

Opinion,DomesticDiscipline,andtheTexts:

　 CommentonFinalImperialExaminationAnswersintheSouthernSongDynasty GuanQin
　 DuringtheSouthernSongDynasty,significantpoliticaleventsandmovementswereoftenreflectedinthe
finalimperialexaminationanswers．Opinionsledtherankandtrendofthefinalimperialexaminationanswers．
Althoughthereweremuchobsequiouswords,outspokennessstillremainedasonekindofopinion．Outspoken
opinionstendedtobesuppressedby ministersandexaminers,yetcouldpromoteandenhancerightousness
amongscholars．InthetwicefinalimperialexaminationsofA．D．１１３２and１１５７,ZhangJiuchengand Wang
Shipengwereselectedfortheiroutspokendiscourse,whichsetapositivepoliticalpostureonscholarselection,

andwascalledas “domesticdiscipline”inthereignofEmperorGaozong．Theanswertofinalimperial
examinationbelongstopoliticalcomment,sohowtostateprofoundpoliticaldiscourseinspecifiedstyleof
literarylanguageandform,wasatthefirstconsiderationofexaminees．

TheFactorofNomadicCivilizationandImperialGuardsintheGarrisonSystemoftheMingDynasty:

　 CenteredontheImperialBodyguard ZhangJinkui
　 Thepoliticalsystembredoutofthenomadiceconomicformemphasizesthestatusofmilitarychief,andthe
ImperialArmysystemaswellastheprincipalandsubordinaterelationshipbehindisonekindofimportant
manifestation．Withthenomadiccivilizationpenetratingintothecentralplainroundly,Keshigandthesystemof
ImperialArmiesbecameanimportantpartofthepoliticalstructureoftheYuandynasty,andtoagreatextent,

evolvedtotheuniqueImperialGuardsystemintheMingmilitarysystem．TheImperialGuardoftheMing
dynsatynotonlyinheritedthefunctionoftheMiddleArmy,butalsoplayedanimportantroleinguardingthe
imperialhousehold,trainingthereserveforceandsoon,whichreflectedparticularlyontheImperialBodyguard．

IsConscientiousnessaVirtue?

　 —ReconsideringConfucius,MenciusandXunzisPropositionfromthePerspectiveofVirtueEthics
StephenC．Angle

　 “Conscientiousness”and“virtue”arebothimportantconceptsofpreＧQinConfucianism,buttherearesubtle
andessentialdifferencesbetweenthem．“Conscientiousness”meansthatonemakesaconsciousefforttoensure
thatheperformshisduties．Confucius,MenciusandXunzialldiscussedtheissueof“conscientiousness,”

althoughtheydidnotuseaunifiedconcepttosummarizeit．ClosereadingoftheanalectsofConfucius,Mencius
andXunzishowsthattheyallrecognizethetwosidesofresponsibility．Ononehand,Conscientiousnessisof

greatpositive significance and can help morallearnersimprove their morality． On the other hand,
“conscientiousness”hidesdeeperproblems,becauseitlacksthereliability,flexibility,and(inmanycases)style
thatcomewithvirtue,andthuspreventsonefrom becomingmoreethical．Thereisanessentialdifference
betweendoingsomethingfromthepointofconscientiousnessorfromthepointofvirtue．Confuciussaid,“at
seventy,Icouldfollowmyheartsdesireswithoutoversteppingtheboundsofpropriety,”thismeansthatthe
highestvirtuedoesnotforceonetodoonesduty,butactsfromthe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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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探析 叶小文(２ ３７)………………

□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启蒙还是浪漫?

　　———重评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与过

汪荣祖(２ ５)…………………………………………

社团传播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品格的影响

　　 泓　峻(２ １５)………………………………………

从“帝国疆域”到“国家领土”

　　———“五四”之前有关“主权”问题的

日本刺激与中国反应 葛兆光(３ ５)…………………

从文化与政治角度解读“五四”前后的李大钊

　　 汪荣祖(３ １４)………………………………………

论五四时期的“孝道悖论” 黄启祥(３ ２４)……………………

重建“家”在现代世界的意义 孙向晨(４ ５)……………………

反思“五四”:中西古今关系再平衡(笔谈)

　“五四”思想与传统儒学 杨国荣(５ ５)………………………

　为己或为人:五四期间关于个人的认知与

　传统的无意改写 罗志田(５ ９)…………………………

　“五四”辩证:传统的颠覆与赓续 温儒敏(５ １３)……………

　革命的吊诡:文化是结果还是原因? 何中华(５ １８)………

　“五四”与拯救共和 任剑涛(６ ２６)…………………………

　“五四”:在多元阐释中重建知识叙事 陈卫平(６ ３１)………

　“文学革命”与中国现代“人生论”文艺观的确立

　 谭好哲(６ ３６)…………………………………………

　从文化心理结构反思“五四” 方朝晖(６ ４１)………………

　“五四”文学研究的几个历史教训 魏　建(６ ４５)…………

　作为“大启蒙”的“五四”:走向“启蒙就是救亡”的

　历史大势 刘悦笛(６ ４９)………………………………

□中国哲学研究

“水火”范畴与中华文明论纲 高成鸢(１ ９９)…………………

儒家子思学派的性情论与法思想 马　腾(１ １１７)……………

«庄子»与艺术真理 郑　开(１ １２８)……………………………

生成还是指导:老子论“无”的新探究 李　巍(２ ９８)…………

庄子“齐物”观念的政治意蕴 王玉彬(２ １０９)…………………

宋以来道学人士的心疾问题 衷鑫恣(２ １１７)…………………

文以明道:

９至１３世纪«原道»的经典化历程 刘成国(３ ４２)………

佛道回流,还是经学势然?

　　———«中庸»升经再论 杨少涵(３ ６２)……………………

佛教历史意识的兴起

　　———以法显行记的几则记载为中心 陈志远(３ ７４)……

知“道”

　　———中国哲学中的功夫认识论

倪培民 撰　钱　爽 译(４ ９４)………………………

诸子学说与古代学术的子学经验

　　———论诸子体系的他者生成 胡大雷(４ １１４)……………



□当代学术纵览

«竹书纪年»和夏代编年:我对历史方法的反思

[美]夏含夷 撰　程羽黑 译(２ ５１)………………………

“经世”观念史三题 杨念群(２ ５６)……………………………

走出“唐宋变革论”的误区 杨际平(４ １２１)……………………

根植本土:当代中国史学主体性的崛起 郭震旦(４ １４２)……

近四十年中国古史断代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沈长云　楼　劲　包伟民　　　　………………………

赵轶峰　黄爱平　刘志伟(５ １０９)

“积淀说”与“结晶说”之同异

　　———李泽厚对我的影响及我与李泽厚的分别

杨泽波(５ １３０)………………………………………

重写以“中央欧亚”为中心的“世界史”

　　———对日本内亚史学界新近动向的剖析

钟　焓(６ ５)…………………………………………

□儒学研究

格物致知:儒学内部生长出来的科学因子 马来平(３ ８７)……

封禅礼的经学意旨 顾　涛(３ ９８)……………………………

鲁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刍议 马士远(３ １１５)……………………

超越经学,回归子学:

现代儒学的思想形态选择 任剑涛(４ １５)………………

如何破解正义底线与血缘亲情的冲突悖论?

　　———与黄启祥教授商榷“父子相隐”的命题

　 刘清平(４ ２８)…………………………………………

□重估儒学价值

中国务实主义及其儒家哲学基础 姚　洋　秦子忠(５ ６９)…

道统指导政统原则及其在传统中国的制度安排

　　———关于知识分子制度化参政机制的讨论

　 盛　洪(５ ９０)…………………………………………

先秦儒家的“富德两难”问题 李晨阳　刘琳娜(５ １０１)………

选举制与推举制

　　———现代西方与儒家仁政的政治领袖

产生机制之比较 谢文郁(６ ６７)……………………

文学制度层位论

　　———兼述“制度与文学”命题的设立及缺陷

　 饶龙隼(１ ６７)…………………………………………

“诗史”传统与晚明清初的乐府变运动 叶　晔(１ ７５)………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文的文本结构与学术建构

　　———以小说家为核心的考察 张昊苏　陈　洪(２ ７２)…

词与燕乐关系新论 钱志熙(２ ８５)……………………………

论１９３０年代上海“真美善作家群”的形成

及其文化姿态 王西强(５ １５０)……………………………

□中国社会形态问题

试论中国古代农民的群体性特质 马　新(６ ５６)……………

从职位到官位(一):

以汉魏南北朝的校书郎为例 刘　啸(１ ８９)……………

韩延寿为颍川太守考论

　　———兼论汉初法治德治并行的治理模式

余才林(２ １２４)……………………………………………

试论汉六朝闽地人群的编户化进程

　　———以墓砖铭文为中心 林昌丈(２ １３０)…………………

诸葛亮“奇谋为短”辨证

　　———兼论武侯形象的演变 仝晰纲(２ １４３)………………

作为士大夫政治实践的宋代经学

　　———范纯仁«尚书解»解读 刘力耘(２ １５２)………………

黄帝形象对中国“大一统”历史的贡献 杜贵晨(３ １３９)………

两个长安:

唐代寺院的宗教信仰与日常饮食 孙英刚(４ ３８)………

７６１«文史哲»２０１９年总目录



在臆想与真实之间:

黄遵宪«朝鲜策略»新论 张礼恒(４ ６０)…………………

袁世凯手批清帝辞位诏书的发现及其对清末

民初国体因革的认知意义 宋培军(４ ７４)………………

和解的破灭:

司马光最后１８个月的宋朝政治 赵冬梅(５ ２４)…………

面子与里子:

明洪武时期中日“倭寇外交”考论 马　光(５ ４１)………

文教何以共谋:

战后台湾学术形成的权力语境 王晨光(５ ５６)…………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考察

　　———以“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的分合为中心

杨　勇(６ ７９)………………………………………

被改写的政治时间:再论契丹开国年代问题 苗润博(６ ９４)……

言论、家法与文本:南宋殿试对策平议 管　琴(６ １０７)………

游牧文明因子与明朝卫所体系中的亲军卫

　　———以锦衣卫为中心的考察 张金奎(６ １２３)……………

□政治哲学研究

“死人的政治”还是“活人的政治”

　　———传统谥法的政治学意义 俞可平(１ ４０)……………

在王权与教权之间

　　———论欧洲中古后期教会学者的政治理论

及其体系 顾銮斋(１ ５１)……………………………

劳动法“倾斜保护原则”正义价值探寻

　　———以马克思正义理论为视阈 穆随心(３ ３５)…………

元身份的政治寓意与共同体建设

　　———近代中国共同体解构与重构的

过程逻辑 袁年兴(４ １５５)……………………………

□人文前沿

责任心是美德吗?

　　———美德伦理学视域下重思孔孟荀的主张

[美]安靖如 撰　马　俊 译(６ １４８)………………

　美德与责任心是二分的吗?

　　　———与安靖如先生商榷 何中华(６ １５６)………………

　“责任心”及其美德论限度

　　　———评安靖如«责任心是美德吗?» 李义天(６ １５９)…

　对何中华与李义天两位学者的回应

　　 [美]安靖如 撰　马　俊 译(６ １６２)………………

“人对自身情感的责任”的现象学前提

　　———早期萨特情感理论的核心承诺 徐法超(１ １４８)……

理解人生

　　———从海德格尔到佛教 李章印(５ １３８)…………………

□审美文化研究

从“茗饮”到“品茗”

　　———中国古代关乎“茶”之饮用诸概念演变史考略

林美茂　赵子涵(３ １３０)……………………………

□学林春秋

我心目中的赵俪生先生

　　———写在赵俪生先生一百周年冥诞之际

李华瑞(１ １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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